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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 November 2005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2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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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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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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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6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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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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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水污染管制（一般）（修訂）規例》 ......   178/2005

   

《安排指明（泰王國政府）（避免就收入雙重課稅和  

防止逃稅）令》 .........................  

  

179/2005

   

《 2005 年空氣污染管制（調低露天焚燒許可證費用）  

規例》 .................................  

  

180/2005

   

《 2005 年空氣污染管制（指明工序）（修訂）  

規例》 .................................  

  

181/2005

   

《 2005 年保護臭氧層（調低費用）規例》 ..........   182/2005

   

《 2005 年噪音管制（一般）（費用調整）規例》 ....   183/2005

   

《 2005 年噪音管制（空氣壓縮機）（費用調整）  

規例》 .................................  

  

184/2005

   

《 2005 年噪音管制（手提撞擊式破碎機）  

（費用調整）規例》 .....................  

  

185/2005

   

《 2005 年海上傾倒物料（費用調整）規例》 ........   186/2005

   

《 2005 年建築物管理（費用調整）規例》 ..........   187/2005

   

《 2005 年旅館業（調整牌照費用）規例》 ..........   18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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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食物內防腐劑（修訂）規例》 ...........   189/2005

   

《 2005 年危險藥物條例（修訂附表 2）令》 ........   190/2005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  

 （修訂）規則〉（生效日期）公告》 .......  

  

191/2005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Genera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  178/2005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on Income and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Order .......................................  179/2005

 
Air Pollution Control (Reduction of Fee for Permit for 

Open Burning) Regulation 2005 ....................  180/2005
 
Air Pollution Control (Specified Process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181/2005
 
Ozone Layer Protection (Fee Reduction) Regulation  

2005 .....................................................  182/2005
 
Noise Control (General) (Fee Revision) Regulation  

2005 .....................................................  183/2005
 
Noise Control (Air Compressors) (Fee Revision) 

 Regulation 2005......................................  184/2005
 
Noise Control (Hand Held Percussive Breakers)  

(Fee Revision) Regulation 2005 ....................  18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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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ing at Sea (Fees Adjustment) Regulation 2005..... 186/2005
 
Building Management (Fee Revision) Regulation 2005....  187/2005
 
Hotel and Guesthouse Accommodation (Revision of 

Licence Fees) Regulation 2005...................... 188/2005
 
Preservatives in Food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 189/2005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2005................................. 190/2005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Levy) 

(Amendment) Rules 2005 (Commencement)  
Notice ................................................... 191/2005

 
 

其他文件  

 

第 22 號  ─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其摘要  

  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第 23 號  ─  回應 2005 年 7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四十四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第 24 號  ─  回應二零零五年六月發表的  

  《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七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第 25 號  ─  香港科技園公司  

  2004/2005 年度年報  

 

第 26 號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04/2005 年度年報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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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22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Welfare Fund and its Summary,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23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44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July 2005 
   
No. 24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5 
   
No. 25  ─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4/2005 
   
No. 26  ─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4/2005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evenu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Bill
2005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 2005 年 7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四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 2005 年 7 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四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44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July 2005 
 

政務司司長：主席，今天提交立法會省覽這份政府覆文，以對政府帳目委員

會第四十四號報告書作出回應。  

 

  該份報告書審議了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中選出的

兩個項目。政府當局在此多謝委員在這份報告書所花的時間和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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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此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在 7 月 6 日向立法會提交委員會報

告書時曾提出的一些意見。  

 

  政府在 1999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在 2005 年年底或之前，會把車輛排放

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總量，分別減少八成及三成，以此為減排廢氣

的目標。自該年起推行的整套減少廢氣排放量措施，已取得顯著的成效。我

們預期在本年年底達到上述目標。事實上，自 1999 年以來，在路面被檢舉

的黑煙車輛數目已減少超過八成。  

 

  雖然政府在減少車輛排放廢氣方面的工作已見成績，但區域空氣污染對

本港的影響日趨嚴重。要有效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與

廣東省合作。早於 1999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已聯同廣東

省政府對空氣污染問題展開研究。2002 年 4 月，兩地政府根據研究結果達成

共識，在 2010 年或之前減低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污染。2003 年 12 月，兩

地政府一同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並成立聯合專責小

組，推展該計劃的各項措施。該計劃的首項重要措施，即區域空氣質素監測

網絡，現正在測試階段，將於今年內全面投入服務。  

 

  對付空氣污染絕不能因為稍有成效便自滿。我們歡迎政府帳目委員會報

告書所提出的建議，該等建議有助改善各項減少排放廢氣量的計劃。運輸署

及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已實施部分改善措施，包括經參考歐洲共同體

和美國相關程序後，修訂黑煙測試程序常務訓令，以及購置轉速計測試引擎

的轉速，以防止車主在進行空檔加速煙霧測試時干擾引擎。同時，兩個部門

現正就收緊運輸署採用的煙霧隔光度至環保署採用的標準，以及縮短黑煙車

輛在指定測試中心通過測試的時限諮詢業界。此外，我們亦正尋求擴大石油

氣加氣網絡，並積極在港島區找尋興建新石油氣庫的地點。我們會繼續盡最

大努力加強柴油車輛的廢氣管制，以求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  

 

  至於政府帳目委員會就空郵中心的郵件機械處理系統的調查結果，政府

接受委員會報告內的建議。  

 

  郵政署已訂立新的部門規則，以加強監察顧問／承辦商的表現。就更換

郵政總局和國際郵件中心機械揀信系統的新工程項目，郵政署已成立一個由

助理署長擔任主席的督導委員會，以監察項目的進度。項目負責人員必須每

月向督導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而督導委員會亦會每 3 個月向郵政署署長提

交書面報告，緊急項目則會由郵政署署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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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其他價值超過 130 萬元的項目，新規則規定必須成立一個督導委員

會，負責監察有關項目的工作。該委員會必須最少每 3 個月一次，向郵政署

署長委任負責監督有關項目的一名首長級人員，以書面方式提交進度報告，

詳細記錄有關項目的進度和作出各項決定的理據。任何例外情況必須獲郵政

署署長親自批核。價值在 130 萬元或以下的項目，則由有關項目的負責人員

及其上司負責監察。  

 

  郵政署會繼續研究進一步改善郵件機械處理系統性能表現及使用率的

方法。與 2004-05 年度相比，郵件機械處理系統的性能表現在 2005-06 年度

首季一般錄得改善。此外，郵政署正研究可否進一步利用空郵中心的郵件機

械處理系統的剩餘處理能力，以處理部分現時由郵政總局及國際郵件中心處

理的郵件。郵政署在計劃更換郵政總局及國際郵件中心的機械揀信系統時會

參考有關的研究結果。  

 

  郵政署亦已訂立新的部門規則，就價值超過 10 萬元的項目，加強對其

財務及付款系統的監察及有關核實程序。新規則詳細列明在付款前須進行的

各項核實程序，以及各相關人員在整個過程中的責任和權力。此外，署方的

內部核數組亦會核查付款紀錄以確保監控程序得到全面遵從。  

 

  最後，我十分贊同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所述，指政府帳目委員會在保障

市民，並促使政府當局以具有效率及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方

面，實在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政府當局希望收到有建設性的批評和寶貴意

見，我們定會一如以往，盡快向委員會作出積極的回應。  

 

  多謝。  

 

 

主席：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五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七

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五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七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5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現在提交政府覆文，以回應本年 6 月 22 日提交立法

會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七期年報》，當中載列政府對申訴專員年報內的建

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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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覆文涵蓋申訴專員於第十七期年報內所處理的調查。除少數個案

外，各政策局、部門和公共機構一般都採納並已跟進落實申訴專員的建議。

至於少數未能完全採納申訴專員原來建議的個案，有關部門已在政府覆文內

列出當中的理由及落實的其他措施。  

 

  政府覆文亦載述有關一些公共機構的回應，例如醫院管理局和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等。雖然這些公共機構並非政府部門，但仍承擔向公眾交代的

責任，通過政府覆文就申訴專員的建議作出全面回應。  

 

  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申訴專員在處理公眾有關行政失當的投訴的法定角

色及表現。提升公共服務的質素、行政的效率，以及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一直是立法機關和政府的共同目標，為達致這個目標，政府承諾會繼續全力

支持申訴專員的工作。政策局和部門在政府覆文內載述的正面回應和保證，

便是對這承諾的有力確據。  

 

  多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扶貧工作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s 
 

1. 馮檢基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上月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加強以社區為

本的扶貧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沒有就各社區的貧窮問題進行獨立及詳細研究，以瞭解各社區

的貧窮原因及情況；當局如何回應各社區的貧窮問題，以及會不

會為各社區訂立有時限的滅貧目標；  

 

(二 ) 如何連繫社區內不同階層參與扶貧工作；地區的社會福利機構、

關注貧窮團體及區議會各自擔當甚麼角色，以及現時各區扶貧工

作的進展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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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何資源協助社區的扶貧工作，當中所涉款額及具體撥款時間，

以及由自訂車牌號碼計劃所得款項會不會全數撥作社區扶貧用

途？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這項質詢的範圍相當廣闊，並涵蓋了 3 個部分，所

以，我的主體答覆會較長。  

 

 主席女士，為了進一步協調政府部門在地區層面上的扶貧工作，以及有

效連繫社區力量，扶貧委員會（“委員會”）在今年年初成立時，即採納了

以地區為本的扶貧方向。我們首先選擇了元朗、深水和觀塘 3 個地區作為

試點，在地區上分別成立了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工作小組，並制

訂了地區的工作計劃。  

 

  我想強調，扶貧工作以地區為本，是因為不同地區所面對的問題皆有所

不同，因此，身處其中的地區人士及社區團體的參與，最能協助瞭解個別地

區的需要，而非單向地把所有工作交託地區處理。實際上，在過去數月，委

員會和各政策局亦有配合地區工作。例如，委員會透過秘書處與地區保持緊

密聯繫，以便在有需要時協助它們落實地區工作計劃，並在適當的情況下為

地區提供額外資源和支援。在過去數月，各政策局亦增強了地區服務。我們

希望透過地區、委員會及政策局“三管齊下”，使地區扶貧工作能互相配

合，相輔相成，以進一步擴大和深化扶貧工作的成效。  

 

  主席女士，政府在地區層面上的工作，有多元化、多渠道的機制，以識

別有需要援助的人，以及評估各項措施的成效，例如：  

 

(i)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教育統籌局（“教統局”）一直分別透過各區

的母嬰健康院和學校作為平台，識別地區上有特別需要的幼童和學

童，以便及早採取適當的介入和跟進措施；  

 

(ii) 社會福利署（“社署”）早前更制訂了地區福利規劃指引，另附一

套以實據為本的地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以協助社署福利專員評估

地區福利需要概況，以及進行地區規劃；  

 

(iii) 除了以上的識別機制外，各區的民政事務處和政府部門亦會一如以

往，透過區議會、分區委員會及互助委員會、立案法團等居民組織，

跟其他地區人士保持緊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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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區扶貧工作而言，我們並不贊成僵化地訂立有時間限制的滅貧目

標。我們會充分利用現有的基礎和機制，以評估各項措施的成效，不時審視

各項扶貧工作的成效。各試點地區亦會就其工作計劃，制訂成效指標。  

 

  貧窮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在界定貧窮和識別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

時，不能硬性地運用單一指標。與此同時，委員會也認同應從一個多元角度

理解貧窮。就此，政府經濟顧問正在制訂一套指標，從宏觀角度檢視及監察

香港貧窮情況的變化，以便作出整體策劃和規劃。  

 

 有關質詢的第 (二 )部分，地區扶貧工作要取得成效，須得到各界別（包

括地區社會福利機構、關注貧窮團體、區議員和商界等）參與和配合。委員

會會繼續發揮其統籌跨界別攜手防貧紓困的角色，鼓勵民、商、官 3 方面合

作，建設更緊密的地區網絡，建立更豐裕的社會資本。  

 

  此外， 3 個試點地區的扶貧工作小組，亦提供了協調各政策部門在區內

扶貧工作的主要平台。其成員包括區內各有關政府部門的代表及區議員代

表，並一直與區議會、區內組織及 NGOs 保持緊密合作。  

 

  雖然有關的工作開展至今只有數個月，但在各界別的齊心努力下，地區

的扶貧工作亦進展得非常順利，例如：  

 

(i) 元朗區會於本年 7 月至 2006 年 2 月舉行元朗區促進和諧自強計劃，

旨在促進天水圍區內居民對社會福利及就業支援服務的認識；  

 

(ii) 深水區舉辦了社區師友計劃，為青少年安排導師，擴闊其社交圈

子及灌輸正面人生觀；及  

 

(iii) 觀塘區於今年 6 月舉行大型地區扶貧圓桌會議，得到近 200 位不同

界別的區內人士參與商討區內貧窮問題。觀塘區議會轄下的關注貧

窮工作小組亦將推行一項大型、以支援婦女為重點的扶貧計劃。  

 

 質詢的第 (三 )部分是有關資源調配。有關資源調撥方面，照顧地區不同

的發展需要，協助弱勢社羣自力更生，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的施政方向。扶

貧工作並不能靠派錢解決，要從教育、福利等方面入手，而我們在這兩方面

投放了最多資源。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17

  政府及委員會也認為，地區為本是扶貧政策發展的正確方向。為了有效

強化地區扶貧工作，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工作小組正致力研究各

地區的工作計劃，而政府亦會盡力在資源上加以配合。例如，有見於個別地

區社區設施不足，我已增撥 1,000 萬元予教統局，以應付因開放校舍設施予

區內人士使用而涉及的支出。除了整合現有的資源外，待有關自訂車輛登記

號碼的法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政府會將所得的全部淨收入（預計每年不少於

6,000 萬元），撥作扶貧工作的用途。委員會將在年底以前，就如何加強對

地區的支援進行進一步討論。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就社區工作的角色提出補充質詢。司長在主體答覆

中並沒有提到委員會會否分析和研究每區的貧窮情況。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

分提到要做很多地區工作計劃，但我認為地區工作計劃只能治標，即預計會

有 10 人、 100 人或 1  000 人參加，受惠的卻只有那些人 ......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是想問甚麼呢？  

 

 

馮檢基議員：我想問政府有否考慮過從治本的角度制訂政策，以面對貧窮問

題？以深水埗區為例，香港中文大學曾在深水埗區進行研究，發覺一成多人

的收入少於入息中位數的三成，這些人 ...... 

 

 

主席：馮議員，有多位議員仍在輪候提問，我想你的補充質詢應到此為止。 

 

 

馮檢基議員：OK。政府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政府所做的工作計劃並不能解

決這個問題。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待我想一想我是否明白這項補充質詢。  

 

 委員會為何以 3 個地區，即觀塘、深水埗和天水圍作為試點呢？其實，

政府是參考了一系列指標的。例如，馮檢基議員剛才提到，深水埗區居民的

收入較其他地區的居民為低，而我們便是根據這一類指標，選出這 3 個地區

作為扶貧試點。我們是參考了這些數字，才採取以地區為本的策略，因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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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問題不同。再者，每區均有不同的人可以協助進行扶貧工作，所以，我

們便採取了以地區為本的策略。總的來說，政府現正制訂兩套指標，其中一

套是有關全港九新界的一系列扶貧指標。可是，由於每區有不同的問題，所

以我們會採用不同的指標。當我們把這兩套指標重疊時，基本上便可以得出

一個適合整個特區扶貧工作的範圍。與此同時，我們亦可瞭解各社區的獨特

情況，以便監察和提供扶貧工作的指標。  

 

 

馮檢基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政府所制訂的工作計劃，如何能配

合由政府訂出來的指標呢？那些工作計劃並不可以配合那些指標。例如，第

八段提到的地區扶貧 ...... 

 

 

主席：馮議員，不如你很簡單地用一句話來提問，那麼，司長便可以針對你

的補充質詢回答，好嗎？  

 

 

馮檢基議員：在個別社區中，例如深水埗區的社區師友計劃，司長可否告訴

我們，如何能配合將來所制訂出來的指標呢？根本是配合不來的。  

 

 

主席：司長，你是否明白這項補充質詢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不明白這項補充質詢。  

 

 

主席：馮議員，請你再嘗試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那些針對個別社區而制訂的工作計劃，並不能配合司長剛才提

及的宏觀扶貧指標。例如，有些人的收入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三成，司長將如

何以工作計劃，解決這個問題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委員會為自己的工作劃了一個框架，指出扶貧工作

有 4 個策略性方向。第一，通過振興經濟，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令市民有更

多機會脫貧；第二，通過教育令人不斷有機會晉陞，從而脫貧；第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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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再培訓，令一些失業或面臨失業的人，通過再培訓投身社會，而持續

培訓亦可令一些在職的人不斷自我完善，提升競爭力；第四，制訂安全網，

幫助有需要的人。由此可見，我們其實已定出了一個框架。我相信馮檢基議

員所說的，便是有關第四個方向，即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  

 

 在以地區為本的政策下，我們展開了一些具體工作。馮檢基議員剛才提

到的社區師友計劃，便是一項具體工作，但從宏觀的層面來說，我們仍要進

一步研究每區本身的問題，看看如何從宏觀的角度處理。正如我剛才所說，

貧窮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不能以數句簡單的說話解釋。我們要從不同

層面、不同角度加以處理。  

 

 

主席：馮檢基議員提出質詢及補充質詢，財政司司長作答，已用了 14 分半

鐘。現時尚有 10 位議員表示想提出補充質詢。我會盡量讓大家提問，但大

家要盡量精簡，只可提出問題，不要發表議論。  

 

 

譚耀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委員會會通過秘書

處跟地區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更可能提供額外支援和資源。司長可否

進一步解釋，委員會實際上會如何落實地區的扶貧工作計劃？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有關我們會如何具體落實地區工作計劃，我們是會

繼續跟地區保持緊密聯繫，這樣，我們便可以在地區有需要時，協助他們落

實地區的工作計劃，並在適當情況下，為地區提供額外資源和支援服務。具

體的工作可分為數個部分，而第一個部分是開放校園。很多社區沒有足夠設

施，為了讓兒童及青少年在課餘有場地進行活動，我們已跟一些學校聯絡。

在教統局和其他方面的協助下，我們跟天水圍一所學校達成了協議，在操場

增建閱讀室，放開給區內學生使用，而我們當然會增撥資源。達成了這項協

議後，很多其他地區亦開始跟我們商討，開放學校設施給區內人士使用。為

了應付這個需求，我們亦向教統局增撥了 1,000 萬元，以應付因為開放校舍

設施給區內人士使用而帶來的有關支出。  

 

 第二個部分是協助 NGOs 在地區上的扶貧工作。為了進一步鼓勵和協助

地區團體及 NGOs 在地區上的扶貧工作，委員會亦應 NGOs 要求，安排他們

跟政府部門代表見面，促進他們在地區進行扶貧工作。委員會剛在 10 月 3

日安排了地區的 NGOs 代表跟有關政府部門會面。馮檢基議員當天亦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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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知道會議的氣氛良好，不單止促進了 NGOs 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瞭解和

溝通，有關部門更承諾會積極研究配合 NGOs 在地區上的扶貧工作。  

 

 第三個部分是協調針對地區需要的防貧紓困政策。我們現已就向健全人

士提供的就業援助和服務進行地區研究，以探討有關政策和服務是否能夠互

相配合，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協助地區人士找尋工作，自力更生。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尤其期待觀塘區內，以支援婦女為重點的扶

貧計劃能取得成功。司長可否具體或舉例說明，主體答覆第二段所提到，透

過地區、委員會及政策局“三管齊下”的策略，如何能令地區的扶貧工作互

相呼應？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所謂“三管”，是指地區層面、政策局及委員會。 

 

 第一“管”是地區層面。為了進一步協調政府部門及地區的紓緩貧窮工

作，我們會按實際情況聯繫各界。例如，在元朗、深水埗及觀塘 3 個試點，

我們已成立了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工作小組，落實地區工作計

劃。其實，地區上已開展了很多扶貧活動，礙於時間有限，我只會簡單舉出

兩個例子。  

 

 深水埗區有“老有所為”的活動計劃，鼓勵地區組織幫助長者學習新知

識，擴闊社交圈子，以及保障身體健康。至於元朗區，除了剛才提到的元朗

區促進和諧自強計劃外，還有社區師友計劃  ─  “師友”是指老師和朋

友，不是“私有化”的“私有”  ─  為青少年安排導師，擴闊他們的社交

圈子和向他們灌輸正面的人生觀。此外，在第三個試點的觀塘區，有“新春

送暖”的行動，鼓勵不同年齡、不同界別的人，為區內獨居老人送上問候和

禮物。  

 

 第二“管”是政策局的配合。政策局亦增強了與地區的配合。衞生福利

及食物局每年增撥了 1,500 萬元，推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照顧區內

零至 24 歲、來自弱勢社羣的兒童和青少年在成長上的需要；經濟發展及勞

工局加強了地區的就業援助，包括在偏遠地區舉辦大小不同的招聘會；勞工

處會在元朗及北區設立就業中心；教統局加強了地區內的再培訓服務，除了

現有 7 個再培訓中心外，再培訓局亦於 2005 年 1 月至 6 月在元朗及天水圍

增設了兩個再培訓中心；職業訓練局會在 2006-07 年度，為居住於元朗區的

青少年提供 360 個額外培訓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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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管”是委員會。委員會會與地區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協助落實

地區上的工作，並在適當情況下為地區提供額外支援及資源，包括我剛才所

提到的額外資源，以促成在設施不足的區內，開放校園給區內人士使用。此

外，我亦會不時檢視各政策局和部門的防貧紓困政策，是否能夠協調和配合。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這項質詢的時間應該加長，因為司長剛才好像是在拖延

時間。主席，我覺得由 1 司 4 局成立委員會，當中應有很多精英，但他們卻

只想到以地區扶貧作為策略，對貧窮問題根本“騷不到癢處”。其實，貧窮

問題很簡單，成因是市民入不敷支，地區貧窮的問題根本解決不了 ......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你只可提出補充質詢，不要發表議論，請你直

接提問。  

 

 

李卓人議員：主席，第八段所提到的地區扶貧工作，例如元朗區促進和諧自

強計劃、深水埗區舉辦的社區師友計劃、觀塘區推行支援婦女為重點的扶貧

計劃，均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所舉辦的活動沒有分別。我想問司長，為何要

那麼勞師動眾，要一羣精英做一些“低 B”的工作？其實，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或普通的 NGOs 已可以做到這些工作，是否還須委員會那麼勞師動眾呢？

我覺得這是有一點“笨政戇治”了。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很多投身地區工作的人和組織，對於李卓人

議員批評他們所做的工作是“低 B”，他們會有很大反彈。此外，扶貧工作

並非甚麼快餐文化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態度是視扶貧工作為快餐文化，我相

信我們的政策和方向也是錯誤的。所以，我們要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扶貧工作。 

 

 香港是一個相當富裕的社會，人均生產總值約為 24,000 美元。在這個

相當富裕的社會裏，我們有能力亦有責任為弱勢社羣及有需要的人提供適當

援助，令他們可重新投身社會。至於那些沒有能力投身社會的人，我們亦有

責任讓他們過有尊嚴的生活。在這個框架內，我覺得我們有長遠的工作要

做，但亦要做一些短期、可盡快實現、以地區為本的工作。地區為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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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些驚天動地或跨 18 區的工作，而是要實際地幫助地區人士，我覺得

這是同樣重要的。因此，我們亦有長期、中期和短期的工作目標。  

 

 

李卓人議員：司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他那些地區工作跟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的工作有甚麼分別？此外，我說的“低 B”，只是指 1 司 4 局所

想出來的那些做法是“低 B”而已。  

 

 

主席：司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政司司長搖頭示意沒有補充）  

 

 

主席：第二項質詢。  

 

 

紀律部隊採用男女相同的準則測試申請人體能  

Disciplined Services Adopting Same Criteria for Both Genders in Testing 
Physical Fitness of Applicants 
 

2.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香港海關（“海關”）於本年年初招聘海關

督察時，採用了男女相同的準則測試申請人的體能。有女申請人認為基於男

女在生理上有別，採用相同的準則的做法不公平，而且可能屬性別歧視。就

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沒有評估海關採用男女相同的準則測試申請人的體能，有沒有

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若評估為有違反，將如何作出改善；若

評估為沒有，理據是甚麼；  

 

(二 ) 有哪些其他紀律部隊也以男女相同的準則測試申請人的體能，又

有哪些紀律部隊採用不同的準則，以及他們採用不同準則的原

因；及  

 

(三 ) 在各個紀律部隊於本年進行的招聘活動中，至今分別有多少名男

女申請人參加體能測試，以及當中分別有多少名及百分比的男女

申請人通過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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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由於海關人員在編排職務上沒有性別之分，因此海關採用“同樣

工作需要同等體能標準”的原則評核投考人，設計了一套切合實

際工作需要的體能測試模式及定下最低標準，以測試投考人的體

能是否符合有關職位的工作要求。  

 

在實施現有的體能測試準則前，海關已考慮和評估了《性別歧視

條例》（第 480 章）的要求，並確定有關體能測試準則為符合海

關實際工作需要的最低體能要求，而該等準則的設計並不建基於

男女性別不同或兩者體能上的差異，所以並無違反《性別歧視條

例》。  

 

(二 ) 現時除了海關外，消防處、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及政府飛

行服務隊（“飛行服務隊”）均採用男女相同的準則測試申請人

的體能，原因與海關相若。  

 

至於懲教署及警務處在遴選申請人時，男女申請人均須完成相同

類別的體能測試項目，但適用於男女申請人的測試標準則有分

別。  

 

《監獄條例》（第 234 章）規定，在囚的人只可由同性別的懲教

人員監管。由於管理男女囚犯對體能的要求並不相同，因此懲教

署在招聘時按實際管理囚犯的工作需要，分別就男女申請人訂定

所需的體能測試標準。  

 

至於警務處，過往由於男警務人員與女警務人員工作性質有所分

別，一般來說對男警務人員的體能要求較高，因此在招聘時亦是

按工作的實際需要，就男女申請人設訂不同的體能測試標準。不

過，隨女警務人員的工作性質逐漸與男警務人員的工作性質看

齊，警務處現正就警務工作的實際要求，檢討適用於投考人的體

能標準。  

 

(三 ) 有關在今年進行的招聘活動中，申請人參加和通過體能測試的情

況載列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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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投考紀律部隊人士  

參加和通過體能測試的情況  

 

  參加體能測試人數 通過體能測試人數 通過測試百分比

男  3  105 2  805 90% 海關  

女  983 251 26% 

男  2  348 910 39% 消防處  

女  107 0 0% 

男  3  752 2  469 66% 入境處  

女  1  910 720 38% 

男  2  109 1  543 73% 警務處  

女  813 495 61% 

男  2  703 1  161 43% 懲教署  

女  866 572 66% 

 

註：  飛行服務隊在遴選三級空勤主任時會進行體能測試，但在 2005 年內，並沒有招聘這

職系的人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末段指出，當海關訂定體

能測試的準則前，已考慮了《性別歧視條例》的要求，並指這種安排是基於

實際工作需要。  

 

主席，我們可整體看《性別歧視條例》第 5(1)(b)(i)條，當中指出：“任

何人如對該女性施加一項要求或條件，雖然他同樣地對或會對男性施加該項

要求或條件，但女性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遠較男性能夠符合

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數比例為小”，這是會構成性別歧視的。  

 

主席，我們又看一看附件，在今年投考海關的申請人當中，通過體能測

試的男性有 90%，但女性只有 26%；消防處採用同樣準則，結果通過體能測

試的男性有 39%，而女性是 0%；通過入境處體能測試的男性有 66%，但女性

則只有 38%；以警隊來說，通過體能測試的女性比例高很多，那是因為警隊

採用不同的測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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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局長表示在訂定體能測試的準則前曾研究過《性別歧視條例》，但

我現在希望局長說一說，在他看到現時的結果，再翻看該條例後，會否覺得

有問題，以及是否有需要進行跟進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部門在訂定體能測試的標準時，已充分考慮過《性

別歧視條例》的要求，並認為不論男女，有關準測是符合實際工作需要的最

低體能要求，而這些準則的設計並不建基於男女性別的不同，或兩者體能上

的差異，所以是符合《性別歧視條例》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問局長有關《性別歧視條例》第 5(1)(b)(i)條，不

知局長曾否參考過該條文？我希望局長不要只是告訴我們測試是符合《性別

歧視條例》的要求。我問他有否參考過我所說的這項條例，以及在他看過有

關數字後，會否覺得當中有問題？如果是有問題的話，他在會後會否與律政

司等各方面商討，然後再給我們一個答覆？因為如果是有問題的話，政府是

要做點事的。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是有看過這項條例的。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補充質詢與劉慧卿議員的質詢大致相同。我想

知道當局會否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調查海關、消防處和入境處採用相同準則

測試男女申請人的體能，有否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各部門在訂定體能要求的最低標準時，已考慮過《性

別歧視條例》，我們亦確實符合這項條例的要求。當然，如果我們有懷疑時，

會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  

 

 

劉江華議員：主席，事實上，各個紀律部隊也設有不同的考試標準，我們從

附件中看到，有 3 個部門對男女採用相同的體能測試標準，而女性通過體能

測試的比例是低的，但其餘兩個部門（即警務處和懲教署）採用男女不同的

體能測試標準，女性通過體能測試的機會是較高的，這是一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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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表示，警務處認為現時男女警務人員的工

作性質有點趨同，所以將來也會作出檢討。因此，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在

警務處就男女申請人設定相同的體能測試標準？若會，這會否導致加入警隊

的女性數目更少？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警務處有需要詳細檢討測試的內容和標準，以確保

測試能反映警務人員工作的固有要求。  

 

為何有需要作出檢討呢？大家也知道，以往有危險或須持槍的警務工

作，女性警務人員是沒有分參與的，但現時已逐漸有很多女警務人員要求參

與這些工作，大家也可看到有很多女警攜帶配槍。因此，為了令女警能夠執

行同等工作，體能上的要求當然會較高。警務處現正詳細研究這方面的工

作，看看是否有需要調整體能測試的最低標準，現階段尚未有一個確實的時

間表。至於此舉會否導致將來女性加入警隊的人數減少的問題，我想我們暫

時未能下任何結論。  

 

 

余若薇議員：主席，很多同事剛才亦有提及，我們從附件中前 3 個紀律部隊

的數字，可發現因為它們對男女申請人作出同樣的體能要求，導致女性的合

格率低很多；而由於附件中最後兩個紀律部隊對男女申請人有不同的體能要

求，女性的合格率則高很多。局長能否簡單一點告訴我們，這 5 個紀律部隊

當中有何分別？為何 3 個紀律部隊對男女採用相同的體能測試，其餘兩個紀

律部隊則可以採用男女不同的體能測試？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每個紀律部隊也有不同的體能測試標準，以消防處

為例，其體能測試要求是最嚴格的。為何該 3 個部門對入職人士，不論男女

採用同樣的體能測試？是因為該 3 個部門所聘請的人，不論男女也須執行同

樣的工作，所以申請人在體能測試時一定要符合最低標準。  

 

我以消防處為例，是因為不論男性或女性的消防員也要進入火場救火，

如果該消防員未能達到體能的最低標準，他／她不單止不能救人，連自身安

全也成問題。因此，如果男、女申請人要做同樣的工作，便一定要符合相同

的最低標準。  

 

至於另外兩個部門，我剛才亦已提及，以懲教署為例，懲教署所聘請的

女性和男性懲教員，兩者的工作是不同的。《監獄條例》規定，女囚犯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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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女性懲教員監管，男性懲教員不能進入女性懲教所，反過來亦一樣。由

於男性和女性懲教員的工作有別，體能最低標準因而亦有所不同。  

 

同樣地，警務處以往對男性警員和女性警員的工作分配有所不同，當時

有些工作並不會交由女警執行，所以對男女警員有不同的體能測試最低標

準。有關安排主要是基於工作上的分別，並非歧視女性申請人。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在考慮到職員執行同等工作須有同等體能

而訂定這套最低體能標準的同時，有否訂下其他客觀標準，即就這些最低的

標準，申請人須符合甚麼要求呢？關於體能標準的訂定，政府有否其他開放

透明的機制，還是由部門自行考慮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李鳳英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各個紀律部隊

在設定這些最低體能標準時，並非從所謂主觀的角度來考慮，例如要求申請

人舉起多少公斤或怎樣，他們是經過科學研究來訂定要求的。  

 

我試舉數個例子。例如海關、入境處和懲教署現時的體能測試標準，是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的專家，按照他們各個部門的實際工作和

需要而設計出一些模擬測試，經過分析後再訂定測試項目和最低標準。這些

部門當時是邀請大學根據各部門不同的工作需要，而訂定測試標準的。  

 

至於消防處的體能測試和模擬實際工作的測驗，則交由香港浸會大學的

體康研究中心以客觀和專業方法制訂，確保可客觀而真實地反映消防和救護

工作的最低體能要求。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問當局有否訂立一些指引，指示各部門或所有

部門如何處理可能涉及性別差異的招聘程序和測試？  

 

 

保安局局長：我或許不能代表王永平局長回答這項補充質詢，因為譚議員是

問及香港政府各個部門。不過，我們數個紀律部隊均非常關注《性別歧視條

例》，每個部門不論在招聘或管理人員時，也必須確實遵循《性別歧視條例》，

不得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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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主席，局長能否告知本會，就未來紀律部隊的體能測試，男女

體能標準會否劃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並不是講求劃一，最主要是要視乎工作性質，

即當每個紀律部隊須聘請人員執行某一類工作，而有需要為該類工作訂立最

低體能標準要求時，我們便會就要求訂下標準。  

 

正如我剛才所說，數個紀律部隊，例如海關、入境處、飛行服務隊和消

防處在聘請新入職人員時，也會有不同的最低體能標準。如果我們將來想聘

請紀律部隊人員，以懲教署為例，假如懲教署的有關法例規定，仍然要求不

同性別的職員執行不同的工作，我們當然會對男女新入職人員有不同的最低

體能要求。因此，將來會否全面劃一標準的問題，我現在很難說明，但最少

在懲教署方面，將來對男女申請人的體能標準要求仍然會有所不同。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個人是否希望有更多女性參與紀律部隊工

作？如果局長是希望的話，有甚麼方法呢？我建議一個很容易的方法，便是

將所有工作分為兩類，各有不同的體能要求，這樣不論男女職員，只要是達

到某項體能要求的便做某類工作，達到另一項體能要求的便做另一類工作，

便可解決問題。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其他方法，以及他的主觀願望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的主觀想法是希望能夠有最好的人才加入紀律部

隊，不論男女也好，不要說我們是特別愛護女士的。  

 

李卓人議員剛才提議，不如將紀律部隊的工作有如懲教署般劃分，即使

沒有法例規管，也將一些體能要求較低的工作交由女性擔任，體能要求較高

的工作則交由男性擔任，將來便可有更多女性參與紀律部隊云云。不過，第

一，這會妨礙我們將來調動人手，即如果將來要執行某一項工作時，並不能

隨意調動所有獲聘人員來執行該工作；第二，這違反我們一直鼓吹同工同酬

的目標，如果我們聘請的人員獲得相同的薪金而不能做同等工作，這是否違

反了同工同酬的原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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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三項質詢。  

 

 

城市綠化  

Urban Greening 
 

3. 何鍾泰議員：主席，本年 9 月，立法會議員在訪問珠江三角洲時，對包

括深圳、東莞、廣州及中山在內的所到城市的綠化工作，留下深刻印象。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沒有就包括道路及社區規劃在內的本港城市發展，制訂關於綠

化比例的指引或規定；如果沒有，會不會考慮參考包括內地城市

在內的其他地方經驗，引入有關的規定，增加城市綠化，以改善

社區環境；及  

 

(二 ) 會不會安排相關的政府工務部門官員前往內地城市訪問及交

流，從而親身學習當地成功經驗，以加強本港的城市綠化工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一向努力綠化環境，雖然我們是身處一

個人煙稠密及地少人多的環境。  

 

(一 ) 我們已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四章第二節“綠化”一題

下，列明有關的綠化基本原則，並就各類發展如住宅、地區及鄰

舍休憩用地、道路及快速公路等的綠化規劃發出指引，供各政府

部門參考。通過落實這些指引及與社會各界合作，我們已使本港

市區及新市鎮的綠化總面積由 2003 年年初起增加約 130 公頃，

如果以“人工綠化覆蓋率”計算，則由 18%提升至 19%。  

 

 建築署在設計和興建政府設施時，已致力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概

念，通過設立環保指標等措施，引入園景設計及綠化樓宇頂部，

並全面考慮建築物與環境的融和配合，以求改善社區的風貌。路

政署也會盡可能沿着道路中央分隔欄和行人道旁栽種植物，在可

行情況下，沿新行人道闢設一條闊達 3 米的種植帶或土坑，以廣

植樹木。與此同時，土木工程拓展署正逐步為本港市內各選定地

區制訂綠化總綱圖，務求訂立一套完整策略，確立綠化帶的分布

及種植主題，令綠化的規劃工作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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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了汲取其他地方（包括內地城市）在綠化方面的心得，從而進

一步提升綠化成效，我們經常與國內的園林專家保持接觸及交

流，並派遣各部門相關的管理和專業人員進行互訪。過去 1 年的

有關活動已詳細列明於分發與各位議員的附件中，在此不作重複

敍述。  

 

 

附件  

 

日期  活動概覽  

2004 年 9 月 20 日至

2004 年 12 月 10 日  

在專業人員交流計劃下，上海巿綠化管理局派遣兩位官

員到各政府部門參觀和學習本港的綠化工作。同時，路

政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均各派一位管理及專業人員到

上海工作，瞭解當地的綠化工作概況。  

2004 年 9 月 23 日至

2005 年 3 月 23 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以“走進彩虹，邁向

美好未來”為主題，參加在深圳市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國

際園林花卉博覽會。  

2004 年 10 月 14 日至

2004 年 10 月 15 日  

在粵港交流計劃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康文署和漁農

自然護理署均派代表一同出席粵港林業及護理專題小

組，互相瞭解及交流粵港綠化工作情況及政策。  

200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04 年 11 月 21 日  

康文署以“菊花園”為主題，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八屆

中國菊花展覽會。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2005 年 3 月 11 日  

由公務員培訓處安排的公務員熟悉內地探訪團一行 28

人，探訪杭州、紹興及蘇州，在“可持續發展”大前提

下，瞭解當地的環保、綠化等相關工作概況。  

2005 年 3 月 11 日至

2005 年 3 月 20 日  

康文署每年均有邀請內地各省巿參加香港花卉展覽及

提供專題講座，互相交流經驗。  

2005 年 6 月 8 日至

2005 年 6 月 10 日  

在粵港交流計劃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土木工程拓展

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派代表一同參觀惠州及中山，探訪

及瞭解當地的綠化設施與工作概況。  

2005 年 9 月 28 日至

2005 年 10 月 7 日  

康文署以“香港”為主題，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第六

屆中國花卉博覽會。  

 

 

何鍾泰議員：主席，其實，我的主體質詢 3 部分也提到城市綠化工作。不過，

可惜今天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不在席，未能答覆有關其政策局所負

責範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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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政府近年在綠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參看附件，就政府官員在過

去 1 年到內地交流、參觀、考察、研究及討論方面，看不到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的官員或直接有關的規劃署官員曾參與任何這類活動。根據局長提供的資

料的第 (一 )部分，本港市區及各市鎮的綠化總面積增加了 1%，即 130 公頃。

局長可否就這方面向我們提供詳細資料，說明如何在港九的市區及各市鎮計

算出這個百分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相信何鍾泰議員提出了兩個問題，即在參與這類

考察的過程，有否規劃署的同事與我們一起前往？雖然我們在附件中只列出

我局內的同事，但我相信他們在規劃上也會與國內有很多交往，尤其是這次

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對於整個規劃，我們也有作出一些參與。附件所

列出的活動並未盡列政府所有同事所參與的活動。  

 

 至於我們如何計算出總面積的問題，我相信很難在此以口頭方式回答，

我希望以書面回覆何議員。（附錄 I）  

 

 

黃容根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在過去 1 年，多個

部門的同事曾被派遣到國內視察。在 2002 年，行政長官曾提出一個綠化城

市計劃，可是，根據附件的內容，當局要到 2004 年才派遣人員與內地交往

及進行視察，而以往卻沒有這樣做。這是否因為綠化督導委員會現時成立

了，所以才做這件事呢？  

 

 此外，政府會否告訴我們，在內地視察完畢後有否任何好計劃，可否把

詳細資料告訴市民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很多謝黃容根議員的質詢。其實，我不大清

楚以往的做法，但我相信政府一直有推行綠化計劃。自綠化督導委員會於

2002 年 12 月成立後，政府內部便可以把很多部門集中在一起。由於不同部

門負責不同的範疇，每個範疇也有機會進行綠化的工作，如果綠化的目標是

一致的，而有關的守則寫得更清楚，在推展工作時便可以有一個較準確的標

準。  

 

 至於綠化的方法，需要詳細的規劃才能有良好的效果。由 2002 年至今，

我們在中環、尖沙咀的綠化規劃已差不多完成，很快便可以動工。至於其他

地方，例如旺角、油麻地等，也會陸續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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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前往國內考察，看到內地究竟有甚麼計劃是值得採用的問題，我相

信很難簡單地說。不過，我希望各位議員留意一點，便是國內的發展跟香港

始終不相同，空間也較香港寬闊得多，所以國內進行綠化的面積和可以做到

的機會較我們為多。由於空間的限制，我們要仿照它們的做法有時候並不可

行。不過，香港也有自己的優處，便是即使是很困難，例如在天橋底或一些

小角落，我們也盡量進行綠化，這方面的難度是更高的。  

 

 我們亦有邀請華南植物研究所一類的國內專家來港，這研究所對整個地

區的植物有十分深入的瞭解，而且是世界聞名的。我們因此邀請他們到香港

研究如何進行綠化規劃。  

 

 其實，綠化工作也包含很多科學知識，例如究竟哪種植物適合在人煙稠

密的城市種植，以及如何讓有關植物可以持續地生長下去，而無須很多人手

照顧，因為香港工資始終高昂，這一點也是與國內很不同的。由於國內有很

多農民被勸諭“退耕還林”，所以有很多農民可以進行大量的綠化工作，從

而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也解決很多種植方面的問題。可是，我們並沒有這

些先決條件，我們的做法因而也與他們有所不同。  

 

 在這些考察的過程中，我相信大家也會因彼此學習而得益的。只要是我

們可以借鏡的經驗，也會在香港推行。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想局長告訴本會，香港現時的城市綠化工作有否具體

計劃呢？每年在這方面所投入的資金有多少呢？這些資金又會否有所增長

呢？有關工作的成效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整體來說，我們在栽種方面有一個綠化的政策。對

於所有工程，即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內的工務工程，我們均訂有綠化的政策及

指引。第一，便是要努力廣種花草樹木，妥善護理和保育，以提高居住環境

的質素。第二，當前的目標是要增加市區的綠化地，美化現有的綠化區，以

及在有規劃地發展公共工程時，盡量爭取綠化的機會。  

 

 剛才黃議員問這方面究竟有多少資金，我們並非這樣計算的。舉例來

說，如果要興建一條公路，部分的開支是會投入進行綠化工作的，這要視乎

道路的長短而按比例計算。此外，工程師也會計算出進行綠化的機會，如果

不幸地，一些主要公路在興建時沒有預留位置，又或在收地方面出現問題，

沒有機會進行綠化，預留的款額便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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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市區的綠化規劃大綱是有一定的時間表的。今年內，即 2005

年，我們會完成尖沙咀及中環的綠化總綱圖。到 2006 年年底，我們會擬備

上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油麻地的綠化總綱圖。現時，我們開始籌備分

期規劃香港島及九龍西其他選定地區的綠化總綱圖。這是整個市區的綠化計

劃。我們除了在工務工程中會進行綠化外，還有這方面的工作。  

 

 

馬力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第二段提到，建築署在設計政

府設施時，已致力採用環保的措施，包括引入園景設計及綠化樓宇頂部等做

法。為此，我想請問局長，現時我們看到的政府建築物，包括經常被傳媒拍

攝的政府總部，屋頂卻是光秃秃的，其實，政府有否計劃使現有的政府建築

物也能盡快綠化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建築署其實是在近數年才開始在設計方面考

慮可否做到屋頂綠化，這亦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事實上，並非任何建築物也

可以在屋頂進行綠化的，如果建築物太高，高處地方風力很強，植物會很難

生長。我相信各位議員日後也可以留意一下，便是在某個高度以上是不能做

得到綠化的，因為植物不能抵受風力。由於有些時候未必可以在天台栽種植

物，所以可能要在樓宇的中間預留部分地方，在一個容許的高度下進行綠

化。因此，要改建舊式的建築物並不容易，但我們現時要推行綠化的計劃，

所有政府的建築物也希望有地方可以進行綠化，從而令市區綠化的整體比例

增加。  

 

 

馬力議員：主席，我想問的是，例如現時看到的政府總部可否綠化呢？即中

環 CGO 的屋頂現時可否綠化呢？我們希望那裏也能夠做到綠化。  

 

 

主席：馬議員，你剛才在補充質詢中是有提及政府總部的屋頂光秃秃，我們

且看看局長有否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是的，我會請我的同事再研究一下。馬議員

是指中環的政府總部，對嗎？我會回去研究一下。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剛才已被馬力議員提出了，我亦對這方面

也很有興趣。不過，對於局長剛才說建築物頂部太高很難綠化，指風力會傷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34 

害植物，但香港的大廈其實很多均有平台，而且由於那些平台極不美觀，是

有需要綠化的。因此，我希望政府就這方面作出考慮。政府除了綠化本身的

設施外，會否鼓勵私人樓宇在平台上進行綠化呢？主席，這是我的補充質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平台綠化是其中一項我們正在研究的工作。

至於究竟栽種甚麼植物，是要進行試驗的。如果樓宇殘舊，則所栽種的植物

不能有太多根。其實，我們在很多學校的天台 ─ 因為學校較矮，只有 6 層

高  ─  也很成功地做到一些綠化工作，而且在利用溫室研究植物生長過程

方面，也很成功。這是我們其中一項要處理的工作。  

 

 

劉秀成議員：主席，如何可以鼓勵私人樓宇也參與這個計劃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綠化規劃及整體綠化的過程中，我們也鼓

勵市民和商業樓宇參與。我們也藉着一些社區活動不斷推廣綠化，並參與一

些種植樹木及植物的活動，從而希望市民也有這個共識，對綠化有更高的要

求，使私人機構也願意自動這樣做。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內地與香港的分別，指內地可能會有大面

積的土地。不過，綠化工作是“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的。據香港很多市民

反映，路邊的綠化植物很多時候會較疏落，甚至較為凌亂及枯萎。香港官員

差不多每個月也前往內地學習、參觀及訪問，我想問局長，為何我們仍有這

麼多不足的地方及如此落後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一個發達的城市在綠化方面落後，便是因為

在開首設計時，沒有預留綠化的空間。城市內的花草樹木很多也經常枯乾和

枯死，大家也可在灣仔看到一些看來很可憐的植物，在路中心吸廢氣。很多

栽種在行人道上的植物也不能生長，這是因為道路下面有太多管道，差不多

沒有泥土，植物的根部根本無法吸收水分。我們有時候會在植物下面做一個

“盤子”，但這些植物的泥土便只有這麼多而已。在這株植物生長時，這些

“盤子”在天氣的轉變下很容易會漏水。因此，在一些密集的地區，栽種一

些植根泥土的植物是較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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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即使是盆栽，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建築物有多高，街上被遮擋得密

不透風，以致植物也不能吸收到足夠的陽光，這裏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的。高樓大廈太多，街道太窄，道路下的公用事業管道也是密密麻麻的，以

致在種植上會有很大困難。  

 

 我們最近很努力地與中區的商業大廈合作，物色地方種樹。不知大家有

沒有留意到，皇后大道中開始有 3 棵樹  ─  整條道路只有很少樹  ─  這

3 棵樹竟然是很昂貴的樟樹，但在栽種後也立即枯掉，因為吸收不到營養。

因此，我們要再研究地底方面的情況，這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林偉強議員：主席，鄉議局及區議會也有一個美化環境委員會負責美化的工

作。請問局長能否告知本會，會否善用他們這項工作來配合美化社區的計劃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林偉強議員可提供一些資料，我們是很

高興與他們配合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防範人類感染禽流感情況在本港爆發  

Prevention of Local Outbreak of Human Infection of Avian Influenza 
 

4. 鄭家富議員：主席，自去年年底以來，東南亞地區已發現數十宗人類感

染禽流感的證實或懷疑個案。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估計，該疫症會在

不久將來迅速蔓延，甚或引致數千萬人死亡。關於防範人類感染禽流感的情

況在本港爆發，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在入境管制方面有沒有特別措施，防止禽流感經由來自疫區

的外地勞工傳入，以及香港當局與鄰近地區（特別是疫區）的政

府所建立的疫情通報機制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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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目前當局貯備的口服劑型抗流感藥物“特敏福”能否有效治療

感染禽流感的病人及紓緩病情，以及該藥物在疫區使用的成效及

經驗；及  

 

(三 ) 會不會為所有長者免費注射預防流感疫苗；若會，詳情是甚麼；

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首先，就鄭家富議員這項質詢，我要清晰說

一說流感的 3 個不同定義。第一個定義是我們常見的季節性流感；第二是我

們現時所關注的禽流感；第三個更值得關注的，便是會否在全球大規模爆發

的流感。在禽流感方面，這基本上是影響家禽及雀鳥的傳染病。雖然自 2004

年年初起，在東南亞各地出現了偶發的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但至今並無證

據顯示病毒能容易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此外，現時亦沒有發生由 H5N1 病

毒引致，在全球大規模爆發的人傳人個案。當然，我們會不斷密切注意這方

面的演變，以及做足防範工作。  

 

 回答鄭家富議員的主體質詢如下：  

 

(一 ) 我們向前往及來自受禽流感影響的國家，例如越南、柬埔寨、泰

國及印尼等的所有旅客（無論他們是旅客或到香港來工作的外地

勞工）提供健康指引。來自東南亞的訪客，大部分均乘坐飛機來

港。當局已與營辦由越南、柬埔寨、泰國、印尼等地來港航班的

航空公司達成協議，在航機上向旅客發布健康指引，提供有關禽

流感的健康資訊和建議旅客如有不適，便應求醫就診。經香港國

際機場抵港的旅客也須接受體溫檢查；如果發現有體溫高於正常

的旅客，便會把他們轉送到醫療站作更詳盡檢查，並在有需要時

送院接受適當治療。  

 

 至於乘坐飛機前往上述國家的旅客，會在航機上或在香港國際機

場的航空公司櫃位獲發健康教育的單張，向他們提供預防禽流感

的有用健康指引。  

 

 當局製備了一份名為“預防禽流感須知”的單張，以 6 種外文寫

成，包括印尼語和泰語，經由各區民政事務處、總領事館、香港

僱主聯合會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派發予目標體。2005 年 9 月，

衞生署舉辦了一次外展活動，在維多利亞公園向印尼傭工派發有

關禽流感的單張。衞生署現正更新單張的資料，並計劃在本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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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把這份單張翻譯成更多外文，派發予目標體。最近，衞生

署亦向本港的印尼、菲律賓及尼泊爾文報章提供有關預防禽流感

的專題文章。  

 

 至於印尼及泰國等區內國家爆發傳染病的問題，衞生署就此與世

、總領事館及相關的衞生當局保持密切聯繫。當局每天也會彙

編與爆發傳染病有關的官方和非官方信息，並加以分析，以助衞

生署追蹤區內傳染病爆發的最新情況。衞生署亦與區內國家的衞

生當局建立了聯絡網，一旦區內爆發傳染病並會對香港公共生

造成重大影響，便會主動通過這個聯絡網，索取最新的信息和澄

清有關情況。  

 

(二 ) 有關“特敏福”的問題，它是一種獲批准用作預防性治療及治療

普通人類流感的藥物。實驗室實驗亦顯示，它對 H5N1 病毒能發

揮抗病毒作用。所以，世衞建議衞生機構貯備“特敏福”作為其

中一項對抗流感大爆發的準備措施。這建議已為很多已發展經濟

體系採納，而香港是其中之一。  

 

 貯備“特敏福”作為對抗流感大爆發的抗病毒藥物，亦是衞生署

轄下的衞生防護中心下成立的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

的建議。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世界知名的禽流感專家。  

 

 世衞近期的一份文件亦表示，現時有科學證據顯示“特敏福”對

治療禽流感有效，而臨床證據亦顯示，禽流感對“特敏福”只有

輕微的抗藥性，我們會繼續就抗藥性的情況進行監察。  

 

(三 ) 至於為長者注射流感疫苗，政府推行的流行性感冒預防注射計

劃，對象包括有需要和高危組別的人，即住在安老院的院友或長

期病患者。當局每年把該項計劃的服務對象擴大，涵蓋領取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的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我們認為不宜把該計劃的

合資格對象擴展至所有屬該年齡組別的長者，他們可以向私家醫

生尋求注射服務。  

 

 

鄭家富議員：主席，對於禽流感會於何時真正爆發人傳人的個案，世衞專家

也沒有實在的答案，仍是未知之數。既然現時在東南亞地方，禽鳥傳人的個

案已是風聲鶴唳，而這些地區的居民、遊客、勞工均與香港有密切往來，為

甚麼政府現時仍不立即在出入境口岸進行紅外線體溫測試，以及一如在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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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般，立即追蹤有發燒徵狀的人？一旦發生人傳人的個案時，我們會否一

如局長所言，實施封關措施？據報道，新西蘭、澳洲、台灣等其他國家已考

慮一旦爆發人傳人個案便封關，而局長也曾這樣說。請問政府的政策是怎樣

的呢？對於封關這個問題，政府內部是否有不同意見，導致現時在這個問題

上似乎口徑不一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鄭家富議員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第一項補

充質詢是有關在機場進行體溫測試，我們現時正在這樣做。第二項補充質詢

則是有關一旦大規模爆發人傳人的流感個案時，我們會怎樣控制關口。其

實，我已相當清晰地解釋了很多次，指出我們會根據世衞的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即《國際衞生規例》，執行我們的職責。無論是在入境

或出境方面，我們也要防止任何可能有病、帶病，或懷疑患上傳染病的人，

把病毒帶到其他國家。所以，我們一定要與有關當局決定，甚麼人可以入境

或出境。  

 

 同時，我們也要看看如何確定哪些是病人，哪些是疑似病人，以及哪些

是健康的人。一旦大規模爆發流感，我們便一定要根據某些定義來決定怎樣

做。我已說過很多次，這是最後或最壞的打算，我們一定要作好這樣的準備

才可行事。可是，這並非一項可以容易執行的措施。儘管如此，我們一定會

做足這些準備及有關工作，甚至會緊急立例。在這方面，我們會研究清楚，

然後才決定怎樣做。至於其他國家，他們也採取相似的措施。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在提出有關進行紅外線體

溫測試的補充質詢後，還問及如有發燒的人，政府會否好像在 SARS 時那樣

進行 contact chasing，追蹤那些人的行蹤？我希望局長能清楚回答，因為數

天前，陳育德副秘書長還說未有進行紅外線體溫測試，但他說會反映；我不

知道他是否在這數天反映了 ......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應該提問完你的補充質詢了。我們尚有 10 位議員正

在輪候提問。  

 

 

鄭家富議員：不是，我要說一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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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不要再說了，讓局長作答，好嗎？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說明，我們在機場是有進行紅外線體

溫測試的。如果有病人的體溫過高，而我們又懷疑他患有傳染病，當然會把

他送進醫院，甚至把他隔離，進行檢查。如果我們懷疑他患有特別的傳染病，

當然也會跟進他曾接觸的人，進行所謂的 contact chasing 工作。至於陳副秘

書長所說的是，我們在內地關口暫時尚未進行紅外線體溫測試，因為內地暫

時未有人類感染禽流感的個案發生。不過，如有需要，我們是隨時可以在短

期內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的。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最近留意到政府有一些信息，提醒市民洗手，以防範

禽流感。可是，我想告訴局長，市民對禽流感的恐懼，很多是來自誤解或無

知。很多市民連雞或雞蛋也不敢吃，有些甚至看到雞便害怕。政府究竟曾否

考慮盡快向市民灌輸正確信息，說明到目前為止，禽流感是怎樣才會傳染給

人類，它會如何危害人類健康，而不是吃雞蛋便會受感染？我希望局長能澄

清這一點，因為市民現時在這方面仍有相當多誤解。請問政府有否計劃進行

這些正確的教育工作？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在過去兩個星期，我們多位同事已向傳媒及

各方面清楚解釋了我們要防範的各方面，以及解釋了流感的 3 個不同定義及

傳播方法。大家也看到，到今天為止，過去多年來全世界只有 120 人受禽流

感感染，當然，最值得關心的是，在這 120 人中，有 62 人死亡。由此可見，

這是一種相當高危的疾病。可是，談到他們受感染的環境，則絕大多數也是

跟曾接觸雞隻及與病雞有關，而不是跟曾吃過雞或雞蛋，或曾接觸過雞肉有

關。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各種傳播疾病的途徑。然而，市民可以安心，在他

們吃雞或雞蛋時，只要依足健康程序處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們未來當

然會繼續進行多些公眾教育，而衞生防護中心的同事也會向各個不同界別介

紹我們現時的防疫工作，以及向每個界別，例如商界、工業界或旅遊界，說

明應如何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李國麟議員：主席，各地現時似乎也因為禽流感採取了高度戒備，我想問局

長，我們的邊境口岸或機場，何時才會再次實行填報健康申報表的做法呢？

對於我們鄰近國家的人來說，這種做法可能會有助日後進行追蹤。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40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李國麟議員，雖然我們現時沒有要求所有旅

客在這方面作出申報，但我們有要求航空公司把所有乘客的名單及機上的座

位表保留一段時間。如果我們發覺有任何進入了醫院的人有問題，我們便可

以很快地接觸曾與他有接觸，或是坐得貼近他的人。在這方面，我覺得一定

要取得平衡，看看進行這些工作會帶來甚麼影響，以及整體的實效如何。如

果情況更為嚴峻，我們才會加重這方面的工作，以及分析這些工作對追蹤方

面會有甚麼實效。  

 

 

方剛議員：主席，回看 SARS 爆發時，大多數是因為病人發燒，我們才懷疑

他們患上 SARS，並會把懷疑染上 SARS 的病人隔離，觀察一兩天，然後才決

定他們是普通發燒，抑或是染上了 SARS。我想問一問局長，禽流感會有甚

麼先兆或病徵？例如，病人會否發燒？局長可否告訴市民，染上禽流感會有

甚麼先兆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方剛議員，我自己沒有醫治過禽流感，但聽

我們的專家說，以及參考文獻的描述，禽流感的症狀跟普通流感的初期病徵

差不多，潛伏期約為數天至 7 天不等，而在病徵方面，病人會發高燒及感到

全身肌肉疼痛，有些病人更會出現輕微肚瀉。可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

禽流感的病人均曾接觸病雞、病雀或曾緊密接觸這些家禽，而在諸如越南或

柬埔寨等國家，禽流感的病人亦曾屠宰病雞；由於他們不捨得把快要死亡的

病雞棄掉，所以便會把病雞屠宰和吃掉。此外，有些國家流行鬥雞，他們的

病人差不多日夜也與雞隻接觸，甚至擁着雞隻睡覺，所以這些人染上禽流感

的風險便特別高。至於香港，我們相信除了那些長期接觸雞隻，或接觸未有

發覺染病的雞隻的人外，其他人感染禽流感的風險是相當低的。  

 

 

主席：方剛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方剛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質詢。在 SARS 爆發時，我們有一種試驗，

是可以在一兩天內查出那些人是否 ...... 

 

 

主席：這是否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這便不是一項跟進質

詢，你須再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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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主席，是，是其中一部分，我只想 ......（眾笑）罷了，謝謝主

席。（眾笑）  

 

 

鄭經翰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或公眾，究竟我們有否貯存足夠“特

敏福”，以及有否跟藥廠就供應達成協議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政府準備依照世衞的指引，購入約相等於全

港人口 15%的“特敏福”。我們已向藥廠訂貨，但我們要求藥廠分階段交貨。

我們主要擔心藥物過期。我們是幾經辛苦才取得立法會同意，撥款 2.5 億元

用以購買這藥物，我們不希望藥物過期，又要重新購買。因此，我們一定要

藥廠相隔約 4 至 6 個月，分期交貨。我可以告訴各位，我們現時的存貨，是

一定足夠供應至下一年年底的。可是，我們看不到有哪個國家有完全足夠的

存貨，因為禽流感爆發時，會否已變為一種新病毒仍是未知之數，屆時，“特

敏福”是否仍然有效，也是很成問題的。所以，我們一定會做好足夠準備，

而政府除了購買“特敏福”外，亦購買了其他抗病毒的藥物。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政府在公布由疫區通報的消息時，所採取

的準則是甚麼？政府是會完全公布，抑或選擇性地公布？是即時公布，抑或

有時公布，有時又不公布？這對於預防流感或禽流感是很重要的，而對加強

市民的信心也是很重要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任何有關公共衞生的消息，我們一定會全面

及透明地盡快公布。所以，無論我們接到甚麼消息，尤其是有關本地的消息，

如果已獲證實，我們一定會盡快向市民公布。至於外地的消息，如果經過我

們核實並非傳言，亦會盡快告知市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確曾就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問題是市民顯然覺

得不足夠。我想問局長，如果市民（包括僱主）想有清楚的指引，教導他們

一旦禽流感變種，以及有人傳人的個案時他們應要怎樣做，政府會否有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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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此外，隔離機制會於何時啟動？局長沒有提到如果國內爆發禽流

感，我們應要怎樣做，局長可否就此稍作補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衞生防護中心現時是通過網站及小冊子，幫

助市民瞭解禽流感可能演變為大型流感的風險評估。當然，我們會再加強公

眾的健康教育。至於郭家麒議員問及內地一旦爆發禽流感，我們會怎樣做，

我可以告訴各位，我們已跟內地訂立機制，而在兩星期前，我們更跟內地的

衞生部簽署了合作書，雙方決定除了盡快交換消息外，如果真的有疫情在任

何地方發生，雙方便會聯手對抗。以過去在四川發生的豬鏈球菌事件為例，

我們也有動員我們的專家跟他們一同進行研究及抗疫。所以，如果發生同樣

的情況，我們亦會啟動這個機制。  

 

 

主席：第五項質詢。  

 

 

公立醫院的精神專科服務  

Psychiatric Specialist Services Provided at Public Hospitals 
 

5. 張超雄議員：主席，關於公立醫院的精神專科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去年平均每間門診診所診治了多少個新症，以及老齡人士、成人

及青少年的新症當中，各自最長的輪候時間；  

 

(二 ) 去年平均每位醫生每小時診治了多少名門診病人，以及精神專科

醫務社工現時平均及最多負責處理多少宗個案；及  

 

(三 ) 有關當局有沒有具體計劃，增加精神專科醫生及社工的人手編

制，以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延長每次診症的時間和減低這些員

工處理的個案數字；若有，計劃的詳情及落實時間表；若沒有，

原因是甚麼？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 2004-05 年度，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專科

診所的首次求診人次為 25 676。各分區的首次求診人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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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香港東區  2 520.0 

香港西區  1 972.0 

九龍東區  3 428.0 

九龍中區  2 195.0 

九龍西區  6 589.0 

新界東區  5 251.0 

新界西區  3 721.0 

總數目  25 676.0 

 

在 2004-05 年度排期新症的病人的輪候時間如下：  

 

年度  病人年歲  輪候時間中位數 最長輪候時間  

2004-05 18 歲以下  4 星期  53 星期  

 18 歲至 64 歲  4 星期  162 星期  

 65 歲及以上  3 星期  141 星期  

 

 輪候中位數大約為 3 至 4 星期，而最長的輪候時間為 162 星期。 

 

 透過政府和民間團體的推廣教育，香港市民對精神病的正面認識

已大為提升。隨着對精神病的正確瞭解，市民若察覺可能患上精

神病，會比較主動到公立醫院或私家醫生求診。在這情況下，公

立醫院的精神科專科門診的求診人次由 2002-03 到 2004-05 年

度，已錄得 5.03%增長。  

 

 因應服務需求，2003 年年初醫管局在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開始推

行分流機制。根據這個機制，診所會按既定準則由有經驗的精神

科護士評估病人的臨床狀況，其後再由醫生檢閱評估結果。被評

定為急需臨床護理的病人會獲安排較早接受診治。分流機制被評

估為急需精神科診治的病人，會盡量安排在 2 星期內得到排期診

治，而有需要診治的緊急程度較次的會盡量安排在 8 星期內接受

診治。至於被評估為沒有需要急於接受診治的求診者，他們的輪

候時間會較長。  

 

 長時間輪候的個案，包括一些本身正接受私家醫生治療，而其他

多是屬於非緊急類別，包括病症如長期失眠，由工作或財務問題

引發的焦慮等，他們在評估下，若沒有自殺和暴力傾向，這些類

別病人的輪候期會稍長。一些排期較長的輪候病人，他們會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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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期間尋求其他方面的輔助，他們在病況改善後，便不會在排期

日時出現。 2004-05 年度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不依期覆診率約為

18%。  

 

 任何病人在輪候期間發現病情有變，在現機制下可以再接觸精神

科專科，以再作評估和按臨床情況更改診症排期。此外，專科診

所亦有提供私家精神科專科醫生名冊，病人可以在輪候期間轉看

私人精神科專家。  

 

(二 ) 以 2004-05 年度計算，醫管局每名醫生每節（約 3 至 4 小時）總

診症人數平均大約為 15.1 門診病人。每節大約診治 1 名新症病

人和 15 至 25 名舊症病人。一名新症病人約要會見 45 分鐘至

1 小時，而舊症病人診治時間大約 5 至 10 分鐘。  

 

 精神專科醫務社工共 170 名（其中包括 14 名主管，其餘為個案

醫務社工）。他們服務於醫管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和專科診所，以

及一些專責項目如社區精神科小組（CPT）、老人精神科速治服

務、思覺失調服務計劃、毅置安居計劃等。  

 

 在 2005年 8月，共有 13 892宗個案正在處理當中，其中包括 2  935
宗住院個案和 10 957 宗專科門診個案。每位個案醫務社工平均

處理約 90 宗個案。  

 

(三 ) 我想多說一點有關醫管局精神科醫生人手和診症時間的資料。  

 

 醫管局已在過去數年因應服務需求上升而增聘精神科醫護人

員，例如精神科醫生的人數由 2000-01 年度的 212 人增加至去年

的 258 人﹔而精神科護士人數亦於同期由 1  797 人增加至 1  910
人。此外，政府在過去數年向醫管局增撥了合共超過 1.4 億元的

經常性撥款，用以資助醫管局改善其精神科服務。受資助的措施

包括思覺失調服務計劃、毅置安居計劃、購買新一代的精神科藥

物和改善精神科的外展服務等。  

 

 醫管局會繼續不時檢討精神科醫生的人手，鑒於剛提及的較長輪

候時間其實只出現於個別診所，醫管局已有計劃通過調整有關的

精神專科診所的醫護人手，以縮短輪候時間，配合服務需求。同

時，醫管局亦在試行將一些不一定要獲得公立精神專科服務的求

診者轉介往普通科或他們選擇的私家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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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診症時間的長短和覆診的時間是由主診醫生就個別病人的

情況而作決定，不能容易作出評論。  

 

 在醫務社工的服務和人手方面，我們認為醫務社工為病人及其家

屬提供適時的介入，以協助他們應付因精神病所帶來的種種個人

和社會問題。社工的介入手法和介入時間因個案的需要而異，而

社工所提供的服務無須輪候。  

 

 在 2005-06 年度，我們會增設 10 名精神科醫務社工，為懷疑受

精神健康困擾的少年提供及早識別和介入的服務。他們將採取

主動和外展服務模式，向社區團體推廣兒童和少年精神健康的

公眾教育。  

 

 明年，我們仍會進一步增加精神科專科診所的醫務社工人數，以

加強家庭支援和外展服務。  

 

 

張超雄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所列出的輪候時間是驚人的，成年人

要輪候三年多，老人家亦要兩年多。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分流機

制，指出會盡量安排有需要獲緊急診治的病人在兩星期內得到排期診治，但

在今年 5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中，局長在有關質詢的答覆中說：“現時，

此類病人可在 1 星期內獲得處理，我認為這已是非常好的服務水平。”輪候

時間在半年之內由 1 星期變為兩星期。同時，他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一些排

期較長時間的病人會尋求其他輔助，所以新症不依期覆診率達到 18%。其實，

每一個不到診的新症都是資源的浪費，因為那 45 分鐘可以用來診治其他病

人， 1 個新症可能等於 6 個舊症的覆診時間。我想問局長，這 18%代表浪費

了多少資源，以及當局如何運用資源，使資源重新調配，不致造成惡性循環？

因為輪候時間越長，便越浪費資源；越浪費資源，輪候時間便越長。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個人曾就這個問題與醫管局作出兩次

討論。第一方面，我們亦不接受這麼長的輪候時間，但這些只是個別個案，

輪候時間的中位數大約是 3 至 4 星期。第二方面，議員剛才問及有緊急需要

的病人可否盡快應診。當然， 1 星期和兩星期的差別不是太大，但我亦要強

調，分流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可令真正有需要的病人能及早獲得診治。  

 

 至於那 18%的病人，他們有可能是不再需要診治，或可能已在私家診所

或得到私人專家診治。我們亦認為這是一種浪費，如果能及早知道某病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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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來應診，我們便可以安排另一位病人應診。我曾與醫管局商討，他們應

就管理方面作出改善。我們亦知道，在最近的一段日子，所有聯網的負責人

會商討如何訂下一個新目標，以幫助有特別需要的病人，以及如何縮短輪候

時間。我的看法是應盡早為病人診治一次，如果病人知道無須長期診治，他

會感到安心，亦不用再等兩三年才覆診。  

 

 

張超雄議員：我聽到局長說希望縮減輪候期，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想知

道在局長的計劃中，有沒有一個指標，將輪候期縮減多少，以及有沒有時間

表以達致這個指標？  

 

 

主席：張議員，請你再輪候，因為這不是一項跟進質詢。  

 

 

李國麟議員：主席，精神科病人要輪候長達兩至 3 年，我想大家都是不能接

受的。我想問局長，醫管局為甚麼不為一些輪候時間較長的病人  —  雖然

他們的病情暫時不是急性，但精神病可以是十分反覆的  —  為甚麼不主動

為一些須輪候超過 1 個月的病人安排社康精神科護士或 CPT，上門做一些分

流的跟進工作，令病人在有需要時能及早獲得診治？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覺得不能引入太複雜的分流措施，我

認為最簡單、最直接，便是最好。我們盡早診治有需要的病人，比指派不同

人士到不同地方作分流跟進工作較好。如果同時啟動不同的機制作分流，很

多時候會混淆診治病人的優先次序，我反而認為應在轉介方面做些工夫。精

神科病人一般是由普通科門診、私家醫生或私家精神科醫生轉介予公立醫院

的精神科，如果轉介工作做得好，我相信會改善輪候時間，而優先次序的排

列亦會更為有效。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已增加人手，但顯然不能應付有

關需求。我想問局長，有部分情況穩定的病人會被轉介到私家精神科醫生或

普通科醫生，我想知道這個比例有多少，或有甚麼方法可令轉介更容易和更

充分，從而減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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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關於病人轉向私家醫生求診的實

際數字，但亦可看到很多輪候中的病人，有時候會因輪候時間過長而轉向私

營部門接受治療。我們認為精神科的治療，不單止是純粹治病，很多時候亦

要配合康復服務。所以，我們在各方面盡量減輕住院的需要，希望增加社區

服務，令病人容易接受不同的服務，而不用只是排隊輪候公立醫院的服務。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最長的輪候時間為 162 星期，他亦不能接

受，但這只是個別的例子。請問局長可否告訴我們一個數字或一些資料：有

關的中位數是 4 星期，即 50%的情況是 4 星期以上，那麼輪候時間為 4 星期

至 162 星期的，分布如何？如果 90%的情況是須輪候一百六十多個星期，問

題便嚴重了。不知有沒有這個分布數字？況且，局長說不能接受這個最長的

輪候時間，那麼有沒有一個最長的輪候時間指標，以責成醫管局一定要達

到？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上有不同聯網的最長輪候時間，例

如香港東的最長輪候時間為 61 星期、香港西為 63 星期、九龍東是剛才所說

的 162 星期、九龍中為 33 星期、九龍西為 64 星期、新界東為 160 星期、新

界西為 111 星期，這是中年人的輪候時間，年青人和老年人的輪候時間一般

會比較短。我們亦曾與醫管局商討，看看可否把現時輪候已久的病人轉到輪

候時間較短的地區，即跨區醫治，這是可以考慮的。當然，這會涉及人手的

調動，為輪候時間長的地區增加人手，但他們的工作量與時間實在不成正

比，所以在管理上要做些工作。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會督促醫管局。我個

人的看法是，如果急症能在兩星期內得到診治，是一個合理的做法，而最長

輪候時間方面，如治療長期失眠等問題，我希望輪候時間不會超過 1 年。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指過去數年已撥款 1.4 億元予醫管局處

理這個問題，局長也認為有關的輪候時間太長，不能接受，我們亦贊同。現

在局長計劃向當局申請撥款多少，或在他的信封內，有多少款項會撥給醫管

局以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呢？其實，是有醫生可以照顧這些病人的，但我們

沒有金錢聘請，令輪候的時間這麼長。現在局長的想法是甚麼呢？請問要申

請撥款多少，以及何時撥給醫管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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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給予醫管局的撥款並不是分項的，

除了是一些新計劃，才會分項撥款。但是，在整體和常規的運作上，醫管局

有責任就各區和不同分科的需要而調動資源。  

 

 我們過去的撥款，主要是用於增加人手和引入新的藥物，希望令病人產

生較少副作用，使他們較容易接受治療。在這方面，我們在來年亦要觀察。

據我所知，人手方面一定要增加，但情況如何，要視乎區域的特別需要而定。

我們曾與醫管局討論，認為以區域為治療的方式較以醫院為治療的方式更為

有效，而在區內提供門診或日間服務較把病人安置到精神科的病床接受治療

更佳，這方面會有些資源的調動。至於藥物方面，會引進新藥物，亦有些舊

藥物的專利權快將完結，所以能節省一點金錢。就這方面，醫管局須作詳細

的分析，每年重新制訂計劃才能決定。  

 

 不過，議員可以放心，我們對醫管局財政的資助亦得到財政司司長的考

慮，希望來年能有較穩定的資助。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雙普選的時間表  

Timetable for Dual Elections by Universal Suffrage 
 

6.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上月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提出一套建議方案，沒有包括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下稱

“雙普選”）的時間表及具體進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否決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在過去 1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

沒有就制訂關於落實雙普選的具體時間表及進程，與中央政府商

討；若有，結果是甚麼；及  

 

(二 ) 有甚麼具體工作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前往北京訪問，以便他們就

包括何時及如何落實雙普選在內的政制發展事宜，向中央政府官

員反映港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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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張文光議員主體質詢的第 (一 )部分，政制發

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自去年 12 月發表第四號報告後，收到的公眾

意見當中部分有提及達致普選時間表的問題。正如我們在第五號報告的第

5.26 段中表示，目前社會上對訂立達致普選時間表的問題有不同意見。有意

見認為應在 2012 年實行雙普選；亦有意見建議應在 2017 年甚至更後的時

間。另一方面，社會上仍有意見要求中央重新考慮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全面

普選。更有意見認為根本無須訂立任何時間表。社會上就此議題仍然眾說紛

紜，難以在短期內達致共識。專責小組認為應先行集中處理 2007 及 08 年選

舉辦法，並在符合《基本法》和去年 4 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的框架下，在第

五號報告中提出政府的建議方案。專責小組與中央有關部門一直保持溝通，

並已把所收集到的意見和建議連同第五號報告全部提交中央。  

 

 就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行政長官在 9 月底率領立法會議員訪問珠三

角多個城市。這次訪粵之行能順利舉行，其實有賴中央全力的支持和廣東省

政府的全面配合。正如行政長官在完成該次訪問後向傳媒表示，廣東之行是

一個很好的開始。他希望這次訪問可以為日後更多的溝通提供基礎。我們會

就這次訪問進行總結，並會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假以時日能促成議

員訪京之行。  

 

 

張文光議員：主席，如果有不同意見，是否不需要尋求共識呢？日前溫總理

表示，希望香港人在政策問題能協商出一個團結包容的共識。民主派議員對

第五號報告有強烈的意見，而反對通過方案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便是缺乏普

選時間表。政府是否有一個急迫而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再擔任信差，而擔任

一個積極的協調者來協調各界、領導各界，在決議提交立法會審批通過前，

努力尋求一個包含政制時間表的共識，請問政府會否這樣做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多謝張文光議員作出跟進質詢。其實，

就政制發展的議題，當我們每次有機會跟中央有關部門溝通時，我們都會盡

量充分反映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也包括香港社會對普選時間表的各方面訴

求及意見。  

 

 在處理 2007 及 08 年選舉方案的工作上，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就着

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作出的決定及解釋的框架內，爭取最大部分的民

主進程。至於張文光議員詢問我們是否正視社會上對普選要有路線圖及時間

表的要求等意見，我們當然是正視的。其實，正因為正視這個問題，我們才

決定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一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我們希望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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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委員會邀請不同人士，包括政黨、學界、工商界及工會的代表，共同商

議對香港社會今後政制發展非常重要的議題。  

 

 委員會會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下，研究數個詳細及長期的重要議題，

包括：第一，在政制發展的過程當中及達致最終普選時，可如何有效地確保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及“有利於資本主意經濟的發展”這兩大原則；第

二，在達致最終普選前，立法會功能界別的演變應當如何；及第三，在達致

最終普選時，立法會的組成和運作應當如何。  

 

 這些均是實際需要考慮和處理的議題，我們很期望立法會各位議員一方

面能夠支持我們建議的 2007 及 08 年選舉方案，另一方面則繼續關心，共同

拼出這幅普選路線圖。  

 

 

張文光議員：主席，請你作出裁決。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跟進質詢內一個很重

要的關鍵點，便是他會否在政制方案提交立法會作決議之前作出一個協調，

協調一個時間表方案，而不是策略發展委員會不知何時才會作出的協調？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由於香港社會對普選時間表仍然眾說紛紜，有

多方面的不同意見，因此難以在短期內在香港社會達致一個共識。但是，由

於我們正視這個問題，所以希望在 11 月內正式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並在

轄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開展有關普選路線圖的討論，以便可雙線進

行，一方面處理 2007 及 08 年這兩個選舉方案，另一方面開展對共同拼出普

選路線圖的討論。  

 

 

李永達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曾先生在美國訪問時曾表示，美國婦女在立國

百多年後才享有投票權，他接着又提出希望普選能夠盡快來臨這種前後不一

的言論。主席，我想詢問的是，行政長官曾先生就他所說的盡快普選，自上

任至今，有否清楚地向北京政府反映這個意見？此外，他所指的盡快，是以

5 年、 10 年來計算，還是正如那位 78 歲的老伯所說，還要多等 20 年，仍在

這裏討論普選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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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美國提及美國的歷史只是舉一個例

子。當然，香港社會要如何發展民主，是我們內部需要討論和掌握的。就如

何及何時達致普選方面，特區政府其實並未有一個定見，我們很希望透過策

略發展委員會新成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多方面聽取意見，並從而帶

起社會上就這方面的討論。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很簡單，我只是詢問政府或行政長官曾先生在上任

後，有否向中央政府反映盡快訂定普選時間表的意見？我只是簡單地詢問這

一點。換言之，他的意思是否沒有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收到關於普選時間表的意見後已全數向

中央反映。舉例說，我們在去年提交第二號報告時，也反映了香港社會有這

方面的訴求。根據當時的民意調查，有五至六成的市民希望在 2007 及 08 年

推行雙普選。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是，行政長官曾先生有否反映這個意見？如果局長認

為沒有，你大可向我們說沒有。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不論是行政長官或專責小組，當我們有機會提

到這方面的事情時，當然有反映香港方面的意見。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泛民主派所爭取的是制訂普選時間表及取消區議會的

委任議席。請問局長，制訂普選時間表有否違反人大常委會去年 4 月 26 日

的決定，以及會否違反法律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楊森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有 3 點回應。第一，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如果北京和香港之間有共識，是可以就 2007 及 08

年以後的進一步政制發展作出決定的；第二，這些決定是不可以單方面由香

港作出的；及第三，我們現時是按照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的解釋和決

定來處理關於 2007 及 08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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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補充質詢是很直接而簡單的，我是詢問局長，制

訂普選時間表有否違反人大常委會 2004 年 4 月 26 日的決定？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人大常委會 2004 年 4 月的解釋和決定，是關

乎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香港在 2007 及 08 年可如何進一步發展。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究竟普選時間表有否違反這個決定呢？局長仍是沒有

回答。請問有否違反，是有還是沒有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一開始時其實已經回答了。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如果北京和香港之間有共識的話，我們可以就香港在 2007 及 08 年

以後的進一步政制發展作出決定。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基本法》在 1990 年頒布時，已訂明香港在 2007

年可以有雙普選這個時間表。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為何人大常委會在去年 4

月 26 日否決了雙普選後，反而不可以再提供一個新的時間表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李柱銘議員剛才所說的話，有不準確的

地方。根據在 1990 年訂立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如果香港要在 2007

年以後再次發展選舉制度，便可以按照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推動。當時並

沒有訂出哪年可達致普選。我剛才在回答楊森議員的提問時已經說過，我們

當前正考慮可如何進一步開放 2007 及 08 年這兩個選舉制度，而並非正在處

理 2007 及 08 年以後的事宜。不過，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如果北京和香

港之間有共識，我們是可以就 2007 及 08 年以後進一步發展香港的選舉制度

作出決定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局長的意思是否指，只要中央和香港有共識，那麼

在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也不會違反《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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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現階段只會集中處理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

制度可如何進一步開放。可是，在這階段我不會揣測在 2012 年會有甚麼新

的選舉制度，但我亦不會排除在哪年可以達致普選這個最終目標。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不是請局長揣測甚

麼，我問局長，根據他剛才回答李柱銘議員及其他議員時的意思，當中央和

特區有共識時，在 2012 年達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否不違反《基本法》

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 2007 及 08 年以後，如果我們要進一步發展

香港的民主政制，香港和北京之間當然必須要有共識。  

 

 

何俊仁議員：主席，關鍵問題是如果有相當多的市民支持 2012 年進行普選，

基本上成為我們的主流意見或共識時，這其實是可行的，只要我們的行政長

官根據有關的程序要求中央政府同意，便可以同步成為我們改革方案的一部

分。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儘管行政長官如何向國際社會表示他是民主

派，還是有甚麼心願，但由於他現在已是身不由己，一切已經“拍板”，所

以他便不會再作任何努力，爭取在政制改革方案內包括時間表這部分，以及

他在可見的時間內也不會再向北京要求作出一個建立共識的行動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在處理這個議題時其實是非常積極的。

我們看到社會上對達致普選這個最終目標有期望，而就着時間表的議題依然

眾說紛紜，所以在現階段我們是走出第一步，在策略發展委員會之下成立一

個研究政制的小組，希望不同背景的人，不論是政黨、商界、工會和學界等，

均可以在同一個議事堂內共商港事。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例如我們將來達

致普選時議會將如何繼續運作，如何確保可以反映均衡參與的原則，以及有

利於香港繼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等問題，其實是很重要的根本考慮。不論是

由地方選舉產生或是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均希望這個議會有一天會

達致全面由普選產生，但泛民主派的議員也明白，這是需要爭取其他黨派及

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才能成事的。因此，我們現在是進行前期的工作，希望

透過策略發展委員會共商港事，把這些仍未打通的經脈打通。當我們有一個

共同拼出的路線圖的時候，我們便可再仔細討論下一步應如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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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我的問題其實只是詢問是或非，局長只需簡單地回答是或不

是，即他在處理 2007 及 08 年政改方案時，是否排除有時間表，即行政長官

不會作努力加入時間表這因素？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我們是雙線進行，一方面希望在

立法會內爭取到不同黨派和背景的議員支持這個 2007 及 08 年的選舉方案。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可在本月開始。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只是想知道這可能是否不排除呢？即訂有時間表的問

題可在 2007 及 08 年的政改方案中一起討論和議決。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較早前其實已經說過，我們是根據 2004 年 4

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解釋行事。這次提交的方案，即希望在 12 月獲得立

法會通過的方案，只是關乎 2007 及 08 年這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但是，有

見及香港社會對普選的最終目標的關心和訴求，我們便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轄

下開展另一個範疇的討論。  

 

 

張超雄議員：主席，局長在剛才的答覆及主體答覆中均表示，有關普選時間

表的議題，社會上現時仍然眾說紛紜，難以在短期內達致共識，所以便擱下

不表。我最近留意到《明報》進行了一項調查，它利用政府民調所用的問題

進行，但有關的支持度卻急跌了 11%。換言之，對於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現在坊間也出現眾說紛紜的情況。如果按照局長的邏輯，局長如何處理現在

的政改方案？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他會否暫時擱下不表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張超雄議員本身是從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工

作的，所以，他的問題很尖銳。  

 

 我們在 10 月 19 日發表了第五號報告後，也留意到不論是傳媒機構或大

學等機構，均有進行這類民意調查。整體而言，這次我們提出在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議員的選舉上賦予區議會議員更大的參與和影響力的這個方案，在社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55

會上仍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我們現在會盡最大的努力，爭取三分之二的立

法會全體議員支持我們這個方案，希望可以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共同跨開這一

步。  

 

 

張超雄議員：主席，雖然局長也承認現在的政改方案是眾說紛紜的，但他也

要爭取支持。我想追問的是，按照他現在的邏輯，由於對時間表的意見眾說

紛紜，他便擱下不表，但他自己的方案眾說紛紜，他卻要爭取支持。這是否

有矛盾呢？  

 

 

主席：張超雄議員，如果現在是就議案進行辯論，我可以容許你提出這一點，

但現在是質詢時間，你的跟進質詢必須屬於你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一部

分。但我驟耳聽來，覺得你剛提出的並不是一項跟進質詢。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上次向林局長提問時，曾引用《基本法》的附件一及

附件二證明他上次表示現時決定將來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是違反《基本法》

的。可是，從他今天的答覆中，我發現他又改變了，表示根據《基本法》的

附件一及附件二，如果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有共識的話，似乎便不

違反《基本法》。我只想局長回答究竟有否違反《基本法》，他手邊有否《基

本法》呢？在附件一及附件二的最後部分，即附件一的第七項和附件二的第

三項，是否需要我讀出來呢？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已提問完畢，你便要坐下來，然後局長便會作答。  

 

 

梁國雄議員：好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多謝梁國雄議員對這個問題的關心，以及再

次提出他的問題，但他始終有着一個誤解和誤會。他的誤解和誤會，我相信

是基於下述的背景。當天李柱銘議員詢問香港可否單方面提出普選時間表

時，我的解釋是：第一，香港不可以單方面作出這決定；第二，根據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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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人大常委會所作的解釋和決定，我們當前是處理 2007 及 08 年選舉的

產生辦法可以如何進一步開放。不過，香港社會是甚麼也可以討論的，我們

正準備推動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拼出普選路線圖，社會上也繼續會有人提出

關於普選時間表各方面的意見。我們所收到的任何意見，均會向中央政府的

有關部門反映。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主席，是的。  

 

 

主席：你重複一次你的補充質詢吧。  

 

 

梁國雄議員：我想問林局長，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第七項及附件二的第

三項，是否表示如果中央政府與立法會及特區政府有共識，通過附件一第七

項及附件二第三項的程序，在這次的政制檢討後，便可以有普選時間表和路

線圖，而且這是不違反上述兩項規定的？  

 

 

主席：梁議員，你先坐下，然後我便會請局長作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答案根本是很簡單的，我相信梁國雄議

員也明白。當前處理的問題是 2007 及 08 年這兩個選舉產生辦法可以如何改

變。我剛才也說過，我們很希望能雙線進行，首先在 11 月成立策略發展委

員會。在 2007 及 08 年以後，我們今後可以如何進一步發展香港的民主政制，

須要北京與香港之間按照《基本法》達成共識。到了這個階段，我們當然必

須再一次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支持，並獲得行政長官的同意及中

央的認可。  

 

 

主席：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57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醫院管理局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  

Remuneration for Senior Executives of Hospital Authority 
 

7.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 
consultancy study on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s for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found that its former Chief Executive was underpaid by 
at least 20%.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knows: 
 

(a) if the HA will take into account its current deficit in determin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salaries of its Chief Executive and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b) the HA's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sultancy report's 

suggestions that the HA's senior executives' annual bonus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that any change to the remuneration of individual 
senior executive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ir performance as 
determined by an independent panel; and 

 
(c) if a mechanism will be drawn up by the HA to ensure that members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will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s 
senior executives and adjust their remuneration in a fair and 
objective manner?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Madam President, 
 

(a) In determin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its Chief 
Executive and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the HA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 wide range of factors, most notably the job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st, and the qualification and past performance 
of the executive concerne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HA will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 At its meeting on 29 September 2005, the HA Board decided to 

abolish the granting of performance incentive award (PIA) to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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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executives and review the relevant pay scales accordingly.  
Since then, action has been initiated to implement the decis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ange of pay scales, the HA will 
convene Assessment Panels for determining how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s of individual executives should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the job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sts concern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levant executive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ssessment 
Panels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HA's Staff Committee, which is 
chai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HA Board, for consideration.  As 
each individual senior executive has a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with 
the HA, the HA's current plan is to make changes to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s of its senior executives at the time of 
contract renewal or at an earlier mutually agreed date. 

 
(c)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s senior executives is assessed in a fair 

and objective manner by Assessment Panels, as in the case of the 
present practice.  To ensure impartiality of each of these Panels, 
the majority of its members comprises members of the HA Board 
and/or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s, who are persons 
independent from the HA manag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Assessment Panel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HA's Staff Committee.  

 

 

薪俸稅數據  

Statistics on Salaries Tax 
 

8. 陳智思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 個財政年度，按標準稅

率納稅人士除外，薪俸稅納稅人的稅款佔其收入的平均百分比，以及他們繳

納的最高及最低款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在 2001-02，2002-03 及 2003-04 課稅年度，

按累進稅率繳納薪俸稅的納稅人繳付的平均稅款分別佔他們應評稅入息（即

未減去可扣除的支出、開支、特惠扣除及免稅額的總入息）的 5.3%、 5.9%

及 6.1%；他們當中最低只繳付 1 元稅款，最高的則分別繳付 560,112 元
(註 1 )、

523,701 元及 435,340 元稅款。  

 
(註 1 )   已計及 2001-02 課稅年度的退稅措施。納稅人獲退還最後評稅的一半，每宗個案以

3,000 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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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冒牌商品  

Sale of Counterfeit Goods 
 

9. 梁耀忠議員：主席，日前，香港海關首次發現有參加“正版正貨”承諾

計劃（“計劃”）的商戶出售冒牌珠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指參加上述計劃的商戶售賣冒牌商品的投訴個案總

數，以及因違規而被取消參加計劃資格的商戶數目；及  

 

(二 ) 會否採取行動，定期核實參加計劃的商戶只出售正版正貨，以保

障消費者權益；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現就梁耀

忠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計劃於 1998 年由知識產權署成立，其他主辦機構包括香港唱片商會、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及香港總商會。此外，香港旅遊發展局、港九電器商聯會、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香港電腦商會及香港旅遊業議會亦相繼成為計劃

的支持機構。計劃的目的是鼓勵零售商作出售賣正版正貨的承諾及提高零售

商及消費者的知識產權意識。  

 

 在過去 3 年，我們收到 3 宗有關計劃的會員商戶售賣冒牌商品的投訴，

有一間商戶被取消會員資格。至於其餘兩宗的投訴，一宗經跟進後發現並不

屬實，另一宗投訴仍在調查中。  

 

 根據計劃的會員守則，各參加計劃的商戶必須容許海關人員進入店鋪執

行監察工作。海關通過與版權和商標持有人及其商會的有效合作，一直對巿

場上可疑的冒牌或盜版活動作出緊密監視，並會對任何涉嫌售賣冒牌或盜版

貨的店鋪迅速採取行動。這執法機制一直行之有效，我們暫時未有計劃採取

措施定期巡查參加計劃的商戶。  

 

 有鑒於近期一間參與計劃的珠寶店涉嫌售賣冒牌貨及被取消會員資

格，知識產權署現正與其他主辦和支持機構（“相關機構”）檢討計劃的運

作，以加強消費者對計劃的信心。知識產權署和相關機構最近更新了計劃的

會員守則，讓該署和相關機構在有理由相信商號會員違反會員守則時，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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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商號會員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可即時暫停或終止該商號的會員資

格。經更新的會員守則適用於所有新加入計劃的零售商戶，並會逐步適用於

現有的商號會員。知識產權署將進一步與相關機構探討其他改善計劃的方

法，包括是否可即時公布被懷疑違反會員守則及被取消會員資格的商號會員

名稱，以及收緊對新加入計劃或會員續期申請的審批準則。  

 

 

監管廉價外遊旅行團  

Monitoring of Low-priced Outbound Tours 
 

10. 楊孝華議員：主席，近日，有旅行社與小型航空公司合作，開辦非常廉

價的外遊旅行團。有曾參加這些旅行團的市民向本人反映，由於該等航空公

司擁有的飛機不多兼且殘舊，經常有航班因飛機故障或須進行緊急維修而受

到延誤或取消的情況，以致旅行團的行程受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當局如何監管這類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航班服務，以確保航空安全和保障消費

者的權益？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所有在香港經營的航空公司及進出香港的航

機，不論其公司的規模或所提供的服務，均受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訂定的安全

標準和監管機制所規管。在該機制及香港法例下，民航處是監管香港航空安

全當局。在監管本地註冊的航空公司方面，民航處會透過審批航空公司的運

作、對機組人員及航空專業人員的發牌制度、飛行檢查，以及對飛機維修機

構的巡查，確保本地的航空公司符合各項有關安全標準。至於外地註冊的航

空公司，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規定，它們受所屬地的民航當局監管；民

航處亦要求它們提供有效的安全證明文件，並會進行實地抽查。  

 

 為保障消費者能獲得合理的服務水平，《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

訂明服務提供者須以一般應有的謹慎及技術，並在合理的時間內提供服務。

與所有服務提供者一樣，航空公司須遵守此條例。如果消費者認為航空公司

未能在合理時間內提供服務，可向航空公司進行民事申索。如旅行團旅客因

飛機班次延誤或取消而影響行程，旅遊業議會要求有關的旅行代理商替受影

響旅客向航空公司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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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僱用的非本地職員  

Non-local Staff Employed by Hong Kong Disneyland 
 

11.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香港迪士尼樂園（“樂園”）僱用的非本地職

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這些職員的人數，並按他們所擔任的職位及按下表列出分項

人數；及  

 

工作簽證所屬的輸入勞工計劃類別  人數  

來港就業的一般政策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輸入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本地院校  

 畢業的內地學生  

 

補充勞工計劃   

外籍家庭傭工   

 

(二 ) 樂園在僱用非本地職員前，有否在本地進行招聘，並採用優先聘

用本地居民的原則；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主題樂園公司”）提供的數

字，其僱用的非本地職員分項人數如下：  

 

工作簽證所屬的輸入勞工計劃類別 人數  職位  

來港就業的一般政策  200 高級管理人員及

演藝工作者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10 演藝工作者  

輸入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

 本地院校畢業的內地學生  

0  

補充勞工計劃  0  

外籍家庭傭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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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題樂園公司表示，其招聘政策是在香港進行招聘並優先聘用合

資格的本地求職者。該公司約共有 4  900 名員工，當中超過 95%

是在本地招聘的。  

 

樂園非本地招聘的員工大部分為參與樂園歌舞演出的演藝工作

者，他們須具備特定演藝技能，例如舞火／舞刀演員和負責“獅

子王慶典”表演的歌唱演員。主題樂園公司表示，要在同一時間

招聘大量演藝人員以應付一個新啟用主題樂園的需要，難度相當

高。就樂園內每一個演藝角色，主題樂園公司均會先在香港進

行招聘，並會優先聘用合資格的本地演藝工作者，然後才會就未

能在本地成功招聘的演藝角色在其他地方進行招聘。  

 

 

大老山隧道公路的交通噪音滋擾  

Traffic Noise from Tate's Cairn Highway 
 

12. 譚香文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投訴，指有鑽石山區居屋屋苑自落成後一

直受大老山隧道公路的交通噪音滋擾，噪音水平亦高於法例規定，但政府並

未在該處興建任何隔音設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於上述地點興建隔音設施，以解決噪音問題；若有，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有否就上述問題徵詢有關區議會的意見；若有，結果及跟進情

況；若否，將會在何時進行諮詢；及  

 

(三 ) 有否檢討在繁忙道路興建隔音設施的現行政策；若有，檢討結果

和跟進情況；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一向十分關注道路噪音問題，並已為學校和住宅的道路交通

噪音水平制訂標準，但這一套噪音水平標準並非法例規定的標

準。政府將透過土地規劃及工程措施等方法力求達致此標準。  

 

就大老山隧道近采頤花園的路段而言，我們曾就興建隔音屏障或

隔音罩的可行性作出研究，結果顯示該路段並無額外的承托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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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隔音屏障或隔音罩。如果要加建隔音屏障，就必須另建獨立的

構築物以作承托之用。然而，該路段由於空間有限，並不適宜興

建獨立的構築物，加建隔音屏障或隔音罩因此並不可行。為了減

低交通噪音對附近屋苑居民造成的影響，我們已在大老山隧道近

采頤花園的路段，鋪上有緩減噪音效果的路面物料。路政署亦有

安排檢查並維修有關路段伸縮縫損毀及路面高低不平的情況，以

進一步減低車輛經過該路段時所產生的噪音。  

 

(二 )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曾派出代表出席黃大仙區議會轄下食

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於 2004 年 3 月 30 日的會議，就此事與該

委員會的委員作出討論。環保署代表亦已在會上向列席委員解

釋，於該路段加建隔音屏障在技術上並不可行。此外，環保署、

路政署及運輸署的代表與 3 位黃大仙區區議員，亦在 2004 年 5

月 19 日進行了一次聯合實地視察。今後，我們將繼續就道路噪

音事宜徵詢區議會的意見。  

 

(三 ) 政府會透過行政措施繼續根據所獲的財政資源，按照訂下的準則

及優先次序積極落實現行在繁忙道路興建隔音設施的政策，其中

粉嶺公路兩條路段及象鼻山路的隔音屏障加裝工程已分別展

開。我們將會密切留意有關工程對緩減道路噪音的成效，並在有

需要時檢討現行政策。此外，我們亦會留意緩減道路噪音的新技

術，以及參考外國在這方面的經驗。  

 

 

男女囚犯獲不同待遇  

Different Treatments for Male and Female Prisoners 
 

13. 梁耀忠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投訴，指懲教署對男女囚犯的待遇有差別，

例如：額外探訪女囚犯的申請較難獲准；在夫婦同時在囚的個案中，只有妻

子可探望丈夫；以及女囚犯的工作時間一般較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探訪及工作時間的安排方面，男女囚犯的待遇有何差別；  

 

(二 ) 有否評估這些差別是否抵觸《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以

及會否作出改善；及  

 

(三 ) 有否按女囚犯的生理需要，給予她們足夠的個人衞生用品，包括

衞生巾及肥皂；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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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探訪囚犯  

 

根據《監獄規則》（第 234A 章）第 48 條，囚犯每月可獲親友探

訪兩次，而同一時間訪客不得超過 3 人。懲教署執行這條規則時，

對男女囚犯一視同仁。對於囚犯的額外探訪要求，懲教署會按個

別情況考慮，例如囚犯是否家有急事或有健康問題，都在考慮之

列。囚犯的性別則並非考慮因素。  

 

懲教署在安排兩名近親囚犯互相探望時，通常會押送保安級別較

低及／或在院所內行為較好的一方，前往探望另一方。同樣，囚

犯的性別不是考慮因素。  

 

囚犯的工作時間  

 

根據《監獄規則》第 38 及 43 條，所有囚犯，不論性別，須每天

從事不少於 6 小時但不多於 10 小時的有用工作。此外，《監獄

規則》第 44 條訂明，除確實必需的工作外，囚犯不得在星期日

及某些假期從事任何工作。一般而言，所有懲教院所的日常作息

程序大致相同，因此囚犯的工作時間也相若。囚犯在不同院所及

／或同一院所的工作時間，或會因獲指派的工作種類不同而有輕

微差別。無論如何，性別並非決定囚犯工作時間的因素。  

 

(二 ) 從上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情況可見，現行有關探訪囚犯及囚犯在懲

教院所內工作的安排，並無抵觸《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三 ) 懲教署按囚犯性別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日用品，包括個人生用

品。如囚犯提出的要求合理，懲教署會為他們提供額外數量的日

用品。此外，囚犯可用賺得的工資，每月兩次在懲教院所內購買

小賣物品（包括個人生用品）。  

 

 

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14.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年 6 月，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競諮會”）成

立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檢討委員會”），檢討現行的競爭政策及競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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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成、職責和運作。當局曾表示檢討委員會將會在成立後的 12 個月內完

成檢討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檢討委員會：  

 

(一 ) 至今舉行了多少次會議和每次會議歷時多久，以及委員的平均出

席率；  

 

(二 ) 以甚麼方式進行檢討工作；採用哪些準則揀選與其會面的團體代

表及人士；至今曾與哪些團體代表及人士會面；及  

 

(三 ) 是否已有初部結論；若然，結論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檢討委員會自本年 6 月成立至今共召開了 3 次會議，委員的平均

出席率約 83%。其中兩次會議每次歷時約 3 小時，其餘 1 次會議

以研討會方式進行，歷時超過 8 小時。  

 

(二 ) 檢討委員會正檢討競諮會的組成、功能和運作模式，以及現時競

爭政策的成效。檢討工作透過多種方法進行，包括研究和參考有

關的資料；集思會；收集和分析意見，包括聽取本地及海外專家

的意見等。  

 

檢討委員會於今年 7 月，向三百多個工商團體發信，邀請它們就

檢討範疇所涉及的事宜提供意見。此外，檢討委員會在今年 8 月

舉行了一個研討會，邀請 5 位本地和海外競爭法的專家出席，與

委員交流心得和經驗，瞭解其他經濟體系（包括美國、英國、歐

盟、澳洲及新加坡等地）的競爭政策、競爭法和有關經驗及商討

它們對香港的相關性和適用性。在現階段，檢討委員會未與個別

團體或人士會面。  

 

(三 ) 檢討委員會現時未有任何初步結論。  

 

 

網吧造成滋擾  

Nuisances Caused by Internet Cafes 
 

15.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在民居附近經營的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俗稱“網吧”）對他們造成滋擾，以及令治安惡化。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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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及本年，於每年 6 月底的網吧數目；  

 

(二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每年接獲投訴網吧或其顧客對居民造成滋擾

的個案數字；  

 

(三 ) 過去 3 年，警方每年接獲涉及網吧罪案的舉報數字；及  

 

(四 ) 會否考慮規管網吧的經營，以確保社區安寧；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我們的紀錄，由 2002 年至 2005 年，每年度截至 7 月 31 日

的網吧的數目如下：  

 

2002 年： 317 間  

 

2003 年： 312 間  

 

2004 年： 249 間  

 

2005 年： 208 間  

 

(二 ) 2003 年 1 月至 2005 年 9 月，有關當局接獲投訴網吧或其顧客對

居民造成滋擾的個案數字如下：  

 

2003 年 1 月至 12 月： 17 宗  

 

2004 年 1 月至 12 月： 9 宗  

 

2005 年 1 月至 9 月  ： 6 宗  

 

上述個案主要涉及噪音問題。  

 

(三 ) 2003 年 1 月至 2005 年 9 月，警方接獲涉及網吧的舉報罪案數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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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至 12 月： 284 宗  

 

2004 年 1 月至 12 月： 169 宗  

 

2005 年 1 月至 9 月  ： 105 宗  

 

在上述舉報中，過半數涉及偷竊行為，而大部分都只屬輕微罪行。 

 

(四 ) 就規管網吧的事宜，民政事務局於 2002 年諮詢公眾的結果顯示

當局須對網吧作出一些規範，但不應採用全面的發牌制度，因為

規範措施過嚴會妨礙這個行業發展。因此，民政事務局制訂了《互

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守則》（“守則”），並已於 2003 年 8

月推出供業界自願遵守。守則廣泛採納了進行公眾諮詢時所得的

意見，並因應諮詢期間市民、業界人士及各有關部門關注的重點

而制訂。守則中已就消防及樓宇安全、噪音管制、維持公共秩序

和防止罪行、互聯網內容、吸煙、通風和衞生設備等範疇作出指

引。民政事務局於 2004 年就當時情況作出的檢討亦顯示網吧治

安良好。因此，我們認為應繼續以守則作為規管業界的行政措施。 

 

 

石油氣加氣站的設置和運作  

Setting up and Operation of LPG Filling Stations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石油氣加氣站的設置和運作，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有否接獲投訴，指政府以免地價方式批出土地建

設的石油氣加氣站沒有全面運作，以致在繁忙時間，石油氣車輛

須輪候很久才獲得服務；若有，當局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有沒

有與有關經營者商討，確保加氣站於繁忙時間內全面運作；若沒

有商討，原因為何；  

 

(二 ) 這些免地價建設的加氣站的石油氣價格，與其他加氣站的石油氣

價格如何比較；及  

 

(三 ) 現時哪些地點設有石油氣加氣站，以及擬於未來 3 年增設的加氣

站數目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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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2 至 04 年，政府一共收到 35 宗投訴指部分專用石油氣加

氣站沒有全面運作。收到投訴後，機電工程署人員會突擊巡查有

關的加氣站，以及去信有關油公司要求改善。自從今年 2 月至 9

月為止，政府再沒有收到該等投訴。  

 

今年 9 月下旬開始，政府再次接到 10 宗投訴。在收到有關投訴

後，機電工程署人員在加氣繁忙時段突擊巡查了有關加氣站 8

次，發現最長輪候車龍約 2 至 42 輛不等，由開始輪候至完成加

氣的最長時間約 5 至 20 分鐘。當中只有一次發現氣站沒有開放

所有加氣槍。  

 

政府已經通知專用加氣站的營運商有關投訴，並去信要求營運商

於繁忙時間提供足夠人手，開放所有石油氣站內的加氣設備。當

局會繼續隨時巡查加氣站，確保營運商切實履行其責任。  

 

此外，政府亦會繼續監察各站的運作及交通情況，並去信各的士

及小巴商會，鼓勵司機盡量於非繁忙時段前往加氣，避免輪候及

造成交通擠塞。  

 

(二 ) 專用石油氣站的價格按合約投標價而制訂；而非專用站則會因應

市場條件而不時調整價格。兩種加氣站的車用石油氣價格的最高

及最低價作比較如下：  

 

加氣站種類  
最高價  

（每公升）  

最低價  

（每公升）  

專用站  2.79 港元  2.42 港元  

非專用站  3.16 港元  2.99 港元  

 

* 資料顯示 2005 年 10 月 14 日價格  

 

(三 ) 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我們已大幅擴展石油氣加氣站網絡。由最初

只有 4 個臨時加氣站，增至目前的 53 個加氣站，足供全部的士

和小巴使用，當中 12 個為大型的專用加氣站。這些加氣站的資

料詳列於附件。現時最少有 3 個加氣站正在計劃或興建中，其中

兩個位於東涌， 1 個位於大埔，預計會在 2006 至 07 年落成。此

外，未來所有新批出用作加油站的土地，只要符合安全要求，政

府都會要求土地使用人必須提供石油氣加氣設施，以逐步擴大加

氣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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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油公司名稱  地址  專用加氣站  

香港  

1. 加德士  薄扶林道  

2. 加德士  淺水灣南灣道  

3. 華潤  上環豐物道  是  

4. 華潤  柴灣創富道   

5. 易高  柴灣豐業街及安業街交界  是  

6. 易高  灣仔馬師道  是  

7. 埃克森美孚  香港仔黃竹坑道 66 號   

8. 埃克森美孚  柴灣常茂街   

9. 東方石油  北角渣華道   

10. 東方石油  柴灣豐業街 23 號   

11. 蜆殼  赤柱赤柱村道   

九龍  

12. 加德士  蒲崗村豐盛街 5 號   

13. 華潤  觀塘偉樂街  是  

14. 華潤  九龍灣祥業街  是  

15. 華潤  九龍塘歌和老街   

16. 易高  西九龍翱翔道  是  

17. 易高  美孚深旺道  是  

18. 埃克森美孚  九龍灣啟福道 7 號（東行線）   

19. 埃克森美孚  九龍灣啟福道 4 號（西行線）   

20. 埃克森美孚  何文田公主道   

21. 東方石油  大埔道 332 號   

22. 蜆殼  九龍灣啟福道 5 號（東行線）   

23. 蜆殼  九龍灣啟福道 8 號（西行線）   

新界  

24. 加德士  西貢清水灣道（近無線電視城入口）  

25. 加德士  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   

26. 中國石油  東涌新市鎮裕東路及松仁路交界   

27. 華潤  大埔元洲仔  是  

28. 華潤  葵安路葵涌道交界  是  

29. 華潤  元朗德業街  是  

30. 華潤  馬鞍山恆耀街  是  

31. 華潤  小瀝源源安街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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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名稱  地址  專用加氣站  

32. 華潤  石崗錦田公路   

33. 華潤  粉嶺百和路一鳴路交界   

34. 華潤  青衣青衣路 53 至 67 號   

35. 華潤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   

36. 華潤  元朗屏山唐人新村路 9 號   

37. 華潤  天水圍屏廈路 123 號   

38. 易高  屯門業旺路  是  

39. 埃克森美孚  葵涌青山公路 99 號   

40. 埃克森美孚  元朗屏山唐人新村路 4 號   

41. 埃克森美孚  西貢篤西貢公路   

42. 埃克森美孚  沙田石門安平街 11 號   

43. 埃克森美孚  將軍澳寶林路 21 號   

44. 埃克森美孚  將軍澳寶康路 100 號   

45. 埃克森美孚  荃灣青山公路 739 號   

46. 埃克森美孚  葵涌青山公路 698 號   

47. 埃克森美孚  屯門海華路 38 號   

48. 埃克森美孚  青衣青衣西路 183 號   

49. 東方石油  元朗錦田公路   

50. 蜆殼  赤鱲角機場客運大樓   

51. 蜆殼  馬鞍山鞍山里 21 號   

52. 蜆殼  青衣青衣西路 171 號   

53. 蜆殼  葵涌青山公路 682 號   

 
 

焚化垃圾示範計劃  

Waste Incineration Demonstration Scheme 
 

17.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4 月有私人公司在屯門進行焚化垃圾試

驗，若試驗的監察報告得到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同意，該公司便可根

據牌照規定，進行為期 16 周的焚化垃圾示範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該公司可否在進行上述計劃期間要求延長計劃期限；  

 

(二 ) 會以何準則決定應否批准延長該期限的申請；及  

 

(三 ) 會如何防止該計劃被無限期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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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青洲英坭有限公司（“青洲英坭”）與香港

科技大學合作進行一項研究計劃，在現時位於屯門的水泥廠建設一個環保熔

化系統，把焚化固體廢物所取得的能源，用於生產水泥。青洲英坭於 2003

年 11 月 25 日獲環保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發出的指明工序（焚化爐）

牌照，進行環保熔化系統試驗計劃。牌照的條件列明該系统必須先通過測

試，並經環保署同意後，才可以進行正式的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的運作期最

長累計至 16 星期。  

 

(一 ) 牌照持有人可根據有關的《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的要求，申請將

牌照更改或續期。  

 

(二 ) 環保署會以一貫處理有關指明工序牌照申請的程序，按照《空氣

污染管制條例》的規定，作出處理。由於現有的牌照將於本年 11

月 24 日屆滿，該公司已於本年 8 月 31 日向環保署提交續期申請，

以便該公司能完成該 16 星期的試驗計劃。環保署現正作出處理。 

 

如批准續期申請，現有牌照下的運作期條件將會沿用，即所准許

的全期運作期，累計不得超過 16 星期。在此運作期完結後，試

驗系統將停止運作；及  

 

(三 ) 該試驗計劃運作必須符合牌照規定，牌照的條件已列明試驗系统

的運作期最長累計至 16 星期。如有不符合牌照條件的情況，環

保署會採取適當的執法行動，包括立即停止該系統的運作。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財務安排  

Financial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Disneyland 
 

18. 劉慧卿議員：主席， 1999 年 12 月，政府與華特迪士尼公司為建設香港

迪士尼樂園（“樂園”），成立了一間合營公司，股權比例為 57：43。關於

樂園的財務安排，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了投放 137 億元用於填海及基建工程，以及向合營公司注資

32.5 億元及貸款 61 億元外，政府至今用於興建樂園及相關設施

（包括清理竹篙灣污泥、向受影響的漁民作出賠償及注資地鐵有

限公司（“地鐵公司”）以興建地鐵迪士尼線）的每項開支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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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向本會交代興建和營運樂園的詳細帳目和其他有關資料，包

括經營成本、每天入場人數、商品銷售收入及其他收入等；若否，

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評估政府一方面作為市場規則制訂者，另方面又以私營公司

大股東的身份作為市場參與者，有否角色衝突；若有衝突，當局

打算如何解決，以及會否將政府持有的合營公司股份透過上市形

式出售；若沒有衝突，理據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就興建樂園須承擔的資本支出，主要包括以下數項：  

 

 預計總支出

億元  

基本工程儲備金  

(1) 填海及其他基建工程（包括連繫道路，興建  

迪欣湖活動中心，處理受二噁污染的泥土  

及對受影響漁民作出賠償的開支等）  

136 

 

 

(2) 收地及清拆賠償  16 

資本投資基金  

(3) 對香港國際主題樂園公司的注資（32.5 億元） 33 

(4) 對香港國際主題樂園公司的貸款（包括化作  

本金的利息在內）  

61 

 

除了以上各項的支出，政府亦根據在 2002 年 7 月 14 日和地鐵公

司的工程項目協議，豁免向地鐵公司收取約 9.31 億元的股息，

作為對地鐵公司投資興建竹篙灣鐵路線（現名迪士尼線）的財務

支持。  

 

(二 ) 華特迪士尼公司（“迪士尼公司”）是一間商營機構，雖然政府

和它共同合作投資主題樂園公司，但政府有需要尊重迪士尼公司

作為投資者以商業原則經營的運作模式和利益，不會因為商業敏

感資料的公開而受到損害。鑒於樂園人數等屬商業敏感資料，迪

士尼公司轄下的主題樂園均不會向外公布有關數字。作為上市公

司，迪士尼公司各主題樂園的業績，會於其年度報告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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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一向的政策是除非在有重大的政策理由及沒有其他適當的

商業機構願意投資的情況下，否則將避免參與私營企業。所有資

本投資基金的投資項目均經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  

 

政府作出決定投資樂園計劃的決定，是基於我們估計這項計劃會

為本港經濟帶來長遠的收益。這計劃亦配合我們要將香港發展成

區內對家庭旅客首選目的地的願景。鑒於興建迪士尼主題公園會

為本港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政府遂於 1999 年與迪士尼公司展

開正式談判。香港特區政府與迪士尼公司達成的的協議是以政府

執行法定權力、酌情權及職責的能力絕對不受制約的原則為基礎

而訂立的。  

 

長遠來說，政府會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考慮在適當

時候和在符合香港整體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出售政府所持有的股

份。  

 

 

母嬰健康院的服務  

Services Provided b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entres 
 

19.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衞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的服務，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投訴母嬰健康院服務個案的數字和主要內

容，以及當局有否採取相應的改善措施；  

 

(二 ) 鑒於有婦女投訴她們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生產

後，當攜同新生嬰兒前往母嬰健康院就診時，仍須重新填寫她們

在醫院生產的相關資料，當局有否評估上述情況是否反映醫管局

及衞生署在交換產婦及嬰兒的資料（例如病歷等）方面存在不

足；若有不足，當局會如何作出改善；  

 

(三 ) 鑒於母嬰健康院所提供的嬰兒防疫注射服務，採用傳統全細胞疫

苗、乙型肝炎疫苗及口服小兒麻痺劑等，不但須注射多次，而且

可能導致高達三至五成接受注射嬰兒產生不良反應（例如注射部

位皮膚紅腫及發高燒等），當局有否比較及研究上述疫苗與較新

混合無細胞預防疫苗的效果；若有，結果為何；當局會否考慮引

入較新混合無細胞疫苗，以減低注射次數及其後的不良反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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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鑒於現時嬰兒防疫注射服務不包括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然而

多個國家已把此疫苗納入其防疫注射計劃之內，當局會否考慮跟

隨這些國家的做法；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衞生署在 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別接獲 24、36 和 52 宗有

關轄下母嬰健康院的運作和服務的投訴。超過 90%的投訴涉及員

工的態度和母嬰健康院的運作︰例如輪候時間長、員工講解不足

或不清晰等。衞生署對每一宗投訴均十分重視，有關投訴會由衞

生署顧客關係組和母嬰健康院的部門主管一起處理。從上述多宗

投訴調查所得，顯示員工的溝通技巧和母嬰健康院的工作流程均

有改善空間，而衞生署亦已實施相應的改善措施。  

 

(二 ) 現時，使用母嬰健康院服務的新生嬰兒父母均須填寫一份首次登

記表格。表格載有父母和嬰兒的資料，包括嬰兒出生的醫院、出

生時體重和胎數。若嬰兒在公立醫院出生，醫管局則已有上述資

料。衞生署一直致力改善服務，明白在顧及個人私隱的同時，必

須加強與醫管局的資料交換。衞生署現正與醫管局緊密合作，共

同研究利用資訊科技交換資料的可行性。  

 

(三 ) 現時預防百日咳、乙型肝炎和小兒麻痺症的防疫注射計劃，是根

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防疫注射擴展計劃的建議而制訂

的。多年來，本港嬰兒接受上述防疫注射的比率非常高，令百日

咳和乙型肝炎的病例減少，而小兒麻痺症更完全絕跡。  

 

現時市面的混合無細胞預防疫苗，效用與現行注射計劃中使用的

疫苗相若。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防護中心”）轄下由知名學

者和兒科醫生組成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科學委員

會”）現正研究包括使用混合疫苗的科學資料。經比較效用與成

本效益後，科學委員會將就各種可行的疫苗注射組合及時期表作

出建議。  

 

(四 ) 在考慮是否把某種新疫苗納入常規嬰兒防疫注射計劃時，衞生當

局須考慮多項科學因素，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是當地因疾病而

造成的醫療負擔和流行病學情況，如發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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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結合疫苗安全有效，但本地研究顯示，本

港感染入侵性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的個案發病率，遠較需要推行乙

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注射計劃的西方國家為低 1。由於現有數據

顯示乙型流感嗜血桿菌在本港的發病率低，在本港環境下注射疫

苗仍未證實具備成本效益，因此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 2認為，目

前未有充分理據把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納入本港普及防疫注

射計劃之中。當局會因應最新的科研結果，定期檢討有關情況。 

 
1 入侵性乙型流感嗜血桿菌在本港的發病率為每 10 萬名 5 歲以下兒童中有 0.9 至 8.3 人，

而美國在引入乙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前，發病率為每 10 萬名兒童中有 60 至 100 人。  

 
2 自防護中心於 2004 年成立後，防疫注射諮詢委員會已由科學委員會取代。  

 

 
香港競爭力的全球排名大幅下跌  

Plunge in Hong Kong's Global Ranking in Competitiveness 
 

20.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Hong Kong's global 
ranking plunged from the third place in 1999 to the 28th in 2005.  On the other 
hand, the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Council (EEC) Subgroup on Business 
Facilitation (Subgroup) currently only has two task forces, that is, 
Pre-construction Task Force and Retail Task Forc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being the EEC Chairman, plans to 
establish new task forces for improving the licensing regime and 
eliminating regulatory barriers for different economic sectors; 

 
(b) a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deteriorating pollution and rising 

inflation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investors' commercial decisions, of 
the ways the authorities have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and 

 
(c) as the above Report attributed the fall in Hong Kong's position to a 

weakening in perceiv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in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s well as rise in corruption levels and 
government favouritism in policy-making,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ill set a timetable for reviewing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ight of these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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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ECRETARY: Madam President, 
 

(a) It has always been the aim of the Government to enhance our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to maintain our position a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n the world for doing business.  The EEC, comprisi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business and labour representatives, 
academics and concerned Secretaries of Bureaux, has been working 
towards this dire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early 2004.   

 
The Subgroup was set up in March 2004 to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rogramm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impacting on business from 
a users' perspective.  In view of the wide range of business sectors 
that may be involved, the EEC concluded that a sector specific 
approach to the review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business sectors for review should be based on regulatory impact 
and employment consideration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he Subgroup initially accorded priori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retail and entertainment sectors for review.  
Task Forces have been set up under the Subgroup to co-op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pecific business sectors under review to 
provide input and views from the industries' perspective.  For 
those sectors which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operators in 
the sector (for example, entertainment), the Subgroup has not set up 
a dedicated task force, but has worked directly with the operators 
instead.  

 
The EEC and its Subgroup will continue to appraise the need for 
reviewing the regulatory or licensing regimes for other business 
sectors and to adopt the most appropriate approach, including the 
setting up of dedicated task forces, to undertake the reviews.  The 
views of the respective trades will always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ensure that their concerns are properly addressed.   

 
(b) As pointed out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his policy address, Hong 

Kong, as Asia's world city, cannot tolerate foul air.  The policy 
address reiterates our determination to meet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for 2010.  To improve air quality,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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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rous measures on three fronts to make sustained improvement 
to air quality.  As power plants are still the major source of air 
pollutants, our primary task i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power 
plants.  We have asked the power companies to accelerate the 
timing of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s, increase the use of ultra-low 
sulphur coal and use natural gas for power gener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we will progressively tighten the emissions 
caps during the renewal of specified process licences for the power 
companies.  In formulating new schemes of control, we will 
require the power companies to install effective emissions reduction 
facilities and ask for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and side management 
measures.  

 
We will further reduce local air pollutants.  To reduce vehicle 
emissions, we will introduce in stages Euro IV emission standards 
for newly registered vehicles from January 2006.  We will issue 
guidelines to all government drivers, requiring them to switch off 
engines while waiting, and will appeal to private car drivers to 
exercise the same self-discipline.  We will also take the lead in 
using ultra-low sulphur diesel in all government projects in 2006.  
We will further take the lead in reducing power consumption.  
Starting in January 2006, power consumption in all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s will be reduced by 1.5% annually.  
 
We will continue to deal with regional air pollution.  Both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determined to meet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for 2010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D Regional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The two 
Governments have agree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reporting to the 
public on a daily basis the PRD Regional Air Quality Index from the 
fourth quarter this year.  Details of the Pilot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among power plants in the PRD, jointly undertaken by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are expected to be finalized in 2006.  
The scheme will allow power plants to look for trading partners and 
enter into emissions trading contracts.  The two sides are working 
towards the agreed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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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of Victoria Harbour, we are taking 
forward the Harbour Area Treatment Scheme Stage 2, which, 
coupled with the improvement to all sewer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will tackle pollution at source.  Whilst the Government will bear 
the construction costs, the public has to pay for the operating costs 
of sewage treatment in line with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On inflation,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was still modest in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2005, with the 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 
rising by an average of 0.9% year-on-year.  The climb-up in 
inflation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an 
increasingly entrenched economic recovery, and is already well 
anticipated.  Although inflation is expected to go up further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for 2005 as a whole, we expect that 
inflation would remain moderate, at 1.5%. 
 
Hong Kong is a key global and regional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 rele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FDI flows to Hong Kong increased by 150% 
from US$13.6 billion to US$34 billion in 2004.  In 2004, Hong 
Kong ranked seventh in FDI inflows in the world and second in Asia, 
behind the Mainland.  Hong Kong's FDI prospect in 2005 remains 
positiv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 FDI inflows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is year amount to about US$20 billion, more than half of the FDI 
inflow in 2004.  
 
While we are optimistic that Hong Kong will remain one of the 
largest FDI recipients in Asia, we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promote 
Hong Kong to retain this leading position.  Invest Hong Kong 
(InvestHK) has been publicizing Hong Kong's advantages to 
potential investors.  InvestHK also assists investors in setting up 
and expand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and provides aftercare 
services to them after establishment.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05, InvestHK assisted 144 overseas and mainland companies to 
set up or expand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representing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13.4% for the same period.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79

As at 1 June 2005, there were over 6 200 companies with parent 
companies outside Hong Kong set up as regional headquarters 
(1 167), regional offices (2 631) or local offices (2 472) — an all 
time high figure in all three categories.  

 
(c) The recently released WEF'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s 

allegations of a weakening in Hong Kong's judicial independenc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 rise in favouritism in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corruption are not supported by facts.  Our firm 
commitment to the rule of law,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respect of anti-corruption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We believe that the mainstream opin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Hong Kong also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the 
WEF relating to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safeguard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rote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vigilant in this regard.  The vigilance is ongoing and 
not subject to any timetable.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Hong Kong's 
ranking in the Corruption Subindex of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Index 
(one of the three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indices) fell from fourth in 
2004 to 26th in 2005.  Thi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Report that only 4% and 5%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ed 
corruption a problem for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in 2004 and 
2005 respectively.  Moreover, among the 159 countries and places 
covered in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this year, Hong Kong was ranked 15th, one place higher than 
last year.  In terms of actual score, Hong Kong registered a score 
of 8.3 which is the highest since 1997.  
 
According to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Hong Kong's corruption situation is well under control and 
there is no sign that the corruption situation has deteriorated.  
Statistically, the number of corruption reports that the ICAC has 
received has been on the decline since 2002.  In 2004, corruption 
complaints dropped 13% as compared with 2003.  In the first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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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s of this year, the total number of corruption reports received 
decreased by 6%, with a 12% drop recorded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and 5% and 1% decrease in public bodi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ICAC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corruption situ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rigorously tackle corruption through its three-pronged 
approach of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provid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businesses to enhanc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free trade, thereby benefiting consumers.  
All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re required to adhere to these 
pro-competition principles which are set out in the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Policy promulgated by the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Group (COMPAG) in May 1998.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s competition policy caters for 
present-day circumstances and enables Hong Kong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 edge, COMPAG appointed on 1 June 2005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CPRC), to review the existing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composition, terms of reference and operations of COMPAG.  The 
CPRC, chaired by a non-official with members drawn from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expects to complete its review in 
mid-2006.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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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REVENU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BILL 2005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5 月 1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1 May 2005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

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要點。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

在於實施取消遺產稅的建議，並作出有關及相應的修訂。  

 

 部分委員支持取消遺產稅的建議。這些委員指出，有些較富裕人士可能

已透過各種安排，例如投資海外，藉以避稅。取消遺產稅將可吸引他們把投

資從海外調回香港。這項建議如果付諸實行，亦會令更多人士，包括外地投

資者，持有在香港的資產。這樣將會鞏固香港作為主要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部分其他委員則對取消遺產稅的建議提出各項關注，包括會收窄了稅

基，減少了政府的收入，尤其目前政府財政仍然有赤字。他們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具體的數字，說明如果取消遺產稅，在投資方面將會達到的增幅。他們

又詢問，對於去世時既不是以香港為居籍，亦不是居於香港的死者，豁免這

類人的遺產稅，可否達致與取消遺產稅的相同效果。其中亦有委員表示反對

取消遺產稅的建議。  

 

 政府當局表示，近年亞太區金融市場發展步伐加快，香港正面對金融界

越趨激烈的競爭。亞太區內及歐洲多個國家，例如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

澳洲、意大利和瑞典等，已經先後取消遺產稅，而美國亦正在考慮永久廢除

遺產稅。隨全球各個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不繼加劇，其他地方日漸傾向取

消財產繼承稅項，意味香港可能會被其他金融中心搶去業務，因而將會對

經濟造成不良影響。  

 

 政府當局向委員解釋，投資決定受許多因素影響，故此難以準確估計取

消遺產稅會為香港帶來多少外來和本地投資。豁免那些並非以香港為其居籍

或並非居於香港的人繳納遺產稅，會對本地居民不公平，亦可能減低人們移

居香港並把人才和資本帶進香港的意欲。  

 

 部分委員和香港律師會均指出，條例草案如果獲制定成為法例，將會無

意中改變了現時的遺產承辦程序，因為法例將不再規定在申請授予遺產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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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時，須附上財產的清單。這些委員認為，沒有這項強制規定，或會出現擅

自處理及挪用遺產的情況，導致更多訴訟，令受益人之間出現更多爭議。他

們關注受益人的權益如何得到保障。  

 

 政府當局表示，取消遺產稅後，便無須基於保障稅收的理由而保留現行

規定，把財產的清單附於遺產承辦書內。目前，稅務局在評估遺產是否須課稅

時，其中一項工作是審查財產的清單的內容。取消遺產稅後，稅務局便無須審

查清單或類似的文件，以保障稅收。假如政府仍然繼續執行上述審查工作，可

能會徵收手續費。由於核實遺產價值的工作需時，受益人要費更長的時間才能

領取遺產承辦書，這樣可能對部分家庭和中小型企業造成不必要的困難。 

 

 關於保障遺產受益人的措施，政府當局表示在現行法例下，也可憑藉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58 條、《盜竊罪條例》第 9 條及《刑事罪

行條例》第 32 和 36 條，解決擅自處理遺產的問題。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援引的《刑事罪行條例》條文，將不能解決擅

自處理遺產的問題。這些委員強烈要求保留現時的規定，在申請授予遺產承

辦書時，須附上財產的清單。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建議強制規定，資產及負債清單須由遺

產代理人宣誓作實，並附於遺產承辦書內。該份清單必須以指定的表格，列

明死者去世時在香港的資產及負債。清單的內容須由遺產代理人聲明作實。

指定的表格會清楚註明該份清單未經遺產承辦處或任何政府機關審查。這項

規定將適用於在條例草案生效當天或之後去世人士的個案。  

 

 政府當局同意動議修正案，以實施新安排，並賦權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藉於憲報刊登的一般公告，指明資產及負債清單和相關文件的表格。  

 

 有委員關注到，取消遺產稅後，可能會削弱對受益人的保障。就此，

政府當局同意在《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內，加入類似現行《遺產稅

條例》第 23 和 24 條的條文，以處罰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擅自處理死

者遺產的人。為維持現時的阻嚇作用，政府當局建議有關的人可被處罰第

3 級罰款（現時為 1 萬元），再加上相等於被擅自處理的財產價值的罰款。  

 

 部分委員對有關遺產代理人，須在死者去世後 6 個月內申請遺產承辦書

的建議表示關注，因為這個期限在實行時會對遺產代理人造成困難。由於現

行《遺產稅條例》第 16 條規定，遺產代理人須在死者去世後 12 個月內，向

稅務局局長提交遺產呈報表，以免遺產被加徵較重的稅率，因此他們建議把

這個期限延長至 12 個月。  

 

 政府當局認為這項建議合理，並同意把有關豁免受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

約束的期限延長。如果申請以簡易方式管理不超過 15 萬元的遺產，以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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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授予遺產承辦書，有關期限由 6 個月延長至 12 個月。關於申請在由香港

以外的法院授予的遺產承辦書上蓋章，上述豁免期限將為 18 個月。政府當

局將會提出相關的修正案。  

 

 關於豁免處理小額遺產的遺產代理人的問題，政府當局接納委員和香港

律師會的建議，將會加入條文，訂明如果遺產價值不超過 5 萬元，而當中只包

括金錢，例如銀行存款，遺產代理人可豁免受有關擅自處理遺產的新條文約束。 

 

 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另一項主要關注，是有關開啟死者的保管箱的問

題。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擬議的新訂第 60C 條，民政事務局局

長可應申請向申請人發出證明書，容許檢視死者的保管箱，以確定是否有任

何遺囑或類似的文書或指明的任何文件或物品，並准許擬就有關遺產申請授

予的人接管上述物件。  

 

 委員和香港律師會指出，倘若落實建議的條文，受益人現時獲得的保障

可能減少。根據現時的做法，銀行將會凍結由死者開設的保管箱，並且只會

在最少 4 名人士，即稅務局兩名人員、遺產代理人和銀行職員在場的情況下，

才容許開啟該保管箱。稅務局的人員會製備檢視紀錄，並點算保管箱的物

品。不過，條例草案並無條文規定須擬備保管箱內所載物品的清單。委員亦

關注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可授權從該保管箱取去在檢視證明書所指明的文件

或物品。委員建議應該收窄可取去的物品的範圍。  

 

 關於聯名租用保管箱，委員和香港律師會均指出，保管箱雖然以死者和

其他人聯名租用，箱內物品可能不屬於死者，但卻成為死者遺產的一部分。

目前，凡保管箱租用合約訂有尚存者取得權條款，有關的銀行必須遵守合

約，在其他租用人去世時，容許尚存租用人開啟保管箱並接管箱內的物品。

他們關注到，尚存租用人在等待發出授予書之前，可能被拒絕開啟保管箱。

如果尚存租用人並非遺產代理人，便不能申請授予。假如遺產代理人或死者

遺產的受益人就聯名租用保管箱的物品並無權益，保管箱可能持續被凍結，

有損尚存租用人的權益。  

 

 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提出了有關檢視保管箱、擬備箱內所載物品

的清單、從保管箱取去物品的新安排。所指的保管箱包括死者單人租用保管

箱、沒有尚存安排聯名租用保管箱，以及有尚存安排聯名租用保管箱。委員

認為在落實檢視死者保管箱的新程序時，必須有足夠措施協助和保障市民。

為此，政府當局同意保留現時稅務局派出兩名人員見證檢視保管箱的做法。

政府當局會提出有關的修正案，以實施新安排，以及收窄可從死者保管箱取

去的物品的範圍。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在恢復二讀辯論時，解釋相

關的過渡安排。  

 

 關於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為了使各有關方面有充分時間，以為取消遺

產稅後適用的新遺囑認證管理程序進行宣傳及作好準備，政府當局建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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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一經通過，應在這項條例草案於憲報刊登成為條例當天起計的 3 個月

期間屆滿時開始實施。政府當局亦建議，有關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但

在生效日期前去世人士的遺產，如果評估總值超過 750 萬元，當局只會徵收

象徵式的 100 元稅款，而這項規定將具有追溯效力。  

 

 部分委員質疑政府對遺產稅徵收象徵式稅款追溯至 2005 年 7 月 15 日的

理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當局的原意是在 2005 年 7 月 6 日立法會會議席

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由於內務委員會並不支持該恢復二讀辯論的日

期，政府當局便沒有作出預告。建議 2005 年 7 月 15 日這個日期，原因是如

果在 2005 年 7 月 6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這個日期便

是原本擬定的刊憲日期。  

 

 政府當局亦解釋，雖然一般法律原則是不制定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例，但

根據法律政策，對於只會惠及受影響人士，而不會對他們造成負擔的稅項減

免措施，追溯條文應該可以接受。  

 

 法案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對條例草案的宣傳，尤其闡述有關申請授

予遺產承辦書的新程序和新安排。  

 

 法案委員會支持在今天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在今天稍後時間將會動議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以下是我個人就取消遺產稅所作的建議。為了維持香港的國

際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實現逐步將香港發展成為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目標，我支持撤銷遺產稅。  

 

 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說，撤銷遺產稅已漸漸成為世界的潮流，隨着全球

各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其他地方日漸傾向取銷財產承繼稅項，如

果香港不能及時追上形勢，便意味着香港可能被其他金融中心搶去業務，落

後於人。事實上，香港奉行的遺產稅制是採用較複雜的累進計算方式，稅率

由 5%至 15%不等，這亦與香港奉行的簡單低稅制原則不符，不利營造良好的

營商環境、留住資金。況且，以往遺產稅的存在，令不少富裕的人作出各種

安排來合法避稅，包括投資海外。結果受遺產稅網囿制的絕大多數是中產人

士，令遺產稅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得不償失。香港要收服失地，假使只

調整或修訂有關遺產稅稅制，效益不大；全面撤銷遺產稅不但可以吸引已流

失的資金回流，更可進一步吸引國內外的資金流入本港，同時亦可吸引實施

高昂遺產稅地區的資金落入本港市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總括而言，如果

我們認為香港要追上國際趨勢，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我們有必

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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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this Bill will abolish estate duty, a step that is 
long overdue. 
 
 I congratulat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or recognizing that our estate duty 
regime was the product of a bygone era, and taking bold action to remove this tax 
from our statute books. 
 
 Originally intended as a tax on those who had benefited from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to amass great wealth, estate duty in recent years has 
degenerated into a hurtful tax on the middle class. 
 
 This Bill will remove that inequity. 
 
 Moreover,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will remov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free flow of investment funds into Hong Kong. 
 
 In the months sinc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nounced his decision, many 
overseas advisors and journalists have told me that they considered this a 
far-sighted move. 
 
 Hong Kong's open market, efficient regulation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s make it an ideal choice as a centre for fund management.  Now, 
this business can grow and mature, thus creating good job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During our consideration of this Bill, we became aware that the estate duty 
regime did more than collect taxes.  In the Government's zeal to protect its 
income, the estate duty regime also aimed at limiting opportunities to tamper 
with estates.  This not only protected government revenue, it also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beneficiaries. 
 
 Deliberations within the Bills Committee concentrated on this issue.  The 
volume of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is testament to the extensive work 
undertaken.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86 

 Her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consultation it carried out with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with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drafting of these amendments. 
 
 Under the revised legislation, banks will have a defined gatekeeper role, 
managing access to safe deposit boxes of estates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tampering. 
 
 The new procedures are as yet untested, and we would do well to review 
them after a reasonable perio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working well. 
 
 With that one note of caution,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support this 
legislation. 
 
 Thank you, Madam Deputy.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職工盟反對取消遺產稅。  

 

 我的理由十分簡單。如果政府取消遺產稅，庫房便實實在在損失了十多

億元的收入，但換來的是甚麼呢？只是一些非常不實在、空泛、不清楚的得

益，而對庫房來說，更一定是沒有得益的。剛才在就這項條例草案進行辯論

時，多位議員也表示，取消遺產稅可有助鞏固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吸

引外國管理遺產的基金前來本港，然而，實際上究竟可吸引多少這類基金來

港呢？  

 

 美國現時是有徵收遺產稅的。雖然局長稍後會說，美國也在考慮取消遺

產稅，但請局長注意，在與外國比較時，我們不可忘記外國還有一種資產增

值稅，即既徵收資產增值稅，也徵收遺產稅，兩者兼備。即使美國取消徵收

遺產稅，但仍徵收資產增值稅，所以庫房亦有得益。不過，香港現時並沒有

徵收資產增值稅，所以，任何投資，無論是投資於股票或樓市，任何增值也

是無須繳納稅項的。如果現在連遺產稅也取消，庫房便會少收 15 億元收入，

但卻不清楚究竟會換來甚麼好處。請大家不要忘記，庫房如果少收十多億

元，便實在會有很多事情辦不到了。  

 

 代理主席，昨天，在一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討論了一個十分瑣

碎的問題，那便是如何防止家庭暴力慘劇發生。我們參考了天水圍慘劇的死

因研究庭所得出的結果，要求社會福利署（“社署”）為每名社工配備傳呼

機，但社署卻表示不可以。社署說反對並非因為資源問題，但其實在某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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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也是因為資源問題的。如果為每名社工配備傳呼機，他們的工作便會

辛苦一點，也要增加人手提供貼身服務。所以，這最終仍是資源問題，但庫

房現在卻無故少了十多億元收入。從前，當我們在這裏辯論很多有關窮人的

問題時，例如政府要削減傷殘津貼達 1 億元，或對於要推行小班教學所牽涉

的十多億元，政府也表示反對，但政府現在卻拱手讓出十多億元，令庫房少

了這筆收入，還一點也不感到心痛。那麼，為何當我們談論要資助窮人時，

政府卻又會那麼心痛呢？所以，政府的整個觀念是劫貧濟富。社會現時的貧

窮懸殊問題已十分嚴重，為何政府仍要劫貧濟富呢？  

 

 其實，我認為有一個取消遺產稅的較合理理由，是十分同情和支持的，

而我認為那個理由其實也可有其他補救方法，那便是不要擾民。如果取消遺

產稅，的確可有助加快遺產承辦的程序，令有些個案無須被凍結一至兩年，

對遺屬造成影響。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並非一定要取消遺產稅的。我們

相信應有很多其他手法，既可簡化整個程序，同時又可讓政府繼續徵收遺產

稅的。我們無疑是要為傷心的遺屬做一點事，但卻無須端賴取消遺產稅，令

政府一毫錢也收不到。相反，我們應簡化有關程序。  

 

 所以，代理主席，其實，除了按那個較為合理的理由贊成取消遺產稅之

外，我認為其實還可有其他解決方法的，但十分可惜，政府取消遺產稅的最

主要理由，根本並非考慮到遺屬的痛苦。老實說，政府唯一的理由便是要鞏

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資金來港，但最後其實是犧牲了庫房

的收入，也犧牲了我們原本可有更多資源，幫助本港改善民生的機會。  

 

 謝謝代理主席。我們反對取消遺產稅。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認同取消遺產稅有助於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成

為區內的資產管理中心，吸引世界各地的資金流入本港，這一點很多專家、

學者，甚至有知識的市民均已認同。至於取消遺產稅後本港可以得到多少利

益、吸引到多少外資，以及政府每年會損失多少稅款，相信政府會向我們提

供這些數據。  

 

 我認為除了關注在財政上的得失之外，我們還要看看條例本身的合理

性。取消遺產稅的意義是向海外及本地投資者發出一個清晰信息，就是所有

投資者的財富不論多少，都不會因遺產稅而減少。一個人辛勤工作了一輩

子，每年都有向政府申報財政收入，應繳納稅款的亦已繳稅，理論上他的財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88 

產已經完成了公民應負的稅務責任，但到他死後，當局會向他的遺產徵稅，

這對他們的後人及其本人又是否公平？為所有人提供上進的平等機會，一直

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政府應該為努力上進的人提供一個良好的稅務基礎

和環境，為他們提供奮發向上的誘因，但為何要特別針對擁有資產的人呢？  

 

 代理主席，我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曾向當局建議修訂第 60B(3)條，除支

付殯葬開支及生活費外，建議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權力，可以為法律費用或

其他他認為是必須的目的，發出支用款項證明書。可惜當局沒有接納，試想

如有死者在生前獨自擁有大筆資產及物業，但他的親屬卻沒有分得一分一

毫，如果他忽然死去，而他的親屬沒有能力支付律師費，或因法庭訴訟時間

冗長而須支付相當龐大的費用，他們便會有很大的困難。我希望政府可以在

法例實施後不時作出檢討，看看是否有需要對此作出跟進和修訂。  

 

 此外，由於現時中港來往頻繁，相信港人在內地死亡的情況是有可能

的，港人如果不幸在內地死亡，遺屬便要經過一個十分繁複的程序，先要在

內地領取死亡證，之後又要到公證處辦理手續，最後來到香港，還要到外交

部領事司加簽，才可以申領遺產，其間的程序可說非常繁複，外人根本一頭

霧水，他們往往只能返回香港委託銀行代辦。但是，大家都知道，銀行須徵

收行政費用，這可說是不必要的行政程序。我希望政府可以主動與內地有關

部門協商，研究是否可減省部分程序，尤其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

在死後他的後人竟然要到外交部加簽申領遺產的文件，這不是很奇怪嗎？我

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考慮這些問題，令整個安排可以更為妥善。  

 

 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一個人在去世後，把金錢、房屋或股票留給家人，

包括子女、配偶等，他們是否應就遺產繳納遺產稅？在這個問題上，各個國

家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是，自由黨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為了吸引更

多投資、為了令本身的經濟得以適合現今的時代，均相繼檢討這方面的政策。 

 

 所以，自 2002 年起，自由黨連續 3 年在會見財政司司長時，也有建議

司長考慮取消遺產稅，而並非把要繳納遺產稅的資產額由若干萬元增至 700 萬

元，或由 700 萬元增至 2,000 萬元，然後在若干年後，再由 2,000 萬元增至

5,000 萬元。我們認為應把這個信息告訴全世界。至於取消了遺產稅，可以

吸引多少投資，以及一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政府實際上是損失了 15 億

元，但從其他地方賺回來的卻又不知會有多少，自由黨是從一個較宏觀和很

高層次的角度，來看取消遺產稅會對經濟有甚麼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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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如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前往海外推銷香港那樣，如果問

貿發局實質上吸引了多少外資，那是很難具體說出來的。不過，如果我們看

看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基金管理業務所涉及的資產數字，財政司司長便預期

這方面會增至 5 萬億元。如果真的高達 5 萬億元， 10%的增長便是 5,000 億

元， 1%的增長也有 500 億元。事實上，如果從遺產稅方面少收 15 億元，對

香港的整體利益來說，自由黨認為還是利多於弊的。  

 

 況且，很多反對取消遺產稅的人認為，只是富裕的人才會受惠，因為是

要有錢才須繳納遺產稅，現在，遺產於 750 萬元以下者，是無須繳納遺產稅

的，你們為何要那麼擔心呢？不過，事實上，我們看到，一些較富裕的人，

他們是有合法途徑，逃避繳納遺產稅；況且，在全球每個有徵收遺產稅的國

家裏，包括今天的美國，最富有的人去世後，他們同樣也是無須繳納遺產稅

的。所以，我相信在行使普通法的國家，例如歐美國家，做法也是大同小異，

便是富豪會把資產交由離岸信託基金處理，然後他們便無須繳納遺產稅，因

此，要繳納遺產稅的，大部分也是中產階層，因為他們的資產不是很多，不

值得交由離岸信託基金管理而每年繳交高昂的管理費，以及要留意那些基金

由誰擔任董事。  

 

 至於香港的情況，遺產在 750 萬元以下者是無須繳納遺產稅，現在大部

分要繳納遺產稅的，便是那些有數千萬元遺產的人。我們覺得如果取消了遺

產稅，這些人當然可以受惠，但我們最大的着眼點，還是鄰近的國家，例如

國內、台灣。據我瞭解，台灣的人聽聞本港正在討論有關取消遺產稅的問題，

所以自 3 月起這半年以來，我有許多台灣的商界朋友已不斷向我追問，他們

應否把資金調到香港來，又問香港是否真的會取消遺產稅。原來，台灣現在

仍有徵收遺產稅，所徵收的稅率更較香港高。所以，台灣政府現正考慮，一

旦香港取消遺產稅，台灣是否也要做一點事呢？  

 

 其實，我們並非第一個取消遺產稅的地方。以鄰近的亞太區國家為例，

代理主席，你剛才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時也有提到，亞太區  ―  

包括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和澳洲，均已取消遺產稅，而澳門在 2001 年

亦已取消了遺產稅；歐洲的意大利、瑞典也開始取消遺產稅。當然，有些國

家是仍未取消這稅項的，例如英國和美國，但也開始逐步放寬。所以，我們

覺得這是一個大趨勢。我們今天當然希望能夠通過條例草案，取消遺產稅，

亦希望其他國家會跟隨。  

 

 為何現時的情況跟多年前有所不同呢？我認為這是因為現時金融界市

場資訊發達。李國寶議員也在這裏，他是代表銀行界的。以前，市場上提供

的服務和產品沒有現在這麼多。時至今天，投資產品五花八門，我們只要撥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90 

一個電話或按一下電腦，便可以把整筆資金調來或調離香港，當中涉及的款

額可達過億元。香港政府現建議立法，豁免向離岸基金在本港所賺取的收益

徵稅，這可有助加強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我希望本港整體上有所

發展時，可以吸引更多資金來港，所以，我們不要着眼於細小的地方，認為

取消遺產稅會令庫房損失了 15 億元，以及只有惠及一些人。自由黨絕對認

為此舉是“小財唔出，大財唔入”，必定是利多於弊的。  

 

 代理主席，我想談一談的另一點是，在審議過程中，有委員提到取消遺

產稅會引起其他問題。例如，在很多取消了遺產稅的國家，政府是甚麼也不

理會的，因為政府既然沒有徵收遺產稅，為何要向市民提供那麼多服務呢？

以要開啟保管箱為例，取消了遺產稅的國家已沒有像香港那樣，由政府派員

陪同前往開啟保管箱。我覺得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已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意

見，我亦很多謝政府接納了那些意見。事實上，一直以來，由於香港政府有

徵收遺產稅，所以便為市民做了很多所謂的義務工作。如果現在消取遺產

稅，政府已收不到稅項，那麼，政府是否還應繼續提供服務呢？社會上當然

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自由黨認為，既然現時遺產在 750 萬元以下的人無須繳納遺產稅，

但政府也有提供服務，那麼，對於法律界人士認為，政府應該在過渡期間繼

續扮演這角色，我們認為這也是一個好的建議，是較為中間着墨的做法，不

致令法律界的專業人士覺得政府一旦取消了遺產稅便甚麼也不理。這樣日後

有人過世，其遺產須處理時，保管箱裏的財物也會得到妥善處理。因此，自

由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謝謝代理主席。  

 

 

MR ABRAHAM SHEK: Madam Deputy, I speak on behalf of the Alliance in 
support of the passage of this Bill to abolish estate duty in Hong Kong, as it is 
unfair to impose double taxation on any person, in particular the middle class, 
before and after his death.  Also, it is an outdated tax hindering Hong Kong's 
standing as the premier financial and asset management cent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Hong Kong has noticeably fallen behind, as 
most of our regional competitors have already moved towards abolishing this tax.  
Singapore, for one, has reformed its estate duty legislation, while Australia, 
Macao, India, Malaysia and New Zealand have completely done away with the 
duty al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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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who support retaining estate duty only see it from a narrow 
perspective as a stable source of government revenue which should not be given 
up lightly.  But in reality, estate duty barely generates any sort of significant 
revenue.  On average, it contributes only 0.7% of the total annual government 
revenue in each of the past five years.  In contrast, it adversely discourages 
wealthy estates from maintaining their capital in the territory.  At present, estate 
duty is the only tax on capital in Hong Kong.  This is clearly a barrier to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is contrary to our philosophy of encouraging greater 
investment by not taxing investment income.  Estate duty drives wealth away 
from Hong Kong as families planning to evade estate duty will divest control of 
their Hong Kong-based assets or transfer it completely out of the territory. 
 
 On the other hand, if estate duty was abolished in Hong Kong, it would 
encourage affluent local citizens to bring their overseas investments back.  It 
would also attract wealthy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including those on the 
Mainland, to transfer their assets into Hong Kong through their local corporate 
vehicles or trust.  It could also encourage them to invest in Hong Kong 
properties and shares.  Moreover, it would indirectly facilitat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our asset management services,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make Hong Kong more competitiv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y extension,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would promote more 
trading in Hong Kong's financial market, thus contribute additional revenue 
from stamp duty, profits tax and salaries tax.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those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accounting, banking and fund management, real 
estate and the retail trade would also benefi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those who argue that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amounts to "robbing the poor to help the rich".  This is indeed an incorrect 
way of thinking.  Let us look at the figures and statistics gather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Estate Duty.  In 2003-04, 68.6% of dutiable cases involve 
assets with an estate value, after exemptions, amounting to below $20 million.  
This fact shows that those who stand to benefit most from the tax elimination are 
primarily people from the middle class.  I do support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in his argument for introducing small-class teaching or reinstating the 
original CSSA payment to the elderly and the handicapped, but these matter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Bill.  In fact, if there is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Bill, 
this Bill would generate enough wealth to be used for these particular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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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Deputy, abolishing estate duty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strengthen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 premier asset management cent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further consolidating our economic growth.  I beg my 
colleague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rritory's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wealth 
creation, as well a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will arise from the removal 
of this unnecessary tax.  After all, far from resulting in revenue loss,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would result in more income for the Government, so that, 
as I said earlier, we can spend more on our education, health and welfare. 
 
 Thank you.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今天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其實，民主黨兩年前會見財政司司長討論財政預算案時，也曾邀請財政

司司長考慮研究取消遺產稅。不過，當我們知道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會提出取

消遺產稅時，我們當然有一點意見。取消遺產稅固然是一項重大而長遠的政

策，但實施日期卻有斟酌的需要。  

 

民主黨認為政府在過去的財政年度，財政較為緊絀，但政府如果要紓解

民困或紓緩市民的情緒，便應先考慮削減薪俸稅。民主黨希望政府能夠聽到

這方面的聲音。當然，在下一個階段，我們會再討論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實際上， 15 億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少收了的這 15 億元是因為削

減薪俸稅，對社會的效應會是相當大的。實際上，政府今次在修訂整項條例

草案時出了一些亂子，那便是政府假設立法會能夠在 7 月通過這項條例草

案，所以四出宣揚可在 7 月取消遺產稅，但立法會卻因為一些程序問題，內

務委員會不支持政府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所以政府便將二讀延至今天，以

解決一些所謂的技術問題。  

 

現在，政府將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延至 7 月 15 日，我希望政府能汲取

教訓，日後訂定任何政策的生效日期前，應先得到立法會通過，不要像今次

那樣，由於出現了一些技術錯誤，便硬規定條例草案要在 7 月 15 日生效，

這種做法是不好的。政府也不能假設立法會一定會支持或通過法案  ─  當

然，這是政府的願望。無論政府如何強政勵治，也應尊重立法會，應先得到

立法會通過，才可令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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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整項條例草案，如果政府當初考慮訂立這項政策時，便認為是需時

的話，便無論是在今年 7 月或今年年中通過條例草案，也不能夠即時取消遺

產稅。所以，我覺得從政策安排上說，政府應先削減薪俸稅，後再豁免或廢

除遺產稅。雖然民主黨今天會支持條例草案，但亦想補充這一點，希望政府

能夠聽一聽市民，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聲音，知道市民除了歡迎政府取消遺產

稅外，亦認為有迫切需要削減薪俸稅。  

 

至於追溯日期，這是第一階段的警告，因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亦在討論

另一項有關 offshore fund 的條例草案的追溯力問題。當然，今天這個場合並

不是讓我們討論另一項法案，但政府不應經常就一些有追溯力的法案開先

例，這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今次，政府要立法會共同承擔追溯力的問題，但當中卻做了兩件錯事。

其中一件錯事是，政府假設條例草案一定能在 7 月獲得通過，所以便事先公

布生效日期。我們收到了一些市民投訴，認為生效日期應追溯至宣讀財政預

算案那天，即 Budget speech day。然而，這一要求是更不能支持的，因為不

能說政府一旦提出了這項條例草案，即使未獲通過也可立刻生效，這要求是

更過分的。  

 

由於這項條例草案牽涉到有人身故，要討論豁免遺產稅，便似乎牽涉到

一個痛苦的問題，所以很難辯論，但如果我們說的是一般性的法案，政府便

不能假設我們要接受政府 date back 或推翻日期的做法，所以今次是一個很

壞的先例。其實，我們內部曾就這項條例草案進行詳細辯論，考慮應否不支

持取消遺產稅的生效日期。可是，我們不想混淆了取消遺產稅所帶來的所有

好處。事實上，受政策影響的，可能只是那些在 7 月 15 日至今天期間內身

故，而遺產又超過 750 萬元的人，受影響的人為數很少。不過，這也不是一

個可以輕率考慮的問題。我認為不單止是局長，即使整個政府，也不應該動

輒要 date back 或推遲生效日期，僅此一次好了。今天，我們無可奈何地不

反對條例草案，但對於日後的法案，政府應小心處理。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任何關心社會財富的人都知道，稅務是一種很重要

的工具，因為稅務可以重新調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我相信這一點是我與局

長的共識。  

 

 此外，有一點很重要的，便是稅制要垂直公平。我們經常說利得稅和薪

俸稅是兩種不同的稅項，徵收薪俸稅的原則是收入越多，繳納的款額便越

多，但利得稅則不同，是劃一徵收的。因此，我們過去一直批評政府採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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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度。可是，與香港經濟和法制相類似的一些地方，稅制皆是以垂直公

平為原則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對於今天所討論的取消遺產稅議題，我們覺得已違反了剛才所提及的兩

項重要原則。第一，遺產有 750 萬元，政府才會徵收遺產稅，而遺產在 750

萬元以下是無須納稅的，但這些人的收入其實是比較豐厚的。雖然剛才有同

事說這些人一直都有納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工聯會也曾提出按薪俸稅

的原則徵收利得稅，政府也沒有這樣做。香港並沒有資產增值稅，如果政府

連這部分的稅項也放棄，政府便是沒有好好利用稅務作為解決今天社會上各

項問題，包括政府缺乏資源及解決貧窮等問題的工具。這些問題都是未能解

決的。  

 

 主席女士，昨天，我出席了一個特殊教育小組的會議，小組原來有意推

廣一個幫助小朋友融入普及教育的計劃。可惜，由於政府沒有錢，這計劃只

能在部分小學推行。雖然現時有意推廣這項計劃，但原有的服務水平可能會

下降。至於中學，則還未可以推行。一些有智障、讀障的小朋友在普通學校

讀書，令老師感到很困難，這問題是存在的，政府亦看到了，但政府已表明

沒有錢來作出改善。  

 

 關於扶貧問題，馮檢基議員剛才在質詢時亦提到有關撥款方面。對於資

助特殊教育及青少年所修讀的副學士課程等，政府都說沒有錢。其實，特殊

教育小組昨天所提及的計劃只需款 6,000 萬元，主席女士，我聽到也覺得心

酸。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所欠缺的只是一筆錢，還不是一個很大的數

目，但現在我們討論要取消的稅收卻有十多億元，工聯會又怎會支持呢？雖

然對於當中的一些技術情況，我會同意有關的修訂，但我們必須看清稅務這

工具所須遵從的原則。我覺得這做法已違反了這兩項重要原則。基於這理

由，我們是不會同意的。  

 

 剛才有些同事說，這樣做會令香港的金融及信貸活動更蓬勃。雖然我在

這個議會不算太勤力，但我們與官員見面時都會問，取消遺產稅後，香港會

有多少實質收益。不同的同事已問過很多次，政府均沒有答覆，只是說沒有

對此作出預計。我曾退一步想過剛才同事所說，取消遺產稅可能會令香港更

繁榮，有很多就業機會，但我擔心的是，那些錢只會流入有錢人手中  ─  既

然有七百多萬元遺產，也不算少錢  ─  政府少了十多億元收入，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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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樣呢？即使我退一步來衡量兩者的利害，也不能認同這做法，因為沒有

人可以告訴我取消遺產稅後會帶來甚麼後果。如果政府堅持不撤銷遺產稅，

是否不會有人來港投資呢？我們不否定一些人，例如台灣人想來港投資，但

實際的情況又怎樣呢？我無意否定這情況，我甚至曾經退一步來想，可惜還

是不得要領。  

 

 主席女士，我們在立法會經常想幫助一些貧窮的人、智障的人、有意求

學的青年人、失業的中年人，以及幫助解決兒童貧窮一類的問題，但政府都

說沒有錢。因此，我認為政府的想法太簡單，我不反對一些人所說，便是其

他國家已在這方面逐步作出撤銷，但我同樣看到另一些地方，例如瑞士、盧

森堡這些信託中心，今天仍然有遺產稅。我無意就個別城市跟政府爭拗，但

我想問政府，為何其他國家在成為信託中心後仍可以保留遺產稅？我認為我

們一定要平衡社會不同方面的人所存在的問題。雖然香港現時有很多錢，但

只花費 6,000 萬元來幫助智障小朋友，卻仍然是做不到的。主席女士，只是

6,000 萬元而已，但我們現在取消的是十多億元收入。我無意危言聳聽，我

只是想跟政府談原則，而這原則是我不同意的。工聯會認為政府已違反了兩

項重大原則。假如政府真的要考慮這問題，為何不開徵資產增值稅？我們已

提出這問題超過 10 年了。  

 

 主席女士，在整個審議過程中，雖然我並沒有出席全部會議  ─  這是

因為我們一坐下來便提出立場，說清楚立場後，我們才繼續跟政府審議條例

草案  ─  但我們的立場很清楚，便是政府違反了剛才所提的兩項原則。此

外，面對現時的困難，政府似乎沒有考慮到窮人的問題，便輕易取消了有十

多億元收入的遺產稅。主席女士，工聯會反對取消遺產稅。謝謝。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們關注組這裏的 4 位議員  ─  對不起，湯家驊

議員今天不在，他正在外國  ─  均反對這條例草案。原因有兩方面，一方

面是我們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取消遺產稅，另一個原因是在於取消遺產稅的手

法違反了基本原則和正當的程序。  

 

 首先，為何我們認為不應該在現階段取消遺產稅呢？第一，因為目前香

港的經濟尚未能真正恢復過來，我們為了龐大的財赤，在很多方面還要作出

削減，為何我們要在這個時候把一項實質的收入輕易地蠲免了呢？第二，在

原則上，我們認為徵稅應是讓能者多付。在香港來說，遺產稅的起點是很高

的，是 750 萬元，他們顯然是能付出稅收的一羣，為何我們要取消了對這些

人的稅收，反而令有需要的人得不到他們急需的社會服務呢？同時，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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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方面，一下子全部取消是否最佳的方法呢？我們是沒有被說服的。政

府要取消遺產稅，其實是缺乏理據的。  

 

 主席女士，審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在報告的第 5 段指出政府的理據，便

是“令更多人士（包括外地投資者）持有香港的資產。此舉會鞏固香港作為

主要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香港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國

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很宏大的聲稱，但事實上，究竟有甚麼理據可以提

出來呢？這個法案委員會審議了這麼久，我們也從未看見過任何實質理據，

只是一些很希望取消遺產稅的人指出會有這樣的效果而已。  

 

 至於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即使是政府進行的調查和研究，也不顯示外

地資金在取消遺產稅後會立即滾滾而來，而是要有一籃子的配套措施，然後

才可看到效果。不過，我們可否看到這些配套措施呢？我們也在法案委員會

上追問，政府也是不能向我們交代，反而正如剛才單仲偕議員所說，提供配

套措施的工作非常緩慢，政府也不見得很重視這事。  

 

 此外，政府表示這個問題不是關乎有錢人，其他議員也說這些人大部分

屬中產階層。那麼，事實究竟是否如此？余若薇議員稍後會詳細談這個問

題。除此以外，提高遺產稅的上限可否解決這些問題呢？政府均不能夠清晰

地告知我們哪些才是較好的方法。  

 

 第三方面，是學者的意見。很多研究遺產稅的學者也提出了深入的意見

和研究。這些意見均顯示遺產稅是應予改革，而不應予取消。余若薇議員稍

後也會進一步談談。  

 

 主席女士，我想特別提出，取消遺產稅的手法是違反基本原則和正常程

序的。我們認為政府是急於通過法律讓有錢人得益，沒有考慮過取消遺產稅

這做法，對市民大眾會帶來的影響。  

 

 財政司司長在立法會上提出了取消遺產稅的時候，我們未有看到條例草

案。在條例草案提上來時，已經是 5 月。財政司司長希望條例草案在 7 月 6 日

通過，7 月 15 日開始實施。這項條例草案其實取消了《遺產稅條例》中的很

多措施，而這些措施現時間接保護遺產的受益人、避免有人動用別人的遺

產，但這不表示在取消遺產稅後，這些人便完全沒有需要保護。  

 

 這是一套行之已久的制度，很多市民一直倚靠這套制度，從而知道他們

在死後遺產將會如何處理。如果所有這些保障一時之間便要取消，對市民是

否會有很大影響呢？不管是有資格，還是沒有資格繳付遺產稅的市民，都會

受到很大的影響。政府似乎沒有通盤地考慮這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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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政府真的按原定計劃，在 7 月 15 日實施，很多市民一覺醒來便失

去保障，甚至不知道有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了。一個政府怎可採取如此不負

責任的態度？  

 

 主席女士，我不是說市民大眾一定要永遠得到同樣的保障，我只是說，

如果一套制度實質上已提供這樣的保障，而且長久以來是這樣進行的話，即

使要取消，也應首先提早告知市民大眾，讓他們知道這套制度會由某一天開

始便會消失或更改，請他們採取適當的行動來保障自己的利益，以免在制度

取消後有壞影響。如果政府做這些事情或改變制度，是應該清晰地告知市

民，預留時間進行諮詢，特別是要諮詢本會，透過本會令市民大眾知道政府

有這樣的意向。然而，現時市民大眾所知道的，只是政府有意取消遺產稅，

卻不知道取消遺產稅後會有甚麼影響。  

 

 計算取消遺產稅對收入的影響，並不如一般稅務那般，只要作出加減調

整，便可知道由百分之多少變為百分之多少，也不應該當作 2000 年的收入

般處理，一旦通過便即時生效。取消遺產稅是一個政策上的重要改變。對於

政策上的重要改變，大家也要知道正當的程序應該如何，但財政司司長為了

展示自己的威勢，宣布在 7 月通過生效便不容有變。我們也提出過，即使政

府想在 7 月或更早的時候便要有實質的改變，其實也可以採用另一個機制，

我在法案委員會上也曾提出。  

 

 由於在現行的《遺產稅條例》中，不同時段有不同稅率，政府只要由某

一個時段開始，把稅率調低至零，便可收到同樣的效果。因此，我在法案委

員會上請政府考慮，即使它真要讓某些有錢人得益，也不要為害普羅大眾，

因此請它可否暫停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先行諮詢市民和告訴他們這樣做會有

甚麼影響，在聽取他們的意見後才繼續進行？政府在某程度上是聽取了我們

的意見，但仍然是一定要做。為何會引申了一個如此大的改變呢？主要是它

不想擱下這條例草案，勉強地繼續下去，而希望可以強行通過。  

 

 主席女士，這種做法真的是非常不正確，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項條例草

案會有很多很大幅度的修訂。即使是在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中，也有五十多段

是敘述如何作出修訂及修訂後的新制度，而單是修正案本身，亦有數十頁

紙，把條例草案現時取消遺產稅的目標，變為改革、承辦和規管處理遺產稅

的制度。以前，規管是由稅務局負責的，現時是把一個新的政策範疇加諸民

政事務局局長的身上，相信本會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根本不知道在他們的範圍

內有這麼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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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關於那項改革，只須參看法案委員會報告的第 64 段便可清

楚知道改革的範圍有多大，我現在讀出來：“經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

的條例草案，似乎會在民政事務局局長與就有關死者的遺產而有權益的第三

者之間構成特別關係，以致能夠產生謹慎責任；而且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擬議

權力可能訂立一個監督制度，保障這些第三者有關死者的遺產而有的權

益。”換言之，由一個保障政府收入、公共收入的制度，變成一個保障第三

者有關死者遺產的權益，這是很重大的政策改變，須經過適當的程序。可是，

我們只是出席法案委員會的會議，閉門造車，沒有進行諮詢便訂立了一個這

樣的新制度，這新制度將來究竟是否穩健呢？我們現時還只能像外國人所

說，交疊我們的兩隻手指，希望是沒有問題的。  

 

 主席女士，這項條例草案技術上雖然沒有超過條例草案的原來範圍，但

這種立法手段真是完全不足效法。關於重大的改變，劉健儀議員剛才在她的

報告中已經提到，包括改變遺產的清單的做法、改變保管箱的使用，以及改

變法庭程序和法庭的責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新增的職能，包括他要批出 3 種

證書：支用款項證明書、檢視銀行保管箱授權書、自銀行取去物品證明書等。

每一項都是介入市民的私人財產管理和運用，每一項都能夠讓政府負上法律

責任，增加了很多官僚的步驟，也是把香港推回人民父母官的時代。在報告

的第 67 段，政府把這部分稱為“剩餘權力”，但這絕對不是剩餘權力，而

是新增的權力。政府還表示，這些剩餘權力的有關職能，只是暫時由民政事

務局局長行使，他日可能會交給一個私營機構來執行。至於這是怎樣一個私

營機構，我們還不知道。試問我們怎能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這法例？  

 

 主席女士，我還想談談專業諮詢方面。政府其實應該衷心感謝律師會所

做的緊急補救工作，它為政府保留目前的保障而想出可以採取的步驟，是在

臨危受命之下發明這套制度的。政府應該很衷心地感謝律師會，但我必須指

出，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工作，而且始終是補救的工作。律師會也有很多人

向我表示，他們向政府表示同意接受這套新制度，是逼不得已的，其實他們

還看到有很多疑點，並可能會引起訴訟。  

 

 主席女士，此事令我想起大家小時候讀書都明白的兩句唐詩：“一騎紅

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財政司司長今天很急於為有錢人節省一些遺

產稅，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對普羅市民處理一點點遺產的慣常做法

作出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以致一般人到銀行開立保管箱，也有很大的轉變。 

 

 主席女士，我們無法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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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經過法案委員會在暑假的加班工作，這條例草案業

已審議完畢，政府今天終於可向立法會正式提交這項有關取消遺產稅的條例

草案。我是十分歡迎這條例草案得以落實，並希望稍後投票時，大家支持通

過這項條例草案。這項條例草案的通過是回應專業、商界，特別是中產人士  

─  讓我重複一次  ─  特別是中產人士的訴求。  

 

 一直以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能夠屹立不倒，資金自由流動是主要

的原因之一。  

 

 遺產稅是商界，尤其是中小企一直很擔心的問題，他們擔心東主一旦逝

世，遺產不知如何處理。不少朋友曾多次向我表示十分歡迎這條例草案，因

為他們以往一直把時間主要花在工作和公司的運作上，為香港帶來了繁榮的

經濟及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他們的勞心勞力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不過，他

們未必有時間，亦未必有知識，懂得安排遺產的處理事宜。當然，有很多人

會說當遺產稅取消後，香港的富翁便無須繳付遺產稅，但事實上，在大公司

任職、有錢及資產多的人，早已經透過成立離岸信託基金處理遺產事宜。但

是，對於中小企或中產人士來說，對這問題便最為苦惱；因為若當事人不幸

離世，資產有可能被凍結，他們的親友不但會受到影響，最嚴重的，是公司

可能突然資金周轉不靈，使公司運作停頓。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一間公司的

運作出現問題，公司員工的就業保障和香港的經濟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便會明白為何大部分香港人都十分歡迎政府取消遺產稅的建議。 

 

 取消遺產稅對於香港是非常有利的。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倘若取消遺

產稅，自然可以進一步成為資產管理中心，可以令本港資產管理行業大大得

益，創造不少資產管理等高增值的職位，是絕對符合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的，換言之，雖然政府在帳面上每年減少 15 億元的稅收，但換回來的，可

能是、我們亦絕對相信是一些重大收益，而且是數以倍計的收益。我們並非

信口雌黃，我們收到很多外國商會的意見，說他們很有興趣來港投資，因為

這法例取消後，香港對他們有一定的吸引力，而社會上大部分人亦認同這個

觀點。  

 

 事實上，不少國家及地區的政府亦看到了取消遺產稅後的優勢，所以紛

紛取消遺產稅。美國也正考慮取消遺產稅，可見取消遺產稅是大勢所趨。我

們鄰近的澳門特區既取消了遺產稅，又致力吸引離岸公司到當地開展業務。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數年來，澳門是成功的。當然，我們不能計算有多少資

金流入當地，因為這是不能以計算機容易計算出來，或是用肉眼可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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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十分希望議案能在今天通過及盡早落實，同時亦盡早讓香港成

為亞洲的瑞士，成為優秀的資產管理中心。政府提出這項條例草案，並令條

例草案得以落實，是真真正正造福香港市民之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主席，遺產稅的本質除了是為政府帶來一項穩定收入來源外，

亦有一種重新分配的作用。因此，凡是要增設或取消可能在社會上產生重新

分配效果的這類稅項，便一定會在社會上引起爭辯。  

 

 我聽到今天有數位同事，包括李卓人議員及陳婉嫻議員，從社會財富分

配的角度和從公義的角度提出反對，我認為他們的理由是嚴肅的，即是說，

我不能說由於我自己不同意，便認為他們完全沒有理據，其實，我認為他們

是有一定理據的。事實上，在民主黨內，一直以來，有不少同事在審視社會

上每項政策時，也很重視從這個角度衡量一下，尤其是現時，我們面對貧富

懸殊和財赤等問題，如果政府要取消這種看來是累進性質的稅項，是否符合

公義的呢？這是一項嚴肅的問題，我們曾反複地討論過。  

 

 我必須說的是，我們是接受這項建議，即取消這稅項的。在檢驗過正反

兩面的意見後，我只想提出幾個觀點：第一，就所謂累進稅的問題  ─  當

然，表面上，遺產稅是一種累進稅，即財富超過某個款額的人才須納稅，並

設有數個稅階  ─  我們知道，遺產稅的設計和結構其實令人可以採用很多

方式避稅，因此，有很多學者一直也表示，這種稅在某程度上是一種自願的

稅項，即 volunteer tax，只要願意付出成本，便能避稅。一個人所付出的成

本與他打算逃避的稅款並不構成直接的比例，而是構成反比的。換言之，要

避的稅越多，所投放的成本相對而言是較少的，例如要逃避 50 億元的稅款，

可能須支付的款項只是 2,000 萬元，但如果要逃避 2 億元的稅款，卻可能須

支付二三百萬元，即就成本所佔的百分比而言，如果要逃避的稅款越多，付

出所佔的百分比便越少。這是很顯淺的，因為所須做的工夫是差不多的。  

 

 因此，大家可看到，以香港一個這麼富庶、有這麼多富有人家的地方，

每年只能徵收得 15 億元的遺產稅，實際上是少得驚人的。就我自己的經驗

而言，的確有很多富有人家用了不少有效的方法來避稅，甚至有很多人只要

懂得找一些有經驗的律師，便可以在去世前數天安排一些避稅方式了。這是

可以很快辦理得到的，有些公司很快便可以安排避稅。因此，剩下來的數類

人，要不便是不懂得避稅的人，要不便是懂得計算的人，而這些人在計算過

後會發現，他們須繳付的稅款與聘請律師或信託人來辦理一些避稅方式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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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比較，後者並非特別划算。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這種稅項本身的公

平性亦有一定的限制，這是第一點。  

 

 當然，我不能否認一點，便是須納稅的人所擁有的遺產均超過 750 萬元。

不過，實際上，我相信繳納最高稅率的人也可能只是在須按這個稅率納稅的

人當中的一部分人。當然，有很多富有的人仍然會納稅，但他們只是在避稅

後才繳納部分稅款，他們最後繳付的實際稅率可能只是大約 2%、 5%或 6%。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稅制的設計的公平性是存在某些問題的。  

 

 至於第二點，我也同意一點，便是政府所得的 15 億元收益是現實，這

差不多是近數年的平均數，也是一項穩定的收入，如果突然取消了遺產稅，

我們便會即時失去這筆款項，這點是不能不考慮的。我記得局長在最初上任

時也感到疑惑，認為這是很現實的，因為涉及 15 億元，局長因而表示須很

小心考慮這一點。我也相信，政府無論有多少其他論點受到攻擊，在一項問

題上，必須面對整個社會，它須查察有否很好的理由，足以支持它取消這項

政策，以致即時失去這筆進帳。這筆款項是很實在容易計算的，並非像西九

龍的發展計劃般複雜，經過政府一輪包裝後，很多人並不明白政府說了些甚

麼，接着政府便說是很公道的。由於這種做法會導致政府直接失去金錢，因

此，我知道政府必須詳加考慮。  

 

 事實上，民主黨曾接觸過不少人，包括財經界和專業界的人，很多人也

認為須提供一些數據，以便把問題量化，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遺產稅取消

了，以致減少了一些所謂在長遠投資上的負面因素（即 disincentive），所帶

來的好處會有多少，但這卻是很難量化的，沒有甚麼人可提供很多具體的數

字或證據。我記得法案委員會看到的唯一一項數字，便是新西蘭在 1994 年，

也好像是在 1993 年取消了遺產稅，在隨後一年，投資好像增加了 103%，接

着在第二年，投資增加了二十多個百分點，但在第三年便似乎停頓下來了。

我不相信這些數據是足夠的，我也並非單是依靠這些數字。  

 

 不過，我們一直在仔細思量香港將來的發展，我們的走勢、特色及優點

是否可吸引外間的人前來投資，吸引外面的人來在這方面利用香港作為管理

資產的基地，而香港並非剩餘很多可以向人家宣揚的優勢。特別是我們曾經

返回內地，知道在工商業的很多方面，以香港的限制而言，我們要把這些方

面標榜為將來可以繼續帶動我們的經濟的火車頭，並不容易。我們認為，唯

獨是在遺產稅這件事上，如果予以取消，或可成為一項很有利的配套條件，

使人認為香港不僅是在多方面也自由的地方，而是甚至對他人和其他很多作

長遠投資的香港人，也提供很多誘因和友善的環境和設施。因此，我必須指

出，這項決定最終是一項宏觀的判斷。我們在綜合各點後，鑒於這稅項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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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帶來的收益，以及它涉及所謂公平性的問題，我們因此認為可以支持

這項策略性的決定。這樣做可配合香港整體優勢的長遠發展及鞏固。  

 

 當然，雖然我說了這麼多，卻並不等於我們對政府今次處理的方法沒有

強烈的感受和意見。吳靄儀議員剛才已經就這方面說了很多，我不再重複

了。我想補充一點是，政府在諮詢方面其實是否做得不足夠，例如這稅項是

否還有改革的餘地，或須予以保留？民主黨曾經進行一項內部研究，也曾考

慮是否有辦法可以作出其他改革，但發覺目前的稅制已經相當簡單。我看不

出如果再進行改革，會帶來甚麼特別的好處，因此，要不便是採納這項建議，

要不便是不採納。如果再改變稅階，我也看不出會帶來甚麼好處，再者，這

種改革還會繼續維持一些我們認為在這個制度內已經存在的一些弊端，故

此，我看不出這樣做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因此，我認為要不便是採納，要不

便是不採納，應該乾脆而簡單地處理。  

 

 我記得吳靄儀議員在大概兩三年前提出，不如用一種稱為“世界性的納

稅”的方式，即既然要追查避稅那麼麻煩，倒不如每個人  ─  我不知她是

否記得她曾經問我有否想過採用一個全球性的 ......吳靄儀議員說她沒有

這樣說過，可能是我記錯了，但這點不重要  ─  也就是說，不如每個須納

稅的人也要全球性地納稅，而不要用一個 territory-based 的方法。當時，我

記得我的即時反應是說香港沒有這種條件，全球可能只有一兩個國家，例如

美國才可以要求人家全球性地納稅，但香港卻沒有這種條件。如果這樣做，

很多人會問他們為何要以香港作為永久居留地或投資的地方，即與香港扯上

永久的關係，使他們要全球性地納稅？當時，我們曾考慮所有這些因素。不

過，總括而言，今次的做法是過急的，因為政府在作出一項財政政策上的決

定後，並沒有考慮到取消這稅項所帶來的很多相應影響，包括對整個遺產承

辦制度的影響。我相信，民政事務局可能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響，而只以

為一旦取消遺產稅或撒手不理，也就無須理會遺產承辦方面的一些原本制

度，即原有的保障，以及所會引起的很多嚴重和可能不可遇見的後果，而須

到時匆匆與律師會一起研究了。我覺得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我也認為，在律師會內負責遺產事宜和在信託委員會內的數位律師義不

容辭地提供協助，是很值得我們在此向他們再三致謝的。我可以在此對大家

說，其實，在十多位議員同事當中，很多也是不贊成取消遺產稅的，甚至可

以說如果取消遺產稅，對很多負責處理遺產或信託的專業人士的收入也有即

時的影響。可是，無論如何，他們也認為作為專業人士，他們有義不容辭的

責任，須確保如果這項法例獲得通過，不能對市民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

他們不辭勞苦地花了很多時間，與政府商議，又與銀行公會開會，以確保最

後即使取消了遺產稅，也有一個相若的制度，由民政事務局擔當某個角色，

以保障市民的權益不受到影響及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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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問，這個制度會如何演變下去，這點我並不知道。可能在保管箱方

面，現時，我們是以很複雜的條文來處理保管箱的事宜，日後，市民使用保

管箱的習慣可能會改變。如果大部分人的習慣已經改變，包括銀行公會不再

採用某些保管箱的合約，即不再採用聯名方式，很多東西便可能無須再採用

了。可是，這方面日後會如何演變，我們可再詳細研究，但我要對政府說，

我們不會那麼輕易地容許民政事務局日後撒手不理，交由私人公司照顧市民

的利益，說這方面不再與民政事務局有關係的。我不會那麼輕易地讓民政事

務局就此離場。  

 

 至於追溯性的問題，我知道很多同事有強烈的意見。剛才，單仲偕議員

已表明民主黨的立場。我們今次是很勉強地表示同意，主要因為這是一項寬

免的措施，追溯的時間也並非太長，以及我們相信有一些人，無論是普通市

民或投資者，也有一定的預期或期望，認為條例草案會在上一立法年度通

過。不過，無論如何，我要在此很清楚地告訴政府一個信息：下一次是不會

那麼容易，甚至會是相當困難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在上次辯論這項議題時，我已經指出，並非所有有錢人

也贊成寬免遺產稅，因為在美國有一個協會，名為“請你向我徵稅吧”。我

在上次的會議紀錄內已提及這點，大家翻查一下便會知道，況且，他們現時

已經設有網站。他們是要求政府不要這麼差勁，也不要冤枉他們，說是他們

希望減稅；因為其實只是政府想這樣做而已。當然，這是針對布殊而設的，

他這麼富有，對不對？布殊的家族經營這麼多生意，他的副總統也是經營大

生意的。  

 

 為甚麼我們香港要學他們呢？似乎沒有甚麼人想談這項問題，尤其是我

聽到民主黨的立場是：既然是寬減，那便寬減好了。那麼，不如寬減我的稅

項吧，請寬減窮人的稅項吧，好嗎？大家要明白一點，錢是不能帶入棺材的，

這是所有人也明白的，錢不能帶入棺材，便留給後人，對嗎？其實，那些錢

是帶入了棺材的，是帶入一個活生生的棺材內。有人會說，如果在留給後人

的活棺材內取出一部分金錢，是否不義的做法呢？我覺得現時的社會是走回

頭路，是非常涼薄的。即使在從前那麼涼薄的社會中，不說甚麼仁愛、公義、

和諧，也覺得人死了以後不能把錢帶走，對不對？不如留一點給在生的人，

由政府保管，給予有需要的人，就是這麼簡單。一些富有的人喜歡留名，例

如李嘉誠先生便捐錢，所有人到那所大學便可看到他的名字。從前的富有人

家也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想帶這麼多錢入棺材，因為在走過奈河橋時，可能

會因為負荷太重，過於辛苦，以致錢掉到河裏，那便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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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已經這樣做了，政府現時所做的卻是逆時勢而行的事。我告訴大

家，在香港，顯示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是世界有名的。我不想跟政府談絕對

指標，因為它最擅長偷換概念，一談及相對概念，便說就絕對而言，大家也

可能是擁有較多的錢，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政府自己進行的調查也顯示，最

富有的階層與最貧窮的階層比較，可說是有雲泥之別。老實說，政府在這個

時候取消一項甚至政府自己也說是行之有效的法例、一項政府已執行了這麼

久的法例，唐司長甚至已經向人家作出承諾，不知道這是否可算裏通外國？

說在 7 月 1 日一定可以做到，意思差不多是說如果不能做到，我們便成為了

罪人，便正如說如果我們不通過那項“鳥籠政改方案”，我們便成為了千古

罪人。他當天坐在這裏時，也是這樣說的。他弄得國際社會指責我們言而無

信，說我們不願意豁免遺產稅。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

呢？為甚麼要“善財難捨而冤枉甘心呢”？死去的人也不知道錢是他的

了，對嗎？他們還能夠對你說些甚麼嗎？難道他們可以報夢，告訴你他要討

回那些錢嗎？是不會的，對不對？  

 

 局長，看吧，我這裏有錢，有 1 萬元，是冥通銀行的錢，你要嗎？我是

有意這樣拿出來的，因為人鬼殊途，那些死去的人又怎會要現世的錢，他們

當然是要這種由冥通銀行發出、他們可以使用的錢了，對嗎？為甚麼要勉強

別人呢？即使是我在開始時提及的那些美國有錢人，他們是在社會頂層、在

美國社會收入屬於上層的人，但他們也不贊成這樣做。為甚麼我們的政府不

到這個網站看看，卻瀏覽其他網站呢？要我介紹這個網站給你嗎？人家現正

全力反對這種做法，因為他們知道是布殊要這樣做。政府和香港的有錢人還

不知羞耻，舉出這個例子；人家也是有錢的。  

 

 不過，我們是無可奈何的，我們的政府中，是由一個有錢人擔任司長的。

如果我擔任司長，便一定不會贊成這樣做，因為根本沒有甚麼好處，只會損

害其他人。現時所涉的是 15 億元  ─  我們要求不要削減綜援，游說得牙

也流血了，說這樣會令老人家的生活很苦，但政府卻說不可以，因為沒有錢，

對不起。如果說孩子 ─ 也就是你們的同學 ─ 沒有眼鏡戴，你們會否為

他們湊錢，給他們買眼鏡呢？當然會這樣做，對嗎？可是，我們這個政府卻

說不會湊錢給他們，讓他們有眼鏡可戴，你們說這個政府這樣做是對的嗎？  

 

 政府說沒有錢，但現在卻不用提出任何理由，也不經社會辯論，便一下

子放棄了 15 億元。其實，與其說這件事是關乎金錢，倒不如說是關乎政府

的治理哲學。他們是為誰工作的呢？他們是否希望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各

位，我們在看故事書時  ─  “黑俠傳奇”這齣電影快將上映了，“黑俠傳

奇”是有關救人和主持正義的  ─  為甚麼我們看到羅賓漢死亡的時候會

那麼傷心？因為我們知道在英國當年的社會裏，如果沒有羅賓漢，很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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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況便會很淒慘。今天，我們已沒有需要再有羅賓漢的存在，如果有民主政

治，便會有人說，人民投票選他，他會為人民討回公義的。  

 

 在現時這個議會內，明框框的，那 15 億元不要了，是擺明不要的了。

更甚的是，還要自己找些工作來做。我不知道是否我們議員罵何志平局長罵

得太多了，說他沒有工作做，因此現時立即給他一些差事；既然民政事務局

局長沒有工作做，便立即着稅務局局長把工作讓給他做。這是改變政策的做

法，但可以這樣做的嗎？我加入立法會只有 1 年，我也覺得吳靄儀議員說得

有道理  ─  我要事先聲明，我並非自己懂得這些事情，我只是學回來的。

吳靄儀議員這樣告訴我，我便照樣說出來。我當作上常識課那樣聽，在聽過

後也覺得這樣做不合理。一個政府甚至連施政的 common sense 也沒有，即

是沒有常識。  

 

 事情是這樣的：很簡單，在我這件衣服上的人  ─  哲古華拉  ─  臨

出發到玻利維亞打游擊戰前，寫了一封秘密信件給卡斯特羅，說他甚麼也不

要，因為古巴當時已經有義務教育和免費醫療，他的子女將會健康地成長。

他感謝古巴人，因為他是阿根廷人，他甚麼也不要便走了。請大家明白，人

最大的遺產便是社會的遺產，便是在一個社會中，那些普通人所要的一個好

制度，可以令他們無須驚恐的政府。我們做這些事情，最少也要合乎良知，

便是如果一些人富有得好像何鴻燊般，肥得連襪子也穿不下，便把襪子送給

別人，或另外買一雙大些的襪子好了。是否應該這樣做呢？  

 

 我們的政府現在是反其道而行，在這麼明確的一點上，在這麼多人反對

的一點上，仍然一意孤行，寧願扭橫折曲。我們說這樣做不行，它便改變方

向，表示無須由稅務局負責，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好了。這樣做便是懂得做官，

就好像曾先生在出任行政長官以前所說般，他是為老闆工作的。現在，官員

為了老闆，即行政長官及局長的政策服務，到這裏答辯，說他們是做得正確

的。那麼，行政長官和局長又是為誰服務的呢？當然一定是為選民服務的。

我們這些直選的議員會說，我們是為選民服務的。他們也有他們的選民。他

們有 800 個選民。這次寬減遺產稅，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童話故事，其中的

教訓是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午餐的，值得各位年青人學習。如果你們沒有發

言權，便由我來說好了。我的口才差，又不夠權力，說來說去總是那些話，

人家便照樣通過法案，對嗎？拿出橡皮圖章來，由數十人抬起來，一蓋下去

便成事了。今天，便是發生了一件這麼不公平的事。  

 

 各位，我今天起床時聽到一首歌  ─  我扭開收音機，本來是想聽聽時

事節目的  ─  是 Rod STEWART 在唱：“如果愛你是錯的，我便不想正

確”。我對政府不應該這樣說，但卻應該對香港人這樣說。Rod STEWART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106

非常愛他的愛人，他是這樣唱的：如果愛你是錯的話，他便不想正確。今天

的情況也是一樣，如果我為香港那些貧無立錐之地的人、為那些已經被地產

商弄得一頭煙的中產以至中下階級說話，表達出這是不公道的，但如果這樣

做是錯的，那麼我便不想正確了。但是，政府要倒過來想一想，為甚麼要冤

枉那些中產階級呢？我也拿過遺產  ─  我母親留下了一些遺產給我，但我

現在仍未拿取  ─  手續很快便可辦妥，他們問我有多少錢遺產，我說有萬

多元，他們便說我只須填妥申請表，然後進行宣誓便可以了。  

 
 如果政府真的想幫助那些中產階級或那些因為做生意而被稅務局暫封

財產的人，便想辦法處理好了，為甚麼還要提出其他的理由呢？人家要求你

修理水喉，你卻修理電燈，這可以嗎？別人因為沒有水而打電話給曾先生，

他回答說會修理，結果是真的修理過了，不過，卻是把電燈修理過後，燈泡

也被弄壞了。有人告訴政府他們很淒慘，因為政府的程序太複雜，財產被封

存了，公司可能會倒閉，政府怎樣做呢？甚至連我也懂得怎樣做了，要不便

是向他們提供免息貸款，難道不能這樣做嗎？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日後才還

錢給政府，先把他們的契“釘”了，不能這樣做嗎？是否要那麼繁複地把款

額減去呢？減去款額只會令一些沒有這種需要的人得益，這些便是那些富有

的人。  

 
 政府自己說，一旦辦妥這件事，全世界富有的人便會排隊來香港，我告

訴大家，這是謊話。如果是這樣，為何香港從前的經濟會這麼發達？香港以

往是否曾經 3 次取消遺產稅？當然不是。這只是一種幻覺，只是大家不知道

聽誰這樣說過而已。現時，行政會議又增添了很多富人，也有專業人士，8 個

加 7 個等於 15 個，他們當然會這樣說，因為這樣做他們是有分兒受惠的。

這樣做是否可以的呢？  

 

 我知道就遺產稅這項問題而言，我今天是一定不能夠成功地反對的，因

為甚至民主黨也說會投贊成票，那還有甚麼好說呢？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不要認為說了是白說，等於對政制問題下評語一樣。今天，我是無可奈

何，在投票時輸了，並不等於我的話不正確。如果這個社會是真正有民主，以

及政府真的提供一個平台，供所有人進行討論，正如吳靄儀議員說，透過立

法會在這裏諮詢更多人的意見，那麼我想我們便會贏。現在，卻是無可奈何。 

 

 各位同學，各位正在聽我發言的人，這個世界便是這樣。如果這個社會

的制度能讓民意代表得以暢所欲言，如果民意代表不是代表少數人，如果無

須依靠他們來保護本身的少數利益，他們便能夠更公正地令大家更具智慧，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我們具有智慧，便會選出一些有智慧的，而不是一些心存

私利的人。遺產稅的討論說明我們接收了一份很差、很差、很差的遺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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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遺產便是  ─  大家不要以為我會說官商勾結，而是比這更差的事情  ─  

商令官行。這並非勾結，而是由商人告訴政府怎樣做，談不上甚麼勾結。根

本沒有 3 司 11 局的分兒，除了 3 司以外， 11 局全部是“梅香”。  

 

 老實說，這個政府最近作出了一次改變，是極為沒有禮貌的，我對我的

朋友也不會這樣做，便是在相約一些人吃飯後，突然叫他們不用來了，說我

們這幾個人吃飯便是了。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善財難捨，冤枉甘心”。我

這樣說，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在 12 月 4 日，你們可以行動告訴政府，這

個社會是可以變得好一點的。  

 

 

黃宜弘議員：主席女士，自 1991 年開始，我便主張取消遺產稅。經過十多

年的討論和諮詢，社會上逐漸建立共識。在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

司長建議取消遺產稅。政府將《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刊登

憲報，並提交本會審議，我對此感到非常欣慰。  

 

 我曾在本會指出，取消遺產稅有助香港成為亞洲首選的資產管理中心，

令香港在國際金融業務方面更具競爭力；更能吸引海外資金回流香港；更能

提升本地市民的投資意欲；更能刺激股市、樓市興旺，同時也有助紓緩失業

問題，增加庫房收入。  

 

 有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在結構性財赤問題仍未解決之時，取消遺產

稅可能會令政府失去穩定的收入來源。其實，遺產稅收入只佔政府全年總收

入少於 1%，與取消遺產稅對整體經濟所帶來的好處相比，代價只是極小。  

 

 基於上述理由，我支持通過取消遺產稅的條例草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與其餘 3 位《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關

注組”）的議員反對政府在現階段提出取消遺產稅的建議。政府原本企圖硬

推《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希望趕及在

去年會期完結前恢復二讀，但因內務委員會否決而未能如願，最終在本年度

順利通過法案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這兩個關卡，並於今天提交本會動議恢復

二讀。  

 

 主席女士，從條例草案在內務委員會觸礁直至現在，不少媒體只是報道

泛民主派如何在 6、 7 月的投票中成功突襲，只有少數較有深度的報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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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是有理據的，以及他們是因條例草案的討論不足而反對二讀的。直至

現在，大眾可能質疑法案委員會既已經加開 7 次會議，而委員也支持將條例

草案提交本會表決，所謂時間不足的理據應已不存在，為何關注組的議員仍

要提出反對呢？  

 

 主席女士，政府當初企圖強行在 7 月恢復二讀，固然是罔顧恰當程序的

精神，徒添議員反感，但即使把二讀日期押後數個月，亦不能令本來不適當

的行為變得適當。  

 

 取消遺產稅不單止令公帑損失 15 億元稅收，更觸動了香港固有的遺產

申領承辦制度和程序，甚至細微如市民日後處理遺產時須填寫的表格、哪裏

領取表格、如何填寫、資產負債表應辦理哪一類誓章、在何種情況下可開啟

保管箱，以及保管箱的不同安排應如何處理等程序亦受到影響。這些細節全

是翻天覆地、徹頭徹尾的改變，但卻在市民大眾未經充分討論及不知就裏的

情況下，只因為政府須盡速完成立法，便把條例草案提交本會進行二讀。到

了 6 月中旬，當政府準備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除了決定將稅務局監

察遺產的角色轉移至民政事務總署外，我剛才提到的其他新安排和配套卻仍

然漏洞多多，不清不楚，市民大眾也不太明白其中細節而被蒙在鼓裏。由此

不得不令我們相信，政府根本沒有為取消遺產稅的後果，進行仔細深入的研

究和諮詢。  

 

 主席女士，政府推動有關取消遺產稅的條例草案最令本人不安的地方，

首先是完全沒有考慮廢除遺產稅會把實行了 90 年且長期行之有效的遺產申

領承辦機制一下子連根拔起的後果，繼而是在議員指出其遺漏之處後，政府

仍罔顧徹底諮詢公眾和專業人士、並經深思熟慮後才頒行完整配套公報的需

要。香港人應有更多機會把舊一套和新一套作出比較，並在決定採納新一套

後，有足夠時間根據經修改後的新一套遺產申領承辦制度，就個人的遺產繼

承作出適當的安排。  

 

 政府採取急就章的方式，倉卒處理本來完全忽略了對遺產申領承辦機制

的沖擊的條例草案，並匆匆把條例草案提交本會進行二讀，還把生效日期追

溯至 7 月 15 日，這種只爭朝夕的做法，除了為有關官員的面子服務外，實

在令人大惑不解。  

 

 主席女士，即使到了現在，政府告訴立法會這些仔細的技術性問題已經

解決，但另一個同樣有需要得到充分數據支持的關鍵問題，政府卻仍然未能

提供答案，那就是取消遺產稅後實際產生的經濟效益。我們只聽到“亞太區

卓越資產管理中心”的口號，但卻總是說不出究竟取消遺產稅後，政府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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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麼配套或透過那些策略部署，令香港的收入較 15 億元增加多少倍。這

種說法空洞無物的程度，實在不亞於政府指香港人最終會有普選的說法。  

 

 主席女士，在 2003-04 年度有 80%的遺產稅收入是來自少於三成的個案，

可見遺產稅主要是富有階層繳納的稅種。政府現在對這一羣人慷慨 15 億元，

卻為了 3 億元而對領取綜援人士斤斤計較，又或為了 9 億元而削減公共醫療

開支，難道“福為民開”的政府是這樣行事的嗎？更不要忘記，政府聲稱小

班教學的開支達 31 億元，現在所慷慨的金額已足夠讓一半學生享受更優質

教學了，政府要市民怎樣理解其行為呢？  

 

 主席女士，本人想提醒部分自視為自由經濟擁護者、並以此為理由反對

遺產稅的人士，不少英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其實正是最支持遺產稅的一

羣。真正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是多勞多得、人人享有公平競爭機會的精神，

他們絕不介意要求富有的人繳納遺產稅，因為對於這些真正的自由主義經濟

學者來說，巨額而無須徵稅的遺產，會令富家子弟較其他沒有同等父蔭的繼

承遺產人擁有更大優勢，這樣會令社會競爭趨向不公平。所以，千萬別因為

自己是自由經濟擁護者，便支持政府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女士，要真正從經濟理由評估遺產稅的成效，便不要狹隘地為怎樣

多賺數個銅板而計較，必須真正從促進社會競爭進步和創造社會財富的角度

處理問題。如果我們的社會在面對弱勢社羣時便大談審慎理財，卻拿着公帑

對坐擁巨富者大方慷慨，這不單止是涼薄的雙重標準，更是人格分裂。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反對二讀。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支持撤銷遺產稅。我知道不少反對取消遺產稅的

人也憂慮在稅項撤銷後，香港將失去穩定的稅收來源。他們認為“一鳥在

手，勝過百鳥在林”，既然政府每年在遺產稅上有十多億元的收入，為何要

冒險將它撤銷？撤銷遺產稅後可吸引的投資所帶來的稅收，是否可以抵償取

消遺產稅後所損失的收入呢？  

 

 當然，取消遺產稅的確會令庫房減少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但是，我們

認為不應單單着眼於有關取消遺產稅會影響庫房收入的爭論，而應同時考慮

取消遺產稅對吸引海外投資的作用。取消遺產稅，可向海外和本地投資者傳

達清晰的信息，便是所有投資者，無論來自何地，投資額是多少，也不會因

為遺產稅而導致財富被蒸發，因此可以放心來港投資。只要可以吸引更多投

資，我們不單止可從地產及股票的交易中抽取稅項，如果這些資金是投放在

開設公司方面，我們更可以獲得利得稅的收入，並可能增加香港的就業機

會，這樣將有助發展香港的金融和投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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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認為現在並沒有確實數據證明，在香港取消遺產稅後會吸引大量投

資者來港，我們為何要繼續這項政策呢？正如剛才說過，我們必須讓投資者

知道，香港的政策是鼓勵投資和歡迎投資的。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競爭

日趨激烈的國際投資環境下，保持香港的優勢和競爭力。只要我們確保香港

的競爭優勢仍然存在，那麼從其他渠道收回每年十多億元的稅收並非不可

能。在不嚴重影響公共財政收入的情況下，為香港的投資市場作有力的宣

傳，豈不是更好嗎？  

 

 從理論的層面而言，取消遺產稅可以鼓勵投資，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即使在實際情況下，取消遺產稅也是很好的建議。有人提出可以提高豁免遺

產稅的遺產數額，但無論豁免額有多大，始終會出現一個問題，便是如果遺

產中大部分是不動產，承繼人根本無法籌措現金來繳付遺產稅，這樣對遺產

承繼人公平嗎？強迫遺產承繼人變賣資產是否可以保障其利益呢？此外，如

果遺產中大部分是證券，而計算遺產稅是以死者去世當天的價格作準，但評

稅通常需時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就證券的價格而言，一兩個月的變化可

以很大。如果因缺乏現金而被迫套現，將可能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這種風

險必然令投資者有所顧慮。當然，有人可以利用財務安排成立信託基金等形

式避稅，但這種做法涉及的成本極高，對於只有一千幾百萬元遺產的人而

言，並不實際。  

 

 主席女士，雖然取消遺產稅不能百分之一百確保收入不會下降，但所帶

來的好處和可免除的疑慮卻很多。吸引投資是香港成功的重要支柱之一，我

們何不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要只集中在十多億元的收入，而抹煞了取消遺產

稅所帶來的好處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取消遺產稅。謝謝主席女士。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第二份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取

消遺產稅。我認為這項建議不僅對香港的經濟有裨益，更是一條可為香港帶

來長遠利益的新出路。  

 

 事實上，我代表的香港工業總會和其他數個大商會，在過去數年一直積

極游說政府取消遺產稅。以香港的優勢，包括擁有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達

到世界水平的專業服務，以及高透明度和中英雙語運作的法律制度，實在有

條件發展成為亞太區首選的資產管理中心。如今遺產稅障礙有望清除，只要

進一步強化一些配套設施，例如繼續優化財金界的服務、加強人才培訓等，

我有信心香港會朝着“亞洲瑞士”的方向，成功邁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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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在八九十年代北移，但時至今天，隨着通訊技術的躍進，交通運輸

效率的提升，一些低增值服務已開始從香港境內遷移內地。我在上星期的議

案辯論亦提過，如果物流業處理得不好，便會流失大量職位。當務之急是物

色一些高增值服務的工種，填補流失了的低增值職位，這樣才可以為香港下

一代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取消遺產稅正好為我們創造無數高增值職位，例

如與基金管理有關的職位、基金經理、基金和債券銷售營業員、證券經紀、

會計、財經分析員等，而商業及與房地產有關的行業也會受惠。  

 

 香港擁有不少獨特的優勢，是穩健而多樣化的國際投資市場，並有各種

很好的投資工具如股票、期貨、外匯、債券等供投資者選擇，應可吸引外資

來港投資。由於香港使用中、英文雙語，因此對亞太區內華人的資金尤其具

有吸引力，特別是內地經濟正高速發展，很多人累積了不少財富，要有一個

像香港般的地方，能夠提供穩定、監管嚴明的投資環境及富經驗的專業人

士，為他們管理資產。香港亦正積極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所以撤

銷遺產稅將會加強我們的實力。  

 

 在取消遺產稅後，將會衍生一連串金融服務需求，以及外來固定資產和

財務資產的投資，同時預計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交易量亦必然會上升，

政府庫房將有龐大的印花稅收入，長遠的經濟效益肯定比減少的稅款為多。 

 

 我們期望取消遺產稅會為香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主席女士，我謹此陳

辭，支持議案。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取消遺產稅，但我的論點卻與很多議員不同。

我不相信很多離岸基金和外國投資者在香港投資時，會被徵收很多遺產稅。

我希望政府能提供有關數據，證明這稅項會嚇怕他們，令他們不敢在香港投

資。如果政府不能提供數據，便不能以此作為理由。我支持的理由，卻只是

基於公平的原則。主席，何謂遺產？這是指某人直至他過世時藉畢生的收入

和積蓄，所留下的一筆較大的資金。在他賺取這筆資金時，除非他逃稅或違

法，否則他已向政府繳交了合法的稅款。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在他過世後要

他再多交一次稅，因為這會變成雙稅制，而向某些擁有資產和遺產的人再徵

收稅項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論點有別於其他同事，他們只說會增加這樣

會增加那樣，全部都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第二個論點是，現時很多規模龐大的基金，以至有知識、有智慧的人士

都成立了公司，目的是為了要避稅。主席，我們都知道，就香港的稅制而言，

合法的避稅是可以得到保障，避稅是可以合法的，但逃稅則是非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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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龐大的基金透過本身的管理人才，已能很有效、很完善地保障了它們的

財產和資產。在這情況下，既然無法對很多擁有遺產的人徵收遺產稅，但卻

要部分人繳交這稅項，這是另一種不公平的情況。所以，可見是不公平的話，

便沒有理由要繼續執行。我堅信，很多市民不會斤斤計較藉着這 15 億元、

在不公平情況下徵收得的遺產稅中能夠得到多少福利，他們所希望的，是政

府能夠在其他各方面有穩定稅收和固定收入，以維持整體社會的運作。所

以，我對於剛才部分同事所提出的論據未敢苟同。  

 

 我很希望指出，取消遺產稅不會即時令香港變成一個所謂的金融中心或

天堂。政府在不論是政改或其他各方面均應拿出誠意，與立法會議員及社會

各界真真正正討論和研究日後的政策實施；不可以說只要取消遺產稅，香港

以後的投資環境和各方面便會變得非常好，這些說法是要有正式數據來支持

的。當然，我堅信這是會有正面的回應，但過分的一廂情願是誤導市民。  

 

 主席，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15 億元並非一個小數目，但基於香港的

不健全制度，賣地始終是香港最大的收益。賣出一幅土地已能夠賺取 100 億

元的收入，根本已相等於六七年內的遺產稅收益。我們更期望政府在取消遺

產稅的同時，能更好地保障香港市民的資源，其中包括西九龍的土地。  

 

 我發言支持這項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剛才《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關注組”）兩位成

員，包括吳靄儀議員和梁家傑議員均已發言。吳靄儀議員解釋了關注組的立

場，即就現階段而言，我們是反對取消遺產稅的。  

 

其實，我想作出補充及說得再詳細一點。我們覺得最好的做法並非取消

遺產稅，而是改革遺產稅的稅制，特別是就兩方面進行改革，一方面是將現

時 750 萬元的門檻改為 2,000 萬元，另一方面是考慮現時徵稅的方法是否有

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很可惜，經徵詢立法會其他同事的意見後，我們未

能取得足夠票數支持將遺產稅的門檻由 750 萬元改為 2,000 萬元，所以，在

這情況下，我們認為即使提出修訂也不能取得足夠支持，因而放棄了這做法。 

 

主席，現時《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清楚訂明，我們要力求收支平衡和

避免赤字。當財赤問題尚未解決及當我們仍在辯論如何能擴闊現時非常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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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基時，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取消這項已經實施 90 年，並且十分穩定的

稅項。當然，很多人也提到，對整體稅收而言，遺產稅只佔很小部分，但事

實上，這部分每年也為我們帶來 14 億至 15 億元的穩定稅收。剛才梁家傑議

員表示，政府說推行小班教學 1 年的支出為 31 億元，事實並非如此，其實

並沒有需要 31 億元那麼多。所以，以現階段來說，即政府在削減開支的時

候，取消這筆 14 億至 15 億元的稅收，並非適當的做法。  

 

政府提出，取消遺產稅有 3 個主要理由：第一，吸引外資；第二，遺產

稅並非公平的稅項，因為一些有錢人可以避稅；及第三，遺產稅手續繁複，

令很多中產人士周轉不靈。主席，我想討論一下政府提出的這 3 個理由。  

 

第一是吸引外資。政府說取消遺產稅可以吸引外資，鞏固香港作為金融

中心的地位，但這理據沒有足夠說服力。其實，很多同事亦已說過，究竟政

府取消遺產稅後可以取回多少收益呢？相對於將損失的 15 億元收入，取消

這稅項後可得回多少？主席，我的立場不是着眼於這一點，我也無須由政府

告訴我們日後的收入究竟會增加多少，政府只須解釋現時有甚麼人本想來香

港投資，但卻因為遺產稅而不來投資。究竟政府取消遺產稅後可以吸引哪類

人士來港呢？我只是提出這問題，我也沒有問政府究竟收入會增加多少，但

政府仍然未能清楚告訴我們有哪類人士會因為香港取消遺產稅而來港投資。 

 

其實，大家只要想一想便會知道，政府提出能吸引更多外資來港的這個

理據，與政府的第二個理據，即這稅項不公平，根本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

的，因為政府一方面告訴我們，遺產稅會窒礙投資者來港，另一方面，卻告

訴我們遺產稅很不公平，因為有錢人全部能逃避這稅項，所以根本無法向那

些有錢人徵收這稅項。如果有錢人能夠逃避這稅項，他們又怎會因為香港有

遺產稅而不來港投資呢？  

 

眾所周知，以離岸公司名義購買房地產或炒賣股票的做法非常普遍。加

上現行制度根本無須以私人名義持有股票，所以，取消遺產稅並不會促使更

多海外人士投資香港房地產或香港股票。一個地方能否吸引投資，主要原因

不在於有沒有遺產稅，而是視乎這地方是否一個資金集中的好地方，當中有

很多可供考慮因素，包括有否完善的法治，這地方的辦事效率，有否優良的

文化、良好的環境和公平的法制，以至有否民主制度等，這些都是能夠吸引

或窒礙投資者的因素，足以令投資者決定是否將大量資金投入本港。從經驗

所得，香港經常在國際層面與別人競爭，但很多人投資時其實未必單單考慮

香港，而是一併考慮數個地區。有些地區有遺產稅，一些則沒有，所以，以

一筆資金或某個基金準備投資時，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不會單單因為個別

地方徴收遺產稅便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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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剛才吳靄儀議員已經提及，我會引述一些學者的意見。香港大學

有一位教授 Andrew HALKYARD 及其助手 Wilson CHOW 就取消遺產稅的問

題撰寫了一篇論文，詳細講述他們在深入研究後，發現根本沒有足夠證據證

明取消遺產稅會吸引外地人來港投資。這位 Andrew HALKYARD 教授獲稅

務聯合聯絡小組委託，進行以“Hong Kong Estate Duty：A Blueprint for 

Reform”為題的研究。他的論文亦已提交法案委員會。  

 

他說有些人辯稱遺產稅妨礙香港自由貿易、投資和資本的流動，倡議取

消遺產稅。他的論文探討有關此議題的論點和諮詢文件所載建議，得出的結

論是目前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取消遺產稅。他根據有關稅收的 6 項原則作出考

慮。他提到遺產稅署在 1997 年年底進行非正式的個案調查，評估遺產稅有

否助長資產調離香港，得出的意見是沒有資料顯示遺產稅助長把資金永久或

長時間調往離岸。他又引述 1998 年 3 月 10 日遺產稅署署長的信，信中表示

“有意見認為遺產稅助長把資產大量和永久調離香港，我們不表認同”。此

外，他又作出一些比較。正如很多同事所說，有些地方有遺產稅，有些地方

則沒有。在比較過這些地方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根本不能說沒有遺產稅的

地方便會成為金融中心，或有遺產稅的地方不會成為金融中心。他舉例說明

印尼和泰國並沒有徵收遺產稅，但也沒有像香港般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因此，他引證投資決定大多數不是取決於有否遺產稅。他也引述香港銀行公

會在過去 10 年來進行的非正式研究，顯示存款人不在香港的金融機構存款，

遺產稅並非主要因素。  

 

 再說政府提出的另一理由。政府指遺產稅是不公平的稅項，剛才詹培忠

議員發言時已提及這點。其實，是否公平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我經常感到很

有趣的是，一些中產人士說一些有錢人不用繳交，那便是不公平；但對草根

階層來說，他們卻認為中產人士最少比他們富有，為何要中產人士交稅，中

產人士卻說不公平呢？其實，在眾多稅項中，遺產稅可算是最公平的一種，

因為相對於其他資產擁有人在生時所徵收的稅收，遺產稅對他的影響是最小

的，只是在他死後才徵收一次而已。雖然徵收遺產稅未至於可解決社會貧富

懸殊的問題，但也可增加社會資源，減低貧富懸殊惡化的機會，這才是公平。

再者，遺產稅之中有很多保障遺產承繼人的措施，例如死者生前所居住或與

配偶居住的物業可獲豁免，評稅總值設有 750 萬元免稅額，當中亦只包括死

者在香港的資產。因此，這門檻絕非過低。  

 

何俊仁議員剛才說，甚麼人最終須繳交遺產稅呢？便是那些不懂得如何

避稅，又或資產不夠多，避稅的成本效益不夠高的人。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很多人其實十分富有，由手指罅漏出來的錢，即使不算是沒有避稅的小部

分，其價值也高得驚人。根據稅務局紀錄，大部分海外人士繳稅個案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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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便是銀行存款和首飾。為甚麼呢？那是因為有些資產是不可能完全避稅

的。大家看一看，2003-04 年度有 31 宗海外遺產稅個案，每宗個案的遺產淨

值是 3,300 萬元，在避稅如此容易的情況下仍可徵收 3,300 萬元，而這些錢

對他們來說只屬“零錢”，又或只是女士或男士的首飾而已，所以，大家可

以想像，如果取消遺產稅，只會令這些絕對有能力支付遺產稅的人得益。  

 

保障中產人士是政府的第三個理據。這論點可以分兩部分來說。第一，

政府說手續繁複，但根據稅務局的數字顯示，遺產稅是最有效率的稅收，所

涉及的費用佔收入的百分比是所有稅收之中最低的。同時，我亦想指出，根

據稅務局提供的數字，2002-03 年度和 2003-04 年度分別只有 8 宗和 16 宗應

課稅個案涉及凍結資產。假如遺產受益人欲將部分資產解凍，亦可向當局申

請臨時清妥證明書。當局同時在文件中指出沒有得悉有任何因業務帳戶遭凍

結而被迫結業的個案。在一般情況下，大部分個案的遺產受益人也可以動用

豁免繳付遺產稅的其他資產，例如退休金、人壽保險收益、銀行帳戶等繳付

遺產稅，所以不會因此而陷入經濟困難。  

 

至於稅收的程序，從政府於 2003-04 年度的服務承諾可見，就簡單和無

須徵稅的個案，只要不涉及物業或私人公司股份，九成以上的個案可在 6 星

期內解決。如果個案涉及物業或私人公司股份，則九成九以上的個案可在 6

個月內辦妥。至於複雜和須徵稅的個案，八成可在兩年內辦妥。由此可見，

大部分個案也沒有遭受不適當延誤或因為沒有有關的證明書而受影響。不

過，我們仍非常願意進行討論，例如譚香文議員剛才提到一些關於股值的問

題，我們絕對願意討論如何能夠改革稅制，令它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但

即使把影響減至最低，任何稅收也會對市民構成一些不便的。然而，基於我

以上所說的，關注組覺得不應在現階段按政府建議完全取消遺產稅。  

 

政府說香港大部分是中產人士，而財政司司長上次告訴我們，七成港人

的評稅總值均是 2,000 萬元以下的，但政府說的話永遠只說一半，因為只要

大家看看附表，在 2002-03 年度，評稅總值在 2,000 萬元以下的個案所繳交

的稅款只有 17%，個案的數目則佔 67%；但 2,000 萬元以上的個案數目佔 32%，

所涉及的稅款卻佔 82%。同樣地，在 2003-04 年度， 2,000 萬元以下的個案

數目有 68%，但所涉稅款則只佔 22%；以個案數字來說，2,000 萬元以上的佔

31%，但稅款則佔 77%。所以，我們覺得，綜觀種種因素，以現階段而言，最

公平和穩妥的做法應該是將 750 萬元調至 2,000 萬元。可惜我們未能得到立

法會大部分同事的支持，而且還要就此進行分組點票，所以，我們惟有放棄

這做法。  

 

基於以上所述，我們反對二讀《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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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政府早前公布取消遺產稅，給人的感覺是來得突然，亦

反映出政府的理財哲學混亂，讓人覺得政府所採用的是“斬件式”和“心血

來潮式”的理財方法，即突然想起，便馬上推行。  

 

政府說香港的稅基狹窄已經說了很多年，我們因此要尋求擴闊稅基的方

法，特別是要尋找一些既穩定而又可靠的稅收來源。很多議員已經說過，遺

產稅實施了多年，為香港帶來穩定可靠的稅收，而且成本和行政費用亦低。

政府在檢討是否設立銷售稅時，突然公布取消遺產稅，實在令人猜不透政府

在想些甚麼。  

 

我作為從地區出身、經常接觸基層市民的議員，對於政府突然說要取消

每年十多億元，甚至二三十億元的稅收，感到極端憤怒。政府早前因為財政

問題，將公務員人數壓縮至 16 萬人，低層公務員被政府斬至“雞毛鴨血”、

綜援又被削減；我們經常強調的很多新市鎮工務工程計劃，例如我經常提到

的天水圍  ─  該區要興建體育館、泳池、運動場  ─  卻因為財政問題致

令落實遙遙無期。兩個前市政局原先決定興建的工務工程計劃，包括天水圍

的中央圖書館和室內運動場，應該在 2005 年落成，但基於財政理由，一下

子便押後到 2009 年才動工，即要待東亞運動會結束，政府花光所有錢後才

興建天水圍的中央圖書館、游泳池和體育館，有關計劃的預算開支為 5 億元。 

 

對於基層市民、那些被政府放逐至邊疆的市民，期望生活上有一些調

劑，但民政事務局表示沒有錢，康文署署長亦說不會將計劃放在較優先的次

序，計劃的落實因而變得遙遙無期；居民只有繼續苦等，因為政府說沒有錢，

但對於每年原本收取的十多億元收入，政府竟然可以一下子說不要。政府如

何能向基層市民交代？特別是向那些因為政府有財政壓力而受苦、受難、受

害的居民交代？司長和局長今天也在席，希望他們督促一下屬下人員。政府

不要慷他人之慨，基於某些理由而說不要那些錢，但另外一些部門則說沒有

錢提供服務，令市民受難、受災、受害，還要繼續容忍着苦楚。  

 

如果這個政府不是理財哲學混亂，左手不知右手在幹甚麼，前面不知後

面在幹甚麼的話，我真的不知道 3 司 11 局的合作和默契何在。我早前向馬

局長表示，天水圍的情況真的沒有理由會是這樣的，馬局長很認真地對我說

已撥款給政策局，該局亦似乎有盈餘，只是該局不肯撥款建設而已。麻煩財

政司司長看一看究竟康文署，特別是民政事務局為何在有所謂充分財政資源

的情況下，仍然要這麼多市民受苦、受難、受災？這是與政策局之間的理財

態度和處理手法分割有關。我不知道何局長是否經常每晚最少要出席 6 個宴

會，因而沒有時間到天水圍看一看居民的苦況  ─  何局長今天不在席。所

以，我看到這些情況便感到憤怒，說着也令血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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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說回遺產稅問題的本質，其中是有畸怪的地方。遺產稅是甚麼呢？

那是施加予一些很忠誠、很願意留在香港建設的人身上的懲罰；那些“能

幹”又所謂“聰明”的人，特別是那些很富有的人，包括會議廳內一些既富

有而又聰明的成員均懂得如何逃避遺產稅。換言之，富有而又聰明的人是無

須繳交遺產稅的；沒那麼聰明而又較忠誠，並以香港為家的人，稍不為意、

在未有計劃或遲了計劃的情況下去世後便要繳付遺產稅。這制度好像是要懲

罰一些忠誠的人。  

 

當然，剛才反對這項條例草案的同事已提出很多數據，他們應該再提供

多些數據，以顯示香港最富有的那些人究竟有多少物業和資產是透過避稅而

有機會避過遺產稅的，我相信人數可能佔香港富豪榜沒有九成也有八成；但

如果說這制度是懲罰忠誠的人，似乎又不正確，對嗎？  

 

因此，主席，我會從兩個角度看這問題。從整體財政或理財方面，我強

烈反對放棄這十多二十億元的收入。當然，即使仍有這十多二十億元的收

入，何志平局長可能也不會向天水圍撥款興建圖書館和泳池。局長可能會利

用該收入來舉辦東亞運動會，原先可能只撥款 10 億元，既然現在多了十多

二十億元，他便最終會多撥二三十億元給東亞運動會也說不定。由於要舉辦

東亞運動會，政府本已撥款 3 億元改建將軍澳運動場，局長現時可能會更揮

霍，結果演變成第二個維港巨星匯也說不定。因此，即使收入增加也未必是

好事。不過，從整體理財哲學而言，對於一下子每年減收十多二十億元的稅

款，我是不能夠接受的。  

 

可是，從遺產稅的本質來看，我亦看到取消這稅項背後的理由，特別是

我覺得中產階層這數年來也沒有受到政府甚麼恩惠。經濟不景時收入減少，

經濟一旦好轉又要加稅，而我們又看不到政府在有錢時，能惠及中產人士。

當然，亦有部分富豪會受惠，很多富豪一時不為意，又或許沒想到自己那麼

快便去世，在避稅方面尚未做足工夫，以致要繳交一大筆稅款。可是，不少

中產人士會因為取消遺產稅而受惠。我覺得，政府以至這個議會其實欠下香

港中產人士很多債，因此，不論在人情上或感性上，以社會資源分配或再分

配來說，也應該向中產人士提供一些得益。  

 

另外一點是有關追溯期方面的問題。這條例草案未能在上個立法會會期

獲得通過，當然是因為有很多資料、數據和討論還未足夠。既然今次的條例

草案在延誤後會獲得通過，而人是不能選擇何時死亡的，所以政府也應為一

些逝世港人提供一些恩惠。我覺得，將法例的權力追溯至今年 7 月，在感情

上或人情上，也能為一些香港人帶來一點恩惠。因此，主席，我會在條例草

案二讀和三讀時投棄權票，而就追溯期而言，我支持政府的建議。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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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本來不打算發言，但聽過很多議員對遺產稅所發表的

言論後，我也想說幾句話。  

 

 首先，剛才陳偉業議員說這是突如其來的建議，但我想說的是，最少就

自由黨而言，憑我記憶所及，我們每次與財政司司長會面討論下個財政年度

的措施時，差不多都會提出削減、取消或寛免兩項稅項，一是遺產稅、另一

是紅酒稅。我相信我們最少曾向 3 任的財政司司長提出過這建議，如果取消

遺產稅的建議今次可獲通過，我們下一次討論時將可能少了一個話題，不

過，我們仍會繼續提出寬減紅酒稅的建議。所以，我認為這項取消並非突如

其來的事。  

 

 剛才開始辯論時，李卓人議員批評說預計會損失的 15 億元是實實在在

的，我承認這些損失是實在，是真的有數可計的，而我們所得回的卻是很空

泛。我想提出的是，事實上，香港在很多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的，然而，儘

管是空泛，我們仍須考慮是否在另一方面會對香港有好處。如果從較宏觀的

角度來看，每當我們問香港有甚麼優勢，說來說去便是香港有 4 個支柱行業，

分別是樓宇買賣、旅遊、金融及進出口支援服務，但這 4 個支柱行業當中也

有潛在危機。我們經常聽到物流業人士說他們擔心日後會被深圳或其他地方

取代，當中真的有此危機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能心存倚賴，如果我們不鞏

固這四大支柱，危機永遠也會存在，四大支柱不可能永遠都把香港的經濟、

生活、財政等支撐着。從事進出口支援服務的人也曾表示，既然生產線北移，

將來的保險、進出口信貸等會否隨着貨物的走向而流失呢？我不知道，但有

人是深表關注的。  

 

 旅遊業方面，有人說迪士尼樂園是一支強心針，但我們必須加強及進行

更多工作，切勿失去這地位。當然，旅遊業不會這麼容易流走，因為是不會

將迪士尼搬往別處，太平山是搬不動、港口也是搬不動的。然而，在金融服

務方面，我們卻面臨很多挑戰，經常有人說上海將來會怎樣怎樣，亦有人問

上海會否取代我們？要保持某地方的相對優勢，即我們所說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便應看看該地方是否有一些東西是別人沒有，而是它獨有的。例
如，我們有一個流量極大的機場，我們是一個航空樞紐，可能便保得住空運

方面的優勢。旅遊業方面，我們有迪士尼樂園，是鄰近地區沒有的，這是我

們獨有的優勢，令人覺得我們所擁有的，是鄰近地方沒有的。但是，有些情

況則是其他地方有而我們沒有的，例如遺產稅。很多關注這方面的人會認

為，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遺產稅，唯獨香港沒有，而這信息是會吸引一些人

的，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單單說損失了 15 億元，不知可怎樣取回。雖然

我不屬於金融界，但我十分相信這樣做會增強香港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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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若薇議員剛才說她曾向政府查詢甚麼人會把錢帶來香港投資。我不知

道政府會如何回應，但我曾經在一次午餐會上得到一些信息。我當時正坐在

某南亞國家商會的主席旁邊，田北俊議員剛才也有提及這個國家。他問我遺

產稅一事有何發展？他說他收到自己國家數以百計的查詢，又問何時會通過

取消遺產稅，如果真的通過，他國家的人認為很值得把金錢調到香港來。我

問他，如果有立法會議員不知道有這樣的情況，或想有多些瞭解，他是否願

意到立法會來告知大家他真的收到這樣的信息呢？他說可以。不過，後來法

案委員會並沒有邀請其他人士提供意見，以證實只要取消遺產稅，外國人便

會把金錢調來這裏。那麼，他們把錢調來這裏做甚麼呢？我想不外乎是買房

地產、買股票，可能也會把錢存入銀行。在香港，買房地產是要付印花稅的，

無論以甚麼名義購買，買家也要付印花稅。買賣股票會對金融市場有利，又

或這些公司賺錢時也要付稅。我相信對香港整體的得益，甚至政府庫房最終

的得益，均會超過目前短期內和表面上看來、也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會損

失的 15 億元。我相信，雖然現時可能只是紙上談兵，但若干年後如從外地來

香港的存款和投資真的出現突破性的增長，我相信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肯定

有一部分增長是與取消遺產稅有關的。  

 

 對於剛才數位議員，包括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和李卓人議員提出的

意見，我有不同看法。雖然他們都是泛民主派，但我們自由黨其實並不一定

持與泛民主派不同的觀點。我很同意李永達議員剛才所說，現時的確很難作

出準確預計，但從宏觀角度考慮，這是值得做的。因此，他們還是勉強接受

和支持。我認為有時候，我們不應只從單一的角度來看事物，又或微觀地計

算到能得到益處後才去做某件事，因為這不是一盤生意，而是關乎香港的整

體利益。說到那 15 億元，以遺產稅的稅率計算，如果所徵得的稅款為 15 億

元，那麼徵稅的基數大約是 80 億至 90 億元。在香港，我相信每年去世而須

繳付遺產稅的人的財產一定遠超過數十億至 100 億元。為何政府所徵得的稅

款這麼少？這顯然是政府未能有效地徵收遺產稅，因而不能收取得所應收取

的數額。政府在這方面的效率是很低的。  

 

 因此，我與自由黨其他議員十分支持通過這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因為我有很多同業來電或在

與我會面時，要求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他們亦請我向財政司司長致謝。他

們認為財政司司長近年也沒有甚麼佳作是有利予業界的，當前這項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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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算令他們受惠，雖然他們未必能親身受惠，但最少他們的後代也能受

惠，所以算是不錯的措施了。  

 

 此外，我想談一談葡萄酒稅，因為這稅多少也跟這項條例草案有點關

係。一如取消遺產稅的情況般，當政府願意少收數億元的葡萄酒稅時，本港

可能便會成為亞洲葡萄酒中心，本港周邊相關的生意、賣酒額也會隨之增

加，屆時政府可以多收的利得稅，可能較其徵收葡萄酒稅所得的收入還要

多。因此，待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希望司長來年可以同一個理論和同一

個邏輯應用於葡萄酒稅方面，屆時他可能發現另一方面的稅收會大大增加。 

 

 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遺產稅條例》（第 111 章），以落實在

2005-06 年度財政預算案所提出有關取消遺產稅的建議。  

 

  我謹在此向《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

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及其他委員致謝。他們對條例草案提出了許多寶貴

的意見，令條例草案得以在今天恢復二讀。  

 

  政府在去年曾就應否取消遺產稅徵詢公眾的意見。總體來說，意見傾向

支持取消遺產稅。支持取消遺產稅的人認為，雖然該稅項的原意是就較富裕

的人的遺產徵稅，但實際上那些人可能已透過各種方法避稅。支持的人認為

遺產稅的避稅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要堵塞這些漏洞絕不容易。我們

亦認同遺產稅不公平之處，在於大部分繳納該稅項的人並非屬於社會上最富

裕和累積了最多財富的人。此外，有意見認為由於遺產稅評稅需時，以致有

些市民，包括經營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人，可能因為資產在評稅期

間被凍結而導致資金周轉不靈。他們亦可能因為需要現金繳納遺產稅而須變

賣資產，以致出現經營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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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建議取消遺產稅，除了要消除以上因為徵收和執行該稅項所引致的

不公平和障礙外，另一項重要目的，便是透過取消遺產稅，進一步促進香港

成為一個重要的資產管理中心，而並非如吳靄儀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剛才所說

是為了惠及富裕的人。我們相信取消遺產稅可增加香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令更多人包括本地及外地投資者在香港持有資產。此舉將可吸引更多公司和

專才來港，帶動更多資產管理業務在香港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使香港成為

更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亞太區內其他地方，包括印度、馬來西亞、新西蘭及澳洲已在近 20 年

先後取消遺產稅。在歐洲，意大利及瑞典亦已取消該稅項。美國眾議院也剛

於本年 4 月 13 日通過法案，永久取消遺產稅，有關法案已提交參議院審議。 

 

  金融業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其直接經濟貢獻佔本地生產總值超

過 12%，而資產管理業務則為金融業重要的一環。 2004 年，香港基金管理業

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約為 36,200 億元，其中海外投資者的資金佔 63%，達

22,700 億元。現時香港已是亞洲的主要資產管理中心，但在全球的資產管理

業務中，本港的市場佔有率仍相當低。在當前亞洲資產管理業務快速增長的

時期，香港應採取積極進取的措施，擴大這些業務的規模，鞏固競爭優勢。

反之，如果香港不採取果斷的措施以抗衡來自其他金融中心的競爭壓力，香

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和區內市場的佔有率可能會萎縮。取消遺產稅將會為進

一步開拓資產管理業務移去一個主要的障礙，為未來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

件，這實在是機不可失的。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有法案委員會委員建議政府應量化取消或寬

減遺產稅對經濟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研究應否取消遺產稅時，亦參考了

一些外國的經驗。新西蘭自 1993 年開始取消遺產稅；新加坡則在 2002 年開

始豁免非以本土為其居籍的人繳納遺產稅。資料顯示上述地區在引入有關措

施後，當地的資產管理業所管理的資產總值及直接外來投資額皆有顯著的增

幅。當然，管理資產額和直接投資額的變動，還受多種因素影響。  

 

  另一方面，取消遺產稅亦有助縮短遺產認證程序所需的時間，惠及普羅

大眾及中小企。現時，因遺產認證手續而涉及的資產凍結一般為期 4 個月至

4 年。當中，由遺產稅署接獲遺產申報誓章起計，評稅工作一般需時 6 個星

期至兩年。舉例來說，在 2003-04 年度，該署共完成了 15 620 宗遺產稅個

案的評稅工作，當中只有 258 宗（即 1.7%）屬應課稅的個案。雖然就大部分

沒有土地物業和業務的簡單獲豁免個案而言，評稅工作一般均可在 6 個星期

內完成，但較複雜的個案的評稅工作，則大多數需時 6 個月或以上，而當中

有 169 宗個案更需時兩年以上。這些個案佔該年度應課稅個案的 41%。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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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後，由於無須再作評稅，資產凍結期可相應縮短，有助紓緩遺產承繼

人可能面對的資金周轉問題。  

 

  有委員認為若實施其他建議，例如調整遺產稅的免稅額、簡化評稅程序

或加強防止避稅條文等，可減低遺產稅對大眾及中小企的影響，以及減少富

裕的人避稅的情況。我要強調一點，取消遺產稅並非單純是一項稅務寬減，

而是一項對香港金融業以至整體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性投資，其他建議均不

能達致這個目標。  

 

  有意見認為取消遺產稅是“劫貧濟富”的做法。事實上，經驗顯示大部

分 (68%)須繳納遺產稅的個案，其扣除豁免後的遺產值均在 2,000 萬元以下。

由此可見，因取消遺產稅而受惠的中小企及中產階層人士，會較那些非常富

裕的人為多。  

 

  剛才有數位議員表示擔心政府在失去遺產稅這項收入後，會影響其投入

民生如福利項目的資源，我想指出，雖然取消遺產稅會令政府的收入每年減

少約 15 億元，但我們預計取消遺產稅可令香港的金融資產及地產市場的投

資增加，從而為政府帶來更多印花稅和其他稅收。由於資產管理業能帶動其

他金融活動及一系列專業服務等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其他行業亦會間接得

益，估計可對社會帶來不少經濟利益，廣大市民亦會受惠。政府一向非常重

視民生的課題，投入教育及社會福利等項目的資源亦非常龐大。我們一定會

貫徹這方面的政策，因此，取消遺產稅並不會影響政府投入民生項目的資源。 

 

  所謂不進則退，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香港要有遠大的目光，敢於及早採

取改革措施，以鞏固並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我希望各位議員

為香港的整體長遠發展想，支持取消遺產稅。  

 

  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有關在取

消遺產稅後實施的遺產承辦程序和相關事宜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們多謝議

員的意見。當局已採納了議員所提的大部分建議。  

 

  一向以來，遺產稅的評核程序與遺產承辦的程序環環相扣，不僅有效地

保障了政府的稅收，同時也間接為遺產受益人在遺產權益方面提供保障。在

草擬條例草案時，當局已經考慮到即使遺產稅將會被取消，也不應令遺產受

益人以往在法律上所得的直接或間接的保障有所削弱。在法案委員會審議

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委員同意這種做法，更建議條例草案應在更多方面保障

遺產受益人的權益。我們也就條例草案及有關事宜分別諮詢了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銀行公會等組織，並曾經與律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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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銀行公會的代表進行多次會議，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我亦在此代表政

府感謝這數個公會給予政府的支持。為了更充分、全面地保障遺產受益人，

我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系列修正案及新增條文，其中相當

部分是採納了法案委員會、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及銀行公會提出的建議的，其

餘修正案則旨在改善條例草案的條文，使整個保障遺產受益人的法律框架及

配套機制更為妥善。  

 

  我想花點時間，扼要講述這個保障遺產受益人機制的數個重點。  

 

  第一，我們建議新增一些刑事條文，以阻嚇任何人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

理辯解的情況下擅自處理遺產。現行法律所設的擅自處理遺產的刑事條文，

即《遺產稅條例》第 23 和 24 條，旨在保障稅收，我們建議在遺產稅取消後，

在《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加入條文，把擅自處理遺產定為刑事罪行，

以保障遺產受益人的權益。  

 

  第二，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及律師會對於遺產稅取消後，如果不設遺產清

單的規定，可能削弱現行法例對遺產受益人既有的保障的憂慮，我們同意強

制規定遺產代理人擬備財產的清單。我們建議遺產代理人申請遺產承辦書

時，必須向遺產承辦處提交核證誓章，並夾附一式兩份經由遺產代理人宣誓

作實的資產負債清單作為證物。該清單的一份複本會夾附於由法院發出的遺

產承辦書內。這樣，遺產受益人及有關人士便可以通過夾附於遺產承辦書內

的資產負債清單，瞭解有關死者遺產的資料。在此，我重申，遺產承辦處或

任何政府機關都不會就遺產代理人擬備及提交的資產負債清單內容作出審

查。  

 

  第三，為了確保死者家屬或遺屬能在缺乏金錢而又有急需的情況下，得

以處理死者的後事或維持遺屬的生活，我們建議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權力，

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授權從死者的銀行戶口發放款項，以支付

死者的殮葬費用和應付死者生前受養而又在遺產中享有權益的人的生活開

支。  

 

  第四，我們將設立一套機制，方便遺產代理人及受益人在法院未發出遺

產承辦書前，開啟死者生前租用的銀行保管箱，檢視箱內的財物、取走存放

於箱內的遺囑，並強制規定檢視保管箱的人在某些情況下須擬備物品清單。

在法例許可的情況下，遺產代理人及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也可取走

存放於箱內的文件或物品。這套機制不單止適用於個人租用的保管箱，亦適

用於聯名租用的保管箱，不論有關保管箱的租用條款是否包括銀行與尚存租

用者的特定安排。就開啟保管箱的各項細節，我們特別跟律師會和銀行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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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了多次會議及書信往來，達致各方面均可接受的建議。我們相信這套新

設立的機制，可以處理所有就保管箱而言可能發生的情況，平衡遺產代理

人、死者遺屬，以至與死者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等各方的權益。  

 

  第五，有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在申請遺產承辦書的制度更新後，有

關擅自處理遺產的新訂條文會令遺產代理人必須申請遺產承辦書。委員知悉

《遺產稅條例》第 24(3A)條訂明，小額遺產的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可免

受擅自處理遺產條文的約束，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加入類似的豁

免。有見及此，我們建議在條例中加設一個豁免處理小額遺產人士的刑事責

任的機制，藉以在保障受益人的權益和避免為遺產代理人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之間取得平衡。日後，有關遺產代理人可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誓章，聲明

死者遺產總值不超過 5 萬元，而且只是純粹包括金錢，並列明細節。如果誓

章一切妥當，民政事務局局長便可發出確認通知書。憑着這份確認通知書，

遺產代理人或處理遺產的第三者在處理夾附於該通知書內清單所列的財產

時，將可免受有關擅自處理遺產的新訂條文所約束。如果銀行在遺產代理人

出示民政事務局局長發出的確認通知書後，便向他發放死者的存款，遺產代

理人或會認為沒有必要向遺產承辦處申請以簡易方式管理遺產或申請遺產

承辦書。  

 

  如前所述，為了確保死者的家屬或遺屬不會因遺產稅取消及相關程序而

受到影響，條例草案及我們將會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會賦權

民政事務局局長執行以下數項職能，以利便市民大眾處理遺產：  

 

(一 ) 發出支用款項證明書，以支付死者的殮葬費用及向在死者生前受

養並於有關遺產中享有權益的人支付生活費；  

 

(二 ) 發出有需要檢視銀行保管箱證明書，並派公職人員見證檢視保管

箱的過程，以及在檢視證明書持有人在擬備物品清單過程中認為

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  

 

(三 ) 發出自銀行保管箱取去物品的授權書；及  

 

(四 ) 發出確認通知書，確認收到遺產代理人提交有關遺產總值不超過

5 萬元而只包括金錢的誓章。  

 

  現時，稅務局局長通過轄下遺產稅署執行其在《遺產稅條例》下的各項

職能，包括相關的行政安排，當中不少都與建議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新職

能相類似。為了確保交接暢順，以及為市民提供方便，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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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43 條，以行政方

式把新職能轉委稅務局局長執行，預計為期 1 年。與此同時，民政事務局亦

正着手籌備新的遺產專責小組，以便將來從稅務局接手履行有關職能，而大

部分現時服務稅務局遺產稅署的員工，將會轉為服務民政事務局新成立的遺

產專責小組。  

 

  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有委員詢問政府會否就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接手

的服務徵收費用。正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解釋，政府在實施“用者

自付”的原則時，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接受程度，以

及其他政策考慮等。由於日後執行的擬議工作並不多於目前由稅務局執行的

工作，因此，我們認為在徵收費用方面維持現有安排會較為恰當，即當局不

會就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執行的有關職能徵收費用。我們承諾會在新安排運

作一年後作出檢討，並在適當時候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考慮到一些有關機構和人士（例如銀行和律師等）須就遺產承辦及有關

事宜的改變作出相應準備，我們採納了銀行公會的建議，把條例草案的生效

日期訂為條例草案刊憲後的 3 個月。如果某人在條例草案生效日期當天零時

零分或之後去世，他的遺產將無須繳付遺產稅。此外，我們建議條例草案將

具有追溯效力，在該條例生效後，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但在條例草案

生效日期之前去世的人的遺產，如有關遺產的評估總值超過 750 萬元，當局

只會對遺產徵收 100 元的象徵性稅款，多繳的遺產稅將獲退還。徵收象徵性

稅款會確保所有提述實際收費或繳付遺產稅的現行法律條文和法律文件均

不會受到質疑。  

 

  為了盡量令遺產代理人及有關的人不會受到上述改變的影響，我們亦會

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就各項申請承辦遺產的新安排向公眾作出宣傳。我們會

印刷簡介小冊子，並透過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各死亡登記處、稅

務局遺產稅署及遺產承辦處派發。我們也會向傳媒發放新聞稿及簡介背景資

料，並向銀行公會及律師會介紹有關申請遺產承辦書及開啟保管箱等的新程

序及新安排。  

 

  主席女士，吳靄儀議員剛才發言時指政府推行取消遺產稅建議的手法不

正當，我想指出，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有部分委員對建議有所保

留，但大部分委員均支持政府取消遺產稅的建議，並希望有關條例草案得以

盡快落實。我希望澄清一點，在 6 月時，政府是在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於 7

月恢復二讀的情況下，向內務委員會提出建議的。政府絕對  ─  絕對  ─  

尊重議員對條例草案的意見，今天，我們就民政事務局提出的各項有關遺產

承繼程序的建議，均可以看到我們對各位議員的意見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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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法案委員會已表示支持恢復二讀條例草案。我謹請各位議員

支持《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吳靄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argaret 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吳靄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國寶議員、李華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

華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馮檢基議員、方剛議

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

力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鄭經翰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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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吳靄儀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李鳳英議員、余若薇

議員、王國興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

對。  

 

 

陳偉業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5 人出席， 42 人贊成， 11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5 Members present, 4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1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REVENU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BILL 2005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5 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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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第 1、 5、 11、 12 及 14 至 19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6 至 10 及 13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予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建議中對第 2、6 及 13 條的修正是一些文字上及技術性的修訂，條例草

案第 7 及 8 條擬議在《無爭議遺囑認證規則》加入新訂條文第 24A 及 49AA

條，規定司法常務官須向稅務局局長提供若干資料，以便實施《稅務條例》。

我動議修正第 7 及 8 條，以清晰指明有關規定，只適用於條例生效日期當天

或之後去世人士的遺產。  

 

 此外，由於我們將建議另外加入新的第 24A 及 49AA 條，我建議將原擬

的第 24A 及 49AA 條重編為第 24B 及 49AB 條，我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9 條，就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有關條文的原建議改動作下述修正：  

 

(一 ) 因應在檢視銀行保管箱方面的新方案，修訂原建議《遺囑認證及

遺產管理條例》的第 60A 條，加入 5 個新定義，為新建議有關保

管箱的條文內的詞語，即“有尚存安排聯名租用保管箱”、“取

去物品授權書”、“尚存租用人”、“單人租用保管箱”及“聯

名租用保管箱”作出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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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修訂建議的第 60B(3)(b)條，規定倘若支用款項證明書所指明的

款項是作支付生活費用的話，獲付生活費的人士必須是死者生前

贍養及對死者遺產享有權益的人。  

 

(三 ) 刪去建議的第 60C 條，而代以修訂的第 60C 條，訂明遺產代理人

或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均可向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請需

要檢視銀行保管箱證明書，即檢視證明書。原條文中有關從保管

箱取走遺囑或其他文件或物品的安排，將由修正案中新加入的第

60CA 及 60CB 條取代。  

 

(四 ) 修正案中新加入的第 60CA 條，訂明檢視保管箱及擬備箱內財物

清單的程序及準則。簡單來說，在新安排下，檢視證明書持有人

必須在公職人員或銀行僱員在場的情況下，才可以檢視保管箱內

的物件，以確定箱內是否有死者的遺囑，並且在法律容許的情況

下，擬備箱內財物的清單。擬備妥當的清單，須由檢視證明書的

持有人及在場公職人員簽署核實，而銀行及民政事務局局長須備

存該清單的一份副本，為期 6 年。民政事務局局長可以向遺產受益

人或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提供他備存的清單副本一份。 

 

 剛才我提到檢視證明書持有人須在法例容許的情況下，擬備財物

清單，這些情況是指箱內並沒有死者的遺囑或檢視證明書持有人

不是尚存租用人，亦不是箱內遺囑所指明的執行人。但是，檢視

證明書持有人已經事先被民政事務局局長信納有關個案符合修

訂的第 60CA(3)(d)條所訂明的情況。後者的安排是考慮到在《無

爭議遺囑認證規則》第 19 條的規定下，如果保管箱內遺囑所指

明的執行人，並非檢視證明書的持有人，該持有人未必有優先權

獲發給遺產承辦書。  

 

 此外，如在檢視保管箱的過程中，發現有遺囑或類似的文書，但

檢視證明書持有人未能符合條文有關取走遺囑或文書的規定的

話，有關銀行僱員須在複印該文書後，將文書放回保管箱，並且

鎖上，然後將副本交給在場的公職人員。這項安排可以利便民政

事務局局長考慮其後申請檢視證明書的人是否具備資格擬備保

管箱的清單或有關事項。民政事務局局長須備存副本 6 年，並可

以向有意申請承辦遺產的人提供副本的複印本。  

 

(五 ) 建議加入的第 60CB 條，訂明從保管箱取走的文件或物品的程序

與準則，在擬備該箱內財物清單之後，遺囑的執行人、擬定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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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或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可以向民政事務局局長

申請取走保管箱內的文件。憑着局長發出的取去物品授權書，授

權書持有人便可以取走有關文件。一般來說，為了保障遺產受益

人在遺產中的利益，民政事務局局長將不會批准任何人取走任何

具有金錢價值的文件及任何物品。  

 

 此外，第 60CB(2)條，是針對“有尚存安排”的聯名租用保管箱

的尚存租用人而設的，所謂“有尚存安排”，是指根據有關租用

保管箱的協議條款，該保管箱的任何租用人去世，並不影響任何

其他租用人取用箱內物品。第 60CB(2)條使那些“有尚存安排”

的聯名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得循法例明文的途徑從保管箱

取走屬於他自己的文件或物品，該等尚存租用人必須以誓章支持

他的申請，並須得到已故租用人的遺產代理人的書面同意，民政

事務局局長才會考慮發出取去物品授權書。  

 

(六 ) 鑒於新建議的第 60CB 條，加入發出“取去物品授權書”的機制，

建議對第 60D、 60E 及 60F 條作出相應的修訂。  

 

(七 ) 修訂建議的第 60E 條，加入第 (1A)款，以規限民政事務局局長就

支用款項證明書、檢視證明書或取去物品授權書附加條件時，不

得損害任何人對遺產享有的權益。  

 

(八 ) 刪除原建議的第 60G 條，原有條文旨在訂明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

執行剩餘職能的相關條文，將會在民政事務局局長藉於憲報刊登

的公告指定日期，停止有效。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建議應刪去第

60G 條，以確保在取消遺產稅後，政府會透過對主體法例作出修

訂，而不是透過附屬法例來實施任何有關民政事務局局長不再執

行剩餘職能的建議。鑒於委員的建議，我們同意刪去原建議的第

60G 條。  

 

 建議加入新的第 60G 條，以落實針對“有尚存安排”的聯名租用

保管箱安排的建議。該條第 (1)款訂明，“有尚存安排”的聯名

租用保管箱的尚存租用人，取用有關保管箱內物品的權利，在指

定期間只可以在《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規定下行使。在

已故租用人去世後的 12 個月內，在已擬備保管箱內的財物清單

的情況下，該指定期間是指該已故租用人去世後的 12 個月。如

果在該 12 個月內未擬備清單的話，該指定期間則會延長至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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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之前。該項安排旨在避免在並無遺產代理人承辦遺產，或遺

產代理人拒絕或不願意給予書面同意或於取走物品的過程中在

場，或遺產代理人拒絕或不願意申請承辦遺產的情況下，保管箱

被長久凍結的情況。建議已經在保障遺產受益人及尚存租用人的

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最後，我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10 條作出修正，旨在反映民政事務局局長

在條例草案經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後獲賦予的新權力，包括第 60CA 及

60CB 條有關保管箱的權力，以及第 60I 條有關豁免擅自處理遺產的刑事責任

的權力。正如我早前在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所說，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會在條例

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43 條，以行政方式將新

職能轉委稅務局局長執行，預期為期 1 年。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第 6 條（見附件）  

 

第 7 條（見附件）  

 

第 8 條（見附件）  

 

第 9 條（見附件）  

 

第 10 條（見附件）  

 

第 13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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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6 至 10 及 1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部的標題，以及第 3 及 4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2 部的標題，以及第 3 及

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予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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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提及我們將建議在條例生效後，有

關於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但在條例生效日期之前去世人士的遺產，如果

有關遺產的評估總值超過 750 萬元，當局只會對遺產徵收 100 元的象徵性稅

款。為此，我動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2 部的標題，以及第 3 及 4 條，在《遺產

稅條例》的附表 1 加入第 25 部，以列明有關遺產的適用稅額。  

 

 主席女士，取消遺產稅的目的，是使香港成為更具吸引力的財富管理中

心，從而推動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令香港成為更蓬勃的國際金融中心。我

們建議給予取消遺產稅的措施追溯效力，以便向國際投資界發出清楚的信

息，鼓勵本地和外國投資者早作準備，將他們的資金調來香港。這對我們達

致推廣投資的目的將會有所裨益。此外，這建議亦會令更多人因取消遺產稅

的措施而受惠。  

 

 雖然按照一般的法律原則，是不會制定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例，但根據法

律政策，對於只會惠及受影響的人而不會對他們造成負擔的稅項減免措施，

有關的追溯條文應該可以接受的。事實上，過去 5 年所通過的利得稅和薪俸

稅減免措施，包括依據 2005-06 年度財政預算案通過的減免措施，都具有一

些追溯的效力。例如在 6 月、 7 月通過的法例，其生效日期追溯至該課稅

年度的開始，這些情況中的追溯效力有運作上的需要。此外，在 1992 年

6 月 4 日制定的《 1992 年稅務（修訂）（第 4 號）條例》，將香港註冊船舶

的東主就其船舶從國際營運所得的利潤繳付利得稅的豁免，生效日期是追溯

至 1990 年 12 月 3 日。此外，在 2004 年 5 月 20 日制定的《 2004 年收入

條例》，就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期限，由 5 年延長至

7 年的措施亦是追溯至 2003-04 課稅年度起生效。再者，就遺產稅而言，在

過去 10 年，所有對免稅額、稅階和稅率作出的調整均具有追溯的效力。  

 

 正如剛才我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提及，考慮到一些有關機構和人

士須就遺產承辦和有關事宜的改變，作出相應的準備，我們採納了銀行公會

的建議，將條例生效的日期訂為條例刊憲後的 3 個月。假如條例草案今天獲

得通過，生效日期將會是 2006 年 2 月 11 日  ─  我重複，假如條例草案今

天獲得通過，生效日期將會是 2006 年 2 月 11 日。如果議員不支持我們修正

條例草案第 3 及 4 條，即有關將取消遺產稅的建議追溯至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而於條例生效日期前去世人士遺產的議案，則只有在 2006 年 2 月

11 日或之後去世人士的個案才可受惠於取消遺產稅的措施。換言之，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至 2006 年 2 月 10 日期間近 7 個月內去世人士，包括在條例草

案三讀通過後 3 個多月內去世人士，他們的遺產均仍須繳納遺產稅。因此，

我希望議員考慮以上提及的因素，支持我們的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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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部的標題（見附件）  

 

第３條（見附件）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藉此機會，回應局長剛才提到我指政府的做法

是違反基本原則和正當程序這一點。  

 

 首先，我想談一談追溯的問題。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提出，法例的

追溯力本身不一定違反法律原則，只是有刑事責任時，追溯力才違反法律的

原則。即使如此，究竟一項法例條款有沒有追溯力，這是要談原則問題，要

看看是否有需要，而政府提出的稅階或稅率增減的例子，與這條例的性質是

完全不同的。所以，那些例子並不適用，這是一種政策性的問題。政府把已

存在近百年的遺產稅從我們的稅制中取消，會帶來很多影響，所以必須有理

據予以支持。這是另一種的問題，政府是不可以把那些例子作為這問題的例

子。  

 

 主席女士，我尤其覺得反感的，是政府把追溯日期定於 7 月 15 日。為

何會定於 7 月 15 日呢？政府的解釋是，政府原意是在 7 月 6 日提出恢復條

例草案的二讀。然而，有關議案未能通過，所以當天不能提出恢復條例草案

的二讀，但現在是當作二讀已提出，並已獲立法會通過，所以，政府按原本

生效日期（ 7 月 15 日），即政府如意算盤裏的日期作為一個追溯力的根據，

完全是一項非常壞的原則。如果政府不提出這項原則，我也不會覺得不妥

當。政府提出這項所謂原則時，即是當政府有意在某天通過一項法案，即使

法案不獲通過，將來也要把它當作是通過，即使它未實施，也要把它當作已

實施，這便是把行政旨意凌駕於立法程序之上。這點我是不敢苟同的。但是，

在這方面，我不會反對條款的改變，原因是（其實是我在法案委員會內提出

這個機制的），如果政府要保證某天後去世的人會受到取消遺產稅的保障，

只須定下一個日期或生效日期，由這日期至另一個日期內去世的人只要繳交

零元的遺產稅，便已達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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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是一個守諾言的人，是我在法案委員會內提出這項建議，

所以我不會在這裏表決反對。但是，政府應該明白，我當時提出的意思和原

意，是政府既然有這個機制，便大可放心，暫時不用強行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而可進行應要進行的諮詢工作，讓市民大眾有所準備，然後才繼續推行。可

是，政府一方面接受了我這個所謂追溯建議，另一方面，無論如何也要強迫

立法會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和令它盡快生效，我覺得這樣做是十分不合理的。 

 

 主席女士，局長剛才表示這並非不正當的問題，因為 6 月 17 日已獲得

法案委員會支持恢復二讀。我們一直都知道，機制並不是法案委員會支持，

條例草案便可以恢復二讀的，最主要是提出這議案的負責官員或議員是否認

為這條例草案應該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其實，局長那天應否提出在 7 月 6

日恢復二讀呢？首先，在 6 月 17 日的會議席上，就政府提出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我們完全沒有機會審閱修正案，而且當中的修正案也很多

和很複雜，政府是在這情況下要求議員同意恢復二讀的。其次，在那階段，

政府要求在 10 月 1 日便要實施有關規定，而當時是 6 月 17 日。我不像政府，

即使眼看政府的建議可獲大多數議員支持而通過，我也不可以把那天當作條

例草案通過的日子。我們試想想，如果條例草案在 7 月 6 日通過，我們便要

為眾多事情作好準備。如果新規定在 10 月 1 日便要實施，不要說市民，即

使替市民承辦遺產事宜的律師，也未能有足夠時間瞭解這套新制度如何推

行。所以，政府是不可以這樣“霸王硬上弓”的。  

 

 此外，最主要的是，事實顯示，政府當時未曾做好準備恢復條例草案二

讀的工夫。我剛才看回我的日記簿，在 6 月 17 日後，法案委員會一共召開

了 6 次會議  ─  要再召開 6 次會議，而且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還要

改完再改，有很多實質的改變是在那時才發生的。再者，還要牽涉保管箱使

用的不同做法。銀行提出需時 3 個月作準備工夫，以及通知其客戶，因為有

關合約和實際做法已有不同。民政事務處亦要作出準備，例如修改表格等，

還有很多問題仍未與律師會商定。情況是，問題並不是未能談妥，而是律師

會看不到政府在執行時會否發生大問題。以上各項皆可證明，即使今天這項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時間也太緊迫，政府是強行這樣做的。我剛才已在二讀

辯論中提出我的論點，我不會在此重複。我覺得諷刺的是，當議員提出要多

些時間讓市民作出準備時，政府並不接受；但當銀行表示要多給 3 個月時間

作準備，政府卻接受了。  

 

 主席女士，我提出反對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取消遺產稅的手法是違反基

本原則和正當程序，而我是持有實在理據的。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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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我也覺得政府很過分。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們要求政

府不要亂來，但政府說不可以停下來，因為在 7 月 1 日前便要完成有關的工

作。可是，其他人說的話政府卻會聽取。究竟政府把立法會視為何物？視之

為垃圾，對嗎？我想不到政府可以這樣說出來，原來真的是這樣。  

 

 其他人說有問題還未能解決，所以暫時不能施行，於是政府答應了。議

員也要求政府先解決問題  ─  老實說，我並沒有看過這項條例草案，因為

我知道它一定會獲得通過的  ─  吳靄儀議員提出的問題，政府一點也沒有

回應，便這樣算了。我希望民主黨會回心轉意，因為取消遺產稅是極不公平

的做法。他們在發言時亦提到，其他地方有資產增值稅、累進稅制，令有錢

人不勝其煩。但是，香港並沒有這些稅項，只有簡單的稅制，這是他們說的，

而現在政府還要減稅。不過，政府說將來可能會加入累退稅、銷售稅。今天，

取消遺產稅的邏輯，是為日後增加銷售稅作為輿論基礎。  

 

 政府似乎認為這少數人的利益很重要，香港已沒有太多稅項，現在還要

減去一項稅收。我已說過，政府說要照顧去世的人，但這稅款不是向死人徵

收，而是向他的後人徵收的。政府的原意是要免除原來須繳稅的人繳付這筆

稅款，還舉出了很多理由，說有人避稅，但政府的責任不是堵塞避稅的漏洞

嗎？不知有多少“打工仔”在首年繳稅時，因要繳納那一年的稅款，又要預

繳明年的稅款，便要向銀行借貸。現時，很多銀行都說借貸的利息低，是很

容易償還的。然而，政府不考慮這些市民的情況，反而考慮有錢人的制度，

說他們可能繳稅太多，這制度可能會把一些人的財產封鎖，令他們不能繼續

做生意。其實，他們所要借的金額很小，例如有 3,000 萬元財產，周轉資金

最多亦不過是 400 萬元，如果他們的財產在政府手中，借 400 萬元是很容易

的， banker 一定願意這樣做，因為有政府做莊家，而且它還是一個大莊家。 

 

 政府提出的理由，沒有一個可以說服香港人，即使有人或商會說假如政

府豁免遺產稅，這些錢將會用來做生意，這是政府的邏輯，即等於說他們如

果無須繳納政府的稅，便會把這些錢用作投資。但是，這根本是不可預測的。

政府的職能是把已握在手中的財力或擁有的資源，用來為市民服務。如果把

這些錢交回給有錢人，希望他們發善心的話，是沒有意思的。由此看來，減

免遺產稅可令更多人投資的想法是毫無根據的，因為他們可以逃稅。因此，

要減免的，一定不應該是非常富有的人須繳的稅款。  

 

 有些議員幫腔說，澳門已這樣做了。澳門何須取消遺產稅？澳門只要有

賭業便可以了。這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為何不到澳門開設賭場呢？民主黨說

了很久，談來談去，最終也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我覺得他們真的要三思，

真的應為香港的普羅市民做一點事。我亦希望其他議員再想一想，現在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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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馬也未為遲。我覺得議會應該代表香港大部分市民立功、立德、立言。現

在說功、德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議會受到一個不良的制度所掣肘，令民意的

力度不能直接反映出來，可是，不能立功、立德，最低限度仍要立言。所以，

我希望所有議員緊記這一點。  

 

 其實，說到政府的徵稅，我便已經很憤怒，如果政府要放這些非常富有

的人“一馬”，以便讓他們來港投資，那麼，政府便可獲增加利得稅。政府

說，如果減免遺產稅，變相是可以得到一筆收入的，但我證明不了可得出這

樣的結果。其實，政府可以循其他渠道增加 15 億元的收入，例如在利得稅

方面加入累進稅制。政府會這樣做嗎？是不會的。政府現在是完全取消自己

的職能，卻想說服我們支持它的建議，這是不對的。究竟政府的職能是甚麼？

政府的職能是為廣大市民謀福祉和利益。為甚麼政府在遺產稅上損失了 15

億元，又不肯在累進利得稅上取回該 15 億元呢？不減反加利得稅便可以做

到了。政府為甚麼不這樣做呢？由有錢人幫有錢人，令香港增加稅收，這才

是對的。“大班”應該可以計算到，便是增加 15 億元吧，對嗎？  

 

 問題談來談去，政府簡直把 15 億元視作出嫁了的女兒，不予再加理會

了，因為已經嫁了出去。可是，這些是我們的錢，是在舊制度下原本應有的

錢。各位議員，大家有沒有想過，舊制度下應有的錢，可以由政府操縱的？

為香港人做事的錢不見了，大家是否也願意接受呢？我覺得民主黨應該懸崖

勒馬，其他平時也說是為市民服務的議員，亦應該懸崖勒馬。我希望有奇蹟

出現。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件，在內地召開的一個會議中，當于光遠先生如廁

後，投票的情況大變，他原本是全國文化藝術聯會代表的常委，如廁後便“打

通關節”，而他的優勢也隨即灰飛煙滅。我希望今天有于光遠式的奇蹟在表

決時出現，議員最後決定拒絕政府的減除遺產稅建議。多謝各位。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本來不打算發言的，但梁國雄議員既然提及我的名字，

我便一定要作出回應。  

 

 其實，現時討論的條例草案已經通過二讀，現在只是討論追溯權的問

題，我不知道梁國雄議員為何又折回到之前的討論，我們是否要重新討論這

項議題？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138

我想提醒梁國雄議員，他應該考慮的一點是，這並非一個經濟問題，而

是哲學問題。一個人生前努力工作，很慳儉地留下了一筆錢給他希望給予的

人，包括其子姪或親人，甚至乎慈善機構，但他生前其實已經就這筆錢繳納

了稅款。  

 

遺產稅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稅制，我為何會支持通過這項議案呢？那便

是因為當事人要為此繳納雙重稅款。既然當事人生前已經繳稅，為何死後仍

要再繳稅呢？事實上，當事人生前已曾就其財產繳納了稅款。  

 

我建議梁國雄議員要考慮的是，如果一個人是應以一個關心社會的人來

作出考慮  ─  梁國雄議員的道理是，人死後不能把錢帶進棺材。我們倒過

來想一想，既然人死後不能把錢帶進棺材，不如我們要求當事人將財產全數

歸還國庫、庫房，這才是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考慮應否設立遺產稅。因為

訂立遺產稅便會造成雙重徵稅的情況，而且這亦是對一些沒能力、不懂得或

未有及時避稅的人所施加的一種懲罰性稅項。  

 

因此，如果要說公平稅制，遺產稅是絕對不公平的。反過來，如果梁國

雄議員關心這個社會，認為人死後不能把錢帶進棺材，便應該提出將那些錢

全部歸還給社會。如果梁國雄議員提出這個論據，我是會考慮支持的。不過，

梁國雄議員未有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現在只是討論取消遺產稅，以及將稅

項的追溯權追溯至 7 月 15 日的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反對還是贊成，但我個

人是支持這項議案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主席，鄭經翰議員剛才提出反駁“長毛”的論點，我亦要告訴

鄭經翰議員，人生前當然是已繳交了稅項，但整個遺產稅的另一個目的是表

明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要跨代重新分配的。由於要跨代重新分配，所以須徵

收遺產稅，令一些人過世後，如有遺留財產予後代，也不用給予後代那麼多，

而應給予社會多一點，因為有時候給予下一代太多財產，亦會使他們不能自

力更生。  

 

 主席，你看着我，可能是想說我們現在並非正在討論這一點，我知道現

在是談追溯期。主席，就追溯的問題，我完全不知道政府為甚麼要訂立追溯

期，唯一的原因是，唐英年司長當時十分堅定地說過有關條例草案可以在 7 月

獲通過，整個社會也說條例草案可在 7 月通過，所以社會有一個期望。但是，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期望呢？這種事情是不可隨便說的，主席，甚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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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某一些法例，本來是不應隨便答允別人的，如果答允了之後，條例草

案卻不能通過，他們可否追溯呢？如果真有這項原則，那麼很多勞工法例也

要追溯了。政府答允我會有一項歧視工會條例，但至今仍然沒有，這是 5 年

前答允的，我是否可追溯至 5 年前呢？如果我說要就某項勞工法例追溯至 5

年前，一定會被別人大罵，說不可以這樣做，因為社會上沒有這樣的預備，

是不可以追溯的。然而，取消遺產稅卻可以追溯，其理由何在呢？石禮謙議

員也在點頭了，主席，希望他是支持的。謝謝。  

 

 

石禮謙議員：我不是同意他，只是取笑他而已。（眾笑）  

 

 與時並進，我是支持可以追溯的，為甚麼呢？因為社會存在着這樣的期

望，而且有很多人在這期間去世。主席，我們的社會是公平的，我覺得這議

案是值得我們支持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搖頭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李永達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Wing-tat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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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鄭家富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陳偉業議員、馮

檢基議員、方剛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

員及詹培忠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李鳳英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

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43 人出席， 35 人贊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

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3 Members present, 3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部的標題，以及第 3 及 4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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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A 條  生效日期  

 

  新訂的第 3A 條  遺產稅  

 

  新訂的第 3B 條  以金錢為代價的交易、在香港以外地方的財產、 

當地登記冊所載的股份及新界若干土地列作例外

項目  

 

  新訂的第 3C 條  財產的價值；債項及殯殮費的免稅額  

 

  新訂的第 3D 條  追討遺產稅等  

 

  新訂的第 3E 條  遲交遺產申報誓章須多繳遺產稅  

 

  新訂的第 3F 條  遺囑執行人就未登記股份方面的責任  

 

  新訂的第 3G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3H 條  向原訟法庭提出的上訴  

 

  新訂的第 3I 條  附於遺囑認證的財產清單  

 

  新訂的第 3J 條  擅自處理遺產的罰則  

 

  新訂的第 3K 條  減少罰款及稅款的權力  

 

  新訂的第 3L 條  在死者去世時提供資料的責任  

 

  新訂的第 8A 條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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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A 部的新標題  禁止擅自處理遺產  

 

  新訂的第 9A 條  對《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修訂  

   前的新副標題   

 

  新訂的第 9A 條  加入條文  

 

  第 3B 部的新標題  司法常務官要求提供資料的權力及資產及負債  

清單  

 

  新訂的第 9B 條  對《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修訂  

   前的新副標題   

 

  新訂的第 9B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9C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9D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9E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12A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15A 條  表格  

 

  第 6 部的新標題  雜項條文  

 

  新訂的第 20 條  律政司司長的權力。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剛讀出的新訂條文，新標題

及新副標題，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第 1A 條，剛才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我提到把條例的生效

日期訂為條例刊憲後的 3 個月，因此，我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1A 條，以

列明有關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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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A 至 3F、 3H、 3K 及 3L 條  

 

 《遺產稅條例》中有若干條文提述到“稅率”一詞，正如我較早前所

述，我們建議在條例生效後，有關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但在條例生效

日期之前去世的人的遺產，如果有關遺產的評估總值超過 750 萬元，當局只

會對遺產徵收 100 元的定額象徵性稅款。由於“稅率”一詞並不適用於定額

稅款，為了確保《遺產稅條例》中提述到“稅率”一詞的條文的運作不受影

響，我建議加入第 3A 至 3F、3H、3K 及 3L 條，在有關條文中加入對“款額”

一詞的提述。  

 

第 3G 條  

 

 我亦動議加入第 3G 條，授權稅務局局長在條例生效日期前，已就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或之後但在條例生效日期之前去世的人的遺產繳付多於 100 元

的象徵性稅款的個案，或在擅自處理遺產個案以外所繳付的罰款或利息高於

按 100 元象徵性稅款計算的款額的個案，退還多付的款額。  

 

第 3I 及 3J 條  

 

 然而，為了維持現時有關擅自處理遺產的刑事條文（即《遺產稅條例》

第 23 及 24 條）的阻嚇作用，我動議加入第 3I 及 3J 條，以原本的遺產稅額

作為基準，計算過渡期中擅自處理遺產的罰款額，而不是以 100 元的象徵性

款額作為計算罰款的基準。  

 

 我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8A 條，將“局長”一詞的定義由原建議加入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第 60A 條，移至該條例的第 2 條。因為，在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後，該定義不單止適用於《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

條例》第 VA 部，也適用於該條例多個部分。  

 

 我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3A 部及第 9A 條，以訂定有關擅自處理遺產的

條文（即第 60H 條），以及豁免處理小額遺產刑事責任的條文，即第 60I 條。

加入的第 60H 條旨在保障遺產受益人的權益，而第 60I 條，則為小額遺產代

理人提供某程度的方便。  

 

 政府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3B 部及第 9B 至 9E 條，賦予司法常務官權

力，要求申請授予的人提供有關遺產的資料，以及強制規定申請承辦遺產的

人須提交資產負債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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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爭議遺囑認證規則》的釋義部分及附錄的表格 17 中，均有提述

“遺產稅”一詞，為了確保有關條文的運作不會受到取消遺產稅所影響，我

動議加入第 12A 及 15A 條，在有關提述後加入“如有的話”一句。  

 

 最後，在本條例通過後，《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遺產稅條例》

及《稅務條例》中，會有大量條文載有對本條例生效日期的提述，為了令翻

閱有關條文的公眾人士更容易掌握條文的內容，我動議加入第 20 條，授權

律政司司長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廢除該 3 條條例中有關提述而代之以本條

例開始實施的實際年、月、日。  

 

 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剛讀出的新訂條文、新標題

及新副標題，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A、 3A、 3B、 3C、 3D、 3E、 3F、 3G、 3H、 3I、 3J、 3K、 3L、

8A、9A、9B、9C、9D、9E、12A、 15A 及 20 條，第 3A、3B 及 6 部的新標題，

以及新訂的第 9A 及 9B 條前的新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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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訂條

文、新標題及新副標題。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B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C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D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E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F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G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H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I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J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K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3L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8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9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9B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9C 條（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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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9D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9E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12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15A 條（見附件）  

 
新訂的第 20 條（見附件）  

 

第 3A 部的新標題（見附件）  

 

第 3B 部的新標題（見附件）  

 

第 6 部的新標題（見附件）  

 

新訂的第 9A 條前的新副標題（見附件）  

 

新訂的第 9B 條前的新副標題（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剛讀出的新

訂條文、新標題及新副標題。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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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REVENU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BILL 200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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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

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鄭家富議員、石禮謙議員、張

宇人議員、馮檢基議員、方剛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李國麟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學明議

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李鳳英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陳偉業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8 人出席，37 人贊成，9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

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8 Members present, 3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nin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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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東涌吊車條例》動議就批准《東涌吊車附例》的決議案。 

 

 

根據《東涌吊車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TUNG CHUNG CABLE CAR 
ORDINANCE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

案。  

 

  這項決議案旨在根據《東涌吊車條例》第 22 條制定附例，以便管理及

規管東涌吊車系統。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是吊車系統的專營公司，

該系統預計於 2006 年落成啟用。由於該系統將會成為高載客量的大型旅遊

設施，因此地鐵公司有必要制定附例，以妥善管理吊車系統，確保乘客安全。 

 

  地鐵公司建議制定《東涌吊車附例》的目標包括：第一，為吊車系統的

乘客和吊車系統範圍內的人提供安全的服務；第二，為免對其他乘客造成不

便或滋擾而規管乘客某些行為；及第三，設立有效管理吊車系統的制度和吊

車系統範圍內適當的交通管理安排。  

 

  我們已在今年 6 月就制定附例的建議，徵詢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並獲該事務委員會支持。  

 

  內務委員會於本年 7 月成立了小組委員會審議擬議附例，而地鐵公司亦

已按照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對擬議附例作出若干修訂。現在提交立法會的是修

訂後的擬議附例，主要的修訂包括：  

 

(a) 澄清有關免責條文的範圍，並使有關條文符合《管制免責條款條

例》；  

 

(b) 澄清有關條文，以清楚表明如果與耳筒或耳機一併使用，乘客可以

在吊車系統上或吊車系統區內使用產生聲音的器件，以及在吊車系

統上或已付車費區域內可以飲用清水；  

 

(c) 修改形容受禁行為的字眼，用“造成滋擾”作為其中一個準則，讓

乘客明白何謂受禁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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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清晰說明出售無人認領的失物後所得收益將會捐作慈善用途。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吊車系統對大嶼山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營運可能造

成影響，政府已就此作出詳盡回應，並向小組委員會匯報最新發展。我很高

興吊車營運商已就業務合作方案與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達成初步

協議。由於吊車項目將會促進大嶼山整體的旅遊業發展，我相信隨着旅客數

目的增加，應可為吊車營運商及其他公共交通營辦商帶來新的商機。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程序，並對建議的決議案表示支持，而內務委員

會亦同意小組委員會的意見。我在此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及該委

員會其他委員對決議案作出詳細的審議。  

 

  如果議員通過今天這項決議案，建議制定的附例會在憲報刊登公告時生

效，我希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地鐵有限公司於 2005 年 10 月 17 日訂立的《東涌吊車附

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內務委員會在 2005 年 6 月 17 日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根據《東涌吊車條例》（第 577 章）第 22 條動議的決議案。本人

謹代表小組委員會匯報有關的商議結果。  

 

 小組委員會主要的工作是審議政府當局在先前的決議案預告下提交的

擬議《東涌吊車附例》（“原先擬議附例”）。小組委員會先後舉行了 5 次

會議，並曾邀請公眾發表意見，而海洋公園公司及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

公司（“新大嶼山巴士公司”）亦曾就原先擬議附例及相關事項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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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委員會知悉，根據《東涌吊車條例》第 4 條及有關的工程項目協

議，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有權就公眾人士在專營期內使用吊車系

統釐定和收取車費。儘管如此，小組委員會認為，在作出任何車費調整時，

地鐵公司應透過有效方法，盡早把有關車費調整的事宜通知公眾及旅遊業。 

 

 就此，地鐵公司告知小組委員會，任何車費調整一般均會在最少 6 個月

前，透過互聯網、本地報章及往來書信等方式預先通知公眾及旅遊業。  

 

 根據原先擬議附例，如果吊車系統的服務有所更改、暫停或撤銷，吊車

公司無須就此而引起的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小組委員會曾要求

地鐵公司解釋訂定此項免責條款的理據，並特別提到有需要妥善保障乘客的

權益，以及提醒地鐵公司有需要確保此項條文符合《管制免責條款條例》

（第 71 章）。  

 

 因應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地鐵公司已修訂有關條文，以訂明退款安排適

用於上述情況，以及訂明吊車公司不獲豁免涉及死亡或人身傷害的有關損失

或損害的法律責任，使該項條文符合《管制免責條款條例》。  

 

 原先擬議附例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吊車系統區內使用各種產生聲音的器

件，除非得到獲授權人員的特准或與耳筒或耳機一併使用，而該耳筒或耳機

必須能充分隔音以避免聲音外泄。  

 

 鑒於有關規定的目的是避免乘客使用產生聲音的器件時，對其他乘客造

成滋擾，小組委員會認為應以較寬鬆及簡潔的草擬方式訂立有關規定。就

此，地鐵公司已修訂條文，以清楚表明只要與耳筒或耳機一併使用，乘客便

可以在吊車系統區內使用產生聲音的器件。  

 

 根據原先擬議附例，任何人不得在吊車系統區內進食任何食物或飲用任

何飲品。因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地鐵公司已放寬有關條文，以准許乘客在

吊車系統區內飲用清水。  

 

 原先擬議附例規定，任何人於吊車系統區內，不論何時均不得使用任何

帶威脅性、粗穢、淫褻或使人反感的言語，亦不得鬧事、行為不檢、行為不

雅或作出使人反感的行為。小組委員會關注到，“使人反感”一詞的意義非

常廣泛，而任何言語或行為是否使人反感，在很大程度上視乎個人判斷而

定。因此，根據此項條文採取的執法行動很容易會引起爭議。在考慮小組委

員會的意見後，地鐵公司已修訂有關條文，刪除“使人反感”一詞，但加入

“造成滋擾”一詞來描述受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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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吊車公司處置在吊車系統區內發現失物的方式，地鐵公司曾確認，有

關政策是把出售無人認領的失物所得的收益捐贈慈善團體。因應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地鐵公司已在現時提交的附例中加入條文，以反映此項政策。  

 

 就執行附例方面，小組委員會關注到，地鐵公司有否設立有效方法，讓

公眾人士及乘客能易於確定吊車公司內何等人員具有執行附例的權力，以及

在執行過程中，有關人員可以有效地證明其獲賦予執行附例的權力。  

 

 地鐵公司告知小組委員會，授權人員包括吊車公司所有前線職員、督導

員和經理，他們的職責是確保所有乘客的安全和舒適不受影響。地鐵公司會

向所有授權人員發出印有其相片的證件，讓其可以在執行附例時，證明其授

權身份，此證件再加上員工制服和名牌，相信可以令公眾人士易於辨別授權

人員的身份。  

 

 地鐵公司亦曾向小組委員會保證，將會編印授權人員工作程序的手冊，

當中詳列在遇到乘客及其他公眾人士違反附例的情況下，授權人員應採取的

行動。所有前線職員、督導員和經理均會接受培訓，學習如何處理該類情況，

以及在有需要時把行動升級的程序。  

 

 小組委員會亦曾藉此機會，探討吊車系統對現有公共交通服務及對大嶼

山其他地點的旅遊業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此，新大嶼山巴士公司曾表

示，吊車系統可能對該公司的運作造成負面影響，尤其來往東涌與昂坪的巴

士線的乘客量。有關影響或會繼而影響為大嶼山區內居民及前往大嶼山其他

地點的旅客提供的巴士服務。  

 

 小組委員會察悉，把大嶼山進一步發展成為旅遊區是發展吊車系統項目

的整體政策。政府當局預計，吊車系統開始運作後，前往大嶼山的旅客將會

增加，因而推動和惠及昂坪以外地點（例如大澳和梅窩）的旅遊業發展。隨

着市場增大，應能實現吊車系統及現有各種交通營辦商的雙贏局面。  

 

 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盡量減少吊車系統對

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負面影響。小組委員會理解到，吊車系統難免會對現有

的昂坪路線的乘客量造成一定影響。然而，地鐵公司及巴士公司之間大可以

制訂合作安排，例如共同提供涵蓋吊車服務及大嶼山巴士服務的旅遊組合。

此等合作安排可幫助巴士公司維持其營運可行性，同時亦可鼓勵旅客前往大

嶼山其他地點遊覽。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153

 因此，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擔當積極角色，以便地鐵公司與新大

嶼山巴士公司之間就合作安排進行商討，但提醒當局不應干預此兩個商業機

構作出安排的細節。  

 

 鑒於地鐵公司已把先前向小組委員會承諾對原先擬議附例作出的修

訂，納入現時提交的《東涌吊車附例》，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動議的決

議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有保留地支持這項議案和有關的附例。基本上，對於

東涌吊車的整個規劃發展和財務安排，我有極大保留，特別是在財務方面。

我擔心這日後會造成另一個經濟負擔、另一隻“大白象”，導致地鐵因為東

涌吊車乘客不足而要補貼東涌吊車的運作。  

 

 第二是對環境的損害。北大嶼山是很富有自然氣息的地方，特別是西面

的海域和山脈。這個吊車系統嚴重損害了整條山脊線。東涌居民，特別是東

堤灣畔的居民亦強烈反對興建東涌吊車。所以，在環境、財政和整體交通的

安排上，東涌吊車會不會為香港、社會、社區，特別是大嶼山的社區帶來利

益呢？這裏存在着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過，這條例基本上是就已規劃和已落成的吊車在法例上作出規範。無

論有沒有這條例，東涌吊車已經落成了，我們亦不能透過否決這議案而令東

涌吊車從地球上消失。因此，在無可抗爭的情況下，我只能有保留地支持這

項議案。  

 

 主席，有關這附例的審議工作，首先，我感謝有關政府官員在進行審議

時，以開放和文明態度處理不少問題。在現時眾多有關交通監管的條例中，

包括與九廣鐵路或地下鐵路有關的條例，我相信現時規管東涌吊車的條例是

所有條例中最文明的。其中涉及的多項修訂，剛才劉健儀議員已代表小組委

員會作出詳盡講解。我每次乘搭地鐵時皆看到不少市民拿着水瓶喝水，但按

照地鐵附例，乘客是不准喝水的。有時候乘搭地鐵須花差不多一小時的時

間，由荃灣到金鐘，再轉車到柴灣，足足需要一小時。整整一個小時不許喝

水  ─  如此嚴苛、不人道、封建的規定必須改變。因此，在審議附例時，

我亦提出不少建議，包括沒有理由不准乘客喝水。我亦很感謝有關人員最後

接受這項建議。第二是正如剛才劉健儀議員代表小組委員會報告時所說，附

例中很多有關行為的規定，最後都作出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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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仍然有兩方面的憂慮。主席，一是有關授權人士的定義和範圍，

因為條文仍然給予有關當局較大彈性作出決定。最近我收到一些關於房屋署

人員的投訴，根據有關環境衞生的條例，他們有權檢控拋垃圾的人，但有投

訴指房屋署人員在房屋署範圍以外作出檢控。至於有否超出授權的範圍，我

仍然在進行調查，因為這是前一兩天發生的事，但市民在不清楚的情況下已

繳交了罰款。房屋署回覆我說，由於市民已繳交罰款，所以事件已告終結，

但卻沒有答覆究竟房屋署人員是否可以在房屋署範圍以外檢控有關市民。任

何授權均必須清晰和明確，包括說明地點、職權範圍和有關人士。在行政方

面，很多時候為了方便，任何一名職員都可獲授權，以方便他們執行管理職

務，但獲授權的人是否對法例有充分認識？他們是否尊重法治精神？很多時

候，當局未必經過詳盡研究或提供所需培訓便授權職員執行有關工作，我對

此感到極端擔憂。所以，我希望在這附例通過後，正如我曾在小組委員會上

建議，希望地鐵公司或有關當局透過本身的網頁清楚列出哪些人獲授權，以

及他們的職責和職位，因為法律上的授權不可以如此粗疏地由內部行政決定

一切，應該要有透明度和問責性。  

 

 第二方面的憂慮是，東涌吊車可能會為大嶼山巴士公司帶來災難性的影

響。在小組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有議員譏笑我，說我儼如大嶼山巴士公司的

發言人。我沒有得到任何利益，亦非“富貴黨”，不像“富貴黨”代表很多

財團的利益。我關注到大嶼山巴士公司的利益受損，是因為吊車會令大嶼山

巴士公司的整體營運受到災難性的損害，令大嶼山巴士的整個運作面對困

境，更可能使大嶼山的巴士服務全面停頓，因為現時大嶼山巴士公司最重要

的財政來源是昂坪大佛巴士線的收入。正如有關文件指出，吊車會搶去絕大

部分前往昂坪的乘客。昂坪巴士乘客大幅下跌，必然會影響大嶼山巴士公司

的收入。  

 

 在小組委員會上，我多次提出必須迫使地鐵與大嶼山巴士公司達成互通

協議，確保大嶼山巴士公司不會因吊車的存在和運作而全面地受到災難性的

損害，特別在財政上。我在這方面的憂慮仍然存在，雖然在小組委員會的壓

力下，地鐵作出少許讓步，並就互乘的安排與大嶼山巴士公司達成多些協

議，但我希望局長能繼續關注這方面，因為在討論這問題時，旅遊發展局說

與它無關，運輸署又表示與它無關，屆時真的不知如何處理了。日後當附例

通過後，不知應由誰監管和處理。有人會說“小政府、大市場”，日後便由

市場決定，但這個市場是政府創造的，政府如不特別為地鐵公司安排財政資

助，不特別為地鐵公司提供很多優惠和支持，地鐵公司根本沒有可能單獨靠

市場的力量興建東涌吊車。所以，這個假的自由市場是政府製造的惡果，而

最後受影響的是已經存在了一段相當期間、為市民提供直接而簡單巴士服務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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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這議案今天必然會通過，但通過後會否帶來一幅美好的圖畫，抑

或會為某些市民帶來災難呢？有關的官員和機構，特別是地鐵或其他各方

面，如能加倍努力斡旋或協調，我相信是可以避免災難的來臨。雖然我作了

這預告，但這是可以改變的，結果是可以改變的，問題在於政府有關方面是

否真的有誠意處理問題，不要以“小政府、大市場”作為“擋箭牌”而拒絕

協調，拒絕確保市民不受影響，因為東涌吊車的另一個影響，是可能令大澳

的遊客大幅下跌。如果交通轉乘方面安排不妥善，吊車的來回票價特別便

宜，遊客便不會先乘吊車，然後轉乘巴士到大澳，再乘巴士回東涌。所以，

交通轉乘是整個大嶼山西面交通和旅遊發展的生命線。如這生命線只能令地

鐵得益，其他地方必然會受到傷害。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再帶局長到大嶼山

看看，以便他對這地區有多些瞭解。本土經濟是要依靠運輸支援，否則，本

土經濟只會被摧殘。現時大澳的發展相當不錯，但千萬不要因東涌吊車的落

成而摧殘大澳本土經濟現時蓬勃的發展。  

 

 謝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在大嶼山興建連接東涌及昂坪的吊車系統，以

及於昂坪站外興建主題公園，旅遊業界是非常支持的。其實，如果我們在 1999

年簽署迪士尼樂園（“樂園”）的協定時，能預先規劃整個配套，而不僅是

樂園這一項工程，以及如果當時能夠考慮如何可使整個配套與樂園配合，同

步竣工，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做法。如果這樣做，便可以利用周邊的旅遊景點，

配合樂園，使整個大嶼山成為香港的新旅遊景點。  

 

 當然，政府直至 2003 年 11 月才批准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興

建連接大嶼山昂坪和東涌的吊車系統，這其實是有點可惜的，因為如果能夠

早一點，便可以令兩項工程同時竣工，但現時吊車系統須到明年才能夠完

成。無論如何，對於任何有利旅遊發展的工程，旅遊業和自由黨均是十分歡

迎和支持的，也希望藉着新的旅遊設施，吸引更多旅客到港，豐富旅客在香

港的經驗，以及延長旅客在香港逗留的時間。  

 

 大嶼山自然寧靜的環境和天壇大佛的落成吸引了不少本地和外地旅客

到訪。剛才，陳偉業議員提及新大嶼山巴士公司時，指出現時，特別是在假

期，有很多遊人前往昂坪，以致交通不勝負荷，加上山路崎嶇，因此交通接

駁服務更形有欠完善。如果要發展昂坪成為重點的旅遊區，改善交通是刻不

容緩的，因此，政府建議興建連接東涌與昂坪的吊車系統，是一項可行的方

法，也可向旅客提供多一種交通工具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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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討論時，正如剛才陳議員指出，有議員擔心新吊車系統會否搶去

大嶼山其他交通工具的生意呢？就這方面，本來這點與我們今天討論的附例

決議案並無直接關係，因為附例的第三部分，即 Part III 是有提及車票及入

場票的。不過，該部分是關於管理，而不是關於票價的事宜，而票價本來是

與附例無關的，但在討論時，卻真的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項問題，我也不再

重複了，因為陳議員剛才已經提及了。不過，我真的很相信，在昂坪吊車和

新旅遊點開幕後，勢將吸引更多旅客到大嶼山遊玩。對交通的需要自然會增

加，更何況旅客還須倚賴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大嶼山及其他的旅遊點，因此，

有了吊車系統，反而可以騰出多些交通工具，以提供接駁服務，使大嶼山的

交通網絡更為完善。如果能夠盡力推廣，增加流量，便可以達致多贏的結局。 

 

 舉例而言，在售票方面，個別旅客須到車站購買來回車票，有鑒於此，

有關方面可否透過其他途徑，例如旅行社，讓旅行社一次過購買數十張車

票？因為如果全部乘客也即場一起走到車站購買車票，便可能須排長龍，也

可能導致損失時間。如果提供更多所謂團體購票服務，輪候時間便可以縮

短，而耽誤旅客的機會亦會減少。因此，我希望有關方面可考慮其他更便捷

的售票或銷售途徑，包括考慮給予旅行團折扣優惠和與旅遊界合作推廣，以

提高吊車的使用率，以達致多贏的局面。  

 

 談到大嶼山，大家也會想到樂園。事實上，樂園在香港的門票銷售方法

採用了網上購票方式，但我認為這種方法並不完全適合我們香港這個市場。

再者，最初，由於樂園未能盡早把安排通知業界及旅行社，因此，在樂園最

初開始發售門票時，其實真的是令業界有不少微言的。我希望 Skyrail-ITM

公司能夠汲取這個教訓，就售票安排及早與旅行社加強溝通，聽取業界的意

見，以便安排更便捷的銷售方法。同時，應把銷售安排及早通知有興趣參與

的業界，以便大家能配合一起來做。  

 
 剛才，陳議員提及很多事情。他在與小組委員會討論時，提出了一些意

見，指來回票價那麼便宜，會否令人只想乘搭吊車來回，而不乘搭巴士呢？

其實，我可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因為我在 7 月時剛好去了澳洲的開恩茲。

該處有一個吊車系統，正是由這間 Skyrail-ITM 公司經營的。開恩茲這個地

方的主要旅遊景點，一個是這個吊車系統，另一個名為 Scenic Rail，是一條

在上世紀初興建的鐵路，原本是用來運礦的，後來被荒廢不用了，便發展作

旅遊用途。我發覺，如果購買火車來回票，可能只較單程票多少許錢，而如

果單單是購買吊車來回票，也只是較單程吊車車票貴少許，但我結果是否購

買了來回火車票或來回吊車車票上山呢？我沒有這樣做，為甚麼呢？因為我

認為如果我付錢購買單程火車車票，再加上單程吊車車票，以及返回市區的

單程巴士車票， 3 種交通工具配合起來，便無須走回頭路了。其實，我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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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 種交通工具。我在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時，有議員指出旅客會怎樣、怎

樣做。我自己作為旅客，也覺得雖然走回頭路和購買來回車票是便宜，卻未

必那麼吸引。每天在大嶼山昂坪工作的人如果居住在東涌，可能會每天購買

來回票。可是，對旅客而言，便真的會選擇走多元化的迂迴路線，選擇乘搭

地鐵到東涌坐吊車，然後乘搭大嶼山巴士到銀礦灣，再乘船回香港島。其實，

這條路線最切合旅客的心態，因為可避免走回頭路。因此，這也是一個多贏

的方案。  

 

 此外，剛才陳婉嫻議員提到，這個吊車系統會否破壞了大嶼山的生態或

環境呢？我曾經與澳洲開恩茲的旅遊巴士公司負責人傾談過。他表示在最初

興建吊車系統時，當地居民也是十分反感的，認為會完全地破壞環境，誰知

在建成後，吊車系統卻真的能夠十分配合當地環境，甚至那些樁柱的顏色也

配合生態環境，效果非常理想。此外，吊車公司每年必定與旅遊巴士公司和

火車公司一起商議一次，看看如何可增加客量，以及如何利用這個非常具吸

引力、現時已成為開恩茲的名牌和首屈一指的旅遊點。我希望我們也可以達

致這種局面。  

 

 不過，這項附屬法例其實是關於管理的。任何一套硬件無論是多麼好，

如果沒有完善的管理，也是沒用的。因此，對於地鐵公司建議定下這些附例，

以加強管理效率，以及處理某些可能影響吊車運作和系統安全的情況，並制

訂一個清楚的制度，旅遊業和自由黨是非常支持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就這項附屬法例動議的決議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正如楊孝華議員說，這項附例是有關完善吊車運作的管

理的，因此，應該不會怎樣牽涉其他問題。  

 

不過，主席，大家也知道，如果吊車管理完善，其實是可以吸引乘客的，

換言之，吊車的運作便會因此而能夠更好地發展。如果這樣，對於整個大嶼

山，也會帶來一些影響，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也是必然會出現的。如

果遊客流量增多了，便一定會為大嶼山帶來一些轉變。可是，問題是：轉變

會出現在哪方面呢？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地方。  

 

剛才，楊孝華議員指出的第一點是，吊車的票價對其他交通工具的影響

未必會很大。主席，我不想爭論這一點，為甚麼呢？因為我們沒有很多科學

數據可支持影響究竟是好是壞的看法，但我想跟局長說，如果吊車系統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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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交通工具沒甚麼負面影響，這當然是皆大歡喜的，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

在於萬一  ─  主席，只是萬一而已  ─  出現問題時，那怎麼辦呢？政府

會否坐在一旁而不加以處理，還是會積極解決問題呢？這才是最重要的，否

則，居民便不能感到安心了。  

 

儘管現時大嶼山巴士公司表示不要緊，它有辦法解決問題，但這種說法

和承諾有多大機會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呢？這是居民最關心的一點。大家也知

道，如果有關的營運公司，即大嶼山巴士公司出現財政困難時，它會否長年

累月地不斷補貼下去，令票價得以維持在現時的水平，而不會調整票價或加

價呢？這是我們最感關心的一點。因此，我今天想跟局長說，雖然我們今天

討論的附例是有關完善吊車系統的運作，但如果吊車的運作更為完善，以致

更多人使用吊車和較少人使用大嶼山巴士，當局面對着這種情況下，會怎樣

做呢？我希望局長可以告訴我們，令我們可以安心地支持這項附例。  

 

除了這項問題外，主席，我認為環境保育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到一個

地方觀光的人多了，便一定會對環境保育帶來影響。就這方面，政府如何確

保能夠在發展大嶼山與環境保育之間達致平衡，從而帶出正面的保育或發

展？這也是我非常關心的一點。我希望局長在不斷發展吊車運作的同時，也

會研究如何能在這方面做得更理想。  

 

第三，我想表明，如果將來在吊車投入運作後，乘客不斷增加，大家當

然會很開心，但萬一屆時情況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好  ─  正如我看到

大佛的情況一樣；在大佛落成後的數年間，的確有很多人前往參觀，但回看

近數年，人流出現頗大的跌幅  ─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乘客量不能支持吊

車的日常營運開支，那又怎麼辦呢？我最擔心的是這件事。如果吊車的營運

不理想，又是否須由另外一些方面加以補貼呢？另一方面，市民又是否須承

擔補貼的費用呢？這是我們最大的關注和憂慮。  

 

我今天不是想“潑冷水”，只是希望說出我們的多項憂慮，希望局長能

夠正面一點地告訴我們，當出現這些問題時，會有甚麼良方或好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令市民無須那麼擔心。實際上，我們也看到有些例子，是實在令我

們感到擔心的，例如以機場鐵路的發展而言，以往我們一直認為機場鐵路的

發展會很理想，但現在看到其理想程度與原先想像的出現差距，當出現差距

時，政府應該如何解決補貼的問題呢？吊車的情況也一樣。如果在吊車投入

運作後，遊人如鯽，有很多乘客的話，當然是一件好事，但萬一遊人厭倦了

乘吊車，在營運情況不理想時，就一如大佛現時的情況般，那怎麼辦呢？我

覺得這是值得我們關心和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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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重複一點，儘管今天的附例是與管理有關的，但管理是關於甚麼

的呢？由於有好的管理，才能營運得更好，營運得好才能吸引乘客，當中的

邏輯是這樣的。如果發展順利，大家當然是歡天喜地，但事情的發展是否一

定會一如我們想像般理想呢？這便成疑問了。當有疑問時，是否有一些後備

工夫必須要做，而且還要做得好一點，特別是必須先令大家感到安心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決議案。  

 

 我先談談自己的經驗，我在暑假時到了德國、瑞士旅遊。有一天，我要

乘船到一個地方，但收費很高，來回船票要付 20 歐羅，即 240 元。我本來

是捨不得的，但既然遠道而來，總沒有不去的理由。結果我發現一般旅遊人

士都較容易上當，因為那裏跟大嶼山其實沒有多大分別，不過，乘船往來大

嶼山只須付三十多元而已。  

 

 這並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主題，我想說的是這項有關吊車的附例。

委員會就這附例與地鐵的附例的比較進行了很多討論。雖然我也同意地鐵的

附例嚴謹得多，但這次的工作做得較好，便是因為曾經進行過諮詢。不過，

對於同事在這過程中所提及的數個問題，我也是同意的。  

 

 第一，東涌吊車啟用後，政府在經濟及勞工發展的範疇，可否在促進旅

遊的工作上可以做得更好呢？我在外地旅遊時所看到的所謂景點，有時候其

實跟香港沒有多大分別。我們有時候也會到東南亞游泳，但我認為香港西貢

的西灣或浪茄比那些地方還要優美。這可能是宣傳奏效，以致很多人會認為

那些地方很美。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也可以發展，尤其是吊車這個部分。

我同意我們的整體方向，應該是透過興建吊車，製造更多就業和旅遊景點的

機會，這才會出現雙贏或多方面都贏的局面。  

 

 另一方面，我同意同事的意見，雖然這不屬於附例的範圍，但我們要注

意吊車對交通帶來的影響。委員會在討論時估計，吊車會吸納巴士公司現時

一條主要路線的 20%至 30%乘客量。我們很關注如果將來出現這情況，對大

嶼山巴士公司的營運不知會否帶來影響。因為受影響的不單止是旅客，而是

在大嶼山南部，大部分人均是靠巴士公司生活的。儘管如此，我仍然支持這

項決議案，原因便是希望這成為製造商機的機會，讓吊車公司和當地的巴士

公司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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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而言，吊車公司的態度似乎不太正面，在經過很多同事的辯論後，

才採取較正面的角度。香港一些大機構如果能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來處理問

題，是可以與很多本地小型機構合作，可以搞活本土經濟，致使一些較小的

旅遊點復活。舉例說，我們可透過吊車前往大澳、貝澳、塘福或大嶼南的旅

遊點。我認為局長將來應該跟有關機構重新考慮，這是可以開創商機的方法。 

 

 因此，主席，我支持這項決議案，但我希望局方在這方面可以再多走一

步，使這項建設不單止使昂坪得益，而是要使整個大嶼山的旅遊活動得到更

大的發展。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亦是支持決議案的。不過，我希望政府考慮提供其他

設施以配合吊車來吸引遊客，令遊客到了昂坪後，除了參拜大佛外，還有其

他更多旅遊配套設施可供使用，這亦是很重要的。與海洋公園相比，遊客坐

吊車到公園的另一邊後，會發覺還有很多景點值得遊玩，這是我與離島區議

會及離島區居民團體接觸時，他們向我反映的意見。  

 

 再者，大嶼山現時的公路仍是一般車輛的禁區，這始終窒礙大嶼山的經

濟發展，正如當地居民不斷指出，路不通則財不通。雖然有吊車“半通”，

但對整個大嶼山的經濟發展仍然未能有更大的推動力。因此，我想藉此機會

促請局長再次替我們力爭，“打通經脈”。現時提供了吊車，但只是“半

通”，一如蕹菜般；如果能夠貫通大嶼山原有的公路，“打通任督二脈”，

便更能通財，而大嶼山的發展前景便會更好。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發言答辯。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感謝多位剛才發言支持這項附例的議員，

當中包括陳偉業議員等，他們雖已離席，但我仍會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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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剛才提到的問題，大部分都屬於附例範圍以外，例如李永達議員和

王國興議員提到有了吊車之後，當局會否再發展大嶼山其他旅遊項目，就這

方面，我們是絕對同意做的。其實，海外旅遊界對本港吊車項目亦非常感到

興趣，渴望吊車可以早日完成。他們亦表示會來試搭，然後協助本港推廣。

當然，大家也知道，吊車只是大嶼山旅遊項目其中之一，旅客到了昂坪市集，

還可到寶蓮寺、大佛，以及心經簡林參觀。現時已有一連串的旅遊項目，我

們會再看看大嶼山的其他發展，然後作出配合。  

 

 我亦聆聽了王國興議員所說，他最關心道路方面的配合，就這方面，我

們已聆聽了議員的意見，我們會盡力發展大嶼山。剛才有多位議員亦表示關

心到大嶼山的發展會對當地居民及交通運輸造成影響，我想指出，在吊車運

作初期，特別是初期，政府有關部門（例如運輸署、旅遊事務署）會一直留

意吊車對大嶼山整體交通的影響，亦會與地鐵公司及大嶼山巴士公司緊密聯

繫。當然，大家也知道地鐵公司及大嶼山巴士公司已達成初步協議，我們會

鼓勵他們與旅遊界保持緊密聯繫。  

 

 陳偉業議員剛才提到他有很多憂慮，他擔心獲授權人員在執行附例時會

有不清晰的地方。我想告訴陳議員，獲授權工作人員會有證件、相片，以及

工作程序手冊，同時亦會受過足夠的訓練。當然， Skyrail-ITM 這間公司亦

有足夠的經驗處來理這些問題。我在此亦多謝陳議員稱讚我們的附例是文明

的附例。  

 

 今天，我希望這項附例獲得通過，在吊車完成後，能與大家一起乘坐

吊車觀賞大嶼山的風光，我希望大家屆時亦帶備食水。我相信日後乘搭吊車

的旅客在帶備食水時，亦會想起陳議員和小組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努力。多謝

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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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每

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可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

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人

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  

 

 

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  

PERFECTING THE FOOD SAFETY REGULATORY MECHANISM 
 

黃容根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記得有一個烹飪節目名為“今晚食乜餸”，能為正煩惱煮

甚麼菜式給家人享用的家庭主婦，提供意見。但是，現在的家庭主婦到街市

買菜，再不是苦惱究竟煮甚麼菜式，而是苦惱“今天買乜餸”，究竟有甚麼

食物可以安全食用呢？過去數個月來，香港接連爆發多宗食物安全的負面消

息，最先有四川豬隻受豬鏈球菌感染，再有海魚含雪卡毒，淡水魚染有孔雀

石綠，蟹類含氯黴素  ―  這種蟹只是指大閘蟹，否則所有蟹也賣不出便麻

煩了，再加上世界多個地區出現禽流感蔓延的消息，難怪我的太太近日也對

我說，現在買菜時心理壓力很大，嚷着要我不可抱怨來來去去也只有那三數

種菜式吃，換了我到街市買菜，肯定連買棵葱也擔心不知是否安全。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其實“婦人之見”也很獨特、很有說服力。連串食物安全事

故正正暴露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食物安全監管方面的漏

洞。民建聯就政府處理食物安全的不足之處總結了 4 點：  

 

 首先，是政出多門。其實，早在 1997 年年終至 1998 年年初，香港第一

次爆發禽流感的時候，政府已聘請顧問公司重組食物安全監管架構，並建議

成立當時的環境食物局、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以取代分別由兩個前市政局、兩個前市政總署、衞生署等

不同部門負責的監管食物工作。及至 2002 年主要官員問責制出台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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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職能進行了重組，由現時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接手食物安全的監管工

作，但執行部門仍分掌於食環署及漁護署。經多次重組後，仍然出現資源不

集中，各有各做的情況，明顯過去的改革不求解決問題，只求轉移視線。  

 

 代理主席，雖然過往食物安全的監管架構分散，但最多只是影響了效率

及導致分工不清的問題，但最致命的是香港的食物安全監管制度缺口處處。

最明顯的是在活魚含孔雀石綠的事件發生後，社會才知悉政府對監管活魚的

衞生和安全是完全不設防的，基本上，有本領把活魚入口香港，魚類無須進

行檢疫便可以出售。  

 

 此外，大家也知道孔雀石綠是有害的，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事實，本地養

魚戶早在十多年前已自發禁用這種獸醫用的藥物，不過特區政府居然十多年

來也未有醒覺，沒有把孔雀石綠列為禁用的物質。結果，事故發生後便“臨

急抱佛腳”立法，不單止令過去人數未知的市民誤食毒魚，更毒害了業界的

生意，令他們的經營大受打擊，被迫銷毀大批存貨。業界已多次向我抱怨，

如果香港早有法例規管孔雀石綠，他們會小心進行檢驗的工作，縱使入了的

貨出現問題，他們亦甘心受罰，但政府突然由“慢郎中”變成“急驚風”，

卻真的是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民建聯認為香港的落後食物安全標準，與不

完善的監管架構相比，更令市民失去信心。  

 

 代理主席，食物安全監管的另一個死穴是過於被動。香港有九成的食物

是依賴進口的，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從源頭進行監察的意識，過分依靠來源

地衞生當局的衞生證明書。政府只着重從消費層面進行抽檢，令食品監管工

作處於被動的位置。我想舉個例，大家可能記起九十年代中期發生的毒菜事

件，其後香港才與內地達成共識，從過往近乎“中門大開”的監管，發展到

要求輸港蔬菜必須來自信譽農場，然後在文錦渡再抽檢殘餘農藥，但這措施

只限於蔬菜，豬和雞的檢疫制度和源頭監測亦是發生多宗事故後，才相繼加

以實施；到今天孔雀石綠事件發生後，政府才知道規管註冊養魚場的安排。

從屢次事件均發現政府只顧眼前事，完全沒有把源頭監管的概念推展至所有

食品，結果事故一宗接一宗地發生，市民一次又一次地受驚，我們的業界也

一次又一次地埋怨。  

 

 第三點我想說是通報機制的缺失。過往內地與香港的通報內容只限於外

銷食品，而且來自其他省市的食品的安全，更不在通報之列。早前發生四川

豬鏈球菌事件，正是這些飼養場既不是註冊農場，而事件也不是在廣東發生

的問題，使香港未能及時獲取有效的資料，作出適當的處理。另一方面，香

港並沒有要求來自其他地區的食品建立可追蹤系統，再加上香港與其他地區

沒有任何通報安排，令政府監管其他外地，即外國進口的食品時更被動、更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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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指出，業界早已對政府設立的諮詢架構感到不滿，批評為“一

言堂”組織。民建聯參考了其他地區的食物安全管理的成功經驗，基本上是

集合政府、業界、醫護專業、獸醫專業、學者及消費者多方面的力量，但我

們的特區政府崇拜微生物學及醫學的思維，導致諮詢架構逆國際潮流而行，

只重用微生物學及醫護專家，把獸醫專業、業界及消費者拒諸門外，結果諮

詢組織提出的一家之言往往激起了業界的強烈反抗，造成政府推行食物安全

監管工作時事半甚至更難功倍。  

 

 代理主席，我剛才花了許多時間總結現行監管制度的不足，其實，早在

數個月前，民建聯已經向曾先生提出設立食物安全中心的構思，今次施政報

告中正式提出重組監管架構計劃，民建聯對於政府肯接納我們的意見並作出

改善表示肯定，亦支持新的重組方案。然而，我想就該計劃提出兩點意見，

首先，民建聯要求政府確保架構重組過程中，前線員工的職位不會受到影

響，以解他們的憂慮。此外，政府必須詳細向本會解釋新架構下的分工和安

排，我們不想看到過往權責不清、互相卸責的問題一再在新架構內出現。  

 

 代理主席，民建聯更關心的是監管機制的改革。我們知悉特區政府先後

與廣東省政府及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質檢局”）簽訂了新的合作

安排，容許香港派員到內地的註冊飼養場及食品加工場巡查。同時，完善兩

地的通報機制，派出指定聯絡員即時通報重大的動物疫情，互通兩地食物安

全規管的經驗及防疫要求，定期為兩地官員舉行技術層面的會議，以及研究

統一雙方檢驗檢疫的程序、方法和標準。這些改善建議均是民建聯早前分別

提交特區政府及廣東省質檢局參考的，我們十分高興兩地政府均採納有關建

議，並加進新的協議內。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向公眾交代落實建議的具

體安排，以加強市民對兩地食品通報機制的信心。  

 

 與此同時，香港仍有相當數量的食品來自其他地區，特區政府要與其他

地區達成類似與內地作出的安排，相信難度會更高。其實，現時國際社會對

進口食物的監管已開始建立追蹤系統。簡單而言，此系統是借助登記制度，

為監管機構、食品業人士和消費者，提供食品在生產、加工、流通等各階段，

使用農藥的情況、加工廠的管理、原材料的來源等與安全息息相關的資料，

此舉等同為食品發出“身份證”和填寫“履歷表”，方便消費者識別及在將

來一旦發生事故，監管機構便能以最短時間追查成因，減少事故帶來的連鎖

影響。其實，日本早在 2003 年發生牛肉事件時已經推行此系統，並被視為

日本改革食物安全監管機制的一項重要措施，而日本現時更將進一步把此系

統擴展至水產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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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知道政府有意重組食物安全諮詢組織，甚至設立新的架構

專責研究食物安全標準。我在此強烈要求政府必須把業界、獸醫專業及消費

者組織代表加入新的諮詢架構內，更全面集合多界別的力量，共同搞好食物

安全。  

 

 最後，我想回應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張議員的修正案從字面看來

基本上與我提出的原議案沒有分別。不過，我想指出一點，日後食物安全工

作的重點如果要放在源頭的監管，的確有必要增撥資源，增加前線巡查人員

數目、進行培訓工作及提升化驗處理能力。因此，我希望張議員在他的演辭

中澄清，修正案是否支持政府按需要增加資源，以應付已改善監管策略的食

物安全工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香港近期發生多宗食物安全事故，暴露了政府在監管食物安全方

面有所缺失、對緊急事故應變遲緩，以及本港與內地之間的通報機制

不足等問題，亦嚴重影響了市民對政府把關能力的信心，本會促請政

府：  

 

(一 ) 在諮詢本會及市民大眾後，盡快落實食物安全監管架構的重組

計劃，並確保前線員工的職位不會受重組計劃影響，以及加強

員工培訓，使員工能掌握不斷改變的食物安全知識和達到有關

的新科技要求；  

 

(二 ) 強化及重組現行食物安全諮詢架構，加入漁農業、飲食業、獸

醫專業和消費者組織等界別的代表，讓他們能更全面地就食物

安全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三 ) 加強香港對各種食物來源地的源頭監管工作；  

 

(四 ) 全面檢討現行食物安全生產的標準及法例，包括嚴格規限藥物

和化學品的使用及在食物中的殘留量，以及食物中微生物含量

等，以保障食物安全；  

 

(五 ) 完善香港與內地及其他食品供應地區之間的食物安全通報機

制，並加強與內地合作打擊走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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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投放更多資源，加強政府在化驗食物及衞生巡查方面的能力； 

 

(七 ) 研究為食品設立可追蹤系統及落實食品回收安排，以加強政府

處理食物安全事故的能力；  

 

(八 ) 研究設立食品安全認證機制，為優質安全的食品提供識別標

籤，幫助市民作出選擇；及  

 

(九 ) 加快推動本地漁農產品的優質生產管理計劃，並為本地產品建

立品牌制度，  

 

以全面提升香港在監管食物安全方面的能力，保障市民食用安全。”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張宇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容根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提升香港在監管食物安全方面的能力，是社會的共識。所以，

我和自由黨對於黃容根議員的“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議案大致上是贊

成的，尤其是在源頭監管、培訓員工、強化諮詢架構，以及完善香港與內地

的通報機制等方面。  

 

 食物安全政策必須顧及由農場到餐桌的每個環節，而食肆及食物業零售

店作為最後的關口，也不可以例外，黃容根議員議案的第 (六 )點亦是回應這

方面的監管工作。我不反對增加資源，完善食物監察有問題的地方，但我們

必須先弄清楚，現時食肆及食物業零售店的監管層面有沒有存在問題？如果

“捉錯用神”，將新增資源用錯地方，便隨時會弄巧反拙，尤其是局長常被

我批評有偏聽之嫌，所以我有必要對議案作出修正，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加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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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說說巡查的問題。現時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是透

過風險評估機制，把食物業處所分為“高”、“中”、“低”的風險，繼而

將巡查次數定為每 4、 10 及 20 個星期一次。根據食環署的數字， 2004 年衞

生督察到全港約萬多間食肆及食物業零售店的巡查次數高達 276  000，但我
問過衞生署，同年共有 821 宗食物中毒的個案，其中 532 宗是涉及食物業處

所的。換言之，每年要巡查食物業處所近 30 萬次，花上極大的人力物力，

其實有沒有成本效益呢？  

 

 事實上，我們沒有證據顯示，巡查次數與食物中毒個案有連帶的關係。

換言之，是否巡查次數多便代表食物中毒個案減少，巡查次數少便代表食物

中毒個案增加？相反，當我們仔細探討，卻發現當局巡查食物業處所時採用

的評核標準很有問題，例如食肆廚房某塊磚崩了一角也會被扣分，試問這與

食物中毒和衞生有何關係？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近年食物中毒個案大多數

與生熟食品處理及貯藏方法不正確所致，即交叉感染；其次是與食物源頭本

身不潔或有毒有關，例如進食含雪卡毒的珊瑚魚。  

 

 從業員處理食物的正確方法和態度等軟件問題，必須透過教育和宣傳，

潛移默化地灌輸給管理人員及前線人員，才會逐漸改善。或許衞生督察在巡

查時可以詳細地多說幾句，提醒他們如何正確處理食物，但我們是否可以採

用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例如電視廣告、舉行講座及郵寄宣傳單張等，針

對性地教育食物業的前線及管理人員，以達致同一目標呢？  

 

 因食物源頭問題而引致的中毒個案，例如含雪卡毒的魚、染有霍亂弧菌

的魚缸水等，就更不可能因巡查多而減少，當局應對症下藥，加強對魚缸水

及珊瑚魚的源頭監管，以確保有問題的貨源不會流入市面，這才是根治問題

的方法。  

 

 綜合上述的情況，我深信，常規性的調查行動其實還有減少次數的空

間。不過，大家別誤會，以為我在包庇食肆，要求“一刀切”減低巡查次數。

對於市民要求提高食物安全的訴求，我絕對認同的，業界也十分願意配合，

不過，當局應採用最佳的方法達致這個目標，即善用風險評估制度，於低風

險及紀錄良好的食物業處所，減少巡查，以便集中人力處理高風險的地方，

應付無牌食肆、突發性事件及投訴個案。例如近日有連串酒店自助餐廳爆發

集體食物中毒，這是由於壽司的處理不當，當局應增加人手巡查這些出事的

食物業處所，如果有問題，甚至可以天天巡查，我也不會反對，再配合全港

性抽樣突擊巡查，我深信效果會相得益彰。我所提修正案的另一重點，是要

求當局簡化行政工作，撥調資源，這正正包含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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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順帶一提，除了衞生巡查方面，另一個可以調配資源的地方，就是

我經常提到的食肆發牌制度。我不想在此再談，因為我亦多次說過，且今天

的議題與此無關，不過，鑒於本港食肆發牌制度嚴格，小至一片瓷磚的顏色

也要管，申請過程又涉及繁複的行政工作，有關的法例規則分別由多個部門

制定，以致申請須由食環署、屋宇署及消防處等部門審批，可見本港的發牌

制度已相當嚴謹，甚至過於繁複，當局是否有需要參考外國的做法，拆牆鬆

綁，簡化行政工作，這樣才算合理呢？  

 

 政府在源頭監管方面的能力乏善足陳，往往為了給市民盡快交代，便轉

移視線，對食肆及街市零售店鋪不斷加強監管，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

幾乎將所有問題的最終責任都歸到他們頭上，這點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

論中已指出。  

 

 我想補充的是，食肆或街市零售店鋪是沒有能力百分之一百監管食物安

全的，例如魚缸水是否有霍亂弧菌，食肆從業員又怎能知道呢？他雖已按當

局要求安裝消毒器，但如果來不及消毒，而又有人把海水及魚賣給他，把含

有霍亂弧菌的海水倒進魚缸後，又怎能即時消毒？到最後便會被當局封鋪

了。監管食物安全是政府的責任，業界只能從旁配合，例如業界很樂意安裝

魚缸水消毒設備，但沒可能因魚缸水驗出有霍亂弧菌，便要業界負責。我們

雖然不斷要求政府向這些賣魚缸水和賣魚的人進行抽查、檢驗和發牌，但政

府遲遲不進行。所以，我們是支持黃容根議員的議案，因為我們要求政府就

這些源頭問題多做工夫。  

 

 香港食物之所以不安全，很大程度是因為本港的糧食是進口，而食物源

頭的監管工作及進口食物的質檢工作卻未臻完善所致。為何市民對香港養殖

的淡水魚非常有信心？主要是因為漁農自然護理署會派專人監督本地養魚

場，亦會教導他們不要使用孔雀石綠，而是正確治理魚類皮膚病的方法。現

時市民最有需要的是，政府官員到內地雞場、豬場、養魚場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泰國及台灣的石斑養殖場，同樣有使用孔雀石綠，但我們的官員為何

不前往這些國家看看他們如何處理，看看他們如何在魚塘內飼養這些魚類，

我們是否也要小心？  

 

 所以，當局不要偏聽，只集中監管食肆及街市零售店鋪，而是要將現有

制度中浪費資源的地方“瘦身”，繼而調撥資源，改善與內地溝通及建立供

港食物的監察系統、完善海外食品安全的通報機制，並加強抽樣檢查及化驗

進口食物的能力，尤其是批發層面方面，當檢驗出食物有問題時，便可將整

批貨物扣押，確保不會流入市面，大大減低出事的風險，這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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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我想對你指出，假如日後你增撥資源，自由黨並非不同意，但亦

要清楚知道資源用於何處，還必須針對性地監管這些食物源頭。  

 

 最後，我還想指出，數年前我到羅省訪問時，曾與當地衞生局的官員會

面。他們的食肆巡查，一年只有兩三次，而且要與持牌人預約，當他們知道

我們的巡查達 48 萬次，果真大吃一驚，以為香港有數十萬間食肆，否則，

只有萬多間食肆，怎會進行這麼多的巡查？況且，他們的巡查必須預約，如

果食肆沒有空，他們便不會到訪。此外，我們亦常提及加州的禁煙措施做得

不錯，認為可供參考，但我們卻不參考別人的巡查方式。我認為局長真的可

以參考一下別人的做法，然後改善自己的資源調配方式。謝謝代理主席。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資源”之前刪除“投放更多”，並以“透過簡化行政工作及適當

調配”代替；在“加強政府在”之後加上“抽樣檢查及”；在“化驗

食物”之後刪除“及衞生巡查方面”；及在第 (六 )項內的“的能力”

之後加上“，以及按現有風險評估機制，完善衞生巡查制度”。”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任何架構的重組，其最終的目標也希望藉此達到更

好的管理，更有效率地執行職務，私人機構而言，背後的目標，當然是希望

藉重組獲得更多的利潤；但對政府和公共機構而言，則有所不同，重組是希

望更能達到物有所值和更有保障。  

 

 如果在今次的架構重組過程中，可以令食物安全的政策及運作得到更好

的落實，民主黨是會全力支持政府增加職位的建議，尤其是非首長級人員的

職位，當中牽涉不少專業職務，在現時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人手

短缺的情況下，我們是同意在這方面增加新成立的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

（“食檢署”）的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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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民主黨是支持食物安全架構重組，以達致政府所期望的從源頭

管理和監控的目標。我們回顧歷史，自踏入 2000 年後，就食物安全方面的

管理工作，這次已是第三次的改組。從兩個市政局解散，這方面的決策權由

政府官員擔當開始，歷經環境食物局至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的決策層面改組；

而執行職務方面，則由兩個市政總署，轉移至食環署至新建議的食檢署。由

此可見，有關食物安全的政策制訂和執行工作，是近年變動得最頻繁的機

制，每次政府的改組，都是希望有關政策可以很好地制訂和執行，但卻有點

事與願違。我相信政府有需要說服立法會議員，這次架構重組，會比過往的

重組來得更適切，可以更有效地處理食物安全事宜和更好地保障公眾利益。 

 

 據我的瞭解，就食品安全的管理組織形態而言，基本上分為兩類型：第

一類是加拿大、丹麥、愛爾蘭及澳洲等為例子，將原有的各個食品安全管理

部門統一到一個獨立的食品安全機構，並對食品生產、流通、貿易和消費全

程作統一監管，期望藉此解決部門之間的權力責任不清和不協調的問題。第

二類是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子，食品安全的管理機構雖然分布在不同部門，但

制訂明確的分工程序來避免不協調的問題，美國是以食品類別來分工，日本

則按環節由不同部門擔當工作，以體現從“飼養到餐桌”的食品生產流程的

監管。按我們對現時特區政府所建議的架構重組來理解，以乎是朝着加拿大

和澳洲所走的方向。但是，從日後具體執行的情況而言，是否可以解決現時

政出多門的現象，似乎又頗成疑問，在局長出席施政報告簡報會時，曾提到

街市的管理問題，例如禽流感的檢疫是由食檢署進行，但日常的公眾街市的

防疫工作，包括休市清潔日等的執行工作，卻會由新成立的漁農環境衞生自

然護理署來處理，這又會否造成分工不清？  

 

 代理主席，我相信很多市民都不斷有疑問，而局長也應該看到今天的報

章大幅報道，來自廣東省的皮蛋含鉛超標一點八至八倍，我也不知道這些皮

蛋有否流入了香港。報道並說，一些來自廣東省的蔬菜含有鉀這類金屬。我

們跟廣東省在很多方面是唇齒相依，剛才黃容根議員說得很對，市民經常詢

問我們哪些食物是安全的？我們雖是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成

員，但有時候也不懂得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局長，我們吃甚麼才安全呢？我

不知道你能否回答哪些皮蛋才安全、哪些蔬菜才安全？現時的罐頭又是否全

部都安全呢？我希望大家重視食物安全，尤其是較早前淡水魚驗出有關孔雀

石綠的問題，市民很期望今次的架構重組能在食物安全方面帶來更好的保

障，因為我們有很多食物都是依賴進口的，尤其是來自內地的進口。  

 

 最後，我想就修正案表達我的意見  ─  但張宇人議員剛巧不在會議

廳。我聆聽了所有發言，也感謝張議員給我看他的發言稿。張議員的修正案

最主要是刪除了黃容根議員原議案第 (六 )點，在投放更多資源方面，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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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更多”，代之以“透過簡化行政工作及適當調配資源”，以及“加強

政府在抽樣檢查和化驗食物”。此外，又刪去了“衞生巡查方面的能力”，

對於這點，民主黨是不能支持的，因為衞生巡查是絕對有需要的，甚至還要

加強。今年發生了太多食物中毒事件，也發生了很多學生因在學校進食午餐

飯盒而中毒的問題，而且這些事件在今年是特別多的，怎能把這些在原議案

內的字眼刪除呢？是否要投放更多資源，大家還可以檢討，但把這些字眼刪

除，則令我擔心能否透過簡化行政工作和適當調配資源來達致我們更高的期

望。因此，這項修正案所修正的字眼雖少，但我們民主黨只能支持原議案。

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民以食為先，香港向有“美食天堂”的美譽，但近

年來經常發生食品出現問題的事件，如果政府不正視這問題，我恐怕這個天

堂轉眼便會變成地獄。更重要的是，這些都是和市民的健康有直接關係的，

稍一不慎便會導致人命傷亡。  

 
 在過去數個月內，先有豬肉含豬鏈球菌事件，繼而又有鰻魚、淡水魚含

致癌物質孔雀石綠，市民一度豬肉吃不得，魚又吃不得，事件暴露了政府在

監管食物安全上的漏洞，令人十分擔心市民的健康如何才得到保障。  

 
 一直以來，我們的政府也沒有訂定長遠漁農政策，食物供應的來源主要

靠入口，其中由內地輸入的佔大多數。由於食物不是本地土產，生產過程亦

非我們所能監控，故此往往只能夠在出事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事實

上，當局一直沒有積極和全面政策扶助本地漁農業的發展，對於所有有關漁

農業的問題，都是以消極和取締的態度來處理，例如雞隻有事便收雞牌，豬

隻有事便收豬牌。政府的態度令人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做多錯、少做

少錯、不做不錯，故此只懂得提出取締措施。其實，政府是可以採取積極一

點的態度來處理這些問題的。例如推動本地漁農業發展，鼓勵他們創立自家

的品牌，打造優質本地產品。過往，香港便成功打造了“嘉美雞”這地道出

品。最近，即使內地部門能夠安排香港的人員前往視察當地的養魚場或農

場，但產地始終是在內地，我們可做到的十分有限；相反，如果政府肯扶助

本地漁農業生產，不單止可加強對食物源頭的監管，亦給市民多一個選擇，

而且更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發生一連串問題食物的事件後，政府惟有急急亡羊補牢，在剛公布的施

政報告中，提出將食物安全監管架構重組，把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漁農自然護

理署重組為一個名稱包含 9 個字的“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食檢署”）

及另一個名稱包含 11 個字的“漁農環境衞生自然護理署”。這總算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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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而不是對問題坐視不理。但是，政府必須保證，架構重組後，不會影

響現有員工的職位及薪酬，並確保可以順利過渡。同時，更重要的是，要保

障市民的安全，重組架構要達到這個根本目標。我原則上不反對架構重組，

並希望當局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後，讓擬議成立的食檢署盡快投入服務。  

 
 此外，我亦希望當局完善與內地部門的溝通機制。在上次發現內地供港

淡水魚含孔雀石綠後，內地提供了一份核准養魚場的名單給本港衞生福利及

食物局，但到頭來只是一齣鬧劇，因為名單上所謂的“認可養魚場”，經傳

媒查探下發現有的根本並不存在，有些甚至已變成荒地，這反映了雙方的溝

通十分有問題，須進一步改善。同時，我亦希望當局能建立明確的發言人制

度，在遇有問題或得到最新消息時，第一時間將信息發布，讓市民清楚知道

事情的進展，這一步做得不好，市民便會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代理主席，說到底，我贊同政府強調食物源頭監管的重要性，但除了做

好食物監管之外，開拓食物供應的源頭亦十分重要。況且，惟有這樣才更具

前瞻性及積極意義。我記得當天的官員在施政報告簡報會上解釋是因為尊重

漁農界的功能，所以即使新名稱很冗長，亦執意保留“漁農”二字。我覺得

如果當局真的如此重視漁農業界、重視黃容根議員所代表的業界，便不是在

部門名稱上加“漁農”二字這麼簡單，而且加上這兩個字亦未必等於重視。

我認為如果要反映政府真正重視漁農業界，便應該提出一個完整的、可持續

發展的輔助漁農業的政策，加緊增撥資源以扶助漁農業的發展，這才是真正

的重視，不知黃議員是否贊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我們認為修正案確有缺憾，只有

原議案才值得支持。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黃容根議員這項議案提得很合時，不過，最重要的，

我們可能是要多謝黃太，因為正如一般的香港市民，黃太每天都要考慮買些

甚麼安全的食物。  

 

 我看過政府較早時就重組架構而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後，實在難以掩飾我

的失望。事實上，雖然這次事件的起源可能是孔雀石綠或四川豬肉，但這只

是冰山一角。黃容根議員剛才也說過，本地的養魚業早在十多年前已主動棄

用孔雀石綠。在這件事發生以前，雖然國內已在 3 年前立法，不容許在魚塘

或食物內加入孔雀石綠，而歐盟及其他國家亦在較早前全面禁止在養殖場使

用孔雀石綠、其他違禁藥物或化學品，但香港政府卻完全未能先知先覺，甚

至在事件初期，政府的回應還是仍是在考慮中。直至國內開始回收鰻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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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含有孔雀石綠的食品是有問題時，政府才開始工作。其實，在現時重組

的架構以外，政府亦無法令公眾放心，相信它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處理食

物安全。  

 

 較早前，局長在這事件發生後曾公開表示，希望成立一間食物安全中

心。我們也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成立或重組食物安全中心並非香港獨有。

環顧歐盟、美國、日本、澳洲，在近 5 至 10 年，食物安全架構在世界各國

均是一個很重要而且獲優先討論的議題。可是，其他國家並非採取如香港的

做法，只是重組部門，甚至只是把部門名稱從 14 個字改為 20 個字，例如最

近成立名稱包含 9 個字的食檢署。政府以為在重組部門後，食物安全的問題

便得以解決。  

 

 根據外國的很多經驗，這些國家包括行政長官最喜歡訪問的美國、英國

等地，我們均看到它們成立安全局的概念，便是這些安全局或食物安全管理

局必須以專家為主，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專業人員，但這些人並非黃容根議

員所說的醫生、微生物學家。雖然這些人當中可能有醫生及微生物學家，但

最重要的是這些專業人員在制訂食物安全政策，包括毒藥、化學品、殘餘品

等標準方面具有確實的訓練和經驗。他們並非負責執行的職責。事實上，我

們不可能依賴食物安全中心進行執法，而須依賴其他部門。  

 

 剛才我看到一個例子，便正正令我們覺得即使現時完成重組，也未必有

用。我的例子是黃容根議員議案的第 (七 )點，即為食品設立可追蹤系統。對

於這點，我是同意的，但這個食品追蹤系統不一定要由現時的食物環境衞生

署（“食環署”）或將來的食檢署執行。食物進口其實是由工業貿易署（“工

貿署”）和海關負責。如果政府仍說要統籌，是否要把海關和工貿署這些牽

涉在內的部門也納入食檢署呢？可是，情況當然不是這樣。事實上，食物安

全中心的重要性在於收集所有情報、檢討每個國家所用的標準，以及訂立標

準，並要求政府制訂一個有效的政策，通過不同的行政部門來落實這政策。

安全中心的職責不是巡查或追查源頭，這些工作必須依靠另一些政府部門來

執行。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也很擔心架構重組只是外表好看，它首先便要派駐很多高級職員以顯

示其重要性  ─  剛才也提過主管是首長級第八級，另外還要開設一些首長

級職位。可是，這樣是否便可令我們放心呢？當然不能夠。事實上，正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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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議員剛才也提過，食物安全管理的問題已是第三次提出。重組是否等於

可以完善這機制呢？我對此有很大的保留。我希望政府能夠在這個時候細心

聆聽，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專業和有經驗的食物管理中心，它是一個中央統籌

或具有獨立性的管理局，由政府部門在執行方面作出支援。  

 

 由於時間所限，我只能略為提一下其他的工作。我完全同意議案提出要

設立一個食品安全的認證機構，以及推動本地農產品。現時確是進行這方面

工作的最佳時機。從孔雀石綠事件可以看到，本地農產品事實上是可通過安

全的檢測，但政府卻未能把握時機，讓市民認清這點或推行本地生產的農產

品作為優質食品的推廣工作。政府只是說還要慢慢研究，這是相當令人難以

接受的。  

 

 對於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無法支持。雖然政府執行的衞生巡查

並非最重要，但為何仍要巡查 48 萬次呢？原因很簡單，食肆的安全標準實

在未能盡如人意，所以政府才有需要加以巡查。如果香港的食肆能達到其他

國家的標準，令我們很放心，我相信政府或局長也無須多次巡查了。  

 

 我是支持原議案的。多謝主席女士。  

 

 

陳鑑林議員：主席，黃容根議員已就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作出統合發言，

說出了民建聯的建議。  

 

 政府建議設立的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食檢署”），統合以往由食物

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監管食物安全

的工作，資源及人手均會集中於新成立的食檢署，我認為此舉有助提高監管

食物安全的效率。此外，從管理角度來看，行政長官曾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了新一輪的重組計劃。衞生福利及食物局亦擬多開設一個常任秘書長的職

位，專責食物安全工作。我們覺得此做法完全可以支持。主席，要妥善執行

食物安全工作，除確立職權架構及分工安排外，亦須建立由“農場至餐桌”

的一條龍監管制度、實施清晰且透明度高的檢驗檢疫制度，以及完善現有的

食物安全標準。  

 

 完善食物安全監管的工作，應由食物的生產源頭開始，即農場所使用的

農藥、飼料、肥料、水質狀況、土地污染及環境衞生等，均可能令漁農產品

的質素出現問題，還有食品加工廠的監控，以至食肆或零售市場安全衞生監

測的一條龍監管服務，我們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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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應如何落實對源頭的監管？當然，除了派員巡查內地註冊的飼養

場及註冊加工廠外，還要嚴格執行邊境、批發市場的檢驗檢疫工作，以及檢

查進口食品的衞生證明書等。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強批發及零售的

抽樣化驗工作，尤其是增加資源，加強現已工作繁重的政府化驗所的工作能

力，以配合突發事故的應變工作。除此之外，為確保食物生產鏈各環節（包

括農場、加工廠、批發市場及零售層面、食肆等）的監管工作及有關的規定

能貫徹執行，政府亦應加強衞生巡查方面的能力。  

 

 同時，政府必須與業界為食品設立可跟蹤系統，主要目的是透過在食品

由原材料至製成品的整個過程中，記錄食品來源的資料及生產程序，以掌握

食物事故的源頭，以便更有效執行防範工作。現時不少先進國家例如美國、

歐盟成員國和日本等，均有一套嚴格的食品跟蹤系統，而大型的食品或快餐

企業也設立了可追蹤食品材料來源的系統。香港的大型超級市場亦有出售新

鮮食品，我知道他們也設有追查系統，在食品出現問題時能有追查的機制，

我們覺得這種做法可供政府在制訂其他規管方法時予以參考。  

 

 現時香港有九成以上的食品來自外地，而其中約有一半是來自內地。在

發生多次食物安全事故後，香港與國家質檢總局最近簽訂了協議，建立更緊

密的食物監管及通報機制。香港日後可派員往內地視察註冊農場及工廠，以

確保生產水平符合香港的要求。然而，香港與其他食品來源地卻沒有類似的

安排，變相將內地食品與外國食品置於不同的監管安排下，容易造成混亂及

監管漏洞。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可就這方面與其他食品來源國進行檢討，令

食品監管制度趨於一致，以加強市民對這方面的信心。  

 

 近日，禽流感問題在全球引起廣泛的關注，甚至有個別國家陷於恐慌之

中，害怕食物安全會影響經濟或社會的穩定。除食物安全外，我們更擔心疫

症的傳播，所以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須在這問題上慎而重之，並採取有

效措施，以保障市民健康。當然，食品安全亦是首要問題，我希望政府可以

把監管機制做得更盡善盡美。我們認為這項工作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完成，所

以我們應立即起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多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病從口入，更何況是性命安全攸關。最近，香港先後

發現豬鏈球菌、孔雀石綠、禽流感等，這些病毒和有害物質也是由食物引起

的。但是，如果要在付出健康受損甚至商戶結業等重大的代價後，政府才就

各類食品制訂監管措施，似乎真的是得來不易。可是，怎樣監管才能確保食

物安全之餘，又不致扼殺企業的生存空間呢？大部分同事也贊成，應由源頭

着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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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禽流感引致風聲鶴唳之際，我想引述香港的活家禽監管機制為例。今

天，全球已陷入一片禽流感恐慌之中。除東南亞國家相繼爆發外，連公認重

視食物安全和衞生的日本，也先後有雞場發現禽流感。香港仍然可以自豪地

說，今天在市場上出售的活家禽全部是健康的，市民可以安心食用。這項成

就是汲取了在 1997 年首次爆發後的經驗，在由源頭養殖至進口、批發、零

售及運輸的整個過程中，採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嚴密監管，加上業界的自律

和合作所得的成果。  

 

 自 8 月出現孔雀石綠問題後，局方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其實與活家禽的管

理方法相若。從源頭實行認可和監管，再從批發、零售層面定期進行抽樣化

驗。由於孔雀石綠沒有傳染性，在管理方面沒有雞隻那麼嚴謹，所以並不排

除現時市面上仍有來自非認可養魚場的魚出售。  

 

 昨天，我接見了一批蔬菜批發商，他們是向內地的認可菜場取貨的，但

由於內地市場開放，而香港對蔬菜入口亦沒有管制，於是一些商人便從內地

其他渠道購買蔬菜，然後直接運到香港的街市和食肆。業界擔心，一旦這些

來自非認可菜場的產品被發現含有過高的殘餘農藥，並對市場構成影響，他

們也會被拖累。  

 

 事實反映任何監管制度也是一項長期工作，有需要得到一條龍的配合及

業界自律和合作才會成功的。  

 

 香港九成以上的飲品和食品均由世界各地進口，如果政府沒有完善的食

品安全監管制度，只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我們吃得不安心；二是沒有東西

可吃。我認為食物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是食物的源頭。新鮮食品可以仿效雞

隻實行認可機制，配合定期巡查和化驗，確保有關場地的產品是安全的，並

足夠供應香港所需。我們知道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對供應香港冰

鮮豬肉的泰國供應商，也實行認可和監管制度。第二道防線是邊境檢查及檢

疫，香港如能盡快實施電子報關制度，並和內地海關配合，在貨物送到海關

接受檢查前，便已知道是甚麼，那便沒有“法律罅”可走。對於不受管制的

進口食品，改組後的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應加強抽驗工作，避免“一粒老鼠

屎弄壞了一鍋粥”！  

 

 如果源頭方面的檢查工作做得好，在批發和零售的層面，業界其實只要

自律，以及政府在不擾民的情況下進行適當巡查和抽樣化驗，其實已能保障

市面上所供應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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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非新鮮食物的安全監管，我認為食環署的現行制度已然足夠，包括

就奶類和相關製品訂定安全標準；要求市面上其他預先包裝食品提供足夠的

資訊供消費者選擇，以及定期進行抽樣化驗。一旦發現有不合乎規格的產

品，業界會非常合作，並即時進行回收。但是，由於產品出現食用安全問題

便要回收，因此業界會蒙受非常嚴重的損失。所以，自由黨認為，政府有需

要設立一套針對批發商及零售商的賠償和恩恤制度。此外，由於批發商和零

售商均積極參與食品行業，而且站於市場的最前線，因此，自由黨認為政府

在重組食物安全諮詢架構時，除邀請漁農界、飲食界、獸醫和消費者組織外，

還有必要加入批發和零售界別，好讓他們在迅速獲得資訊的同時，亦在第一

時間反映眼前的情況，這對各界也有利。  

 

 我謹此陳辭，支持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多謝主席女士。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在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後，食物安全似乎成為另一

個話題。今天的報章又報道有關食物不太安全的消息，例如超出安全標準的

皮蛋、蔬菜中殘餘農藥的重金屬含量極高，以及泡菜內有蟲等。我們想看看

政府究竟如何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  

 

 對於政府把食物安全議題完全集中於架構改組方面，我們現時只看到以

架構重組為主導的改革可能引致官僚架構變大，但卻看不到局方在這方面所

執行的具體措施為何。對於新政策的可行性及成效能否令政策質素有所改

變，令食物監管工作更臻完善，我們看不到政府作了任何保證。我們認為政

府必須就以下兩個大題目，向公眾作詳細交代：第一，政府如何利用現時重

組架構的建議，完善現時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執行架構擴大後，除可能增

加 D8 的首長級職位外，是否意味着前線執勤人員的職務、能力、工作量及

專業知識亦須同時有所提升呢？現在，容許我重申一點，我認為重組並非壞

事，但政府絕對有需要公布在重組前後，前線人員的編制安排及職能，避免

再次被人批評肥上瘦下。除此之外，政府亦應盡快公布如何為這些前線員工

安排一些較適當的培訓，讓他們在工作上更能全面配合上述變動，在巡查、

抽驗等職能方面作出配合，令食物可受到安全監管。  

 

 第二，政府如何具體執行“由飼養到餐桌”或“由土地到餐桌”的食物

安全概念，而執行方案如何能在公眾及業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呢？  

 

 主席女士，食物安全可以表述為食物由種植、養殖、加工、包裝、貯藏、

運輸、銷售、消費等活動均符合強制標準，並不存在可能損害或威脅人體健

康的有毒或有害物質，危及消費者健康的風險。這概念表明，食物安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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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安全、經營安全、過程安全、結果安全及未來安全。這種“由飼養到餐

桌”或“由土地到餐桌”的食物安全概念，我相信在食物安全監控的國際論

述中，並非陌生的概念。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源頭管理，經營過程或管理

層面，以及零售層面管理，大部分均須與全方位抽查及檢驗掛勾。政府必須

設立一套完善緊密的抽查檢驗網絡，增加資源強化本港化驗所的功能，在不

同地域設立關卡，以確保輸港食物及本地生產的食品均達到國際安全標準，

以及對未有超標的高危食品進行更多風險分析。與此同時，我期望政府能增

撥資源，加強本港化驗所的功能，並積極研究香港可否自行對外來食品作認

證標籤，令香港市民更有信心食用這些食品。  

 

 此外，在源頭管理方面，我們亦須加強監管現時看來安全，但將來可能

變成不安全的食物。根據香港蔬菜統營處的資料顯示，本港每天有 85%的蔬

菜供應是來自粵北、珠三角及東莞等地區。最近，有報道指珠三角地區有近

四成農田土壤受重金屬污染。據我們的瞭解，抽驗蔬菜重金屬含量的工作，

一直是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負責，但該署的職員卻聲稱至今尚

未發現任何超標樣本。然而，署方可能忽略了重金屬也會對人體構成極高風

險，並引致不同的疾病，例如市民如長期進食含重金屬的食物，即使重金屬

含量未有超出安全標準，但卻會在體內積聚，並可能引起不同的疾病，例如

癌症、神經或腎臟受損的情況。局方作為市民健康的把關人，對於這些未來

可引發慢性高風險的食物，應採取較積極主動的源頭堵截行動。除加強抽驗

外，局方甚至可在適當時候，停止進口這些未能達到標準的食物，以完善食

物安全，為香港營造健康城市的氣氛。  

 

 主席女士，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幾乎完全依賴外地及內地食品進口的地

區，要對眾多食物供應國家及龐大的海外食品市場進行源頭監察，既不可能

亦完全不合乎經濟效益，因此增加巡查次數並非良策。既然如此，我們應與

來源地政府建立更緊密的信息互相通報機制，並在質量方面達成各項協議，

才是理想的辦法。我們認為必須透過維持食物通報機制的透明度，確保信息

正確無誤，以達致有效源頭管理的目的。我們期望透過抽查，以評估供應地

有否履行安全作業的承諾，並在有需要時採取主導，通過協議賦予的權利，

拒絕超標食品進口，甚至對超標食品實施全面限制，全面禁止入口。我們認

為這樣才是有效管理源頭的方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並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在剛過去的夏季，香港陷入一片“吃”的恐慌。主

婦在購買食物時，須避開感染豬鏈球菌的豬肉和有孔雀石綠及霍亂弧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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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最近更提心吊膽的是，恐防吃了有禽流感的雞鴨鵝，加上不時出現的

O-157 牛肉和含過量剩餘農藥的蔬菜，市民大眾實在擔憂不已，不知哪天會

病從口入，甚至演變為一發不可收拾的疫症。  

 

 市民尤其感到不安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反應遲緩，

以至資訊滯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得知四川爆發疫症、深圳回

收豬肉、部分省市停止輸出有害魚類等消息，並非透過與內地的通報機制這

個渠道，而是從報章的報道得知的。孔雀石綠早已被加拿大、歐洲、美國、

韓國、日本等國家列入禁制清單內，連內地亦早在 3 年前禁用。當各國在 6

月查出中國魚類含孔雀石綠時，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竟對這些可以從新聞

報道或網上搜尋器中垂手可得的資訊欠缺敏感，待至 8 月才懂得立法禁制使

用孔雀石綠。  

 

 主席女士，面對日新月異的生物化學及推陳出新的禁藥，食品安全已不

能單靠被動的阻止危險食物進口或加強懲罰，而須建立“從農田到餐桌”的

策略，在農藥、飼料、生產、加工、包裝、銷售等工序上，訂定質素標準並

實施嚴格監管，以及留意食品科學的最新發展以更新安全標準。一旦食品來

源地發生事故，則須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以應付事變。特區成立的食物安全新

架構，必須同時照顧充足資訊及清晰分工這兩大要求，而不是盲目追隨各地

的食物安全決策部門趨向統一的潮流。  

 

 事實上，統一並不一定意味着完全由單一部門負責，例如在美國，除食

品及藥物管理局外，聯邦、州及地方亦設有其他負責食物安全監測及檢查的

單位。美國以“總統食品安全管理委員會”協調所有部門的工作，各單位在

管轄產品類別、負責地域等方面的職能絕不重疊。所以在不同部門仔細分工

之餘，亦能實施統一管理。  

 

 不少先進國家則傾向將不同的食物安全單位統合為單一的食品安全

部，或由 1 個部門專責食物安全政策，責成其他部門遵守。例如加拿大主要

是由衞生部制訂標準，而農業部、漁業部及工業部則按照標準分別對農、漁

及加工食品進行監控；丹麥則將農業部、漁業部、食品部等合併為“食品及

漁農業部”。  

 

 主席女士，值得留意的是，各國在改革食物安全架構時，除在法規及部

門整合等方面入手外，同時也應加強與國內生產者及消費者的連結。糧食生

產者既是法規的規管對象，也可擔當優良生產工序的示範者的角色，更是食

物生產最新發展的資訊提供者，而消費者在食物安全方面的角色亦同樣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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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負責食物安全的內閣官員，不論是基於政治理由還是尊重持份者的

精神，均會組成漁農組織、消費者組織及由食品科學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全

面檢視食物安全部門採取的風險評估標準是否公平及準確，並督導有關部門

留意社會上有關食品健康的新趨勢，以便隨時針對高風險環節加強監控。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更經常在實施新規定前舉行公開聽證會。這些也是值得

香港仿效的做法。  

 

 主席女士，外國的漁農會社及消費者組織，往往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

部分。相比之下，香港漁農業在城市經濟中的地位一直並不顯著，而民間消

費者組織也未見活躍。如要加強漁農業在本港的角色，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

公民社會參與食物安全決策的平台，讓本地糧食生產者、消費者與食品科學

學者有效互動，推動官員回應社會對於食物安全的要求，並增強大眾對於本

地優質食品生產的信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梁家傑議員提到現時買菜的頭痛問題，我相信很多

真的有需要買菜的朋友也有同感。他們買魚，便恐防魚含有雪卡毒、孔雀石

綠，買蔬菜也恐防有殘餘的農藥。這些問題實在令很多人，不單止是家庭主

婦，總之是購買者也會有這些憂慮。  

 

 事實上，這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如何解決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

何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因為根據《香港年報》，香港每年有總值大約 500

億元的食物入口。數字如此龐大，實在不容易妥善處理。由於這原因，行政

長官便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整合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食環署的工作，

成立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及食物安全中心，並計劃在 2006 年 4 月推行。這

政策方向是我們認同的，但如何有效地落實政策，才是最大的問題。  

 

 主席，如果要有效地保障食物安全，其中一種做法，便是一定要有完善

的檢疫工作。根據我們看到的現象，在抽查蔬菜樣本方面，政府在 2000 年

平均每輛車抽查 0.76 個樣本，到 2004 年時便增加至 1.47 個樣本。政府在

這方面其實也體察到檢疫的重要性，所以才在這方面作出提升。我不清楚在

提升這個檢疫樣本的數目時，是否有需要增加大量人手，如果真的要大量增

加人手，政府也要認真考慮這問題，便是在資源方面不可能“睇餸食飯”。

如果問題是有需要的，便必須投放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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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檢疫工作是重要以外，我還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便是要妥善

執行食物履歷制度的監控和管理。就以雪卡毒為例，在 2004 年 12 月，政府

表示會引入“作業守則”讓業界自行遵守，當中包括向食環署申報入貨，以

及妥善保存海魚來源、供應商及分銷商的紀錄等。可惜的是，在 2005 年首 6

個月，已發生了 33 宗懷疑雪卡毒事件，當中很多供應商和分銷商的資料也

不齊全，大大增加了追查問題魚來源的困難，使政府無法得知源頭，也不能

有效地與當地的地區或政府合作或處理，導致問題仍然存在。因此，認真處

理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檢疫中心成立後，便須研究如何加強

這方面的工作，否則，如果在發現問題時不能有效地追蹤來源，便只能“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是未必有效的。  

 

 剛才有同事提到，在發生孔雀石綠的事件時，亦反映了數個問題。第一，

政府在事件發生前沒有參考內地及其他國家的做法，在別人已把孔雀石綠列

入有害物質名單之時，香港仍然沒有採取同樣做法。直至其他國家發現問

題，我們才後知後覺地發覺問題的存在，然後加以處理。為甚麼我們會落後

於人呢？如果不能找出這個問題的根源，亦是未必有效果的，所以我認為政

府必須改進這方面。  

 

 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便是政府目前把很大部分的責任推到商販身上，

但卻沒有給予他們任何支援。對商販而言，他們一方面未必能處理問題，另

一方面，這也對他們不公平。以孔雀石綠事件為例，政府下令禁止便即禁止，

令魚販和攤檔蒙受巨大損失。他們並不知道有這些問題，政府在此之前亦沒

有告訴他們要注意這些問題，但卻突然通知他們不可以再售賣，並且要立即

銷毀存貨，對他們也沒有作出任何的賠償或安置，令他們損失非常大。  

 

 我認為政府的做法是不當的，所以必須在這方面多加留意，不能將責任

完全推卸給別人便袖手旁觀，甚麼也不理會、不作承擔和參與，我認為這種

做法是說不過去的。  

 

 其後，政府提出《 2005 年食物內有害物質（修訂）規例》，規定如果零

售店被發現售賣含孔雀石綠的產品，便要證明自己是不知情的，否則會被檢

控。  

 

 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擾的做法。主席，不知你有否留意，較早前，當我

們談及孔雀石綠時，政府表示要物色一些養魚場，在確認其安全性後，才准

許來貨。不過，大家亦知道，政府提交的養魚場名單第一稿錯漏百出，成為

大家茶餘飯後的笑話。政府所取得的內地政府養魚場名單，當中竟然有些養

魚場是已不存在的，只是空地一片，沒有魚塘，但仍列在名單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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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政府做這件事亦有困難，為何要魚商、魚販做這件事呢？為何政府

不承擔責任呢？我真的感到十分不公平。因此，政府要在進行這些工作時，

必須體諒這些小市民，他們的資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政府不能說一句立

法，便要他們承擔責任。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並對商販加以支援，否則，

除了他們會血本無歸外，這對市民也是不利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通常如果我和同事的主流意見是差不多的，我便不會發

言，因為無謂重複，以免耽誤大家回家的時間。可是，我留意到局長在上一

次前來立法會出席就施政報告進行的辯論時，非常心思細密地逐一點算，看

看有多少位議員發言，以及認為沒有發言的議員是不關注他負責的範疇。  

 

 因此，主席，我今天惟有告訴局長，我其實也是非常關心食物安全的，

這當然是因為這是關乎市民健康的重大問題，而由於本港今年發生了很多事

件，因此很多議員同事已就此進行了很多討論。這一點亦反映出內地的食物

安全問題非常嚴重。我們經常在電視看到很多關於很污穢的豆腐廠或豉油等

的報道，而我們在購買罐頭時，經常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購

買某些腐乳或罐頭，此外，加工和染色的食品或滷水食物等，也令我們感到

很擔心。  

 

 政府在這一連串事故上的表現，其實真的是進退失據。政府現時建議重

組漁護署和食環署，以加強監管食物安全，又提出會根據“從飼養到餐桌”

的概念，確立全面的食物鏈管理制度，以期亡羊補牢。主席，這種做法是值

得支持的，可是，在從飼養到餐桌的這條食物鏈中，最細小和最後的部分才

是位於香港境內的，因此，香港必須設立嚴格的過境檢疫和零售抽查機制，

做好把關的工作。  

 

 其實，在很多地方，要進行源頭監控的工作，實在非常困難，但香港的

情況較為特殊，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食物也是來自內地，而我們與內地在很多

方面也有合作，因此，當局的確可以進行源頭監控的工作。重組後的部門當

然須與質檢局加強通報工作，但單是通報並不足夠。早前，傳媒報道  ─  我

相信局長的記憶也非常深刻  ─  在 18 個供應淡水魚給香港的指定養殖場

中，竟然部分早已荒廢或已被當局取消出口資格，在聽到這個消息後，真是

令人哭笑不得。因此，政府不能只是被動地等待內地通報，而是須主動出擊，

爭取訂定內地輸港食物供應商的名單，並派員到內地監察主要的供應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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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香港須有禁止有問題食物進口的權力，以及不能夾雜一些政治的考

慮。  

 

 現時，坊間有很多標榜平價的連鎖店，專門售賣從內地進口的蔬果和副

食品，但這些店鋪的衞生環境往往較為惡劣，再者，它們所出售的食品似乎

也不受監管。我希望當局能夠增加巡查，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並考慮對一些

來歷不明的平行進口食物施加限制或作出規管，否則，如果連食物的來源也

弄不清楚，便根本談不上監控源頭。  

 

 有些同事亦提到美國的 FDA，其實，有兩點是我們可以仿效的。首先，

食物和藥品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中醫經常說“醫食同源”，除了我們經

常說的魚、蝦、蟹、雞、牛、豬或今天提及的皮蛋外，各種各樣的藥物或保

健食品也應該一併受規管。我們去年已通過《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以規管

某些健康食品的廣告聲稱，並進一步加強規範合理和正確的發展方向。  

 

 此外，我們可以向 FDA 學習的，便是公眾教育，因為如果大家看一看

該局的網站，便會發現它與一般的政府網頁不同，是非常着重與市民的溝

通，甚至有專設的兒童版，以吸引小朋友一邊瀏覽，一邊學習食物安全知識，

而市民也可以在網上舉報有問題的食品。  

 

 最後，我還要簡單地說一說自由黨的修正案。其實，很多同事已經提過

為何不能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加強食物安全的確會涉及增加一連串的

服務，因此，增加人手也是無可厚非的，所以我不能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

案。不過，主席，我要說清楚，在政府所提供的文件中，暫時只看到建議一

次過新增 4 個首長級的職位。究竟除了這 4 個職位外，還要增加多少人手和

會從事一些甚麼工作呢？我希望政府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以便我們可加以考

慮。此外，這反映出 2002 年的立法會，即並不包括我在內的立法會，當時

大部分議員也支持政府非常匆忙地推行問責制。其實，我以前已經對前局長

說，我認為那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現時局與局之間的工作分配絕對不均

勻，例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所涵蓋的範疇大到不得了，現在還說要增加 4 個

職位，又說 SARS 和禽流感隨時會重臨，再加上食物安全的問題，因此，主

席，我覺得值得討論的另外一點，便是問責制的推行和工作的分配，而這也

是問題所在。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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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食物安全是市民生命健康保障的最基本條件，因此衞生

福利及食物局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眾更可能對其愛之深，責之切，因此

在食物安全問題上該局是最經常受到公眾責備的。  

 

 最近，政府認同民建聯的建議宣布重組食物安全監管架構，加設一位常

任秘書長專責食物安全的工作。在執行部門層面方面，以往分別由食物環境

衞生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的食物安全工作，將會統整納入新的食物安全

檢驗檢疫署負責。政府過去幾個月來，不斷深化粵港食物安全通報合作機

制，而周局長亦親自前往內地與國家質檢總局簽訂合作的新協議。政府無疑

是重視食物安全的，不過，這個政策範疇任重道遠，而且還有很多尚待改善

之處。 

 

 香港的食物安全現時面對兩個最大的威脅，其一是疫症，其二是人為因

素造成的毒害。在面對疫症方面，我認為有兩點政府仍要多加注意，第一是

信息的發放要清晰。無論是在上次休會期間關於食用魚的孔雀石綠問題，還

是最近的禽流感問題而引致的一些言論，包括封關論、貯備藥物論等，主事

的官員往往發表意見時，過於粗疏，前後的言論矛盾，或因不同人所說的話

互有衝突，結果造成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及困擾。政府在發布食物安全的信息

上，應該有指定的發言人，並對措辭詳加考慮，統一口徑，從而適當地維持

市民的信心及提高警惕。  

 

 第二是防疫的措施應該要全盤配套。例如政府希望收回養雞牌，減少香

港飼養活雞的數量。但是，從事養雞業的人，可能因此而失去職業、失去謀

生技能，他們又如何生活呢？單單依靠一筆過的賠償款項只能夠過得一時，

日後生活又怎辦呢？政府為了保障公共及食物安全，必須為受影響的行業從

業員提供足夠的培訓及就業機會，協助其轉型，否則現時業界觀望的情況將

會持續下去。  

 

 在防止人為因素造成的食物毒害方面，政府首先應該力推源頭監管工

作。目前政府在食物監察制度過於被動，雖然香港九成的食物都是依賴進

口，但政府過去卻一直沒有源頭監察的意識，基本上也單單依靠來源地衞生

當局的證明書，在本地則只作消費層面的抽檢工作。直至現時，除了內地的

蔬菜、豬和雞之外，其他進口食物及副食品，大都沒法做到從源頭方面進行

監管的模式。  

 

 民建聯認為，政府應該及早完善食物安全的源頭監管模式，例如在食用

魚方面，應該與內地加強合作，建立一套全方位、全流程的衞生安全監察機

制，從生產源頭到輸港流程，全面進行嚴格科學的監督。包括爭取從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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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加工到運輸出口的每個環節中，都有本港衞生質量控制人員的參與，或

參照本港的食品衞生標準進行。如果是大量輸港食物的生產基地，政府則應

派出相關人員經常巡查。另一方面，政府應將現有的強制性規管珊瑚魚計劃

擴展至所有食用魚，規定進口商必須列明產地來源和進口渠道，各級販商亦

要保留有關單據，建立食用魚銷售的“跟蹤制度”，在源頭監管模式要能有

效運作。  

 

 香港如能訂立這些機制，將可以協助本港食品的主要供應地，特別是內

地，建立較完善的產銷機制，從而利用市場競爭和維護商譽、保持在消費者

中間的口碑的動力，使經銷商不敢為了謀利而不顧市民死活，相反會加強自

我約束及提高食物安全標準，這才能從根本上保障香港市民的食用安全，也

間接協助內地加強市場規範。  

 

 在本地方面，政府則應大力協助及促進本地種植業及養魚業的發展，例

如在養魚業方面，將現有的信譽農場計劃推展至本地漁業，以建立良好的品

牌。我們上次前往廣州訪問時，民建聯主席馬力向張德江書記表達對食物安

全的關注，張書記當時用肯定的語氣表示一定會令香港同胞食得放心，所以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全力與內地互相配合，做好食物安全工作。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food safety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refore one of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lone, we have had scares about the safety of pork, 
chicken and fish. 
 
 As well as threatening residents' well-being, this sort of thing can do 
long-term damage to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some serious measures to address this 
threat.  It will merge various functions from th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and create a new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is also enhancing its ability to monitor food imported 
from the Mainland.  As part of this, Hong Kong officials will operat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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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to monitor the farms and other facilities.  This is a practical example 
of co-operation and good communication bringing benefits to both sides. 
 
 The success of the Government's action will be obvious to everyone.  If 
the number of food scares goes down, we can give our officials credit for doing a 
good job.  If we carry on having problems with food safety, we will know that 
we need to do more. 
 
 Madam President, so much has been said in this Council this evening, I 
think it is about time for us to wrap up this debate, and let our Honourable health 
minister go home, enjoy a good decent meal, rest up and stay healthy to deal with 
all the new challenges he has to face the following day. 
 
 Madam President, I fully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this area.  Thank 
you.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早前，我與朋友趁着大閘蟹出籠的時候一起品嘗大

閘蟹。我對大閘蟹沒有甚麼認識，但認為大閘蟹既可進口香港，又大肆宣傳，

應該符合食物安全標準，品質理應有一定保證，所以便放心進食。不過，數

天前，當我看到報章一篇報道，才發覺原來在香港售賣大閘蟹是可以很兒

戲，因為連手機店也居然可以在門外擺放雪櫃，兼職賣大閘蟹，有市民購買

回家後便發現大閘蟹已變壞，因而質疑該店無牌出售大閘蟹。  

 

 究竟該手機店是否無牌出售大閘蟹呢？換言之，售賣大閘蟹是否要領有

牌照呢？答案一定會令人震驚，據報章的報道，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

署”）表示現時並沒有法例規定，售賣大閘蟹的商店須領取經營食物牌照或

許可證。換言之，人人都可以賣大閘蟹，無論你是士多老闆或報攤老闆，以

至手機店東主，均可以販賣。  

 

 更令人震驚的是，法例竟然沒有就大閘蟹的來源地和存放方法作出任何

監管。即使商店出售時把大閘蟹放在竹籮內，也不算違法；儘管商店設有雪

櫃，亦不能保證大閘蟹的質量，如果雪櫃門沒有關上，或冷藏溫度不恰當，

亦可以令大閘蟹變壞。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毫無監管的情況下，消費者實在

難以知道大閘蟹的貨源，於是大閘蟹是生是死、是老是嫩，甚至是否走私進

口，消費者都全不知情。  

 

 政府當局可能認為大閘蟹是時令食品，並非一年四季都有出售，所以准

許商店在無須領有牌照的情況下出售。然而，大閘蟹屬水產，與其他冰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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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樣，必須妥善處理，再加上是從內地進口，如果在保存或運送途中處理

不當，便容易變壞。更何況，我們經常聽到有無良商販在大閘蟹內加入一些

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如抗生素，甚至砒霜等，因此實有必要正視大閘蟹的進

口和銷售問題。政府當局絕不能為了一時的行政方便，認為這些只是時令食

品，而拒絕對大閘蟹作出監管，令不法商人有機可乘，偷運、售賣走私蟹，

或在售賣大閘蟹時，忽視安全和衞生標準，危害市民的健康。  

 

 事實上，大閘蟹事件只是本地眾多食物安全問題中的冰山一角。早前發

生孔雀石綠事件，便反映出本港缺乏一套統一的食物安全標準，在食品監管

方面，更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如果我們翻查資料，會發現英國早在今

年 6 月，在三文魚中發現孔雀石綠，並即時通報歐盟其他國家，之後，北京、

上海等地亦相繼對魚類進行孔雀石綠抽驗，南韓在 7 月 26 日更下令回收及

銷毀含有孔雀石綠的中國鰻魚。  

 

 可是，當我們的特區政府被指責處理孔雀石綠反應過慢時，食環署署長

梁永立還辯稱當局在 7 月 26 日從報章獲得有關消息後，已立刻搜查孔雀石

綠的資料。顯而易見，署長的解釋已反映出當局的所謂反應迅速、連串的解

決措施，根本在一開始已落後於其他地區。更有甚者，由於本地法例未有對

孔雀石綠作出監管，以致政府在事件發生後，才“臨急抱佛腳”，修改法例，

把孔雀石綠列為食物中的有害物質，並作出規管。  

 

 究其原因，是特區未能集中管理，以致政出多門，除食環署及漁農自然

護理署外，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以至在邊境截查貨品的海關，都負責執行

有關工作，而又沒有投放資源，研究本地的食物安全標準，只依據國際組織

或外國政府的標準，修修補補，監察制度又過於被動，只倚靠來源地證明書，

忽略了管制入口食品的重要性。我十分明白本地生活所需品都是倚靠外地，

特別是內地進口，特區政府有時候可能基於其他原因，對食品供應商不宜太

過挑剔，以保障貨源的流通。然而，近年來內地經常被揭發有問題食品出現，

甚麼毒菜、毒魚等，正如我剛才所說，一應俱全，為了確保市民的健康，政

府實在有必要與內地當局充分溝通，更重要的是聯同本地的學者、業界以至

消費者，共同對食物安全標準作出研究。尤其是本地的華人飲食文化與其他

地方不同，有害物的產生量及種類亦有異，當局實在有必要制訂一套符合港

人所需的食物安全標準。  

 

 無論是反應迅速，還是亡羊補牢，為了市民的健康着想，特區政府有必

要正視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從速制訂一套合乎本地情況的食物安全標準，以

保障市民的健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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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相信剛才多位同事已討論過很多有關香港從內地或

其他地區入口副食品的監管。事實上，我們的食物大致上是靠外地入口，不

過，我們的整體監管制度標準較低，舉例說，如果沒有關於孔雀石綠的事故

發生，我們也不會知道原來其他地方早已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人甚至取笑我

們的食物標準可說是可有可無，較鄰近其他地方例如日本為落後。我覺得我

們真的要在這方面做工夫，這是多位同事剛才也提過的，而我自己亦看到這

點。  

 

 在發生了這麼多問題後，政府設立了食物安全監管處，亦成立了食物安

全中心。我看到這些均屬正確的做法，不過，我覺得行動是來遲了一點。如

果不是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政府似乎也不會下決心進行有關食物方面的規管。 

 

 主席女士，談到這些問題時，正如李國英議員剛才說，我們要明白，我

們的副食物大致上是從其他地方入口，所以我們是要依靠別人的。很多時

候，我們會要求政府對食物從源頭進行監管。當然，如果政府要做到這點，

便一定要牽涉到各地甚至各國不同的文化差異，很多時候是會出現困難的。

不過，無論如何，我想，既然世界各地也有類似香港這樣的城市，而別人已

就食物訂立了他們的標準，我也非常希望政府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然而，當我們談論這問題時，亦在本港引發了另一類的討論，不過，很

可惜，卻未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我們看到香港每年食用的副食物種類

其實是非常多，而我們如果稍為注意本地的情況，便會發覺原來本地也有這

方面的供應。例如我們有四十多個有機菜農場，亦有不少本地菜農。又例如

黃容根議員所關心的雞隻方面，本地也有供應，最近供應的品種有巴黎雞，

而本地其他的名種雞隻包括嘉美雞及太和雞。至於豬隻方面，我們亦供應其

中的一部分。這即是說，當我們說我們要依賴別人，在監管上便出現困難，

所以我們要先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這是必然的事。另一方面，雖然我看到本

地也有供應某些種類的食物，但政府往往卻很少考慮這方面的問題，也甚少

關注這方面的情況。  

 

 主席女士，由於我們對食物的關注，我最近頻頻前往新界，我並非要代

替黃容根議員的位置，而是希望有關的漁農或菜農知道我們也關心本土文

化、經濟、創意產業，亦非常關心大家的就業機會。黃容根議員，他們問了

我一個問題，便是究竟香港政府是否關心他們的發展？他們表示實在已立下

了不少功勞，例如培植白色的苦瓜、美麗的節瓜和無核的西瓜，他們一直努

力做這些事情。我認識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原來他們是參加了政府的復耕

計劃。由於在 1997 年，就業機會特別少，所以吸引了這羣城市人到新界來

工作，初期，他們更發覺他們到那裏被當作貴賓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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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某一個大風大雨的日子裏  ─  香港當天大雨，引致一人意外身亡  

─  前往新界，到了政府復耕計劃的農場，竟然發覺站在那個農場的瓜棚下

可說是不受風雨侵襲的，但當我步行到農場內，走了一小段路便已全身濕

透，站在瓜棚內時卻全無問題。那些進行有機耕種的朋友對我說，他們正推

行復耕計劃，是由政府資助的。其實，這計劃也是不錯的，他們由當初完全

不懂得種菜及有關工作，到現在已經掌握到其中的技巧了。不過，他們覺得

有被政府哄騙的感覺，因為他們當初到新界復耕，是說種植有機菜及有特色

的東西，但到了現在卻沒有人理會他們。舉例來說，他們很希望能把種植的

東西推出市場，並把滯銷的情況改善，政府似乎也做了一些工作。後來，我

曾為此找過尤曾家麗，但她作為答覆我所說的話是等於沒有作過任何答覆

般。我後來再到嘉道理農場與一羣菜農開會，發覺原來很多菜農也是新農

民，他們好像台灣早年一羣推動農業和農產品的人一樣，是年青而有知識的

人。其實，到了今天，我們正正要政府支持這類的本地菜農。  

 

 菜農的工作類別可分為有機耕種及無機耕種。他們說他們的要求很簡

單，香港有蔬菜統營處，無論是本地菜或大陸菜，一送到蔬菜統營處那裏便

會因強烈競爭而令即使原本有好價錢的產品也會變成價錢特別低廉，可說

是，幸運的話，也只能與別的蔬菜擺在一起出售而已。他們說已向政府提出

了這問題很久。那羣年青以至中年的有心新農民，是被政府哄誘入新界參加

復耕計劃的，我希望政府能推行持續的政策，支持我們的綠色食物的生產。 

 

 無可否認，我們的副產品是要大量依靠外面的輸入，但我們當中既然有

一羣人願意自行耕種，以致現時衍生了一羣像當年台南的新派農民，為何我

們不考慮在這方面發展呢？台灣當今水果的質量非常出名，當我們看到我們

兩地的發展趨向，並看到水果原來差不多可充任外交大使時，我們便要反

思，香港其實是有這樣的條件的，為何不促進其發展呢？我曾就此問及漁農

自然護理署人員，他們便向我解釋為何會有復耕計劃，他們告訴我因為有很

多的空置耕地，是有需要進行耕種，這樣做會對我們的整體環境生態有好處。 

 

 主席女士，市民大眾，特別是那些身體有毛病的人，均希望能吃到健康

的食品，市面上是有這樣的市場存在，當然，如果價錢太貴便不可行。但是，

如果政府能就我們副食品中的綠色食品制訂政策，我相信定能為香港創造另

一番天地。我無意天真地說要以本地的產品代替其他包括內地輸入的產品，

但最少也要給本地農民一個機會，讓他們走一條他們自行選擇走的路。  

 

 我們種植有關綠色食物的朋友走這條路，實際不是始於今天，他們已走

了很長時間，現在趁着香港人正關心食物水平之際，政府為甚麼不考慮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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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政策呢？我們的蔬菜統營處為何偏要把本地蔬菜與內地蔬菜或外

地蔬菜排列在一起呢？政府為何不就這方面諮詢、聽取意見呢？  

 

 主席女士，我最近再到新界與他們傾談，那羣人非常希望能與政府商

討，他們說不想採取上街遊行的行動，只希望能爭取與發展本地副產品的有

關當局談話的機會。我希望局長能真的這樣做，如果局長願意這樣做，我相

信黃容根議員與我們也願意為這羣人擔任聯絡的工作的。  

 

 謝謝主席女士。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報章報道，廣東省過去 5 年的食品監測結果發

現，有五分之一的蔬菜和水果殘留農藥；醬菜和涼菓的食品添加劑超標；肉

類和水產容易受細菌感染，其中皮蛋含鉛量更超出國家標準八倍，長期食用

可以致癌。單是在廣東省，今年內便已發生 18 宗嚴重食物中毒事故，造成

562 人食物中毒， 19 人死亡。內地的食品污染問題，實在令人擔憂。  

 

 很多議員也提及，正所謂“民以食為天”，由於香港的糧食主要靠內地

進口，為避免有問題的食物流入本港造成禍害，政府應該盡快訂立一套完善

的食物安全監管和通報機制，最好能夠做到源頭監管，阻截由食物引致的疾

病。我認為不論是投放更多資源，還是適當調配資源，最重要是以保障市民

健康為大前提。  

 

 我同意透過食物安全通報，與內地及其他食品供應地建立互信的通報機

制，可以減低問題食物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不過，最有效的阻截還是從源頭

進行監管。所以，我支持香港與內地合作加強源頭監管的工作，但對來自其

他國家的食物的源頭監管，我便擔心會有點難度，是否每個國家也派人進行

調查呢？此舉實際上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們仍須就這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我們或許可以考慮其他的監管方式，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例如日本便

制定正確的標籤法例，規定所有進口食物必須訂明原料及成分、食物添加劑

等資料，並且對首次進口的食物進行化驗，確保標籤資料無誤，以及必須通

過安全檢驗才可推出市場售賣。非首次進口的食物則透過嚴格的抽驗機制，

確保安全。在制定法例時，應多參考不同國家的做法，例如聯合國的標準及

美國有關食品安全的監管局的規定，選擇適用於香港的規管，以長遠解決食

物安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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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在執行相關法例的時候，必須同時嚴厲打擊走私食品的非法行

為，特別是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杜絕不法分子逃避法例，令有問題食物入侵

香港，影響市民的健康。  

 

 有關標籤的法例只針對包裝食品進行監管，對於新鮮食物，特別是禽

畜、魚類及蔬菜等市民每天所需的主要糧食，我認為應加強現有的檢驗制

度，增加抽驗樣本，並且要在口岸進行化驗，即時通過化驗結果的食物才可

批准入口。  

 

 主席女士，正在全球迅速擴散並陸續造成死亡案例的禽流感，其主要傳

播途徑是飛鳥和家禽，有報道甚至指出進食未熟透的雞蛋亦有可能感染禽流

感。本港出售的活家禽和蛋類大多數來自內地，所以，如果內地省市爆發禽

流感，特別是接近我們的廣東省，香港一定會受到沖擊，所以我們絕對不可

以掉以輕心。  

 

 要防範禽流感在本地爆發，除了加強監察保育區的候鳥，減低住宅區聚

居的野鳥數目，最重要是如何妥善處理每天數以萬計從內地進口的家禽，確

保這些家禽沒有帶病毒及不會把病毒傳播開去。所以，嚴謹的抽驗機制很重

要，我認為政府應加強與大學合作，研究引進新科技以不斷提升化驗水平，

應付快速變種的病毒，及時抽出染病的家禽，禁止這些家禽進口。  

 

 嚴謹的機制的確可以減低染病家禽進口的風險，但由於只屬抽樣檢驗，

始終不可以百分之一百保證安全。所以，我同意應盡快實施中央或分區屠

宰，減低人類與活家禽接觸而傳染疾病的機會。不過，有關中央屠宰場的選

址，必須從整體規劃上考慮，盡量遠離民居，避免造成空氣污染；亦要特別

留意建築物的通風系統設計，確保在裏面工作的員工及在附近活動的人的健

康不致受到影響。  

 

 主席女士，食物安全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應該立即從源頭開始解決食物

污染的問題，我們須有一套完善的食物安全監察機制，以確保我們的健康和

生命。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有關食物安全的問題，我相信按現時的社會發展而言，

市民的恐懼感已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顛峰，因為差不多任何可以吃的東西，由

早前的野味，到現在的豬、牛、雞、菜、魚、海產等，均先後出現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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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病毒、病菌，令人吃後中毒。此外，食物中又含有致癌物質、農藥、水

銀等，問題可謂多不勝數。  

 

現時，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任何食品時，也會感到恐懼，不知所購買的

食物究竟是否安全。有時候我跟街坊閒談時，很多家庭主婦也跟我說，以往

很喜歡吃鹹菜蒸豬肉，但現在已不敢購買鹹菜，因為不知道當中有些甚麼。

市民對於以往很多傳統中國食品，現時聽來也有風聲鶴唳的感覺，真不知道

有甚麼可以吃。我從前很喜歡吃龍躉，但現在即使有漁民邀請我去吃，我也

是不太敢試，因為不知道龍躉體內是否含水銀和其他毒素，總之便是有很多

憂慮。  

 

在香港，很多時候也是在市民吃了某些食物，健康受損，出現了病徵後，

政府才如夢初醒。所以，改革監管食物的機制，可以說是刻不容緩的了。在

香港的制度下，很多時候，當談及要分配資源時，每個人也會說由自己負責，

但一旦出現問題，則每個人也說跟自己無關，不屬於自己的職責範圍，互相

推搪。食物的安全問題涉及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漁農自然護理

署（“漁護署”）和衞生署這 3 個部門的職責和分工。當然，消費者委員會

可能也有部分職責，因為他們可以多點抽查食物。如果加強抽查和檢驗香港

的食物，以及加強宣傳，令食物製造商、零售商、分發商加強警惕，便不會

出現那麼多由食物帶來的衞生問題，影響市民身體健康了。  

 

近日，政府提出了具體計劃，要重組有關部門。今天只有一位局長在座，

但我也要表達我的憂慮。重組工作涉及兩個政策局，包括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而前者是負責管轄漁護署、生署和另一個重要部

門，即食環署的。我自己最擔心的是，一旦涉及部門重組，很多時候便會由

高層官僚的個人官僚意志主導，未必會經過深思熟慮、很全面的檢討，然後

才訂定有關的重組架構。特別是涉及開設 D8 官階的職位時，某些官僚為了

建立自己的王國或勢力，往往會訂出一些未必符合制度改革的準則，妄自建

立新的制度，以致可能導致政府其他部門的人員人心惶惶，而中下層人員更

是敢怒不敢言，最後是浪費公帑，改革後帶來更大災難也說不定。因此，雖

然我不是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但也希望有關議員在檢討有關制度時要小

心處理。我對此表達深切憂慮。  

 

主席，現在出現的另一個問題，便是食物和藥物的分隔越來越薄弱。大

家每次翻開報章，便會看到一些廣告，把某些藥品說成是靈丹妙藥一樣  ─  

要是如此，秦始皇也不用派人乘船出外尋找仙丹了  ─  服食之後便會擁有

金剛不壞之身，較孫悟空還要厲害。那些廣告會說藥物可以治好癌病，老人

病可以治好，頭髮可以再生長出來，甚麼病也可以醫治。廣告把藥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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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成是很神奇，但政府竟然沒有措施進行監管。有時候，我看了藥物的廣告

也想買一瓶來試，但看了公司的牌子，我便不相信了，因為那是一名奸商的

品牌。  

 

因此，主席，我覺得如果政府再不進行監管，問題便會很大，因為我認

識很多人也有購買這些藥物。再者，那些藥物的售價並不便宜。數年前，在

某隻藥物開始推售時，我在加拿大購買，每粒也無須付 1 元，但在香港購買

卻貴上五六倍；那些只是一些很簡單的健康食品，如果在美國、加拿大的超

級市場，一列一列的均是健康食品，任君選擇，售價可能只是每瓶二三十元

加幣，但回到香港，則每瓶可能要售 500 元。這些藥物的宣傳均很誇張，但

真正的成效卻絕對不如宣傳那樣理想。  

 

我不知道局長在監管方面，有否改善措施，以處理那些有問題的“靈丹

妙藥”，但我覺得這些宣傳形同欺詐行為，特別是利用了公眾對健康的關

注，利用他們的恐慌心理謀取暴利。這些全是奸商，而且是聰明的奸商。如

果政府容許這些奸商繼續運用他們的聰明，利用市民的恐慌心理繼續欺騙市

民，政府便是失職。我想局長也很清楚這個情況。只要局長翻開報章，便一

定可以看到那些廣告。我希望局長今天晚上回去翻一翻報章，看看有沒有那

些聰明的奸商所刊登的廣告，然後請局長利用他的智慧，監管那些不良的行

為，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以及市民“荷包”的健康。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孝華議員：主席，張宇人議員剛才用盡了他的 10 分鐘發言時間，但我留

意到黃容根議員曾經詢問，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是甚麼意思？調配資源是否

等於不增加資源？我想就着張宇人議員對黃容根議員議案所動議的修正案

說一說。  

 

 我很小心地看了第 (六 )點，比較了修正案跟原議案有何不同。第 (六 )點

所說的是投放更多資源。張宇人議員剛才說得十分清楚，他非常同意要化驗

食物，尤其是在監管源頭增加資源，不應有所減少。此外，他剛才也有提及

另一點，便是會否減少其他方面的資源呢？據我理解，修正案的意思其實是

說在有需要時，可以在衞生巡查方面增加資源，包括到國內巡查，我們非常

同意這一點。不過，我剛才聽到張宇人議員解釋說，如果行政方面有些資源

並非那麼必要時，便看一看可否先作調配，如果調配後仍不足夠便再增加，

這也是沒有違反調配資源的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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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便請黃容根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發言。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要多謝張宇人議員和楊孝華議員一起解釋這項修正

案。我為何要在原議案內加入第 (六 )點呢？這是因為如果政府要成立一個新

的署，沒有資源，特別是沒有專業人員來負責食物安全的工作，那便會很困

難了。如果只是由一般的行政人員負責，他們可能不懂得處理，而即使他們

懂得如何處理，也可能不夠專業。這正好解釋了為何這數年來，食物安全方

面出了那麼多問題，其實這是跟專業人員的匱乏有關。我看到無論是在內地

或其他地方一旦發生了問題，便會立即有專業人員處理，包括有關的署方人

員、負責食物方面的局長、水產局局長等，他們均曾修讀與水產或農業有關

的學科。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政府欠缺專業人員，新成立的食物安全檢驗檢

疫署亦只會是“換湯不換藥”，由一羣不太熟悉這方面知識的人來做。這正

是我們長期以來所擔心的事。  

 

 張宇人議員對我的原議案可能有點誤會。當天他跟我討論時，我已向他

解釋了，我原議案的意思是要從源頭做起。當然，我們是否要巡查本地的食

肆呢？有關李國英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大閘蟹問題，曾有報章的投訴版訪問過

我，問我為甚麼大閘蟹無須附有任何標籤，便可以擺放在街上的冰箱內出

售，其中有些更已經死去，甚至已經發臭，但也照樣可予售賣？所以，如果

沒有人負責抽查，政府最少也應修訂法例，處理有關大閘蟹的出售問題。如

果再不修訂法例或不加以正視，這部分便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漏洞。現在，每

年大閘蟹的產量越來越多，近兩年來尤甚，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多加重視

這方面，處理得好一點。  

 

 在張宇人議員和楊孝華議員解釋時，我已清楚聽到，他們並非反對要從

源頭做起。其實，今天發言的十多位同事，均沒有反對要從源頭做起，他們

還建議確實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可是，在鰻魚發生問題時，我們從政府提

供的數字發現，九成多的活鰻魚來自海外，即不是屬於內地，而烤鰻魚卻有

九成是來自內地，這些數字很清楚地顯示了，原來兩者均有九成是有問題

的。雖然內地鰻魚的問題可以快點處理，但來自海外的鰻魚，我們又可以如

何處理呢？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部分應該做好一點，設立一套系統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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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曾討論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直至今天為止，大家也認為有部分

可以接受，但有部分卻不能接受。例如，難道街市不用巡查嗎？那是不可能

的。有關巡查方面，我同意張宇人議員所說，不要只針對食肆或海鮮檔，應

從源頭做起，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所以，我支持政府規定須由指定的地方供

應海水，或由指定的人供應海水，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因為最少會進行抽驗。

我希望各位同事憑着自己的意願表決，但亦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原議案。謝謝

主席。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多謝黃容根議員今天就食物安全

的議題提出議案。  

 

  食物安全向來是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香港的食物安全管制工作

一向是依照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生組織倡導的風險分析原則，進

行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傳達的工作，三者相輔相成。  

 

  風險評估工作主要包括確定食物所造成的危害（例如影響健康的生物或

化學物質）、分析危害的特徵、評估市民攝取有關危害物質的數量及分析食

物風險的特徵和對市民健康的影響，從而決定如何採取相應的監管措施。風

險管理工作主要是確保所有在市面上出售的食物，均符合生標準及適宜供

人食用。此外，風險管理亦包括食物事故的處理和應變工作。風險傳達工作

則是透過不同渠道，與消費者和業界聯繫，並就食物安全的資訊進行溝通。

例如以專題報告形式向消費者提供有關食物安全風險的資料、舉行記者會，

以及直接向業界、有關人士和傳播媒介派發宣傳刊物，讓消費者認識有關食

物所涉及的風險，並提供減低風險的方法。  

 

  目前，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共同分擔漁農事宜的工作，其中包括食用動物和非食用動物及食物安全。由

於兩署亦分別負責執行部分有關獸醫公共生及食物安全的工作，因此在現

行架構運作時，人力資源的調配往往未能達致最佳效果；亦由於資源有限及

香港絕大部分食物均來自不同國家，因此現行架構只容許集中在零售層面抽

樣檢查，而未能有效實施源頭監控。環顧最新的食物安全管理概念，源頭管

理和監控確是確保食物安全的最佳辦法。  

 

  由於市民對食物安全日益關注，而社會亦期望政府能全面監察所有在本

港出售的食物，以確保食物安全生，因此我們已就現時的監測系統和規管

架構進行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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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集中資源，更有效管制食物供應鏈各環節以確保食物安全，我們已

在 10 月 17 日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公布重組食環署及漁

護署的決定。我們宣布會成立一個新的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食檢署”），

把食環署及漁護署現時規管食物安全、獸醫公共生、動植物、蔬菜、食用

淡水魚、海產和食物的檢驗檢疫的職能，以及規管本地禽畜農場和魚排的工

作，交由食檢署負責。  

 

  食檢署轄下設有食物安全中心，並開設食物安全專員一職，負責食物安

全中心的日常運作及管理，以及制訂有關食物安全的工作方針及策略，並擔

當食物安全的發言人。食物安全專員須具備公共生及食物安全方面的專業

知識及經驗，以及與內地和海外食物安全規管當局保持良好聯繫，以確保中

心能暢順運作。食檢署亦會增加一些支援及專業人員，包括獸醫、醫生、食

物科學專才，例如食物毒理學家、食物生物科技專家等。食檢署轄下設有不

同的專責部門，負責有關食物安全及獸醫公共生等事宜。  

 

  在政策局的層面，為配合加強新成立的食檢署的食物安全職能，我們認

為有需要加強最高決策層的支援，因此我們會在生福利及食物局增設一個

常任秘書長職位，管理新成立的食檢署、漁農環境生自然護理署和政府化

驗所的工作。我們預期新的安排將有助生福利及食物局更有效地全面管制

現時和食物安全有關的法例，並部署檢討和改善監管條例的工作。  

 

  我非常同意黃議員提出有需要檢討現行法例，亦很高興告訴大家政府現

正檢討不同法例。舉例而言，由於現行規管動物和禽鳥的法例是於數十年前

制定的，很多條文已不能切合現今社會的需要。因此，我們有必要檢討和更

新現行規管機制，以評估是否要將活魚、漁產、其他如兩棲動物等食用動物、

動物製品，以及動物和禽鳥飼料一併納入規管範圍內。此外，自從發生孔雀

石綠事件後，我們已決定研究如何加強現行處理漁產的規管架構，以配合漁

產安全的最新需要。  

 

  我們會在來年計劃參照國際獸疫局就防控禽流感發布的最新指引，更新

有關禽鳥蛋的法例的規管措施。雖然現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禽流感是經由蛋

傳染人類，但國際獸疫局對此亦表示關注。我們亦會檢討《食物內有害物質

規例》，以配合國際食物安全標準，例如食品法典委員會或歐美等國家的最

新發展。  

 

  在成立新框架後，我們將會進一步完善目前香港食物安全的管制工作。

例如為落實加強源頭監控的措施，我們將會增加人手，以加強規管和巡查本

港的禽畜農場、菜場和魚排，並成立數支由不同專業人士組成的特別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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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日後加強巡查內地的註冊農場，魚類加工場和魚塘等，並在其他食品供

應國家展開同類工作。同時，我們亦會透過食檢署加強入口、批發和零售等

層面的食物監察工作，務求讓市民放心享用內地或其他國家所供應的食品。 

 

  打擊走私食品向來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目前，我們對部分風險較高

的食物（例如肉類）實施進口要求。食環署亦配合香港海關，特別對走私肉

類進行嚴厲打擊。去年，政府各有關部門針對走私肉類而採取的行動合共 146

次，共檢獲約 68 萬公斤走私肉類，並向 154 人提出檢控。我們在這方面一

直與內地充分合作。  

 

  就黃議員提出強化和重組現行食物安全諮詢架構的建議，現時有關食物

安全的諮詢委員會主要包括在生福利及食物局之下成立的食物與環境

生諮詢委員會、生防護中心屬下的腸道傳染及食物傳播疾病科學委員會和

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等。我們計劃在新架構下擴大及加強食物安

全諮詢架構。除上述諮詢委員會外，我們更會設立一個由專家及學者組成的

食物標準檢討工作小組，加強對業界和有關人士進行諮詢，進而加強食物安

全標準的訂定和檢討工作。  

 

  另一方面，我十分贊同黃議員建議必須完善與內地及其他地區就供港食

物安全的溝通。大家想必知道，內地每天為香港提供不少家禽、牲口、水產

及其他副食品。有鑒於此，我們與內地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溝通十分重要。今

年 9 月，我們獲得內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分別與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成立粵港食品安全通報機制和深港雙方關於食品及公共衞生安全突發事件

資訊溝通機制。兩地政府會透過這些機制，在日常工作的層面建立通報機

制，並就重大和突發性的食物事故、所需的應變措施和其他可能影響兩地食

物安全的事宜，預先進行遘通。  

 

  通報內容可以包括在任何一方發生的重大食物或動植物事故、將會採取

的大規模食品安全措施、重大的食物安全政策或檢驗標準的修改等。我們特

別希望雙方能在採取大規模的食品安全措施前預先通知對方，以便對方採取

相應措施，以妥善保障兩地市民的健康。我們相信這個互相配合的安排，能

有效避免引起公眾不必要的恐慌，也有助減低不正確傳言對兩地市民所造成

的影響。  

 

  此外，我曾在兩星期前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在北京簽訂新的合

作安排，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在食品安全、動植物檢驗檢疫和生檢疫領

域的交流和合作。在新合作安排下，雙方同意加強源頭管理，香港可逐步加

強源頭的檢驗檢疫和監督工作，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到內地巡查有關食品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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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及養殖場，以確保供港食品和農產品的安全生。此外，在新合作安排下，

兩地會研究統一雙方檢驗檢疫的程序、方法和標準，包括實驗室測試和分析

技術。雙方又同意進一步加強在打擊非法進出口及國際重大檢驗檢疫問題上

的協調。總括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就供港食物安全的溝通渠道

已更為完善和有效，我相信隨新的食物安全框架的成立，兩地在有關方面

的合作將會進一步加強。  

 

  在食物回收方面，我們已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提交立法會食物安全及

環境生事務委員會的資料文件中，初步探討在香港設立強制回收食物架構

的需要，而議員亦向我們提供了十分有建設性的意見。目前，我們正集中考

慮規管架構建議的詳情。我們希望可在下一步研究建議的細節，並徵詢立法

會和業界對建議詳情的意見。  

 

  此外，黃議員亦建議研究設立食物安全認證機制。我希望簡單介紹政府

在這方面的看法和工作。首先，在食物安全認證機制方面，我們希望指出任

何商業產品最理想的認證機制，便是由有關業界或商界自行運作，並按照不

同行業的性質和經營模式訂定認證的標準、方法、制度和查核等工作，而食

物的生產也不例外。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城市，九成以上的食物均由外地進

口。因此，政府有責任為進口食物訂定安全標準，務求所有循正式途徑進口

的食物均符合安全標準，適合消費者享用。  

 

  在促進本地漁農產品生產管理方面，事實上，漁護署一直積極支持由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有機農業協會和綠田園基金共同成立的香港有機資源中

心，發展及推行香港的有機生產及加工認證系統。有關的認證標準已於 2004

年年底正式啟動，現正處理的認證申請涉及二十多個生產單位。  

 

  此外，在推動本地漁農產品優質生產管理計劃及為本地產品建立品牌方

面，漁護署正從多方面與本地業界合作。例如透過在 1994 年 11 月推出的信

譽農場計劃，利便市民辨認優質安全蔬菜和推動優良的蔬菜種植技巧，提高

消費者對經由蔬菜統營處（“菜統處”）批銷的蔬菜質量的信心。此計劃由

農友自願參與，並獲漁護署指導正確除害劑的使用方法。農產品須於收割前

通過除害劑殘餘監察，以確定符合標準。此外，在批銷蔬菜予具信譽的零售

商前，菜統處會進一步抽查信譽農場的產品，以檢定所含殘餘農藥是否可以

安全食用。截至 2005 年 10 月，共有 239 個菜場（其中包括 30 個國內農場）

參與上述計劃，農場的總生產面積達 1  593 公頃，包括國內的 1  513 公頃。
信譽菜產平均每天的供應量超過 7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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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自 2000 年 12 月起利用有機耕作支援服務，協助本地農民轉型有

機耕作。在此計劃下，漁護署負責提供所需的知識、技術支援及低息貸款，

而菜統處則透過其銷售渠道，協助農民銷售有機蔬菜。截至 2005 年 10 月，

共有 50 個本地農場參與有機耕作，耕地總面積超過 25 公頃，平均每天生產

約 2 公噸有機蔬菜。據我所知，這些蔬菜幾乎早已全部給人預訂。  

 

  除此之外，漁護署亦自本年 6 月起積極推行優質養魚場計劃，目的是協

助本地養魚戶提升其魚產品的競爭力，以及為市民提供優質安全的魚產品。

按照優質養魚場計劃的規定，參與計劃的養魚場必須使用良好水產養殖方法

和符合生標準，並須遵行既定的管理制度。漁護署和魚類統營處（“魚統

處”）會協助參加者為已登記養魚場出產且質素有保證的魚產品建立“優質

養魚場”的品牌，以凸顯本地魚產品的質素及安全性。直至目前為止，署方

共接獲 57 名本地養魚戶就參與此計劃所提出的申請，並正逐一視察申請參

與計劃的養魚場，預期在本年 11 月將有第一批成功登記的優質養魚場，而

第一批有“優質養魚場”品牌的魚產品，將會在本年年底開始推出市場。  

 

  此外，漁護署和魚統處會繼續協助業界推廣本地漁業產品。魚統處最近

成立了一個魚類產品加工中心，發展優質魚產品，並為推銷這些產品建立本

地品牌。漁護署亦協助制訂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下的魚產品名單，這項安排將有助開拓本港魚產品在內地的市場。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指出，確保食物安全是有需要由政府、業界和消費

者 3 方面的通力合作。簡單來說，政府負責監察業界遵行各項食物生及安

全法規和條例的情況，並向市民提供有關食物安全的資訊；業界則負責盡力

確保其進口、生產或售賣的食物符合生及食用安全；而消費者（即市民）

則須在選購食物時注意有關風險，並在家中處理食物時依從正確生的方

法。特別是業界方面，世界各地許多食品製造公司均已採用食物安全重點控

制系統，以防食物出現問題，而香港也應在這方面詳加考慮。食環署現已專

門制訂一個按照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的原則所擬訂的食物安全計劃，供本

地餐飲業的管理人員參考。我鼓勵業界積極參與此項計劃，進一步加強食物

生產和銷售的安全。  

 

  此外，食環署透過常設的食物監察機制，在 2004 年共抽查了六萬二千

多個食物樣本進行微生物及化學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全年的整體不合格率

為 0.3%，與 2002 年及 2003 年的結果相同，反映出本港食物安全在過去數年

一直維持在相當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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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絕對覺得黃議員的議案跟現時政府的工作相當一致。關於

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大家知道我們現時建議的工作與過去的做法大有不

同，肯定是要增加人手、人才、設施和資源才能做得到。我知道張宇人議員

就原議案增加了不少字句以代表這方面的工作，但亦刪除了“增加資源”的

字眼，我覺得很遺憾，而政府亦很難接受。所以，我希望張議員明白，他所

建議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簡化行政工作、加強抽樣檢查及化驗食品能力和

完善生巡查制度等，我們也會照辦，但我們必須有足夠資源才能做到。  

 

  我擔任局長 1 年以來，從未申請增撥資源，今次是經過清楚分析後，知

道這項工作單靠現時的人力物力，根本不可以圓滿達到，所以才申請增加資

源來應付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保證所要求的資源將可令我們達致工作目

標，而且不會造成浪費，我希望大家支持黃議員的議案。  

 

  最後，我希望在日後成立食檢署及有關食物安全監管的新框架下，市民

的健康將獲得更佳的保障。我希望議員能支持我們的工作，為香港市民的健

康提供更佳的保障。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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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

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張超雄議員及

劉秀成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及鄺志堅

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容根議員及黃定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贊成。  

 

 

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楊森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

員、梁家傑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國雄議員及張學明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12 人贊成， 6 人反

對，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2 人贊成，

8 人反對， 8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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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11 秒。  

 

 

黃容根議員：主席，多謝 17 位議員剛才發言支持這項議案。局長已清楚說

出了政府將來的工作方向和路線，但我不想看到政府虎頭蛇尾。成立新的食

物安全檢驗檢疫署，是全港市民也希望的，請政府不要重拾從前的舊模式。

局長剛才提出的數點，我們是支持的。然而，我感到不開心的是，政府的諮

詢架構完全不重視業界（包括食肆及漁農業），只說將來的諮詢架構中會有

學者、專業人士。我們支持要有這些人參與，但為何不能納入業界的代表呢？

而且政府還說那只是作為諮詢而已。政府只是在設立了這個架構後才諮詢業

界，我覺得這種做法並不好，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原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容根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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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議案：全方位發展邊境地區。  

 

 

全方位發展邊境地區  

COMPREHENSIVELY DEVELOPING THE BORDER AREA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社會上就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討論，沒有 10 年也有 8 年了。

去年，在立法會進行的相關議案辯論，情景記憶猶新。今天，在議事堂上雖

然舊事重提，相信各位同事的心情與去年已截然不同，因為今年剛公布的施

政報告終於肯定了開發禁區的方向。大家今天的討論再不是“煲無米粥”，

而是切切實實為開發邊境出謀獻策。  

 

 開發邊境地區並非香港單方面可為，還牽涉與內地在行政管理、經貿、

保安及環保方面的配合，事關重大，有需要從長計議，但我們所要的，不是

“慢工出細貨”，而是要快馬加鞭，讓計劃盡快拍板“上馬”。過去數年，

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目前最需要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未來經濟發展及

創造就業機會，因此，邊境開發計劃實在不容再拖。  

 

 大家等待邊境開發已不知等了多少個年頭，大家可能不介意再花兩三年

時間等待計劃藍圖初稿出台，但只怕政府因循的作風故態復萌，結果恰如歌

詞一樣“左三年、右三年”，邊境土地發展之日遙遙無期，只落得“竹籃打

水一場空”，這是大家也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市民好不容易才對政府的施政

重拾信心，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快完成重劃邊境禁區範圍的工作及制訂規劃

方案，以示改善施政的決心。  

 

 施政報告提出大幅縮減禁區範圍以作發展，估計可釋放的土地不少於

1  400 公頃。據悉，只有落馬洲河套區、香園圍和缸瓦甫等 3 個邊境禁區，

初步被評定具有中長遠發展潛力，其餘大部分邊境禁區並無即時發展需要，

政府傾向把餘下的邊境禁區保持現狀。民建聯認為，政府初步作有限度開發

的構想，應視作發展邊境的第一步，以此作為日後制訂全盤策略的基礎，長

遠應以全方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為目標。因此，只有以全方位開發作為考

慮，才能從空間系統效率的角度，以及景觀生態學的合理性出發，提高邊境

土地的自然生產力及經濟生產力。  

 

 過去有不少學者及業界曾探討與邊境發展相關的課題，這些研究對政府

制訂規劃方案，均極具參考價值。民建聯去年便與內地的研究院合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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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方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方案與論證”的研究報告。我們建議的全方

位開發，是把沙頭角、打鼓嶺、河套及西部通道沿海地區，發展成不同類型

的經濟功能區域，分別是河套綜合經濟區、打鼓嶺工業高科技園區、沙頭角

港深互動旅遊區及西部通道工業園區。  

 

 根據我們的研究規劃，4 個功能分區可開發的三大產業，主要是旅遊業、

製造業及商務服務業。旅遊業方面，包括在濕地河套區的生態旅遊、整個大

亞灣及后海灣的海上風光。製造業方面，以發展高新科技、創意產業、食品

加工，以及汽車、航空航天等高端裝備零件的製造業為主。商務服務業方面，

則適合物流服務業、面向內地及國際市場的大型會展業，為港深工作人員提

供居住、零售商業、教育、醫療等服務的發展。  

 

 我們相信，香港如果充分發展邊境地區，可形成一定規模的先進製造

業，繼而可形成先進製造業的研發產業；如果這裏的生產模式採用最先進的

技術的話，將可引領泛珠三角地區工業化，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資源融合，締

造技術、資訊、創意及技術產業化的優勢，創造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

按民建聯提出的方案，整個開發建設期的建築業就業需求便介乎 3 500 至

4 000 人，將可大大紓緩建築業就業不足的問題；而港深邊境地區的合作開

發，估計可帶來多達 12 萬個直接及間接職位。全方位港深邊境地區的開發，

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均有莫大貢獻。  

 

 除了邊境地區範圍內的建設規劃外，周邊的配套亦不可忽視，改善過境

設施便是其中一環。邊境地區的發展，具有推動香港與內地合作的策略性意

義，帶動兩地人流、貨流、信息流及資金流進行更頻繁的交往。但是，現時

的過境設施，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未來的建設規劃，又只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未能配合未來發展的需求。最明顯的莫過於現在的落馬洲擴建

工程，擴建工程還未完工，已顯現不敷應用的情況，可見現時的口岸政策缺

乏前瞻性。  

 

 相比之下，深圳多年前已洞悉車流量增長的形勢，於 2001 年便提出在

蓮塘建設新口岸，以分流文錦渡車輛的構想，可惜當時的香港政府態度冷

淡，計劃未能得到落實，結果令文錦渡終日飽受塞車困擾。往事已矣，得聞

香港與深圳上月達成共識，雙方同意成立研究小組，研究開發落馬洲河套

區，並同意就增設蓮塘口岸的課題，加強交流。民建聯對此深表歡迎，並希

望港方官員能痛定思痛，拿出誠意與務實態度，與內地衷誠合作，盡早落實

建設蓮塘新口岸工程，為邊境地區發展作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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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提出發展計劃要進行全面的生態評估。保護環境及自然生態保育

是民建聯一直堅守的既定立場，我們在設計規劃方案的初期，已加入環保的

元素，因為我們十分珍惜邊境地區的生態環境。按我們提出的區域規劃及景

觀生態建設規劃，打鼓嶺地區的坡地治理、米埔至內后海灣濕地紅樹林羣落

的栽培，以及河套地區生態農業的恢復，只會令區內的自然生產力增加。此

外，西部通道開發區與內后海灣濕地之間形成的生態隔離帶，亦不會對濕地

的生態功能形成負面影響，而河套地區的紅樹林羣落栽培技術研究與開發，

將有助紅樹林系統生態工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稍後，數位民建聯同事將會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提出民建聯對全方位

開發邊境地區的各種看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決定大幅縮減禁區範圍及設立新的

管理線，以釋出土地供重新發展，本會促請政府加快完成重劃邊境禁

區範圍的工作及制訂規劃方案，並在此基礎上制訂全盤策略，全方位

開發香港與深圳邊境地區，以創造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香港與

深圳的合作，促進香港服務貿易、工業及旅遊業的發展，創造新的就

業機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大幅削減邊境禁區範

圍，把目前 28 平方公里的邊境禁區，解禁最少一半土地以供重新發展。其

實，早在兩年前，政府推出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的第三階段諮

詢文件中，已提及邊境地區數個具發展潛力的地點，包括落馬洲河套區可發

展成為中外商貿博覽設施，香園圍可發展成為物流中心，缸瓦甫可發展成為

新市鎮等，可見政府一直有開發邊境地區作發展的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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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認同邊境禁區的劃界已經過時，並認為透過重劃邊界以騰出土地

作發展用途，將會為該些地區帶來經濟效益。但是，當中一些涉及開發邊境

的重要問題，例如有關土地政策的長遠規劃和運用，以及一些相關的環保議

題，政府必須審慎處理。民主黨認為，任何發展計劃均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讓經濟發展、生態和文化保育，以及社區傳統特色得以保存，並取

得平衡。  

 

 民主黨尤感憂慮的是，在開放禁區後，那些在禁區範圍內具生態價值的

地點的命運。邊境禁區由於人跡罕至，不少地方已孕育成為極高生態價值的

地點，其中濕地已佔整片邊境禁區面積的 25%，如果不作出審慎規劃及採取

適當的保育措施而貿然發展，勢將對香港的生態帶來嚴重災難。根據一些本

地環保組織的研究發現，邊境禁區內，以近沙頭角的蓮麻坑及紅花嶺最具生

態價值。蓮麻坑至新桂田一帶，除有重要的蝙蝠棲息地及溪澗外，村後的森

林是很完整的次森林，可以發現不少動物棲息於其中，例如黃猄、在香港甚

罕見的后棱蛇，以及 3 種香港獨有的飛蛾等。至於紅花嶺則屬次成熟森林，

同樣具一定的生態價值。此外，屬於禁區範圍的上水馬草壟現存有不少魚

塘，為鳥類提供食物，其生態價值亦非常高。  

 

 此外，禁區內也有聞名國際、位於米埔與落馬洲之間的濕地。這大片濕

地主要由泥灘、紅樹林、蘆葦叢、基圍和魚塘組成，在跨境的主要海域及海

岸生態系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 1995 年，這片濕地根據《關於特別

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又稱《拉姆薩爾公約》）獲宣布

為“國際重要濕地”。現時，這片濕地獲確認為中國的第七片拉姆薩爾濕

地，並由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管理。據研究顯示，這些紅樹林及濕地，對維

持自然生態平衡非常重要。紅樹林和濕地不單止是很多獨特或瀕臨絕種的動

植物的蘊藏地，並且為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資源、棲息地及繁殖地，也可

保護海岸線免受海浪侵蝕並防止泛濫。  

 

 由此可見，禁區內確實有不少極具生態價值的地點，而其中有兩處地點

更早被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 

SSSI），非常珍貴。民主黨認為，這些自然生態地區是全港市民共有的珍貴

自然資產，因此，任何可能嚴重破壞這些地區的大型發展計劃，均必須作出

審慎考慮和規劃，方可進行，因為任何破壞也可能是無法彌補的。  

 

 民主黨敦促政府，必須小心平衡開放禁區與生態保育的需要。 5 年前發

生的塱原濕地事件便正好說明，進行所有大型規劃及發展工程時，均必須認

真考慮環保問題和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方案，才會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因

此，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開放禁區前，必須有完整的規劃，

同時，應就規劃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並制訂相應的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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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社會資產保育措施。在必要時，香港特區政府可與深圳特區政府協調保

育方案，確保發展計劃不會破壞有關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社會資產。  

 

 民主黨建議，即使開放禁區，日後的發展亦應以低密度，保存鄉郊原有

風貌和傳統為原則，把具生態和生境價值的地區劃為綠化地帶和保育地帶，

以確保這些地段不會受發展所影響。其實，邊境禁區封閉了超過 50 年，除

保存了自然生態的面貌外，有不少傳統村落，如香園圍、下香園等，也保存

了其獨特的鄉村文化及文物古蹟，具有發展文化旅遊的潛力。因此，民主黨

建議政府在邊境地區大力推動和發展生態及文化旅遊，此舉既能符合保育及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又能帶動區內經濟，是一舉兩得的做法。  

 

 最後，民主黨重申，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決定性元素，是持份者的參

與。政府在推出任何重要發展策略前，必須充分諮詢環保組織、地區人士及

公眾的意見，以求對發展取得共識。此外，政府必須制訂程序和挑選準則，

讓環保團體、非政府組織、專業團體、地區團體等持份者，實質並全面參與

對環境和自然生態有影響的工程規劃和諮詢過程，使具體政策在制訂前有更

平衡的討論及意見交流。民主黨認為，只有透過聽取持份者的經驗及意見，

並讓他們參與制訂策略過程，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才可得以真正的體現及落

實。  

 

 總括而言，從土地運用的角度，民主黨不反對政府把邊境禁區縮小，讓

部分土地得以發展，但我們強調，政府在進行任何大規模發展前，也必須審

慎考慮環保問題，並作出相應及適當的保育措施，以免對這些地區的生態造

成不可挽救的破壞。  

 

 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之後加上“；但由於邊境禁區內有許多如濕

地及溪澗等極具生態保育價值的地點，政府在考慮發展有關地點時，

必須確保發展計劃符合可持續發展及保育自然生態的原則，並應對計

劃進行全面的生態評估，然後制訂合適的保育措施及以審慎的態度進

行規劃；政府亦應讓包括環保團體在內的持份者參與規劃過程，以確

保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得以落實”。”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黃定光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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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shortage of land is always a challenge 
to us.  Traditionally, we relied on reclamation and cutting slopes to make room 
for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as so far found it difficult to solve the land 
lease problem in many cases. 
 
 However,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made 
reclamation a less appealing option.  Meanwhile, cutting slopes to form 
platforms for buildings requires regular slope maintenance.  This means more 
resources and higher costs.  Even so, we see a proliferation of slopes from 
10 000 slopes in 1977 to 57 000 slopes at present as we have to cut more and 
more slopes to make room for new developments.  Although land is availabl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more often than not, entangled land claims are always a 
drag on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 vast stretch of vacant land is lying idle within the 
closed area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For some 
time, I have been urging the Government at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s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closed area along the border so as to free more 
land for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a buffer zone of the present size along our 
border region is no longer justified given the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First, Hong Kong is now part of the Motherland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eco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Mainland, Southern China in particular,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attempting to sneak into Hong Kong. 
 
 With good planning, the border area will provide us with a vast area of 
high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deed, the Alliance, of which I am a member, 
is considering to raise funds for commissioning a local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a 
research on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medical facilities including check-ups, 
surgeries and convalescence homes for the elderlies in the region.  Of course, 
this is only one of possible options. 
 
 In whatever forms of development to be adopted,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 all know that the area is a 
natural habitat for a diversity of fauna and flora. 
 
 Nevertheless,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sit on its hands on the pretex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ead, it should demonstrate its will and 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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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up the challenge in utiliz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border region with a 
creat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眾所周知，長期困擾香港的高地價問題，其癥結在

於香港地少人多。今次行政長官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宣布了一大片港、深

邊境土地解禁，這對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及利益而言，可算打造了一線生

機，並向市民送上一份禮物。然而，這份禮物的內容如何能達到人人滿意、

個個受惠的效果呢？  

 

 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須花更多心思和創意，並小心

打造，務求突破過去保守的觀念，令邊境禁區內 2  800 公頃土地解禁，以及
能夠周全地規劃其發展方向與用途，為香港工業回流、旅遊業、物流業等可

持續蓬勃發展，創造活化土地資源和經濟活力的平台。特別是這些過去長期

被凍結的土地，當中包括許多私人土地和具有保育價值的濕地，加上開發成

本不菲，所以必須審慎考慮全盤的規劃。當局必須在經濟發展與保育之間取

得平衡，盡量避免兩者出現衝突，因而窒礙了這片“土地寶藏”的發展空間。 

 

 我想就這方面作少許補充。我相信無人會反對“保育生態環境，人人有

責”這個理念，而且大家也明白破壞環境的後果，只會令我們的下一代受

害，失去理想及健康生存的環境。但是，特區政府過去在自然保育和發展的

問題上好像鐵板一般，擺出一副“無商量”的姿態，所有保育地帶均一概不

能觸及，並以“一刀切”的方式將土地凍結，因而令不少新界土地被荒廢，

無人打理及發展，以致衍生很多環境衞生問題。特別是近年由蚊子傳染的疾

病在香港肆虐，例如日本腦炎及登革熱等均先後在香港出現，令有關問題嚴

重至威脅市民的生命安全。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改變過去處理保育政策的態

度，否則，解禁這一大片邊境禁區土地也只是空話，根本無法取得突破性發

展。  

 

 就這些等待重生的土地作出規劃遠景後，便要物色基礎硬件的配套。我

認為當中涉及數個重要問題，第一是渠務基建及交通網絡的配套，如果沒有

完善的渠務基建系統，有關的發展大計根本不能“水到渠成”，因為任何發

展也不能“無水”。試想如果渠務問題未獲妥善處理，以致這片土地出現污

水胡亂排放的情況和水浸問題頻生，那麼有誰會願意在此投資發展呢？就以

特區政府有意開發的缸瓦甫為例，當中有 40%的土地是在等高線 20 米或以

上，除平整土地外，還須解決這些低窪地帶的水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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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渠務問題外，交通基建亦不能忽略，特別是現時港、深工貿融合發展。

如果缺乏暢通的交通道路網絡貫穿交流，怎能有效發揮解凍土地的理念呢？

特別是深圳建議的東部通道，接駁深惠、深汕兩條高速公路，然後接駁到粵

東地區，並且計劃開發蓮塘作為新跨境口岸，以疏導文錦渡及沙頭角的貨

車。當這些內地交通網絡設施落成後，作為開發重點的香園圍基於其地理優

勢，再配合鐵路專線服務的發展和海關的附帶設施，勢必發展為貨櫃中轉區

和物流中心。其實，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較早前出席“跨境基建與香港的策略

定位研討會”時已透露，港粵兩地政府已就蓮塘口岸、港深東部通道及文錦

渡口岸的改造和擴展等問題進行前期研究和磋商，為下一階段加強跨境基建

作好準備。  

 

 主席女士，一般估計特區政府最少會開放半數邊境土地。民建聯早已對

如何開發運用這片土地寶藏進行研究及提出建議，並具體提出 4 個重點發展

方向，我的同事黃定光議員剛才已詳細介紹這個方案，我不會在此重複。我

只想說，民建聯將會在本月 13 日，在沙頭角禁區聯同鄉議局舉行一個開發

邊境禁區的論壇，廣邀對這方面感興趣的人士共同探討。我亦藉此機會誠邀

孫局長和林局長出席我們的論壇，共同商討禁區開發的事宜。我們很希望特

區政府會好好把握這次開發邊境地區的優勢，為香港的就業及經濟發展創造

更美好的明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要全方

位發展經濟，我認為政府將禁區範圍縮小及發展邊境地區，是作出積極配合

的其中一個好方法。  

 

 目前，邊境禁區面積約為 28 平方公里。當初要設立禁區的其中一個原

因，是為了攔截偷渡客。不過，自從香港回歸，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內地人

民的生活質素明顯得到改善，偷渡來港的人數已大減。根據保安局提供的數

字，在邊境地區截獲的非法入境者，已經由 1997 年的 2  400 人，大幅下降至
2004 年的 870 人。換言之，有關當局在邊境禁區拘捕的非法入境者每天平均

只有兩名。  

 

 行政長官曾先生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會“在維持有效管

理線的前提下，把禁區範圍大為縮減”，並會研究適當利用釋出的土地，對

此我是十分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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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邊境目前的陸路運輸基建顯然不足以支持邊境的發展。眾所周

知，邊境一帶有新田公路、粉嶺公路等主要道路，這些公路主要連接落馬洲、

文錦渡及沙頭角等 3 個過境口岸。至於其他邊境禁區的道路，原意是讓鄉村

村民使用，根本不適合開放給公眾使用，更遑論要配合日後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這些道路是不足夠的。  

 

 因此，我認為政府要開放邊境，不論是設立工商業區或作其他發展，均

要妥善計劃相關的交通運輸配套安排，同時要加強本港與內地的跨境運輸安

排，發揮與內地結合的優勢。  

 

 多年來，工商界積極向政府提出發展東部通道。最近，深港兩地對工商

界的意見作出回應，同意展開有關蓮塘過境口岸的前期研究工作，如果能在

蓮塘設置過境口岸，過境貨運車輛便可直接連接到粵東、粵北、福建、江西

等發展迅速的地區的快速公路，避免使用現時非常擠塞的深圳中心的路面，

亦可解決文錦渡、沙頭角口岸跨境交通需求的問題。  

 

 規劃署在“增設通往粵東地區的跨界通道  ―  東部通道”文件中指

出，預計至 2020 年，跨界車輛的總流量每天的平均架次為 141  000，至 2030

年則會增至 181  000 架次，其中超過六成會利用東岸通道。  

 

 尚有不足兩個月，CEPA 第三階段便會投入運作，越來越多港商將會回

流。有很多廠商亦表示有意回流，他們回流便能更好地配合泛珠三角的發

展。我們可以預見，東部通道和跨境交通的需求均會大為提升。如果政府能

夠把握這個勢頭，好好利用邊境禁區的地理優勢，加強香港作為內地南大門

的角色，並且與深圳和其他省市互相合作，攜手向前，便定必能吸引港商和

外地投資者，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無可否認，開發邊境中若干地點是具有爭議性的，因為邊境地區有不少

具生態或保育價值的土地，所以在進行規劃時必須審慎處理，在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不可顧此失彼。  

 

 記得當年九廣鐵路公司（“九鐵”）興建西鐵時，便因為行走的路線會

經過新界鄉郊極具生態價值的魚塘、沼澤，所以九鐵便在錦田谷再造 12 公

頃濕地，締造自然環境，這片人工濕地更曾經吸引到一種在香港未出現過的

蜻蜓品種，Dancing Dropwing 來港棲息。至於興建中的九鐵落馬洲支線，九

鐵亦會建造 37 公頃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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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邊境發展與環保並非是互相對抗的，只要規劃得宜，兩者是可以

並存的，例如大可以發展楊孝華議員一直大力提倡的生態綠色旅遊。  

 

 因此，對於要兼顧可持續發展及保育自然生態的原則，我一向均表同意

和支持，我相信政府做決策的時候，會多諮詢各界的意見，令邊境發展項目

規劃得更好。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e closed area along the border 
with Shenzhen is a sign of how times have changed.  Twenty years ago, we saw 
it as essential to our security.  Today, we look at it and wonder why it is here. 
 
 The gap in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s 
narrowed.  Nowadays, most mainlanders come in buses as tourists, rather than 
climb over fences to find work.  Also,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has become much better.  Today, we no 
longer need to keep such a large area closed off. 
 
 Times have changed in other ways, as well.  People's expectations about 
how the Government uses land have changed. 
 
 Of course, it would be a waste to leave this newly available land exactly as 
it is.  But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areful how we use it — whether it is 
privately owned or public land.  This is essentially true after the recent debates 
we have heard between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bout the 
use of reclaimed land in Central and about the use of prime waterfront sites.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government 
thinking on land usage and civic society's concerns about the quality of life.  
Our officials see land as revenue.  More and more people — including many in 
business circles — are deeming it as short-sightedness.  They believe Hong 
Kong's future depends on attracting and keeping talent.  The people we need 
will not come if we make Hong Kong's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 less 
attractive. 
 
 Just over a month ago, nearly all of us in this Council went on a visit to 
Guang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mazed me was the open, green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213

space in the downtown part of Dongguan.  Living standards are obviously 
lower there in many ways.  But I could not help thinking about how nice that 
town was. 
 
 This may be in the long term.  But I think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day — if 
we do not change our priorities and our officials' way of thinking — people will 
prefer to live and bring up a family in places like Dongguan. 
 
 Some of the closed area house rare wildlife and other valuable ecological 
features.  We should make it clear from the start that such areas will be 
off-limits to development. 
 
 In some other areas, the scenery is very attractive.  Again, we should 
make it clear that any development in those places will not damage the visual 
appearance of the area. 
 
 In those areas where we do allow development, I believe it should be 
planned in such a way as to protect our long-term interests in quality of life as 
much as short-term opportunities for revenue and profit. 
 
 There are various ideas about how we could use the land that can be 
developed. 
 
 Some groups say the land should be allocated for industrial use.  I do not 
understand the idea of bringing 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ck to Hong 
Kong.  It has left Hong Kong, just like it has left New York or London.  What 
is the point of going back to the 1970s?  The only way we could attract factories 
back on a meaningful scale would be to offer subsidies.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ose subsidies would come from ordinary taxpayer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my own sect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e also hav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quare feet of vacant factory space 
already built, in urban areas, with transport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already in 
place.  Even if going back to manufacturing made sense, we would not need to 
build new factories. 
 
 There will probably also be calls to use some of the land for tourism 
purposes, or for various sorts of cross-border trade facilities.  These may be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214

good ideas.  However, in all cases,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at 
decisions are made openly and objectively, and we avoid any more accusations 
of collusion.  As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community's 
expectations are rising.  Just because an interest group says it can "create jobs", 
it does not mean they should get a free lunch. 
 
 Some of my colleagues in the Alliance group of legislators have come up 
with an interesting idea, which I think c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at is, that 
some of the land could be devoted to retirement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residential homes for our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Such development would be low-density, so it would not damage the 
natural scenery too much.  It would free up space occupied by homes and other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urban areas.  Unlike gene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residents would not be commuting into town.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 could give our elderly citizens a more pleasant 
choice of living environment than many of them currently have in the crowded 
part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input would be necessary in the provision of some residential 
housing, care and social centres and other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But 
development of a retirement region in the border area would also offer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private-sector involvement and perhaps also for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welfare sector, the volun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Many of us prefer to retire on the Mainl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cost of living would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I expect that we will still 
have to find more space for our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years ahead.  And the 
closed area may be an excellent location. 
 
 Madam President, this is just one idea.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we look at this new supply of land, we see an example of how times have 
changed.  We should se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 
especially to conserve the wildlife and the scenery, and to put a serious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ose parts we develop.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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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我是發言支持原議案的。我覺得要全面開放禁區；

轉變禁區，特區政府的管治思維便要先轉變，先有一個全面開放的思維，以

及有前瞻性的管治理念。我為何會這樣說？現在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

般，我們回看回歸以前，由 1949 年至 1997 年這 48 年以來，制訂管治香港

的政策來自倫敦，香港的殖民地官員執行防共、防滲透和防偷渡的政策，所

以禁區越鞏固越好，越禁越好。但是，自 1979 年鄧小平主政以來將近 20 年，

其後是江澤民主政，深圳河以北得到全面的改革開放、充分利用。現在鄧小

平雖已不在世，但改革開放的思想仍推動至今天，我們的議案辯論也說要改

變禁區。由此看來，如果特區政府沒有全面開放的思維，便不能全面處理禁

區事宜。再者，回看回歸此 8 年，由 1997 至 2004 年，我們整個思維僵化、

自大、“大香港”，亦自覺無須仿效內地，但回看過去二三十年，在深圳短

短的街道，只有千餘人口、一間戲院，現在深圳河以北一片繁華，而其以南

則一片蕭條，我們應看到問題的所在。  

 

 工聯會鄭耀棠會長最早提出發展河套計劃，亦向特區政府提交書面建

議，不過，特區政府將鄭耀棠代表工聯會提出的這項計劃束之高閣，全不加

以研究及討論。回看這 8 年，中央從江澤民以至新一代的胡錦濤，均全面利

用和發展該區，現在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也要往深圳參觀當地的地鐵，因為深

圳的變化很快。所以，要全面開放禁區，特區的主要官員、行政長官便先要

開放思想。  

 

 其次，開放和發展禁區要有正確和前瞻的目標，不能僵化，要活化、要

拆牆鬆綁，這兩天有多份暢銷的報章廣泛報道，一些具前瞻性的集團和財團

已“落釘”進駐前園的地盤，準備一起大規模發展。現今的鐵剷可能銷量較

好，大家也拿起鐵剷準備新一輪地產攻防戰。是否如此？政府政策是怎樣？

由此引出很大的問題，政府會否真的具有前瞻性，引導開發禁區，並有明確

的目標？  

 

 工聯會早已提議，應開發河套區邊境的禁區，並充分利用這片土地，針

對香港一向以來不能解決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充分利用該片接近內地的土

地，引進或吸納各方面的高新科技，並吸納人才，以解決本地“兩低一中”

的勞工失業問題。我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工聯會的建議。工聯會沒有地、沒

有錢，不能像地產發展商一樣預早“落釘”，只能提出建議。但是，政府有

管治能力，應盡早思考如何充分利用此禁區，利用內地的資源，以香港固有

的優勢，跟內地充分合作和發展，希望特區政府認真研究此建議。  

 

 當前，新的行政會議已經組成，我們從報道得悉行政會議有很好的分

工。政府稍後又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公眾對新的組成亦有一定期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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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充分使用邊境禁區以造福香港？我認為這是給新的行政會議及行政

長官的最好試題。我們希望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能提供給我們一份圓滿的答

案卷，而此答案卷不應只着眼於任期之內的發展，而應放眼於香港的前景。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他首份施政報告中指出，由

於在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已有效遏止非法跨境活動，因而決定根據保安局局

長的意見，將與深圳接壤的邊境禁區範圍縮小，設立新的管理線，而騰出的

土地則會作適當用途。  

 

 對於政府這項決定，新界鄉議局深表贊同，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加快步伐

及聽取鄉議局的意見，因為新界鄉議局過去在新界新市鎮發展方面，貢獻良

多。  

 

 主席女士，這是一個遲來的春天。站在邊境地區，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這

一邊一片荒蕪，但深圳那一邊卻早已人煙稠密，看着這些土地資源如此平白

地浪費了，心裏的痛惜實在難以形容。  

 

 開放邊境屬於香港的事務，但政府亦應在深港合作會議上跟深圳方面進

行溝通，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就這些開放的土地規劃進行互相配合的協調工

作。  

 

 近年，社會各界對發展邊境禁區提出了十分多的意見，行政長官在施政

報告中也認同這些土地是一種資源，可以更好地利用。鄉議局認為政府應加

大力度進行規劃和發展，並可以考慮在開放邊境禁區的土地上規劃興建商貿

博覽中心、中港物流中心、中介服務中心，甚至老人安老服務業等，以利用

香港的優勢，結合深圳的人力、科技力量及廣大的市場。鄉議局對這些土地

開發的前景表示樂觀，開放邊境土地這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就今天的議題，我不支持黃定光議員的議案，但我並非

不支持發展邊境區，而是認為不可以有“空想主義”，不可以有“大深圳主

義”。甚麼是“大深圳”？我並非反對深圳，如果深圳的居民聽到，也千萬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開放香港邊境不是要深圳市民來港工作。據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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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很多信息，似乎也有這個想法。剛才林偉強議員亦說讓深圳的居民可以

前來工作，黃定光議員所提交的一份文件也提及應在邊境發展工業區，讓深

港市民可以在該區內一起工作。我恐怕的是，雖然深港市民可於該區一起工

作，但卻是深圳的市民較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豈不是把深圳移了過來？

我想這是不成的。因此，我認為發展邊境必須十分謹慎。  

 

 我亦不同意剛才王國興議員所說，指鄧小平在開放方面非常有遠見，深

圳的發展本來不好，但他南下後便把深圳發展得很成功。我並非反對這是一

個事實，但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或胡錦濤，他們都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為中

心而構想如何開發特區。我不希望出現的情況是，雖然每個人都說發展邊境

區，但卻沒有思考香港本身的經濟定位和發展，而將所有資源用於發展邊境

區。這是行不通的，我們一定要從香港本身現有的經濟出發。如果是這樣，

大家便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如果香港要發展工業，是不可以依賴低工資

的。如果發展一個邊境區，鼓勵深圳居民來工作，並採用他們的低工資，我

便想到，前往深圳發展豈不是更好嗎？  

 

 我不知道大家回到國內看到些甚麼。我們這次在國內看到珠江三角洲在

科技和工業方面均有很多發展，如果香港與他們在這方面競爭，其實是行不

通的。香港一定要發展自己本身的優勢，香港不應仿效深圳，搞高科技工業

或勞工密集的工業。香港的工業要依賴高增值，可能是設計方面的高增值。

我們的優勢是可以快速回應市場的需要，我們應利用這個辦事 just in time

的優勢與世界競爭，並配合深圳，而不是看到深圳的高科技  —  例如航天

科技  —  十分出色，我們也發展同樣的事物與他們競爭，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發展同樣的東西與別人競爭，僱用同一羣工人，而且採用了他們的工資

水平，那倒不如前往深圳發展好了，為何要在香港發展呢？因此，我認為在

發展工業方面必須十分小心，我們不可以弄出一些東西，到頭來卻對香港的

經濟發展毫無幫助。  

 

 在工業發展方面，我很希望香港能發展工業，但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一

點，便是這工業本身與別人比較是有相對優勢，才可以在香港發展。一些人

可能會說，一定有一些工業是能夠在香港成功發展的。如果是這樣，便不必

一定要在邊境發展。香港現在不是缺乏發展工業的地方，工業邨有剩餘的地

方，亦有很多空置的工廠大廈。如果我們需要地方，不必到邊境工業區尋找

發展工業的地方，完全能夠在香港找得到，地方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如果只

是希望市民可以在那裏上下班，我便有很大的質疑，這對香港本身有何好

處？  

 

 如果是發展旅遊業，發展保育，我則認為完全沒有問題，因為這些行業

具有本身的特色，不會與內地出現同一的模式。正由於大家有不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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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風景、不同的特色，所以我認為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千萬不要

與別人發展同一樣東西，例如商業博覽中心，機場現在已發展了一個會議中

心，香港島的灣仔亦有，是否還要在邊境興建呢？也許有人會說邊境的會議

中心可能會吸引到深圳的人到來，但我反過來要問的是，從一個投資者的角

度而言，在邊境上興建會議中心與在深圳興建比較，有否重大分別呢？  

 

 我認為任何發展，均必須從香港本身的優勢出發，而不是重複別人所做

的事。就這項議題，我是不會投票的，因為我不想反對大家，但我也不會支

持。對於進行這件事，我認為必須十分謹慎，如果大家有好主意，我覺得完

全可以考慮如何發展邊境，但千萬不要脫離香港本身經濟的現實情況，這樣

才可成功。謝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及修正案合起來看，其實有 3 個重點。第

一是縮小邊境禁區，設立一個新管理線，所以我們看到保安局局長在席。第

二是發展邊境禁區要有全盤的策略，所以我們看到孫局長在席。可是，主席，

第三是修正案提到的關注可持續發展及保育自然生態原則，不過，很可惜，

我看不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席。因此，我更擔心大家是否只關注前面

的兩個重點，而忽視了環保、保育或可持續發續。我希望兩位局長稍後發言

時可以代廖局長告訴我們，這一點是否同樣重要  ─  希望她只是今天有

事，未克出席會議，而並非代表政府忽略這問題。  

 

 其實，我們的擔心不無道理，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報章  ─  王國興議

員剛才發言時亦提到這方面。主席，報章頭版的標題是“三大發展商邊境搶

地”，報道指各人均已“落釘”。此外，原議案的定位，也是“全方位發展

邊境地區”。看到這題目，難免令人想起我們的偉大國家領導人說：發展是

“硬道理”。有時候，我聽曾蔭權先生的說話，也覺得有點這種味道。所以，

我看到全方位發展便感到很擔心。  

 

 這裏有一份民建聯 2004 年 12 月的研究報告，當中提到發展邊境地區，

並詳細列出多年來大家對開發邊境地區提出的建議。1985 年時曾作過建設邊

境工業區的建議；在 1997 年，則建議建設大型主題公園遊樂場、名牌特賣

場；在 2000 年，亦有建議把邊境地區發展為特區中的特區，發展環保產業、

中醫藥研究中心、發展新興工業；在 2002 年，有人建議發展邊境地區成為

工業加工區、新展覽中心；在 2003 年，李嘉誠先生建議發展一個工業特區。

至於其他建議，特區政府公布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也

提到要興建一座會展館、貿易及博覽中心或設立大學城。到了 2004 年，又

有人指河套區可發展成為生態區、經濟區及歷史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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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路人馬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全部虎視眈眈。所以，第二個重點

的全盤策略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如果政府建議發展邊境地區，先

要做很多事前的工作。首先是要清楚告訴大家開發的成本，因為污染淤泥的

問題其實在這區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據報道，治理深圳河工程產生了

100 萬立方米的淤泥，如果根據處理舊啟德機場地皮污染的成本計算，處理

河套區的淤泥須付 2 億至 4 億元。然而，當年興建迪士尼樂園時，處理前財

利船廠的污泥，政府便額外花了 4.5 億元。河套區的污染泥土據聞是財利船

廠的五十倍。所以，處理費用是多少呢？這些淤泥會如何處理？這都是政府

須清晰交代的問題。  

 

 此外，由於禁區封閉多年，人煙罕見，便成為可發展極具生態價值的地

區 。 單 仲 偕 議 員 剛 才 發 言 時 提 出 了 很 多 例 子 ， 例 如 米 埔 的 拉 姆 薩 爾

（RAMSAR）濕地，以及被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的農地。如果

我們真的進行研究發展，便要考慮如何保持有價值的生態地方，並要全盤考

慮這眾多的建議，找出適合香港發展的計劃。我亦很同意李卓人議員剛才發

言時所提的一些問題，特別是發展會議展覽中心的這項建議，既然香港機場

已有這方面的發展，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也會擴建，禁區又是否真的有需要

多建一個展覽廳呢？長遠來說，這樣是否對香港有益呢？  

 

 主席，我的立場是不反對議案或修正案所持的大原則，但我非常希望政

府能夠在發展前備有一個全盤的策略，並諮詢市民，特別是留意可持續發展

及保育的原則。多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留意到局長不在席  ─  很多謝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

正案，民建聯是全力支持這項修正案的。  

 

 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建設和諧社會，我希望他會付出

相同努力，以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  

 

 對於發展部分邊境禁區的計劃，我十分憂慮這片被譽為“生態走廊”、

孕育着無數動植物的禁區地帶一旦開放，會受到嚴重破壞，物種銳減，甚至

釀成無可挽救的生態災難。  

 

 為了防患於未然，以及向外界發出清楚信息，顯示政府在全力發展經濟

的同時，不會在自然生態的保育工作上有任何的妥協，政府有需要做到 3 項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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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政府必須盡快在禁區內進行全面的生態價值調查，並把結果公

開，取得公眾共識後，把有需要保育的地區，以及其他可以發展的地區，事

先確定下來。事實上，政府要做這方面的工作並不困難，因為已有不少已完

成的研究及文獻可供參考，只要清楚識別哪一塊是保育地、哪一塊是可以發

展的用地，我們才可令發展及保育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二，建立誘因，為保

育地的管理開支制訂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方案，對於這一點，我稍後會詳細說

出我們的建議；及第三，全程嚴格監控整項發展計劃，特別要防止任何在非

保育區的發展項目，會反過來影響到保育區內的珍貴生態價值。  

 

 主席，目前，新界農地的地積比率是零，假如地產商有意發展，便要向

政府補足地價。即使如此，這類地積比率通常最高只有 0.4，與市區土地一

般達到 10 左右，差距很大，所以對發展商來說，沒有甚麼特別吸引力。如

果找不到人來耕種，通常只會任由農地荒廢，甚至淪為傾卸泥頭或擺放貨櫃

的場地，衍生了很多環境問題。  

 

 我們認為，與其任由某些保育價值不大的農地荒廢，不如放寬其發展限

制，並把因此而釋放出來的經濟收益，轉化為用於支持真正的自然保育工

作，才是更積極、更有效的保育政策。  

 

 為此，我們建議政府引入一套“保育相連發展計劃”的機制。發展商只

要在禁區內認購一幅保育地，便可把保育地原有的地積比率，轉移至另一幅

可以發展的新界的農地上。藉此提高發展收益，也為保育工作製造經濟誘因。 

 

 我試舉一個例子，以一般可以發展的農地為例，當地產商已補足地價，

把農地的地積比率提高至 0.4 之後，只要再在禁區內購買另一幅被列為保育

地的地段及補足地價後，便可以把這塊保育地的地積比率 0.4，轉移到該塊

可發展的農地上。換言之，經過這些程序，農地的地積比率可以增至 0.8。

在轉移地積比率後，發展商便要把該保育地無償地歸還政府，而所補償的地

價，便可全數撥歸庫房，確保政府有收入。與此同時，假如發展商要進一步

提高其高於 0.8 的地積比率，亦可視乎情況，接納發展商補地價，並且把這

些額外從補地價獲得的收入，撥歸“自然保育基金”作為管理全港保育地的

資源。  

 

 這個自然保育基金，可以仿效英國的 National Trust，是一個獨立於政府

架構的組織，擁有和負責管理全港有保育價值的土地。由於該基金有獨立的

財政來源，無須依靠政府資金運作，所以能夠制訂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方案，

令保育工作更有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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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優點十分重要，雖然政府在去年 11 月曾經提出以“管理協議”和

“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兩套方案，管理具有生態價值的土地。不過，兩套

方案都要面對長遠運作資金不足的困難。對於前者，政府只承擔首兩年的經

常性開支，後者也不過是一紙 10 年的合作協議，所以只能視為中期措施。

更有甚者，兩方案也不能解決由私人擁有保育地的地權問題，造成土地擁有

者民怨沸騰。我們建議成立的自然保育基金和保育相連發展計劃機制，便正

正解決了這個核心問題。  

 

 總結來說，這套方案是兼顧了各方面的多贏方案。在既不減少政府收

入，也無須承擔保育地管理開支的情況下，一次過解決最棘手的私人保育地

問題；同時可以確保在重要的生態保育工作上，做到可持續性，也無須受制

於政府的財政狀況；況且，基金集中全港保育地的管理權，可以有效平衡發

展商和業權擁有人的權益，徹底避免政府繼續受到“官商勾結”的批評。  

 

 主席，希望政府能夠積極考慮這套方案，防止邊境禁區的生態環境，好

像我們的古老樹木、歷史建築般，隨着經濟發展而消失於歷史之中。  

 

 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旅遊界對政府開放邊境禁區的決定，深表歡迎。開

放禁區，不但可為庫房帶來豐厚收益，也可促進區內的經濟及就業。但是，

由於現時邊境內有許多私人土地和具有保育價值的濕地，加上開發成本不

菲，因此旅遊界同意政府須審慎規劃。  

 

 邊境禁區接連后海灣濕地和深圳的國家森林公園梧桐山，有“生態走

廊”和“香港後花園”之稱。由於邊境禁區與世隔絕多年，不少古舊村落得

以保存至今，有些甚至超過 200 年歷史，因此大有潛力發展作重點文化及文

物旅遊點。米埔自然保護區因有珍貴候鳥停留，早已成為世界著名的觀鳥之

地。在沙頭角附近一帶，亦為不少候鳥棲息地，故此，這些地方具有發展潛

力。此外，在蓮麻坑和新桂田一帶，有重要的蝙蝠棲息地，也有罕見的香港

后稜蛇和 3 種香港獨有飛蛾。這些珍貴資源，都是可以發展為香港的寶貴旅

遊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 2030：規劃遠景及策略”中指出，邊境禁區內

只有 3 個具發展潛力的地點，包括落馬洲河套區、香園圍及缸瓦甫。其實，

除了這 3 個地方之外，我認為中英街亦很有發展潛力。  

 

 今年施政報告中，政府傾向開放的發展土地以落馬洲一帶為主，以及沙頭

角邊境禁區的局部開放；基於保安理由，當局對是否開放中英街仍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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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街因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而得名，過去亦有不少議員建

議開放為旅遊景點，可惜，多年以來，由於中英街的情況特殊及保安風險，

未有得到重視發展，期望政府能積極考慮將中英街納入開放區的範疇內。如

果不想一步到位，可考慮只為旅行團開放，在保安方面而言，這或許也可承

受。我留意到深圳隨處都有旅行社張貼廣告，稱在深圳可隨時參加中英街旅

行團，反而我們在香港卻不能這樣做。  

 

 在剛過去的黃金周，內地旅客的數字未如預期。由此可見，香港對內地

旅客的吸引力已有逐漸減退的風險。政府應積極加快開放禁區的研究，落實

發展生態旅遊的規劃，以吸引更多各地包括外國愛好大自然的旅客。  

 

 邊境禁區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亦同時不乏極具生態保育及傳統文化價

值的土地。如要發展生態文化旅遊，除須改善基建外，還要加強管理。  

 

 我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和原議案。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本會辯論發展邊境地區的發展，我是有雙重

的身份的，第一個身份，我是原居民，我家在邊境禁區內的沙頭角。因此，

我會先從一個邊境地區居民的角度來表達我的意見，隨後我亦會就全方位發

展邊境地區提出一些看法。  

 

 現時居住在邊境禁區內的居民可以說是被社會遺忘的，而女性原居民則

是被政策歧視的。說邊境禁區被社會遺忘，是指一切社區發展計劃及社會服

務均把邊境地區摒於門外，邊境鄉郊本身已難以留住青年人口，而由於社會

政策的遺忘，加劇青年人口外移，形成了現時很多的邊境村落中，不是只有

長者居住，便是十室九空，村子裏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現時，邊

境村落一大問題是村民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親戚朋友如要到訪，也不是因

為地區偏遠的問題，而是因為禁區的關卡重重。隨着邊境村落人口老化、偏

遠，加上關卡重重，如何照顧老人家已成為了離村居民一大問題，當中更涉

及一些非常荒謬的政府政策，便是對家在邊境禁區而已外嫁或已遷出的女性

的歧視，我在這方面有很深的體會。  

 

 眾所周知，要進入邊境禁區的市民都要申領禁區紙，還居住在邊境禁區

的人，領取禁區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如果已遷出禁區，甚至已結婚及居

住在市區，那麼申領禁區紙或續禁區紙時，便存在着一種相當大及明顯的歧

視。這些女性原居民必須有擔保人，才可以領取禁區紙。為何有出生證明書，

仍不足以證明自己要回鄉探親呢？簡直是“離譜”的政策，並導致現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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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現象，便是由外地遷入邊境禁區居住的居民，擔保原先是原居民的居

民回家探親。對此問題，我曾經詢問保安局的官員，所得答覆是基於保安政

策的需要。女性出嫁後回家探望父母便有保安的需要，為何男性原居民遷出

市區居住後，他們回家探望父母，卻可以理所當然地、無須保安政策的考慮，

也無須別人的擔保？這不是歧視又是甚麼呢？在這歧視政策下，不但阻礙了

外嫁女兒回家探親，亦妨礙了她的親戚朋友回來探親，進行正常的社交，更

不利老人家得到親戚朋友的照顧。所以，主席女士，我強烈要求，無論政府

將來是否發展邊境，這些問題都必須盡快解決。  

 

 我現在就如何發展邊境地區提出一些具體意見。我同意行政長官曾先生

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發展邊境地區的策略，具體地說，政府發展邊境地區必

須要在 4 方面取得平衡：第一，維持有效的管理線；第二，原居民的權益得

到充分尊重；第三，促進就業；及第四，珍惜郊野，特別是有保育價值的土

地。現時社會裏有一個很大的誤解，認為發展邊境地區最大的得益者將會是

持有土地的原居民，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不少原居民的土地早已賤價出

賣，發展邊境地區首先的得益者可能是那些巧取豪奪的地產發展商。所以，

我在這裏要提醒政府，在發展邊境地區時，必定要考慮區分原居民的權益和

地產商的利益。  

 

 我不希望發展邊境地區重蹈發展新界的覆轍，這十多年來政府發展新界

的政策要汲取的教訓實在是太多和太大了。邊境地區的發展不能再出現例如

沒有規管的貨櫃場、劏車場、堆填區，以至電子廢料的棄置場，這不僅對鄰

近居民造成很大的困擾，還帶來連串的環境和交通問題；邊境地區的發展不

能再有如天水圍般，只成為遷徙一些基層市民到偏遠地區的手段；邊境地區

的開發亦不應是城市的不斷擴張、不尊重新界的文化傳統。  

 

 主席女士，我支持全方位發展邊境地區，我所指的全方位是在考慮發展

邊境地區時，必須先要全方位的思考，而不是單純地以經濟、利潤掛帥來考

慮問題的全方位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基於歷史遺留的問題，邊境地區一帶的土地過去被

長期冰封。可是，隨着港深兩地的交往日趨頻繁，開放禁區以進一步推動港

深兩地合作，便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  

 

 現時，禁區內有各種不同用途的土地，包括農地、濕地、沼澤和山丘等。

其中，禁區內河套以西地區更是本港最具生態價值的拉姆薩爾濕地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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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帶水清沙幼、風景怡人，既有紅樹林，又有蘆葦，更是很多候鳥落腳聚

居的地方。總之，邊境禁區經過數十年來獨處一方，與世隔絕，一直不受外

界干預，故此蘊含着很多豐富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有待我們開發和發掘。  

 

 多年來，很多團體、學者紛紛提出發展邊境禁區的方案，以充分發揮禁

區的生態功能。正如我剛才所述，禁區內擁有極具生態價值的濕地、紅樹林

等，可以作為開發熱帶濕地的生態旅遊用途。此外，沙頭角一帶的離島，如

吉澳、塔門等傳統漁村，更有過百年歷史的客家風情和傳統文化。這一切對

於很多在城市長大的人來說，都會感到十分特別和充滿新鮮感。  

 

 有關邊境地區發展的討論，並非是新鮮的話題，曾有學者、工商團體、

勞工組織及政黨等各方面，多年來先後向政府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最多人談

論的應是設立邊境工業區。就以民建聯來說，我們便曾提交一份名為“全方

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方案與論證”的文件，就整個邊境有發展潛質的地方

提出適當的建議，例如把沙頭角發展為旅遊區，打鼓嶺發展為工業區，皇崗

河套為綜合發展區等。不過，除了香港社會上不斷要求開發邊境地區外，內

地對與香港合作發展邊境土地的態度，多年來亦十分積極，早已先行做好研

究規劃，部分項目更已獲得國家批准，最明顯的例子是增設蓮塘新口岸，以

期紓緩新界東北的交通。  

 

 有環保人士認為禁區是香港的後花園，一旦禁區被開發，這些極具生態

價值的地方便會被毀於一旦。對於環保人士言之鑿鑿的指控，我們是否因此

便放棄禁區開發這個對香港經濟有助的工程呢？  

 

 俗語有云，針無兩頭利，甘蔗也沒有兩頭甜，世界所有事物大概也是有

利有弊的，問題在於如何在利與弊之間取得平衡。套用在環保和經濟發展的

問題上，就是兩者本身並非天敵，並非天生註定要互相排斥，只要透過適當

的規劃，是完全可以做到開發和環保並存，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去年 11 月，在政府公布的新自然保育政策中，政府便選取了 12 個優先

加強保育的地點，由商界或非政府組織共同管理。至於這些生態點的用途，

建議方案更是應有盡有，例如興建生態公園、中藥園或度假酒店等。簡單來

說，實行以經濟養活環保，以環保輔助經濟，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香港人一向以做事靈活變通見稱，面對眼前一大片邊境土地被荒廢，是

否任由禁區內的珍貴自然資源，包括濕地、紅樹林等，繼續天生天養，便可

以保證該等資源日後會得到重視，安然地發展呢？更何況，區內這些自然資

源，正如很多村落的風水林，並不單止是環保人士的恩物，即使是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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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輕易斬伐，因為這關乎整個村落的盛衰；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有任何

人想破壞村民的命脈，村民會否無動於中呢？  

 

 因此，我期望社會人士，特別是環保團體，對開發邊境能持有審慎開放

的態度，不要過分杞人憂天。我們須知道，禁區內的居民已被封閉了半過世

紀，作為土地的持有人，他們實在有權利決定土地發展的用途。何況，只要

有合適的科學規劃，保護生態環境根本不成問題。因此，我希望經過今天的

討論，社會各方對邊境開放的誤解能得以釋除，大家熱切期待邊境重開的大

日子。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立法會一直有討論關於邊境工業區的事宜，早於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議員提出設立邊境工業區，以解決勞工短缺的問

題。早前，工業總會主席丁午壽亦指出，工業界希望將河套區開發為工業區，

結合深港兩地的優勢，以協助本港經濟發展和改善就業。可是，政府過去就

開放禁區一事，反覆作出檢討和諮詢後，仍然態度猶豫。直至在上月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政府才表示整體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有縮減的空間，但有關細

節及影響仍要待最後階段的內部研究和討論落實。我希望行政長官能盡早開

發這塊邊境腹地。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開放邊境，我十分歡迎，我亦支

持全方位發展邊境區，以促進本港的工貿和旅遊發展。在上期星的致謝議案

辯論中，我已經重點講述了利用這個開發的邊境地帶興建東部蓮塘通道對本

港帶來的好處，我今天不再重複了。不過，我想談一談利用這塊腹地從事高

增值工業、科研及培訓和教育人才等用途，對本港經濟所帶來的好處。  

 

 這塊位於邊境的土地，對區域經濟發揮重大的作用，如果能夠配合粵港

兩地的發展，善用這塊土地的地理優勢，將會為特區經濟帶來好處。我建議

當局應考慮把部分土地用作發展高增值工業、科研、人才培訓和教育的地

方，以提升本港的競爭力。  

 

 現時，面對全球的競爭，香港今天的工業必須走向高增值產業。特區政

府可考慮利用邊境這塊具地理優勢的土地，建立邊境工業區，發展高增值工

業，例如時裝、電子、中醫藥、高檔食品、環保工業、創意工意、高新科技

和汽車零部件等行業，使這塊地成為“特區的特區”，讓本港及內地居民可

以自由進出該地工作，增加兩地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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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邊境工業區這個硬件，如果能配合適當的軟件，便更為相得益彰。

談及軟件，便要提提“香港製造”這個品牌，這個品牌在品質和設計方面均

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我們的成衣、鐘表等行業亦表現出色，在國

際市場上首屈一指；加上香港的完善法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使在香

港購物成為了信心的保證。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擦亮“香港製造”的招

牌，順帶推廣香港的品牌和名牌。  

 

 為使邊境開發有更大的效益，兩地政府應致力推動高增值的製造業。

CEPA 第三階段已經落實，令香港品牌的鐘表亦可以享有零關稅優惠，有利

鐘表業進一步打入內地市場，相信可以吸引這類傳統工業再次在香港萌芽、

生根。  

 

 我們明白要在今時今日競爭激烈的經濟環境下取勝，一定要盡量融入泛

珠三角和珠三角的“區域核心經濟圈”之內，並爭取在這個“區域核心經濟

圈”中保持“龍頭大哥”的地位，從而帶動本港經濟，創造就業。  

 

 隨着大珠三角的經濟火速發展，企業對人才亦十分渴求。如果能提升大

珠三角人力資源的質素，對香港的經濟亦會有好處，因為如果可以將香港在

珠三角的“生產者服務”帶回香港，則有利我們繼續優化本港的服務業。因

此，兩地政府必須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着手，提升珠三角員工的技術，從而保

持長期的競爭力。再者，本港的廠商在大珠三角僱用超過 1  000 萬名員工，
如果利用這塊邊境土地，從事教育和人才資源培訓，商機必定龐大。  

 

 此外，香港的大學和職業訓練局提供的訓練，亦有很出色的表現，政府

可以考慮在這個地方設立院校進行科研和培訓，此舉對提供工貿專才，以及

與國際接軌，均可發揮積極作用。  

 

 此外，為配合高增值工業的發展，兩地政府應加強科技合作和溝通。粵

港兩地可集合雙方的優勢，利用香港的國際視野，配合完善的法律基礎，加

上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在這塊邊境土地上進行科研、產品開發和產品設計，

讓本港和內地的專才可以在一個優美的環境下，集兩地專長，為產品進行研

發及設計。我們須知時間便是金錢，節省時間即是節省金錢。我們在這塊邊

境土地完成設計後，即可在不消兩小時內把設計送到珠三角的大後方生產，

既省時又方便，大大提高生產效率。  

 

 最後，除了工業發展外，邊境的土地亦可作多用途的發展。特區政府可

考慮把部分邊境土地進行生態及環境保育，並藉着開發該區的旅遊，創造就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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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今天，我很高興看到政府下定決心開放禁區進行發展。我們希

望政府在訂定決策前多諮詢公眾，聽取民意，務求令這塊腹地的發展盡善盡

美。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自 1951 年，前港英政府在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設

立了邊境禁區以來，禁區範圍內有不少地方可謂人跡罕至。大家當年怎也想

不到，正因為這個歷史因素，這些地方在過去五十多年來也不曾受到都市發

展的干擾，彷彿成為了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根據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進行的

調查，邊境禁區內除了有許多具生態保育價值的濕地、溪澗和紅樹林外，還

為一些頻臨絕種或香港特有的罕見動植物提供了世上唯一適合牠們生活的

棲身之所。  

 

 適逢政府決定大幅縮減禁區範圍，以釋出土地供重新發展之際，我從不

同的傳媒報道中得悉，曾有建議在該區發展高科技工業和生態旅遊，剛才數

位議員也提及了這一點。因此，我們不能不為這些“生態寶藏”擔心。我必

須強調，我並非完全反對這些建議，但這些發展一旦在策劃及運作上稍有差

池，便會輕易對生態造成嚴重的破壞。  

 

 故此，政府在制訂邊境禁區發展的全盤策略的過程中，我同意林健鋒議

員所說，進行研究時必須懷着審慎的態度和從多方面作出考慮，從而決定怎

樣才可確保該區的可持續發展及自然生態保育。所謂“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我們必須完成該區的全面生態估評後，才可認真考慮如

何加快完成重劃邊境禁區範圍的工作及制訂規劃方案。  

 

 主席女士，其實，除了大家常常留意的生態及環境保護外，我們還須考

慮如何保存及推廣在禁區內的歷史文化和古蹟。我最近有幸前往羅湖村視

察，並與當地原居民交換了一些意見。我們皆認為禁區其實是在香港歷史中

極有代表性的地方，因為它是香港殖民地歷史的見證，許多古蹟也同樣因為

位於禁區內而得以保存原貌。我相信每當香港人看到位於梧桐河畔的舊羅湖

橋，也會不禁地勾起一些感觸。區內還有很多建築，例如羅湖袁氏的“古墓

羣”等，也是極具本土特式和文化價值的文物；據悉，袁氏後人正計劃在羅

湖村重建他們的祠堂。  

 

 我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有需要在進行文化研究和評估前，向禁區內的原居

民作認真和充分的諮詢，務求在推行任何文化項目時，既能做到尊重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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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亦能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取得平衡。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有關部門與當地的居民加強溝通和合作，改善禁區的生活環境和社區配

套。  

 

 主席女士，既然邊境禁區將會有優美的大自然生活環境、清新的空氣和

具歷史及文化意義的好去處，我相信不少長者在退休後均會喜歡到那裏安享

晚年。所以，我和泛聯盟的同事認為，該區應發展為“長者村”，興建不會

破壞區內景觀的低密度環保建設，供長者居住，並且設置醫院及社區中心等

配套設施，為長者提供“一條龍”服務。  

 

 此舉不單止可為長者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還可提供多方面的就業機

會，帶動經濟。再者，許多長者也喜歡到附近的深圳市購物，因為該處價廉

物美，有需要的深圳居民也可有機會來港享用長者村內的醫療及其他相關服

務。換句話說，此舉可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  

 

 當然，要成功發展邊境禁區，政府還須計劃如何改善當地的交通問題，

例如研究東鐵申延至落馬洲地區等方案。此外，也須注意的，便是香港政府

必須與深圳市政府成立共同研究小組，以交換意見和討論應怎樣互相幫助，

從而提升香港、深圳兩地市民的生活質素。  

 

 謝謝主席女士。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果斷地回應社會各界的訴

求，決定大幅縮減邊境禁區範圍，以釋出土地供重新發展。這個絕對是正確

的決定，倘若這個決定能夠得到落實，以不失時機地配合香港目前發展的需

要，將必成為“福為民開”管治理念下的一項重大政績。  

 

 我說要“不失時機”，是因為我們實在躭擱了太多時間。今年已是香港

回歸祖國第八個年頭，在第八個年頭才在新的行政長官領導下作出這樣的決

定，雖未致錯失了整個的大好發展機會，卻已錯失了不少先機，用流行的話

語來說，便是已經落後於形勢。往者已矣，唯今之計，只有以明快有效率的

施政，埋頭苦幹，急起直追。  

 

 香港整個邊境禁區的面積約有 2  800 公頃，我認為最終的目標應是全面
取消邊境禁區，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才能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政府應盡

量利用禁區的地理優勢，考慮把其發展為一個具有促進香港與珠三角地區融

合功能的邊境城市。但是，關鍵是要快  ─  內地發展迅速，倘若我們不加

快速度，如何能夠配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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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希望成為絕唱。大幅縮減

禁區範圍的建議已得到廣泛的支持，一個強調強政勵治的政府應予以高度的

重視，所謂“與民更始”，急事急辦，所以我建議行政長官要主動介入，成

立一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務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就發展的取向和規模，以

及平衡保安、保育，以及當地居民權益等方面，做好諮詢研究，制訂出妥善

的規劃方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as my colleagues have just 
informed us, a closed border area of 28 sq km was originally set up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1951, the purpose then was to stamp the tide of mainland 
refugees seeking asylum in the territory.  Now, we open our bordergates to 
welcome them as tourists.  The Chief Executive, in all his wisdom, decided to 
reassess the border land for the benefit of society.  He called for a study in his 
last address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is area.   
 
 I appreciate and welcome the release of considerable land at the border 
area.  It is definitely more productive to make good use of it than to leave it idle.  
But then, some questions came to me.  How much land will be opened?  In 
what form will it be released?  How exactly will it be used?  What potential 
adverse effects might there be if there are major developments?  Lastly, wh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development?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Hong Kong 2030 — Planning Vision and Strategy", 
recommended that the status quo of the area should be maintained, for the 
development costs for preparing the land for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is 
astronomical. 
 
 The allocation of land in advance of its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policy might directly affect its 
outcome.  Hong Kong has been operating all these years along a free market 
philosophy, and this land allocation process should follow such a policy.  Land 
should be distributed in line with market-oriented initiatives, including fair 
competition and equity.  Following that, the issue of appropriat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followed.  Obviously, there are numerous plans on how 
this border area should be developed.  Ideas include commercial and retail 
centres, industrial estates for light manufacturing or garment industries, 
residential projects for luxury town houses, a high-tech park, logistic cent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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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attractions are among the proposals.  However, like other 
environmentalists, I cherish the idea of maintaining a green natural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priority for Hong Kong, especially given the 
lack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However, I am practical enough to ponder 
the productive use of this land, too.  Somehow, the idea would obviously be 
that we hav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If we can preserve the 
undisturbed and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ea, perhaps we can also explore 
ideas like developing eco-tourism spots or retirement residences, as my 
colleagues have said earlier.  This balance woul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as 
development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ocio-economic goals. 
 
 We are all well aware of the adverse environmental effects created from 
heavy indust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is is one strong argument 
against using the border land for industrial use.  Without doubt, the closed area 
is too precious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to be subject to large-scale 
development, be they heavy, light or high-tech type factories.  Inevitably, any 
dramatic increase in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flow will have an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as time goes by, further industrial expansion will 
worsen the situation.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focused his concern on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needy,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ssues such as 
job creation, nurturing a vibrant economy and achieving a self-sustainable 
environment were all given great emphasis.  Given these are his goals, 
establishing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low-density housing may well be the most 
suitable plan. 
 
 Firstly, tourism requires moderate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not 
dramatically alter the natural scenery.  Eco-tourism would be an ideal option.  
Together with small retail businesses or an exhibition centre, it could make the 
site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create jobs.  These new developments, acting as 
bridg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can attract significant tourists as well 
as eco-minded companies who want a scenic environment with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Hong Kong.  When the idea is fully executed, it could boost 
demand for service and retail labour. 
 
 Secondly, it would be feasible to create a low density retirement 
community in the zone, as my colleagues have said.  A retirement community 
would offer a relaxed spacious environment for seniors and free up valuable 
urban space currently occupied by homes and facilities for the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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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of such a community will induce similar clustering of affiliated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hus encourag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Furthermore, the elderly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cation to access lower cost 
daily necessities in Shenzhen, while retaining the availability of high quality 
medical service on the Hong Kong side.  The fact is that many seniors have 
higher confidence in and security about the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Hong Kong.  
They also want to stay close to their family working on this side of the border.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retirement region on the border will 
generate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ancillary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es.  As business grows, jobs will increase, thus benefiting local 
workers and those on the Mainland.  This kind of mutual benefit will be good to 
nurture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s we share the 
achievements together. 
 
 Ultimately, this proposal should positively affect all aspects of the 
community — in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terms.  In the end, we 
preserve a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le creating job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With an ageing population ahead for Hong Kong, elderly needs 
as well as other welfare services will be a growing trend in the coming years.  
Developing the border area into an integrated tourism-retail-retirement region is 
a progressive win-win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motion. 
 

 

梁國雄議員：主席，黃定光議員在這項議案中，其實說了很多非常抽象的東

西。我們從兩任行政長官所說的話，可知董先生說過貿易、物流、金融服務

及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究竟這四大支柱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呢？這

是從沒有人說過的。究竟它們有否崩壞呢，若有，應如何修補呢？這些也是

完全沒有人說過。  

 

 政府不談這些，不交出成績表，只說我們擁有一幅很大的土地，何不把

它開放來發展。我一直主張不應設立禁區的，因為兩地已同屬一個國家之

內，無須設立這類保安性質的禁區了。但是，問題是當我們要開放這幅面積

達二千多公頃的禁區土地時，應按甚麼準則來開放呢？如果我們沒有就這四

大支柱詳細檢討便貿然進行開放的話，便大有可能會釀成嚴重後果，像我們

從前看過的很多囫圇吞棗的情況，也即是硬吞一些所謂米已成炊的後果。  

 

 其實，很多人說任何計劃也要快些進行。但是，結果會怎樣呢？我們看

到數碼港是進行得夠快了，現在卻是後患無窮。西九龍的計劃仍要花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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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來處理，現在又要在另一個區域進行第三個項目了。其實，這些做法反映

出在社會的經濟泡沫破滅後，那些希望再像從前般賺那麼多錢的大財團夢想

好景重臨，希望盡快透過政府開放資源，包括政府斥資興建基建，令它們再

度發財。  

 

 就這項計劃，我們先別說它實際上可以達致些甚麼成果，只是如此說一

說，便足以令香港那些概念股的股價上升。內地早已厭倦了炒概念股的活

動，現在便輪到香港炒概念股。大家要明白，在國內的紅籌股或香港的某些

股份來說，只要政府說可能會在某區進行發展，便已可令股價大升，令持股

人發達，他們已可賺取大錢了。至於政府的計劃將來能否做出結果，興建出

來的那些大白象是否要屠宰來做火鍋材料呢？這些是無須說出來的。  

 

 完全沒有就香港四大支柱進行檢討而提出這項計劃，其實是完全不負責

的。我要舉出一個例子，在旅遊業方面，我們花了二百多億元來補貼迪士尼

樂園的興建，結果弄致現時這樣的情況，上海更說會在未來的 5 年興建迪士

尼樂園，請問這可算是甚麼呢？  

 

 我又想舉出物流業的例子，在黃定光議員的議案中沒有提到四大支柱之

一的物流業。其實，物流業又怎會因此計劃而獲得促進呢？物流業的問題並

不在這裏，而在於兩地檢查方面，是要把檢查工作做得快一些。  

 

 其實，就着這個有問題的計劃，我們可考慮另一種做法，那便是承接着

現時以促進四大支柱、高增值工業為幌子的新炒賣潮，把那些已興建的、不

能做火鍋材料的“大白象”，像醃製後的鹵味般把它出售予別人，那麼它便

變成並非高增值的建設，情況一如斯里蘭卡加工區般  ─  既然已發展了這

些建設，不如搞一個加工區，讓內地人直接到那個區內生活，把他們困在該

區內，做一些低增值的工作。如果以這樣的格局來進行，我們其實是可以做

得到的，因為這是過去 8 年來我們一直進行的活動。  

 

 其實，在 CEPA、“九加二”之後，香港的發展又怎能由香港人決定呢？

正如曾先生提出政制發展時所說，大家不要那麼天真，以為香港可以自行決

定政制發展的步伐，我們還要問“阿爺”才可。我們今天打開門，說會花多

少錢來進行某些計劃，我們咋咋呼呼的，去年還未提到有這項計劃。我們到

內地參觀那些工廠，我不知道其他議員看到了些甚麼，但我只看到的工廠所

做的全是來料加工，這算是甚麼高增值活動呢？我到本田的工廠參觀，看到

全部是進行裝嵌的工作，而不是製造國內自行設計的東西。我不知道看到的

高科技工廠是甚麼，但發覺原來廠內只有一小部分的東西是在長安製造。國

內也做不到這樣，難道香港可以做得到嗎？如果不能在本地做得到，答案便

即是沒有這類發展。所以，如果說計劃可為香港人創造就業機會，這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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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那個加工區可以吸納大量廉價勞工到該區工作，工資便只會很低而

且會下跌。此外，對於邊境的中小企或小商人來說，地價急速上升一定會令

他們更難以維持，甚至立即倒閉，除非他們能立即轉行。  

 

 所以，我是不會贊成內容這麼抽象的議案的。我認為訂立計劃前，一定

要先就四大支柱進行檢討，以及向香港人提供一些保障，例如應在那個加工

區內徵收重稅，把稅款撥作香港的社會福利或科研用途。否則，我告訴大家，

這計劃一定會變成數碼港、西九龍等“大白象”的翻版。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點，不要糊糊塗塗地同意這樣做。  

 

 謝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縮減禁區範圍，釋出更

多土地以供利用發展。現時，邊境禁區總面積達 28 平方公里，從沙頭角起

直達后海灣。長期以來，基於保安及政治理由，邊境區域一直成為閒人免進

的禁區，是人煙疏落的獨特區域。  

 

 經過二十多年，香港與內地已重新連為一國。現時香港人可以方便、隨

意地到廣東、深圳一帶購物玩樂，本港更十分歡迎來自內地的旅客。邊界的

分隔緩衝作用已大減，政府決定研究縮減邊界，實在是便民利民之舉。  

 

 然而，新釋出的邊境土地該如何利用，又成為了另一個可能引起爭議的

題目。立法會早前曾多次通過議案，要求政府考慮發展落馬洲河套工業區。

本人留意到有不少意見建議運用河套地區重振本地製造業，再加上其他經濟

配套，以期為本港以至泛珠三角的經濟帶來新機遇。當然，也有不少人關注

邊界發展會否危及當地的生態環境。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可是，本人最感擔憂的是，邊境發展又會重演香港固有的土地發展模式

與習慣，即不同的利益羣體看中了區內的發展潛力，或明或暗地加入爭奪土

地。政府則從庫房收入及經濟收益等角度着眼，決定土地分配並定出規劃方

案，而進行的所謂公眾諮詢，實質上不過是向居民及關注團體講解如何收

地、賠償或安置等安排；而依法進行環境評估方面，要麼因為太“離譜”而

不能通過評估，要麼在“平衡發展與環保”的口號之下，勉強過關。  

 

 本人並非因為害怕自然環境受損，而“一刀切”地反對發展邊境。本人

擔心的是，政府再次以十分被動的態度來看待土地運用，純粹自視為公平分

配利益，以為像“太公分豬肉”般便可了事。當局又準備從中為庫房爭取進

帳，在一切生財大計準備妥當後，最後才考慮對當地環境的影響，一旦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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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損害生態，便將生態與發展放在“零和遊戲”的對立面，在“荷包”與

樹木之間討價還價。  

 

 其實，難道這種模式是香港在二十一世紀對保持持續發展的土地運用的

正確態度嗎？當自然生態逐少逐少向人為發展低頭，難道便可以保持環境的

永續發展嗎？即使將部分較有保育價值的地段劃開預留，難道大自然真的可

以如此割裂，其他地方的建設就一定不會影響這些地段嗎？主席女士，本人

深信香港為了這種“斬件式”、只着眼於金錢的規劃已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現在是我們冷靜地看看要如何對待所餘不多的珍貴土地的時候了。究竟在

20、 30 或 50 年後，我們想為香港的下一代留下一個怎樣的環境呢？  

 
 威脅自然環境的人類活動，並不限於排放黑煙與污水的工廠生產；即使

現時邊境只會進行高增值工業或旅遊業的規劃，也足以令區內人流及車流大

增。根據規劃署在兩年前的估計，后海灣的污水負荷早已飽和，在未來 10

年將要致力減污，而沙頭角一帶的水質也呈惡化趨勢。此外，由於邊區大部

分地帶為山丘地，又欠缺道路及輸水管道，一旦發展，勢必要進行大量重整

地勢及基建的工程，周遭生態難免被破壞。  

 
 政府尤其要留意，米埔及后海內灣的濕地屬於《拉姆薩爾公約》的保護

範圍，政府必須顧及國際條約的責任，致力保存濕地。  

 
 因此，政府切勿幻想左右逢源，劃定某些地區為保育區來敷衍環保人

士，繼而任由發展商在其他地區為所欲為。主席女士，本人希望政府能夠盡

快訂定邊境發展策略，說明邊境發展的主要角色及目標，並積極諮詢居民、

公民社會、環保團體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務求設計最能保存邊境自然面貌

的經濟發展方向，真正善用邊區重新劃界後得出的土地。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很多謝黃定光議員今天帶出這項有關開發河套

區的議題，當中亦有提及要開發邊境工業區。正如梁君彥議員剛才所說，這

議會在八十年代已開始討論這項議題，當時是由梁君彥議員的親戚張鑑泉議

員在這個議會內提出這項議題的。  

 

 其後，我加入了立法會。主席女士，我相信你也知道我曾多次提出這項

議題，每年最低限度也會提出兩三次。今天，多位立法會議員也齊聲表示要

發展這個邊境地區；我覺得一點也不像王國興議員所說般，是“白頭宮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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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因為第一，我沒有白頭髮；第二，我不是宮女；第三，我覺得這樣

經歷一個過程，是對的。  

 

 今天，有兩位政府官員在席，第一次聆聽我們發言。在以前，很多時候

也只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或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在席聆聽的。為何我們今

時今日仍在此討論這項議題，還像是如夢初醒般呢？主席女士，以我來看，

我並不覺得是政府出了錯，或許只是我陳述欠佳及不夠貼切，又或許只是我

不夠韌力打動多位立法會議員，跟我一起大力要求罷了。即使是我工商界的

朋友，很多也嘆息地說不要再提這項議題了，因為是不會有着落的。然而，

今時今日，我們不是有了着落嗎？今天的報章也報道說，工商界很多朋友也

正在追捧這塊土地。  

 

 其實，主席女士，如果我們能夠一早發展邊境工業區，今時今日的局面

便不會如此，我們的紡織製衣界亦不會陷於現今這個局面  ─  在 2005 年

取消配額時，我們無須受到美國制裁，中國也無須受到那麼多制裁，而我們

在中國的投資，亦不會弄致像今時今日這樣一敗塗地。  

 

 多位同事今天說保護主義，一直提出要保護本身的工種、保護本身的工

作，不可以訂立最低工資等甚麼甚麼的。我覺得這些同事是忽略了很重要的

一點，那便是我們在談到要發展邊境工業區時，如果我們再擔心這樣、擔心

那樣，一旦工業再來一次大遷徙，我們便甚麼也不用擔心，只有是繼續“你

眼望我眼”，繼續往下沉了。  

 

 我說了很多次，發展邊境工業區，不單止是為了一些現有的工業，更是

為了幫助現有的工業成為支柱，繼續健康地生存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這個

地區將會變為新產業的孕育區，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可以擔保，如果這個

地區能夠真正很快的開展起來，我們便會看到鑽石打磨工業在區內興起，並

會在世界上佔第一位；至於生化藥物，只要我們跟內地之間有良好配套，我

們也會有很好的發展。我可以擔保我會活到 90 歲，屆時，大家可以再聲討

我一次。此外，年輕人的創意工業，也會在這個區內孕育出來。以現時來說，

我們甚麼也沒有，數來數去也只是那數粒“白欖”。因此，我堅信如果我們

努力發展，我們的新工業是會可以在這個區內重新興起的。  

 

 請各位不要問我為何珠江三角洲不可以有這樣的發展，為何要走回來這

個邊境地區發展，這是因為要發展一個地區，必須有法治的社會，那裏的人

要有世界觀念、市場觀念，而我們的長處，便是我們擁有這些條件。我們說

要保留這裏的職位，但我們卻沒有大量勞動力，怎麼辦呢？我們是不能只抱

着概念和法治，其他甚麼也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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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今天很高興，因為這麼多人在此真正討論發展河套區的問

題。我很同意梁家傑議員所說，我們要備有一整套計劃，可是，我不希望再

因為害怕一些甚麼而不採取行動。大家真的要一條心發展河套區，香港才會

再有一次發展的機會。否則，如果只是再拖下去，我們便會好像 2005 年的

後配額時期那樣，自己白白斷送了一個大好的發展機會。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梁劉柔芬議員剛才的發言教人很感動。當然，為了香港

的未來和工業發展，我們一定要團結，但我們也要加強警惕，因為有數碼港

的例子在前。很多時候，奸商懂得利用羣眾的恐懼心理和政府的柔弱，打動

政府高層的心，以走後門的形式取得特權，藉所謂發展高科技為名來發展他

們的項目。  

 

 發展河套邊界亦面對着同樣的問題。如果說到邏輯和道理，我是沒有理

由反對開放邊境區的。當初興建落馬洲支線時，在立法會議員中，我是最早

一個提出，認為沒有理由香港的公共交通不能到達落馬洲的。當時，有人說

這是保安政策，負責運輸範疇的政策局沒有決定權，結果，我們請了保安局

的官員出席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迫使政府開放落馬洲。同樣地，我亦曾於

立法會多次提出，香港的邊界（即羅湖）也是不容許交通直達，我認為這是

荒謬和落後於形勢的。  

 

 數月前，我和“大班”到沙頭角，當時便有了很深的感受。沙頭角屬內

地管制的部分進行了重建，發展蓬勃，面貌一新，但屬香港管制的部分卻仍

然落後，一如六十年代的農村面貌。所以，我們應當採取開放態度，跟從時

代步伐開放和發展邊界，但由於涉及整個河套區和邊界土地的運用，所以我

們在策劃、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方面便要極端小心，千萬不要重複數碼港的

笨拙決定。  

 

 位於沙頭角丫洲的西南面，有一個面積約 4.4 公頃的小島，自 1981 年

開始，丫洲已是數百隻鷺鳥棲息築巢之所。那些鷺鳥種類凡多，各具不同自

然價值。在 1985 年，政府把丫洲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以確立其獨

特的科學及生態價值。2004 年一項有關全港鷺鳥的雀巢羣調查結果顯示，在

全港 19 個有鷺鳥雀巢羣的地方中，丫洲是最大的地方，錄得 224 個鷺鳥巢，

佔全港總數的 25%。我提出這例子是為了給政府一個警惕，於發展土地的同

時，一定要顧及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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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在發展赤臘角機場時，我亦曾於議事堂提出以下例子。赤臘角原

本是一條農村，很多老農戶在那裏種了很多果樹，但赤臘角的發展立刻令整

個大嶼山北部面目全非；加上港珠澳大橋的興建，以及我下午曾提及的東涌

吊車，更大大改變了整個大嶼山北部的面貌。同樣地，邊界及有關的河套區

土地，我們亦要很小心處理。  

 

 今天，《太陽報》的要聞版有一段報道，提到了很多我們要小心考慮的

資料：“特首曾蔭權一聲‘解放’禁區，各路人馬紛紛獻計”；還有很多關

於財團的資料：“在新田、河套及落馬洲口岸區，打造一個工商住的‘小香

港’，建造工程將非常龐大，香港的經濟亦將乘勢而起”。這可能便是梁劉

柔芬議員心目中，希望可以重振香港的工業了。再往下一點，報道又指：“施

政報告宣讀之後，一羣邊境禁區的居民雀躍萬分，昔日的魚塘將可變成黃

金”，又提到發展商的土地，可建商住樓面市值 400 億元，“發展商手上的

二千萬方呎地皮，相當於整個中環至銅鑼灣，橫跨四個地鐵站。據市場人士

估計，即使地積比率只有零點四倍”  ─  不要說有一倍，只是零點四倍，

劉教授是最清楚的，這個比率其實很低  ─  “保守估計可建住宅及商業樓

面的市值最少四百億元。”  

 

 當我們在這個議事堂談論到一項如此重大的發展時，我們究竟是為誰辛

苦為誰忙，利益究竟歸於誰呢？特別是我們現在要把河套區發展為工業區，

要自行斥資，但工業家卻說香港工人的工資高，要發展河套工業區便要聘請內

地勞工，這難道不是打碎自己人的“飯碗”嗎？我們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主席，我過去曾多次提出要開放邊境，特別是發展沙頭角，因為我們的

發展沒有理由會較毗鄰的內地遜色，我們是可以做得好一點的。可是，我卻

不能支持今天這項議案的主題和調子。議案的內容，基本上過於偏重創造香

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香港與深圳的合作，促進香港服務貿易等，但對整

體的環保及整個地區的特色卻缺乏照顧。因此，整體而言，我會表決反對原

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黃定光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 November 2005 

 

238

黃定光議員：主席，民主黨的單仲偕議員就我提出有關“全方位發展邊境地

區”的原議案提出了修正案，要求特區政府在考慮發展的同時，必須符合可

持續發展及保育自然生態的原則，要本着這個原則辦事，進行全面生態評

估，制訂保育政策，讓環保團體參與，使持續發展的政策得以落實。我留意

到修正案並沒有刪除我原議案的措辭，單仲偕議員只是在尾後加入了所建議

的環保和保育建議。  

 

 過去，工業發展並沒有顧及環保的重要性，往後才作出補救，是一件十

分困難的事。汲取了這些教訓後，我們知道開發土地資源和環保，是應該預

早一併計劃及研究，特別是對於擁有不少具生態價值的邊境地區，我們深信

只要計劃得宜，開發和環保是可以並存，而且可以相輔相成，絕對不會削弱

或破壞既有的生態功能。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應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我很多謝多位議員剛才

就議案發言。不過，我留意到陳智思議員說，香港的工業不可能回流。我覺

得回流並非唯一的問題，香港的經濟結構是否完全無須有工業呢？我認為如

果沒有了工業，便會是一種缺陷。或許我這樣說是跟開發邊境的議題有一點

偏離，但我總覺得香港現時是有一羣學業成績欠佳，淪為“雙失”的青年，

他們之中是否每一個人也具有高學識，有專業的謀生技能呢？我認為香港的

經濟，應該有一個工業結構來容納這羣“雙失”青年。此外，我們還有一羣

年紀較大，但卻沒有專業謀生技能的人，他們即使想當看守員，也沒有那麼

多看守員的職位容納他們。我認為工業一定能補這方面的不足，令失業率下

降。  

 

 此外，中央政府給了 CEPA 予香港特區，是希望香港能夠在製造業及工

業方面有更多發展，從而帶動經濟及就業等的發展。CEPA 並非只要我們向

國內輸出一些服務行業，或要我們進入內地市場那麼簡單，CEPA 的目的是

要令香港有自己製造的產品。所以，我認為各位同事要看得深入一點。  

 
 我也留意到多位議員，例如梁國雄議員、梁家傑議員和陳偉業議員，對

開發邊境表示擔心。有一句話是他們說的，但我並沒有說，那便是“官商勾

結”，尤其是針對地產商。其實，在座各位議員是否也要問一問自己，我們

是否有能力監管這種事情呢？輿論方面會否監管他們呢？我們應將這種監

管力量放在哪個位置呢？大家也不反對開發邊境，既然如此，這又是否要有

這種擔心呢？我們應共同把這件事做好便是了。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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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邊境禁區最初於 1951 年設立，現時的界線則於 1962

年訂定，覆蓋香港和深圳邊界以南大約 2  800 公頃的土地。  

 

 一直以來，邊境禁區是維持香港和內地邊界完整性的重要保安措施，主

要作用是作為港深接壤的邊界和香港人口較稠密的地區之間的一個緩衝地

帶，讓警方透過進出禁區的管制，打擊非法入境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動。其他

保安措施包括沿邊界設置的感應圍網和鐵線網，以及派員巡邏和進行一些伏

擊行動，而對於有確實需要進入邊界禁區的人，警方會向他們簽發通行證。 

 

 自回歸以來，香港和深圳兩地在執法方面的合作日見頻繁，當局已有效

地打擊跨境罪行，而在邊境禁區截獲的非法入境者人數，亦由 1997 年約 2  400
人，明顯下降至 2004 年約 870 人，下降幅度超過 60%。  

 

 因應邊境地區保安環境的轉變，我們就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進行檢討，

檢討結果顯示可以透過有效的保安配套設施，把邊境禁區的範圍大為縮減而

不致影響邊界的完整性。現時禁區的大部分居民將再沒有需要申領禁區通行

證。至於個別地區應否從禁區內剔除的問題，政府主要考慮是否會構成保安

風險，以及是否有足夠的保安措施作出補救。我們的大前提是在減少邊境禁

區的覆蓋範圍之餘，仍然要確保有效打擊跨境罪行，以及防止非法出入境和

走私活動。  

 

 主席女士，我們正與有關執法部門全力籌備設立新的禁區管理線，並就

新的管理線對現有保安設施和策略部署的影響作最後階段的評估，以便作出

相應的調整，確保邊界的有效管理能夠得以繼續維持。我們會在公布新的禁

區管理線時，向議員詳細介紹有關保安配套措施，希望屆時議員會支持政府

的建議。  

 

 有關邊境禁區覆蓋範圍的檢討，政府除了從保安角度考慮是否有縮減禁

區的空間外，也須顧及規劃、交通、土地使用、發展需求、環境和基礎建設

等各方面，並詳加考慮，這數方面剛才已有議員提及。我知道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局長稍後會向議員解釋縮減禁區後，剔除於禁區外的土地規劃發展。在

各方面的配合下，我們預計新的禁區管理線的實際位置可於 2006 年年初公

布。多謝主席女士。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多謝黃定光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

有機會在立法會討論有關在縮減禁區範圍後所釋出的土地應如何利用的問

題，我亦多謝多位議員就此課題表達了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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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局局長剛才已解釋了政府檢討邊境禁區範圍的背景及工作進展，我

接着會簡介我們日後為邊境禁區釋出的土地所進行的規劃研究工作。  

 

  現時，大部分在邊境禁區範圍內的土地均未有法定規劃圖則覆蓋，即仍

未有明確的土地用途指引和規劃管制。  

 

  在 2002 至 04 年間，規劃署曾就“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這個課

題進行研究。在過程之中，有關當局曾就禁區的未來用途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和評估。從該項研究所收集的意見顯示，公眾對邊境禁區未來的土地用途看

法並不一致，部分意見從自然保育和環保角度出發，認為應維持邊境禁區的

現狀，作為一個自然生態的走廊，亦有其他意見認為應利用邊境禁區毗鄰深

圳這個策略性位置，盡量予以發展。  

 

  現在，因應邊境禁區界線的修改，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透過通盤的

規劃研究，仔細探索所釋出土地的潛力和發展限制。有關研究將會綜合考慮

土地用途、交通基建、環境保育，以及深圳的未來發展等因素，並會聽取各

界的意見，然後訂出該土地未來用途的建議，以便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為該土地制訂法定圖則。  

 

  關於規劃研究的安排及時間表方面，我們將聘用獨立的顧問公司進行規

劃研究，預計研究將於明年年初展開，需時約 18 個月完成。在研究過程中，

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及渠道諮詢公眾的意見。我們打算透過發出諮詢文件、

舉辦公眾論壇，以及利用互聯網等方式收集市民大眾的意見。我們亦會到各

級議會，包括立法會、鄉議局、有關的區議會等，聽取議員的意見。  

 

  接，我想談談這次規劃研究的一些原則。我們同意議員提出發展邊境

禁區會有助推動港深兩地的合作。邊境禁區與深圳只是一河之隔，具有策略

性的意義，隨港深將來的關係更趨緊密，許多規劃建設將會互為影響。我

們同意促進港深合作，將為考慮如何適當利用這幅土地的重要原則之一。我

們會繼續聽取公眾在這方面的意見。  

 

  此外，我們亦留意到邊境禁區現時有 21 條認可鄉村，分布於沙頭角、

蓮麻坑、香園圍、打鼓嶺和羅湖以西的地區。在規劃和考慮現有禁區的未來

用途時，我們會考慮居住在這些鄉村的居民的意願。  

 

  在考慮禁區將來的用途時，我們必須顧及該地的環境生態。禁區西面範

圍包括后海灣、米埔沼澤自然保護區和四周一帶的魚塘，這些都是具有重要

生態價值的地方。在禁區東面的紅花嶺，與深圳境內列為國家森林公園的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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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山，均屬於同一個生態體系。此外，在蓮麻坑的一處重點蝙蝠聚居地，亦已

被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蓮麻坑的淡水溪也是生態敏感地點。我們為

該地區制訂法定圖則時，會確保這些具高生態價值的地點得到適當的保護。 

 

  此外，禁區有大片範圍在后海灣和大鵬灣水質管制區的集水區內，我們

要確保這兩個海灣的水質不會因禁區進行新發展而受到影響。因交通流量增

加引致的噪音和空氣影響等其他環境問題，我們亦會詳加考慮。  

 

  至於交通及其他基建，也是我們規劃研究的重要課題。交通方面，現時

禁區內的道路，主要是鄉村道路和通往邊境管制站的道路。我們會研究未來

土地用途對交通基建的需求，並會確保禁區的開放和發展，不會對道路網絡

造成過重的負擔，亦不會影響跨界交通的運作。此外，我們亦會評估發展對

其他基建設施，例如供水、排水、污水收集、供電等的需求。  

 

  接着，我想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作出回應。單議員的修正案主要要求

政府確保發展計劃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及保育自然生態的原則，並讓包括環

保團體在內的持份者參與規劃過程。單議員其實無須感到憂慮，可持續發展

是政府各項政策必須顧及的重要元素。  

 

  自縮減禁區範圍的計劃公布後，我們聽到社會各界不同人士就該地未來

的用途提出的建議，例如用作物流設施或科研中心、工業加工區、旅遊、住

宅、服務業中心及醫療村等。另一方面，我們亦留意到一些團體及組織希望

政府有措施保護邊境禁區內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在規劃研究的過程中，我們

一定會充分研究和考慮先前我所述的規劃原則、一切相關因素，以及各界人

士所提出的意見，以便在訂立該地區的未來用途時，得以在發展和環境保育

之間取得平衡。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黃定光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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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定光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 24 秒。  

 

 

黃定光議員：主席，多謝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以及保安局局長李

少光作出的回應，也多謝 21 位立法會同事發表了很多寶貴意見。近月來，

立法會很少舉行會議至這麼晚的，所以我亦要多謝大家這麼辛苦。  

 

 我再次促請政府在發展邊境地區的研究和規劃工作上，不要再議而不

決，“唱慢板”。邊境地區具有其他地區不可代替的地位。現時，港深邊境

在空間資源和邊界功能方面均有浪費；開發港深邊界地區，可以充分利用內

地和香港在技術上、土地上和勞動力等資源上的各自優勢，在互補中實現資

源節約，實現香港製造業的再發展。然而，開發邊境主要不是吸引傳統產業

回流，而是為香港帶來合乎世界發展的潮流，並為了使將來有更大收益的產

業，從而支援香港經濟長久繁榮和再度騰飛。  

 

 我相信合兩地之力，發揮兩地之長，共同開發邊境地區，對於提升兩地

的競爭力，促進區域的經濟繁榮，定必有顯著成果。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黃定光議員動議，經單仲偕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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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1 時 4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lve minutes to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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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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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何鍾泰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全港綠化面積比例從 18%增加至 19%或 130 公頃綠化地，謹附上細明表

（見附件）以供參考。該表臚列香港各區綠化地面積從 2003 年年初至 2004

年 年 中 的 比 較 。 如 欲 索 取 其 他 資 料 ， 請 瀏 覽 本 局 網 站 （ 網 址 ：

<http://www.etwb.gov.hk>）或直接與本局聯絡。  

 

附件  

 

香港各區的人工綠化地面積  

 

地區  
地區面積  

（平方公里）

樓宇密集區

面積 附 註  

（平方公里）

2003 年年初

的人工綠化

地面積  

（平方米）

2003 年年初

的人工綠化

覆蓋率  

2004 年年中

的人工綠化

地面積  

（平方米）  

2004 年年中

的人工綠化

覆蓋率  

中西區  12.39 5.94 748 666 12.60% 852 180 14.35% 

東區  18.70 7.66 1 487 134 19.41% 1 619 408 21.14% 

離島  175.92 1.73 951 938 55.03% 1 403 797 81.14% 

九龍城  10.02 9.35 778 858 8.33% 790 912 8.46% 

葵青  22.90 14.44 3 835 471 26.56% 3 815 917 26.43% 

觀塘  11.26 8.43 1 156 110 13.71% 1 182 338 14.03% 

北區  136.66 7.11 1 679 261 23.62% 1 752 694 24.65% 

西貢  136.17 9.20 1 511 207 16.43% 2 015 956 21.91% 

沙田  69.22 18.05 3 219 248 17.84% 3 181 083 17.62% 

深水埗  9.35 7.95 892 123 11.22% 942 561 11.86% 

南區  39.39 12.08 739 120 6.12% 964 681 7.99% 

大埔  148.24 10.83 2 384 762 22.02% 2 319 202 21.41% 

荃灣  62.14 7.07 2 127 477 30.09% 1 969 482 27.86% 

屯門  84.61 14.27 3 481 770 24.40% 3 430 557 24.04% 

灣仔  9.92 4.75 609 261 12.83% 627 440 13.21% 

黃大仙  9.30 5.15 1 423 302 27.64% 1 301 895 25.28% 

油尖旺  6.98 6.94 765 427 11.03% 791 644 11.41% 

元朗  138.56 9.43 1 650 390 17.50% 1 746 398 18.52% 

總數  1101.73 160.38 29 441 525 18.36% 30 708 145 19.15% 

          

        

   1.3 平方公里（即 130 公頃）   

 

附註  

 

新巿鎮和都會區面積但撇除其中的天然草地、灌木林、林地及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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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Dr Raymond H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As regards details based on which the increase in urban greeneries from 18% to 
19% or 130 hectares has been arrived at, an Annex showing the comparison of 
greened areas in Hong Kong between early-2003 and mid-2004 is attached.  If 
Members wish to obtain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access our website at 
<http://www.etwb.gov.hk> or contact the Bureau direct. 
 

Annex 
 

Breakdown of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Hong Kong 
 

District 
Area 

(sq km) 

Built-up 

AreasNote 

(sq km)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early-2003 

(sq m) 

% of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early-2003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mid-2004  

(sq m) 

% of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mid-2004 

Central and Western 12.39 5.94 748 666 12.60% 852 180 14.35% 

Eastern 18.70 7.66 1 487 134 19.41% 1 619 408 21.14% 

Islands 175.92 1.73 951 938 55.03% 1 403 797 81.14% 

Kowloon City 10.02 9.35 778 858 8.33% 790 912 8.46% 

Kwai Tsing 22.90 14.44 3 835 471 26.56% 3 815 917 26.43% 

Kwun Tong 11.26 8.43 1 156 110 13.71% 1 182 338 14.03% 

North 136.66 7.11 1 679 261 23.62% 1 752 694 24.65% 

Sai Kung 136.17 9.20 1 511 207 16.43% 2 015 956 21.91% 

Sha Tin 69.22 18.05 3 219 248 17.84% 3 181 083 17.62% 

Sham Shui Po 9.35 7.95 892 123 11.22% 942 561 11.86% 

Southern 39.39 12.08 739 120 6.12% 964 681 7.99% 

Tai Po 148.24 10.83 2 384 762 22.02% 2 319 202 21.41% 

Tsuen Wan 62.14 7.07 2 127 477 30.09% 1 969 482 27.86% 

Tuen Mun 84.61 14.27 3 481 770 24.40% 3 430 557 24.04% 

Wan Chai 9.92 4.75 609 261 12.83% 627 440 13.21% 

Wong Tai Sin 9.30 5.15 1 423 302 27.64% 1 301 895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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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Area 

(sq km) 

Built-up 

AreasNote 

(sq km)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early-2003 

(sq m) 

% of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early-2003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mid-2004  

(sq m) 

% of Artificial 

Greened Areas 

in mid-2004 

Yau Tsim Mong 6.98 6.94 765 427 11.03% 791 644 11.41% 

Yuen Long 138.56 9.43 1 650 390 17.50% 1 746 398 18.52% 

Total 1101.73 160.38 29 441 525 18.36% 30 708 145 19.15% 
          
        
    1.3 sq km (that is, 130 hectares)   

 
Note 
 
Metro and new town areas excluding natural grassland, shrubland, woodland and country park. 


